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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盲

A . 公约缔约国

1 . 到 1 9 8 1 年 7 月 3 1 H人权事务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结束时， 《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0际公约》已有6 6 小缔约国， 《公约任意议定书》已有2 5 小缔约 

国，这两项文书均经联合国大会 1 9 6 6 年 1 2 月 1 6 H 第 2 2 0 0 A ( x x i ) 号决议 

通过，并 于 1 9 6 6 年 1 2 月 1 9 日在纽约开放给各国签字和批准。此外，另有一 

个国家于 1 9 8  1 年 5 月 8 H 加 入 《公 约 》和 《任意议定书》 （见下面附件一 

根 据 《公 约 》第 4 9 条 和 《任意议定书》第 9 条的规定， 它们分别于 1 9 7 6 年 3 
月 2 3 曰起生效。

2 . 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结束时，有 1 4 小国家根据《公 约 》中已于 1 9 7 9  
年 3 月 2 8 日？'-始生效的第 4 1 条 第 1 敦的规定发表了声明。本报告附件一载有  

《公 约 》和 《1̂ 二意议定书》的缔约国名单，并且说明哪些国家已根据《公约》第 41 
条 第 1 款的规另发表了声明。

3 . 若干翔f约国对《公 约 》或 《议定书》持有保留意见并发表了其他声明。 委 

员会的文件 ( C J P R ^ G / 2 和 Add  . 1 — 4 ) 中对这些保留意见和其他声明作了遂字 

记录。

B . 会议

4 . 人权事务委员会从通过上次年度报告后已举行了三届会议： 1 9 8 0 年 10月 

2 0 日至 3 1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了第十一届会议（第2 4 7 次至第2 6 2 次 

会 议 ）； 1 9  8 1 年 3 月 2 3 日至4 月 1 0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第十二届会 

议 （第 2 6 3 次至第 2 8 9 决 会 议 ）； 1 9 8 1 年 7 月 1 3 日至 3 1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举行了第十三届会议 ( 第 2 9 0 次至第 3 1 6 次会议）。



G. 委员和出席情况

5 . 1 9 8 0 年 9 月 1 2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缔约国第三次会议上，依 

照 《公 约 》第 2 8 条至 3 2 条，委员会有九名委员当选取代那些于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H 任期届满的人》 以下四名委员是第一次当选：安 德 烈 . 阿吉拉尔先生，穆 

罕 默 德 . 杜里先生，赛利克斯 . 厄尔马科拉先生和勒 /着 特 ，埃 多 西 亚 •奥尔特加先 

生。 文 森 特 ，伊万斯爵士和汉加先生、马弗罗马蒂斯先生、莫弗昌先生和塔诺波尔 

斯基先生的任期于 1 9 8 0 年 1 2 月 3 1 H届满，获连选连任。下面附件二载有委 

员会委员名单。

6 . 全体委员除根吉先生、凯拉尼先生、拉拉赫先生、莫弗昌先生和乌里维， 

巴尔加斯先生外，都参加了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全体委员除莫弗 r ; 先生，都参加 

了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参加了第十三届会议^

D . 委员会新委员的郑重声明

7 . 在第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新当选的委员在就职之前依照 ’ 公 约 》第 3 8 
条作了郑重声明。

选举主席 a 成员

8 . 委员会在 1 9 8 1 年 3 月 2 3 H 举行的第 2 6 3 次会议上 ,选出了下列主

席团成员，他们依照《公 约 》第 3 9 条第 1 款任期两年：

主 席 : 安德烈亚•马弗罗马蒂斯先生 

副主席 : 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 

儒 利 奥 • 普 拉 多 ，巴列霍先生 

克里斯琴，托穆沙特先生 

报 告 员 拉 杰 索 海 尔 .拉拉赫先生



工作组和特别报告员

9 . 委员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8 9 条的规定成立丁工作组，在第十一届、十 

二届和十三届会议之前开会， 以就按照《任意议定书》规定提出的来文提出建议。

1 0 . 委员会 1 9 8 0 年 7 月 3 1 日第 2 4  3 次会议成立了第十一届会议工作组 , 
由汉加先生、拉拉赫先生、普 拉 多 ，巴列霍先生、萨迪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组成。 

该工作组于 1 9 8 0 年 1 0 月 1 3 日至 1 7  H 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开会1 并选出 

托穆沙特先生为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

1 1 . 委 员 会 1 9 8 0 年 1 0 月 2 9  H第 2 5. 9 次会"R成立了第十二届会议工作 

组。 由布齐里先生、文 森 特 • 伊万斯爵士、扬察先生、马韦罗马蒂斯先生和普拉多， 

巴列霍先生组成。该工作组于 1 9 8 1 年 3 月 1 6 H 至 2 0  H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 

会。 文 森 特 . 伊万斯爵士当选为主席兼报告员。

1 2 . 委员会 1 9 8 1 年 4 月 9 H第 2 8 7 次会议上成立了第十三届会议工作组，

由赫多西亚，奥尔蒂加先生、马弗罗马蒂斯先生、萨迪生和塔诺波尔斯基先生组  

成。 该工作组干 1 9 8 1 年 7 月 6 日至 1 0 日在日内瓦二F会，并选出舉诺波尔斯基 

先生为主席兼找告员。

1 3 . 委员会第千一届、十二届和十三届会议上，任命迪埃耶先生、伊万斯先生、 

格雷夫拉特先生、杨察先生、奥普扎尔先生和托穆沙特先生为特别报告员，负责研 

究分别交他们处理的某些来文并就这些来文向委员会报告。

1 4 第十 - -届会议又另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便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的规定提 

出有关委员会的职责和任务及有关事项的建议。该工作 ' n 由格雷夫技特先生、拉拉 

赫先生和奥普扎尔先生组成，并 于 1 9 8 0 年 1 0 月 1 3 日至 1 7 日在日内瓦开会。 

拉拉赫先生不在时，则由马弗罗马蒂斯先生替代。

1 5 . 要 员 9 8 1 年 4 月 9 H第 2 8 7 次会议上又成立了一个由五名委员组 

成的特别工作飢，在第十三届会议之前召开了一小星期的会议以备委员会审议一般



评论革案、一项关于第二次定期报告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委员们在审 " K 缔约各国按照 

《公 约 》第 4 0 条规定提出的报告时提得最多的问题的建议。该工 f 组由布齐里先 

生、格雷夫拉特先生、拉拉赫先生、莫弗昌先生和奥普扎尔先生组成，于 1 9 8  1 
年 7 月 6 H至 1 0 日在日内瓦开会，并选出拉拉赫先生为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见 

下面第三章C节 ）

G. 议程

第十一届会议

1 6 . 委员会在 1 9 8 0 年 1 0 月 2 0 曰第2 4  7 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 

行议事规则第 6 条的规定提出的临时议程，作为第十 -一届会议议程如下 :
通过议程

会议工作安排及其他事项

缔约各国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规定提出报告

审议缔约各国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规定提出的报告

审议按照《公约任意议定书》规定收到的来文

第十二届会议

17。 委员会在 1 9 8 1 年 3 月 2 3 日第2 6 3 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 

议事规则第 6 条的规定提出的临时议程，作为第十二届会议议程如下：

1. 秘书长的代表宣布会议开幕

2 . 新当选委员会委员按照《公 约 》第 3 0 条规定发表郑重声明

3 . 选举委员会主摩及主席a 其他成员

4. 通过议程



5. 会议工作安排及其他事项

6 . 缔约各国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规定提出报告

7 . 审议缔约各国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规定提出的报告

8 . 审议按照《公约任意议定书》规定牧到的来文

第十三届会议  ' …一

1 8 . 委员 ^ 在 1 9 8 1 年 7 月 1 3 日第2 9 0 次会议上通过了秘书长按照暂行 

议事规则第 6 ^ 提出的临时议程，作为第十三届会议议程如下：

1. 通过议程  。

2. 会议作安排及其他事项

3 . 缔约各国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提出报告

4 . 审议缔约各国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提出的报告

5 . 审议按照《公约任意议定书》规定牧到的来文

6 . 委员会按照《公 约 》第 4 5 条 和 《任意议定书》第 6 条规定经由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提送大会的年度报告



二 、 会议工作安排和其他事项 

A。委员会工作的宣传问题

1 9 . 根振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上提出的请求，1 在第十一届会议J:向委员会报告 

了秘书处内主管部门佳计以四种工作语言每年出版两本合订本的大致费用，一本载 

有委员会会议的筒要记录，方一本载有缔约各国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提交委员会 

的报告和委员会其他有关文件。

2 0 . 由于时间不够，委员会决定将此事项推到较后阶段再议。

2 1 . 在第十二届会议上，委员会得悉人权司正和新闻部保持联系以便探索有否 

可能把委员会文件送到联合国外由商家印刷 '， 以期是项安排得以减少財政支出，委 

员会并得悉将可随时了解事态的发展情况。

2 2 . 在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上，人权司司长向委员会报告了由商;（出版这两个 

合订本的详细费用，但联合国出版物委员会已向人权司表示，它不愿jL到在人权事 

务委员会未作出正式决定请求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保证委员会的文件得以出版之前 , 
为此目的搜出敦项。

2 3 . 委员会在第十三届会议上还首先考虑了由秘书处收集各种先例，包括委员 

会在过去按照《任意议定书》规定通过的各项决定和采纳的观点，作为内部工作文 

件，使各委员们在审议来文时能更好地进行工作；其次考虑了出书选载各项决定， 

以便使《任意议定书》缔约各国、这些国家的个人以及学者和其他对此感兴趣的人 

能更好地了解委员会如何实际施用《任意议定书》。

2 4 . 关于收集各种先例供内部使用的问题，委员会得悉委员们可以使用牧集的 

这些先例不需再作其他决定。 关于出书选载委员会各项决定的事，人权司可☆告 

诉委员会说，这牵涉到若干经费问题，在委员会能就此事作出决定之前需要进一步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 0 号 》（A / 3 5 / / 4 0 ) ,第19&



的调查。 因此，委员会请人权司司长在就此事作出决定前进行适当的调查并尽速 

向委员会报告。

2 5 . 委员会得悉新闻部未将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4 款在八件来 

文中所采纳的最后意见刊载于新闻公报上， 理由是这八件来文中的意见长达4 5 页 

之多。

2 6 . 在第十三届会议上，应主席团的请求，发布了一则新闻公报说，.委员会已 

采纳了八件来文中的意见，可向日内瓦人权司索取这些意见的复本。

2 7 . 委员会又决定，凡 按 照 《任意议定书》在任何一•届会议上提出的最后意见 , 
在准许■有一段会理的时间将这些意见传达给各有关国家之后 ,都应以新闻公报的形 

式予以发布，.徐非委员会另有决定。

邀请委员会在波恩开会

2 8 . 在委 i l会第十二届会议上，主席宣读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致函委 

' 员会的正式邀 i l , 请委员会在波恩召开第十四届会议并保证为此目的提供必要的场 

所和设备。

2 9 . 委员会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这一邀请表示欢迎，并决定接受邀请于1981  
年 1 0 月 1 9 3 至 3 0 日在波恩举行第十四届会议，来文工作组将在前一个星期， 

1 9 8 1 年 1 ，月 1 2 日至 1 6 日，如期在日内瓦举行会议。

3 0 . 秘书 t e 的代表欢迎此一邀请，特别是他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准备担 

负在总部以外的地方召开会议所产生的额外费用。 他告诉委员会说，秘书长将与 

联邦共和国政府作必要的安排。

3 1 . 在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上，秘书长的代表告诉委员会为 1 9 8 1 年 1 0 月 

1 9 日至3 0 日在波恩举行第十四届会议所已采取的步藥。 委员会对这些步藥表



示满意，并肯定它前次的决定—— 在波恩召开第十四届会议，且来文工作组于1981  
年 1 0 月 1 2 日至 1 6 日在日内瓦开会。 委员会又决定，为了使外界更好地了解 

委员会的工作，将制订议程举行公开会议，只有极少数几次会议用来审议按照《任 

意议定书》的来文，举行不公开会议。但是，还将给予时间审议紧急来文。



三、审议缔约国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提出的报告

A . 报告的提出

3 Z 缔约各国已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的规定，在 《公 约 》对有关缔约国生效 

后一年内以及此后每逢委员会有此项要求时提出报告。 为了协助缔约各国提出《公 

约 》第 4 0 条所要求的报告，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核可了关于报告格式和内容的一般 

准则，其全X 载于委员会提送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的第一次年度报告附件四内。 2

3 3 . 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获悉报告的提出情况（参看本报告附件三），并获悉 

自委员会第十届会议以来已有几内业、牙买加和菊荀牙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的规 

定 提 出 初 步 告 ，因此按照该条提出的初步报告数目达到了  4 4 个。

3 4 . 委员会注意到 , 少数缔约国尚未提出早已该提出的报告，有些是自 1 9 7 7  
年，有些是自 1 9 7 8 年就该提出的。 此外，男有两个缔约国已承诺提出新的报告 , 
但尚未提出。 委员会采取了若干步驟以保证报告得以提出。这些步骤包括：向这些 

缔约国发出一份初次佳文函，随后再发出两份借文函和一份备忘录。另外，委员会 

按照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6  9 条第 2 敦的规定，在委员会年度报告中点名指出没有按 

照 《公 约 》规定履行其提出报告义务的三个缔约国，并由委员会主席以委员会名义 

向 《公 约 》缔约国第三次会议主席致函，促请他特别注意到目前为止委员会就尚未 

履行其提出报告的义务的少数缔约国所采取的步驟。 3
3 5 . 由于在一些情况中，委员会所采取的步骤没有结果，它决定同圭亚那、黎 

巴嫩、 巴拿马，鸟拉圭和扎伊尔等至今未提出应于 1 9 7 7 年 和 1 9 7 8 年提出的 

报告的缔约国，以及在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上承诺提出新的报告的智利和伊朗举行一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 4 号 》（A /：s a / 4 4 ) , 附件四。 

《同上，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 0 号 》（A / / 3 5 / 4 0 ) ,第三 A 章。



次非正式会议。此一会议的目的是同它们讨论这个事务，并讨论委员会能以何种方 

式协助这些国家的政府履行其按照《公 约 》的规定提交报告的义务。

3 6 . 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获悉，除了智利以外，所有在第十一届会议被邀出席 

此届会议的缔约国都为此自的振出了代表。委员会注意到智利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 

议上的发言（A / 3 5 / p v ，9 6 ) , 其中说它将不与委员会合作，委员会并注意到1 9 8 1  
年 3 月 2 4 日智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信，其中重申 1 9 7 9 年 7 月 

9 日该国外交部长给委员会主席的信A中所说明的该国政府的立场。

3 7 . 圭亚那代表对委员会说，圭亚那刚提出报告，巴拿马和扎伊卞代表说，它 

们将采取适当的步骤，在不久的将来提出报告。

3 8 . 至于伊朗和黎巴嫩，这两国代表提到众所周知的在它们国内存在的不正常 

情况，这种情况使他们的政府难以提出报告。乌拉圭代表也提到他国家内的情况， 

但是同出席非正式会议的其他代表一样，表示他国家政府愿意与委员会合作，以期 

按 照 《公 约 》规定的缔约国应承担的义务，进一步促进和保护人权。

3 9 . 委员会强调， 《公 约 》的制订适用于平时，也适用于非常时期， 《公 约 》 

第 4 条以及第 4 0 条第 2 敦都载有关于特别状态的适当条文。 因此，在困难情况下 , 
缔约国按照第 4 0 条的规定承担提出报告更形重要，因为即使在，张时刻，也不光 

许有克减某些基本人权的情况。委员会因而希望，报告能稍微紧急地提出，并掛酌 

情况指出影响享有《公 约 》规定各项权利的因素和困难，指出从《公 约 》第 4 条范 

围来看，任何权利受到克减的程度。各国代表承诺将委员会的意愿转告本国。

4 0 . 由于时间不够，委员会同意把对智利不与委员会合作的问题推迟至较后日 

期审议。

智利外交部长信函和委员会主席所作答复内容参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 

届会议，补编第 4 0 号 》 （A / / 3 . 4 / 4 0 ) ,附件五。



4 1 . 委员会第千二届会议获悉提出报告的情况（见本报告附件三），并获悉自 

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以来已有圭亚那、冰岛、 日本、摩洛哥、荷兰和卢旺达按照 

约 》第 4 0 条的规定提出切步报告，因此按照该条提出的初步报告数目达到了5 0 
个。

4 2. 委员会决定推返到下一届会议决定如何处理已要求其他缔约国提出报告但 

尚未牧到的问题。

4 3. 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获悉缔约各国提出报告的情形（见 附 件 三 ）。委员会 

曾在第T  二届会议上与一  尚未提出报告的缔约国的代表举行非正式会议如上面第 

3 5 - 3 8 段指出的），委员会委员就下面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5 应提交报告过期太 

久是否不必再要求提交，是否不应向处于，急状态的国家提出此一夏求。 由于时间 

不够，委员会不能完成对此一事项的审议，决定在下一届会议再重新审议这一事项。

B . 报告的审议

44. 以下各段是根振委员会第十一、十二、和第十三届会议审议缔约各国报告 

的先后顺序国家排列的。 详细资料载于各有关缔约国提出的初步报告和补充报告， 

以及委员会审议报告的各次会议简要记录。6

参看  C C P R / C / S R . 3 1 2 ,第 4 7 -  6 8 段。

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应秘鲁政府的要求延迟审 i义原定在该次会议上审议的该国 

政府的报告，以待其准备于六个月内编写提交委员会的一份新报告（参看 

C C P R /C /S R .  2 6 4 )。

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鉴于几内亚未能派代表出席，决定延迟审议原定在该次会 

议上审 i ' :的该国报告（参 看 C C P R /C /S R .  2 9 8 和 2 9 9 )。



委内瑞拉

45.  1 9 8 0 年 1 0 月 2 1 日和2 3 曰，委员会第 2 4 8、第2 4 9 和第 2 5 2^ 会

议 （GCPR/C/SR.  2 4 8、 2 4 9 ^ 2 5 2 ) 审议了委内瑞拉政府提出的初步报告 

( C C P R / C / 6 / A d d  3 )。

4 6 . 该报告是由该国代表提出的，他向委员会保证他国家政府决意尽量同委员 

会合作，回答其就该报告希望提出的任何问题。

4 7 . 委员会委员对委内瑞拉政府决意同委员会合作表示赞赏，并称潜该国政府 

坦率承认一些不符合《公 约 》规定的法律条敦现在仍然生效。 不过，他们指出， 

委内端拉同件多其他缔约国一样，其报告大体限于就委内瑞拉宪法和法律条款与 

《公 约 》的 规 定 作 比 较 。 这种方式不足以充分显现在执行《公 约 》规定时遇到 

的各种因素和困难，也不足以显现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规定在享有各项人权方面 

的进展情况。 委员会进一步指出，每个国家的宪法都保证《公 约 》中规定的许多 

权利和自由，但是这些权利和自由只有在执行法和行政措施授与它们实质后才得以

m .  _____________  _________

4 8 . 关 于 《公 约 》第 1 条 ，委员会要求委内瑞拉提出关于该国对促进其他拉丁 

美洲国家、南非、中东和亚洲的自决权利的政策资料。

4 8 a 关 于 《公 约 》第 2 条 ，有人提到缔约各国承担尊重和保证在它们领土内人 

人 享 有 《公 约 》所承认的权利，没有任何区别，并提到委内瑞拉宪法关于外国人和 

归化公民应享权利的某些条款。 有人要求对关于外国人除了《宪法 》和法律视^的 

一•些服制和例外，与委内墙拉国民享有同样义务和权利的条敦加以阐明，并阐明该 

条敦所载任何八岁戌八岁以上进入委内瑞拉的!)3化公民不得享有与七岁以前进入该 

国的 !)3 化公民同样的权利的这种差异。 有人也要求提出更多资料，说 明 〈〈公 约 》



规定在委内墙拉国内法的地位；如 果 《公 约 》规定已载入特别法，这种特别法的地 

位 ；最高法院是否有权胆止执行可能速反《公 约 》规定的任何法律和法令；以及已 

于1 9 7 阵提交国会为使委内端拉法律符合《公 约 》规定的改革草案的情况。 有人 

问，人身保护令 （lialD eas  c o r  p u  s )的补救和人身保护法（&111》&：1：*0 >的补救两 

者之间有什么差异，在尚未制定条敦监督人身保护法的执行前，怎么可能说已有人身 

保护法，的补救办法；该国有无任何特别行政法庭，主管个人声称受到行政仲裁的伤 

，提出控告的案件；检察官曾采取何种行动抵制国家行政当局和治安部队，曾在哪 

些情况下在据报滥用权责案件中维护人权，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得到什么样的保证， 

检察官在何种情况下可被撤职。

4 9 . 委 •衰会委员在评论《公 约 》第 3 条时，注意到报告承认仍然有一些坡视妇 

女的条款，并强调实现男女平等不单是一个法律问题。 经验显示，许多缔约国在 

确保法律面前男女实际平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难。 有人要求该国提出资料，说明在 

这方面采取了何种步骤以纠正这种法律状况，并说明妇女参与国家经济、政治和文 

化生活的情形。

5 0 . 关 于 《公 约 》第 4 条 ，有人表示注意到根据该国《宪法》，在 比 《公 约 》 

所规定更广泛的条件和更少的例外情形下，一些保证可能可予停止，同时根据报告， 

该国认为停止或暇制这些保证是国家行政首脑为保护共和国的体制、秩序与和平所 

能采取的最有效办法。 有人问委内瑞拉代表，目前在该国有无任何紧急或不安定 

状态，需要限制或停止《宪 法 》所规定的保证。

5 1 . 委员会委员在评论《公 约 》第 6 条时，赞扬委内瑞拉早在 1 8 6 4 年便废 

除了死刑。 为了知道实际上如何保证生命权，有人问道，有什么法规管制警察部 

队使用武器。 有人指出，报告只提到禁止死开1, 但是生命权不仅需要当局不任意 

剥夺个人的生命，还须采取积极步驟，减少婴儿死亡率、文言、失业、以及诸如减 

少受到政治谋杀或普通杀，的危险。 有人要求提供关于该国政府在这些方面所作 

努力的资料。



5 2 . 关 于 《公 约 》第 7 和 第 1 0 条 ，有人指出，光是引述禁止虐待的《宪 法》 

和 《刑 法 》规定是不够的。 报告应指出，委内瑞拉是否遵守联合国所制订的《囚 

犯待遇最低暇度标准规则》，是否有任何机关负责核查犯人所受的待遇，采取了什 

么梦骤来调查遭受警察和治安当局虐待的控诉，是否尽速进行了调查，如果确能尽 

速调查，结果又如何。 还有人问，在委肉端拉是否有任何明文法律规定，禁止未 

经本人完全同意施以医学或科学试验；关于非自愿被拘限在精神病院有什么法律和 

法规；’《，狱法规》中提到的将扣禁者分类的目的何在。

5 3 . 关 于 《公 约 》第 8 条 ，有人问，是否有明文规定禁止强追劳役，报告中提 

到 的 " 劳工菅 " 在什么范围内可以证明不遭反《公 约 》第 8 条 。

5 4 . 关 于 《公 约 》第 9 条，一名委员指出，根 振 《开j 事诉讼法》，被告在初步 

调查结束以前没有权利召请律师，他指出，这种作法不仅透背被告应享权利的保证 , 
也 与 《委内瑞拉宪法》冲突， 《宪 法 》规定在审判的每一阶段辩ÿ*者是一■个不可违 

反的权利。 有人问道，被告必须提审的法定限制时间；关于被隔离拘禁之人的情 

况和监禁期间，有什么法律或法规；是否还有任何人因为政治观点或政治活动被拘 

留，如果有这种情形，是按照哪一条法规被拘禁，人数有多少，是圣会将他们提审； 

治安部队和军队是否一向是联系平民政府执行其职务，或是单独执行；遇到非法逮 

捕或扣留的情形，剂法或民法给予何种精神上的或金钱上的补僕。一

5 5 。 关 于 《公 约 》第 1 3 条，委员会委员注意到，法律明文规定合法处在委 

内瑞拉领土内的外侨不得就驱遂令提出上诉，他们指出这项条款与《 约 》不符合。 

报告中说明这条规定事实上不言而明已被《公 约 》第 1 3 条条款的规定取消，这种 

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仅仅将《公 约 》精神载入国内法其本身不足以纠正这种状 

况，因为除非有明文规定和已规定的上诉程序，否则不可能提出上诉。 有人要求 

提出资料，说明进入委内瑞拉寻求庇护和担任工作的许多外国人享有的权利，并说 

明替察和海关人员给予这塑外国人，特别是哥伦比亚人的待迁。



5 6 。 夫于《公 约 》第 1 4 条，委员要求提供资料，列举确保司法独立的法律， 

特别是有关法官的聘用，撤职和订职的法律，指出规定司法理事会权力的法律，列 

出在这一理事会有代表的公共当局；说明检察部门成员是否可转调或受惩罚；凡受 

开j事控告者是否享有如《公 约 》第 1 4 条规定的保证；平民可能受军事法庭审判的 

案件以及将他们调离普通法庭管辖范围的理由；军事法庭的程序是否符合《公 约 》 

的要求，由军事法庭定罪的人是否可向高一级法庭上诉；适用未成年人的司法程序 

如何，他们会被提到哪些法庭受审，这些法庭有哪些为未成年人的利益提供的重新 

參与社会过正常生活的措施。

5 7 。 在讨论《公 约 》第 1 8 条时，委员问，在委 ！̂瑞拉有哪些宗教，国家是 

否对它们采取一致的态度，是否有任何一个宗教接受国家任何料类的援助。 有人 

要求澄清报告中的一些说法，其中说宗教信 '仰需根据 " M家行政首脑按照法律规定 

进行的最高检查 " 而定，有人问，这种检査的要求走什么，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 

有人引述《宪 法》中的一条，其中规定 " 由于共和国拥有教会赞助人身份的权利， 

这一权利将按照法律规定行使 " 。 一位委员问，这项权利实际上如何行使，如何 

符 合 《公 约 》规定。 注意到《宪 法 》规定强迫义务兵役，一些委员问，是否对基 

于信仰拒服兵役的情形加以考虑，是否可用其他形式的服役来代替。

5 8 。 矢 于《公 约 》第 1 9 条规定的发表意见的自由 , 有人要求澄清《宪 法 》

中提到的 " 构成犯法的言论 " ，有人问，在与发表意见的自由有关的问题方面法院 

如何畜待保护国家利益的问题，是否有任何行政措施让各阶层人民都能使用无线电和 

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

5 9 。 一握委员在评论《公 约 》第 2 0 条时，赞 扬 《宪法 》禁止在委内瑞拉为 

战争作宣传，光其是因为在拉丁美洲国家很少有规定反对战争的法律。 有人问， 

是否有任何因为透反该条款而拔用《刑 法 》所规定处罚的案例，是否同时有符合

《公约》第 2 0 条现定禁止任何鼓唆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法律。



6 0 。 关 于 《公 约 》第 2 1 和 2 2 条，有人问 ， 是否已颁布《宪 法 》中所规定 

的有关公共场所集会的法律，如果已颁布，其规定如何，特别是国民和其他人在享 

受集会权利及和平的非武装示威权利方面是否有任何不同。 还有人问该国代表， 

《宪 章 》中规定的保证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律实际上是否存在；组织权 

和加入工会的权利是否受有限制；工会有纯粹的经济作用，还是也具有政治作用。

6 1 。 关 于 《公约 》第 2 3 条，委员注意到，男子的合法结婚年令是 1 4 岁， 

女 子 是 1 2 岁。 他们怀疑，这样年令的人是否能将合《公 约 》规定给予婚姻自由 

和完全的同意，是否已作出任何考虑改变有效缔婚年令的限制，同时在什么情况下 

对婚烟的同意是无效的。 他们还关切地注意到，报告中承认在委内瑞拉配偶就婚 

姻而言没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他们想知道政府打算采取什么行动使其国内法与

《公 约 》一致。 委员还问，国家是否付给子女众多家庭津贴；哪些法律规定夫妻 

双方财产而给予丈夫优先地位；行政当局和法官在离婚程序中，特别是在涉及通奸 

的离婚案件中采取什么态度，这种态度是否对男女一律没有校视，还是对劣子比对 

妇女宽容。 有人还要求潘清报告中所 i兄的 " 只有未构成离婚或分居理由的一方配 

偶才能提出离婚或分居的请求， 并说明在实际案件的後用情形。

6 2 。 在评论《公 约 》第 2 4 条时，委负问， 童工是否获得许可或确实是有， 

如果是这样，其程度如何，哪些条款对这方面有所规定，政府有什么计划来消除它； 

私生子是否可由其父亲通过法庭予以承认， 婚生和非婚生子女在遗产继承方面有无 

任何区别丄一

6 3 . 关 于 《公 约 》第 2 5 条和 2 6 条，有些委员指出， 只有在委内瑞拉出生的 

公民才能担任高级公职，或成为参众议员。他们怀疑既然《宪 法 》规定可以！)3化方 

式成为委内端拉公民，暇制担任某些公职的规定是否成为一种基于民族本源和出生 

为由的坡视。委员们指出，既然不识字的公民没有资格担任公职，委内瑞拉采取什 

么措施来消除文盲，促进享有担任公职权利的平等。有人问， 法律规定选举的义务



是否符合《公 约 》的规定；法律是否规定不遵守选举义务的人将受处罚；所受的是 

什么处罚。有人问， 《宪 法 》中关于在某些条件下可将市政选举权给予外国人的规 

定，实际上有没有履行。

6 4 关 于 《公 约 》第 2 7 条，有人想知道一些与下列问题有关的情形：保#*土 

著居民，使他们遂步融合到国民生活中的特别措施如何；印第安人是否愿意融合， 

并参与作出关系到他们本身的决定；国民议会少数民族比例代表制的规定对印第安 

人有没有影响；土著居民有多少人，分成哪几个部族；土著居民与其他居民的生活 

水平和教育水平相较情形；有什么特别措施的保障，或可用其他什么办法，保衆<印 

第安人的传统家园不会因拓展工业或农业为由而被没收；采 取 步 操 保 证 他 们 享  

有 《公 约 》规定的各项权利的情形。有人问，如何在法律上使给予土著居民特别保 

护的措施，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给予同等保护等慨念相互调和；这些抵触因 

素有没有经法院和国会审议，如果有，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6 5 . 委内瑞拉代表在回答委员会委员的问题时强调说，他只能给予切步的答复 ; 
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答复将于适当时候由委国主管官方机构提出。

6 6 . 关 于 《公 约 》第 1 条，他说，委内瑞拉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一向支持并投票 

赞成自决权。

6 7 . 关 于 《公 约 》第 2 条，委国代表指出，在委内瑞拉的外侨，除政治权利外 , 
享有同委内瑞拉人同样的权利；在公职和市政职位这方面，外侨和归化的委内端拉 

人享有某些政治权利，但象姿内墙拉这样的移民国家订立某些法想来保护在委内端

拉出生的公民，是理所当然的。他指出，在委内瑞拉 , 尤其在 :々系到国际协议方面 , 
某些特定的法律同最高法院检察所和主计长办公室等机构所必须遵循的有关基本 

法具有同等的效力。他指出关于人身保拍令和人身保护法的补救办法》其分别在于 

人身保伊法保护《宪 法 》所规定的所有个人权利; 人身保护令则完全是保护人身自



由，它规定了特别程序，保证如果没有注明法律理由的扣押令，任何人都不得遭受 

监禁。虽然有关这* 补救办法的法律尚未颁布，但却完全可以根振《宪 法 》规定予 

以援引。检察所是一个独立机关，负责保证《宪 法 》和法律得到遵守。检察所是宪 

法秩序的最佳保证，也是个人权利的最有效保障。

6 8 . 代表在回答对《公 约 》第 3 条提出的问题时，谈 到 1 9 8 0 年行政当局制 

订的一项法案，该项法案在涉及妇女法律地位等问题方面对民法作了部分修改„ 制 

订该项法案是改善委内瑞拉社会上妇女的地位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还谈到 1 9  7 9 
年设立了妇女参与发展部，由一名妇女担任负责人。此外有许多妇女从事外交和司 

法领域的工作。

6 9 . 由于委员会委员对关系《公 约 》第 4 条的规定表示关切，委内瑞拉代表因 

此指出由于委内瑞拉经历过长期的独裁统治，议员将保护民主的权力交给了总统 , 
是不足为奇的。他指出， 自最近一次宣布进入，急状态和停止实行各项保障措施的 

决定以来， 已将近 1 6 年之久„ 假如将来委内瑞拉被适采取类似的措施，它将遵循 

《公 约 》第 4 条所规定的汇报程序行事。他告诉委员会说，他本国主管当局将仔细 

分 析 《公 约 》和 《宪 法 》在暂时取消《公 约 》所规定的权利这个问题上可能产生的 

任何冲突。

7 0 . 代表回答对《公 约 》第 7 、 9 、 1 0 和 1 4 条提出的问题时指出* 任何人 

如果权利遭受第三者或公共当局非法行为的侵犯，都可经法律程序提出控诉。各阶 

段诉讼的时限 , 在 《:刑法》和 《民法》中都有规定。法律规定，出庭人士如果不会 

西班牙语 , 可获得译员的协助。他告诉委员会说，在许多情况下，少年法庭是由女 

法官出庭， 目前正在对《刑事诉讼法》进行部分修订工作，以便简化开1事审列制度 

和加快审判过程。



7 L 对于就《公 约 》第 i 3 条所提的问岛! 9 他着H # 出，到委☆端拉避难的人 

都已完全融合到委内瑞技的生活中，他们的■ÿ'女也完全 ;r r 委内瑞技人 .。 关 r 没有 

正当证件的哥伦比亚人的问题，是一个极其毅感的问题，最好 É 他本国政府以书面 

方式作答。

7 2 . 他回答对《公 约 》第 1 8 条提M的问题时说， 力瑞拉客忍各种各祥的宗 

教信仰，包 括 属 于 各种教浪有不同信仰方式织和困 # -。法律没有规定基于信仰 

可拒服兵投。 但有…-项新法规定可基于某几理由免服兵 .役

7 3 . 关 于 《公 约 》第 1 9 条，他 说 防 止 用 权 利 的 闻 法 廣 未 频 布 。 这方面 

曾经发生过种种问题，因为有人把持新闻报1 搞 了 一 些 巧 ，不但对社会不利，而 

且可能有损国际关系。

7 4 . 关 于 《公 约 》第 2 1 和 2 2 条，他试，曾经制了一座关于集会权利的市 

政法律规章 , 但在这方面通常有完全的自由。 委肉瑞拉 f a 午工会自由 ,有许多工会

组织积教参与政治活动，其他种类的组织也& 容许：但受到法律管制。

7 5 . 代表回答对《公 约 》第 2 3 和 2 4 f c 提出的问M 时指出，男女缔婚年龄是 

根播有生盲或受孕能力的年决定的，但根=1挺法律> 女 7" ，8 勞 以 r 、男方 2 1 岁 

以下则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结婚。他同意要对整个问题重新研究。 1 9 8 0 年行 

政当局通过一项法案，对 《民法》进行部分，正 > 其中 i# 及家庭和夫妇共有財产的 

管理等事155。 就目前情况来说，非婚生子女所继承财产不得部过婚生子女的一半。 

目前已向国会提出一项法案，要求规定非婚â 子女和婚生子女在各方面特别在继承 

权方面一律平等。 委内瑞拉有，一 个 儿 童 福 利 事 会 ；免，处理所有有关儿童的事项 

及家庭里的儿童问题。未成年人可以提出诉论，要求确定父子关系。

7 6 . 代表 fïf答 就 《公 约 》第 2 7 条向他M 出的问题说，委内瑞拉境内的印第安

人居住在联邦 l i 靠近哥伦比 IE边境的一大 ;T人 口 稀 少 土 地 上 ，他们有自己的语

言，政 /:f正对第安部落 进行研究。试图将 :̂̂ ?第安人融4 -到国民生活中的做法，只 

是为了 第̂安 .V的利益着想。



7 7 . 代表重申他先前的说法，他说 1 委内瑞拉政府会很乐意以书面形式详细回 

答提出的问题。

丹 麦

7 8 . 委员会审议了丹麦初步报告（C C P R / C / ] / A d d .  5 1 ) 的 第 三 部 这 个  

部分论及《公 约 》第 8 至 1 6 条和第 2 3 至 2 7 条 ，进一步答复了  Î 9 8 0 年 1 0 月 

2 2 曰和2 3 日委员会第2 5 0、2 5 1 和 2 5 3 次会议审议上述报告第 - 和 二 部 分 ？ 

(G CPR /G /SR.  250 ,  2 5 1 和 2 5 3 ) 时委员会委员提ÜJ的问题。

■ 7 9 , 委员会委员审议了丹麦对《公 约 》第 8 至 16、2 3 至 2 7 条 ?>定的执行情况。 

他们提出了与切步报告，一、二部分有关的问题。 为方便起见，首 在 第 ，3 0至 85 
段谈论这些问题并作出答复。

8 0 . 委员们问到，既 然 《公 约 》的规定没有载入丹麦国内法， 麦的民政监察 

员有没有办理过公民认为他按照《公 约 》规定应享的权利受到侵犯Ê7案件，如果没 

有，丹麦政府是否考虑扩大民政监察员的权力，以便增强《公 约 》é î效力；投诉的 

公民在法院或任何其他当局面前有没有任何补救措施，以保证执行《公 约 》规定得 

到执行或援引《公 约 》规定支持一项裁决或判定；较高当局有没有货-细指示下级在 

行使处理权限时必须适用《公 约 》的规定；丹麦平等地位理事会是不是一个促进平 

等和维护平等的机关，如果有人认为其平等地位没有获得尊重，能 向 理 事 会 或 其  

他机关投诉；丹麦政府是否有义务设立行政机关来代表受坡视者一力提出法律诉讼。

初步报告 （C C P R / C / 1 / A d  d. 4 ) 第一部分论及丹麦实施和保障《公 约 》所定 

各项权利的一般范畴；第二部分（C G PR /C /1 / /A dd.  1 9 ) 论及丹麦实施《公 

约 》第 1 至 7 、第 1 7 至 2 2 条规定的情况。 委员会 1 9 7 8 年 1 月 1 9 曰第5 4 
次会议（CCPRXCVSR. 54 ) 审议了这个部分。讨论搞要参看《大会正式记录， 

第三十三屈会议，补编第 4 0 号 M A / / 3 3 / 4 0 ) ,第 95  —1 1 0 段，



8 1 . 该缔约国代表0 答说，如果有人认力《公约》赋予他的权利遭受侵犯，可 

请生理主局裁定国内法的这:些权利的适用是否符合封《公约》有关条敦的解释；关 

于国内法的解释，丹麦所缔结的国际文书是街量的标准之是解释国内法的参考。 

丹麦政府的官方立场是，公共当局行使它们的处理权限时负有法律义务须适当注意 

到经丹麦批准的国际文书的规定；丹麦从未考虑过是否在这方面可能赋予民政监察 

官特别权限；根据《民政监察法》的规定，可以假定， 民政监察员如果发现国内法 

同丹麦所缔结的国际义务的规定有任何不协调之处，他可将此事告知主管当局，虽 

然代表记不起是否有过这类案件的发生；即使无人向他投诉，他也有权采取行动， 

可以独立作出决定，对当局本身的任何行动或不行动进行调查；在分发《公约》文 

本这方面，据他所知，行政当局没有采取过具体的措施，但最近同欧洲理事会人权 

事务主任联合举办了 一些认识性会议，其中有民间参加组织。 他告诉委员会说, 
丹麦政府稍后将对关于丹麦国内地位平等的问题作答。

8 2 . 委员会委员引述了丹麦宪法中的几项规定。这些规定除了别的以外，认可 

福音派路德教为国教，获得国家的资助。委员会委员问到，由于这个殊荣，该教会 

是否得到什么特权；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士，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受到什么损兽；国教 

的存在会不会柏害《公约》第 1 8 条所规定的宗教自由；这些宪法规定是否意味着 

表示信奉其他宗教的人会被追向国教教会捐献；丹麦如何调和宗教自由权利和丹麦 

的一项法摩规定—— 儿童除非其监护人以书面形式宣布他本人负责向其宣k 教义， 

否则不得免除受宗教教义的讲解教育。

8 3 . 代表回答说，在丹麦，普遍的看法是，国家有一个主要的消极义务，就是 

不侵犯受到保障的各项自由；国家无绝对义务要给予每个人或所有人特权；丹麦法 

律规定， 国教教会的经費来自只有该教会教徒才需缴纳的特别捐税，任何人除了对 

他本人信秦的教派之外，无醫向其他教振捐献；国家虽然规定公立学校必须提供符 

合基督教教义的道德或宗教教育，但不能认为这是破视性的，因为对于父毋信仰不



同哲学的儿童并非是强适性的。

8 4 . 委员会委员问道，丹麦宪法法令是否并没有限制 " 公 民 " 享 有 《公 约 》第 

2 1和 2 2 条所规定的权利。根据这项法令，政府可以 " 非法目的 "为理由解散会 

社组织 ,有人问非法目的 " 是什么意思；什么会社组织是非法的；是否有任何会社 

组织被宣布为非法。

8 5 . 丹麦代表说， 《宪 法 》中 " 公 民 " 一 词 应 当 理 解 并 解 释 为 在 丹 麦 的 任  

何人士，其中包括外国人在内；一种行为如果就个人来说是非法的会社组织来说 , 
同样也是非法的。丹麦法理学的普遍看法是，立法机关是至高无上的，可以裁定个 

人可随意隨求的目标，对会社组级可能就不是如此。实际上， 自跨入二十世纪以来， 

丹麦只发生过两宗法院判定会社组织被取缔的案件。

8 6 . 关 于 《公 约 》第 9 条，代表指出，这项条敦适用于所有访确人身自由的形 

式，包括以卫生、公共秩序或军纪等种种原因为由作出的访碍人身自由的行政决定 

或司法裁决。有人要求知道关于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有什么法律保障的资料，包括 

在开j事诉讼范围以外的那些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的资料。有一个委员指出，按照丹 

麦法律，警察必须将有关的指控 "尽快 "告知被遂捕的人，因此他想知道这是否就是按 

〈〈公约》规定"在进行迷捕时"采取这种行动。并且问到 ,被逮捕的人在被拘禁的最 '卞力重要阶 

段能否要求召请律师协助；被照离拘禁的人是否不得与其律师接触，对于非法逮捕 

或拘禁的案件， 除了物质赔普外，有没有精神上的赔偿。

8 7 . 关 于 《公 约 》第 1 0 条，有人要求澄清一个问题：报告中有一处说， "只 

有法院才能作出应否隔离拘禁的裁决， " 这同男一处说，在特别情况下，有关监禁 

机构负责人可以决定应否暂将犯人单独禁闭，似乎有矛盾之处。有人问到，一个人 

可被单独禁闭的时间跟制；有没有考虑垃单独禁闭是残赂不人道的待遇或惩荷而对 

这种做法提出争论。假如监狱当局透反监狱规则，犯人可以得到什么补教。



8 8 . 委员会委员就《公 约 》第 1 3 条作评时要求泡清丹麦法律的一项规定，即 

当外侨参与 " 敌对行动 " ，触犯民法，无力供养自己，或被认为他入境是企图从事 

犯罪行为时，可被驱逐出境0 有人问，如对行政当局驱遂出境命令表示异议，可以 

采取什么诉讼程序，有关人士能否上庭答辩，还是否只能以书面形式提出抗议；向 

外侨颁发工作证或给予延长有什么手续；对于丹麦当局决定拒准入境的那* 外侨， 

丹麦机场警卫获得什么样的正式指示。有人要求知道为修订有关外侨进入丹麦国境 

的法规所设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8 9 . 关于 X公 约 》第十四条，有人要求得剖各项设法滴保司法独立的措施的资 

料 ，特别是关于法官的任命规则，法官的任期，以及他们€任期间的纪阵猎施等方 

面的资料。 有人 M , 丹麦的梭察当局是否可以自由决定为了种种理由，不向法院 

追诉某一案件，甚至当他们认为有关人士是有罪的时候。 关于人人有权由他自己 

选择的法律代表替他进行辩护这一点，有些成员问，法院可以拒绝受控者选择的辩 

护律师的规定是根据什么经验制定的，以及丹麦是否允许外国律师在丹麦法庭上替 

受到开j 事指控狗人进行辨护。 有人还要求得到关于丹麦法律援助方面的资料，禾口 

要求知道法院 t 否有案件积压的情殆，案件积压可能会影响到受控者受审时间不被 

无故拖延的权，.iî]，并且如果确有积、压酌情形，打算采取什么错施来加速识讼的进程。

9 0 . 对 于 （公 约 》第二十三香，一名成员指出，在 传 的 观 念 里 ，家庭長以姆 

姻为基础的， 而在有些 l i 家里，未婚男女在一起生活，生育子女的情形蘇来賊普 

遍，越来填为社会所接受。 他不知道根据丹麦目前的经验这样一对夫妇是否构成 

为 《公 约 》第二十三条所指的家庭，如果是的话，他们是否享有本条确认家庭应受 

" 社会和国家保拍 " 的权利：他们長否除了别的以外，因纳税的目的，而被视为家 

庭。 有人还问，丹麦法律中是否明确表示禾来配偶双方必须属于不同的性别；教 

堂结婚，甚至在丹爱国教以外的教堂内进行婚礼，是否与不在教堂结婚具有相同的



法律地位；在丹麦两性結婚的最低年龄是否相 I司：如果年，人愿意在 1 S 岁以前结 

婚 ，为什么不是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而是必须得到主要的行政当，旬的许可；如采 

这样的婚烟在父毋的反对下得到了批准 , 父母有什么申诉程序可俯； "通奸或任何 

与通奸相当的其他行为 " 所指为何；行政命令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時婚姻，对于可 

能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的行政措施，配偶中任何一方可以采取何种H、救办法。

9 1 。关于 《公 约 》第二十四条，有些成员问，不得雇用青年每天从A 十小时以 

上的工作的时间规定不仪太长，W且迷反了国际上这方面的规范榜生子女可否继  

承其生父遗产，丹麦采取了哪些猎施来保证他 i n ^ 轉生子女享有同等的地位； 《公 

约 》第二十四条第 3 敦方面 , 无国籍父母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为何。

92 . 关 于 《公约》第二十五条，委员会注意到，任何丹麦国民，如果未曾被宣 

布为没有能力处理他自已的事务的，都享有投票权。 有人问，是否由司法机构决 

定怎么样才算是缺乏这和能力，这是不是一项专案的决定，是不是因为有关人士是 

受监护或受保护的人；投票是不是义务性的 „ 有人还间，由哪一♦当局决定，有 

了某种行为的人，在公众跟里是不适于担当议会的成员的，这方面 êh标准为何；军 

事职位如任务如何可以认为是民政工作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否禁止7.-〕女担任这种职 

位或接受这种任务。 有人问 , 丹麦的行政权掌握在一♦家庭手里，而且君主是世 

袭的，而且他或她必须是福音会約一员，这种情况如何可以认为是杆合《公约》第 

二条加第二十五条的。

9 3 , 关 于 《公 约 》第二十六条，委员会注意到报告里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 

认为是一项行政规则，而不是一项宪法规定， 有人请丹麦代表濟清这一点•并把

法院或行政机构应用此一原则的例子告诉委员会 . 有人还问, 立法机柏在制订法 

律时是否必须尊重平等的原则，以及丹麦是否认为 " 在法，前平等 " 与 " 受法律的 

平等保护 " 之间存在任1?区别 .



9 4 . 对 《公约》第二十七条联间冯一条一起加以评论时，成员襄求得到以下资 

料 ：格陵兰当地人民的状况，他们的语言在格險兰的教学1 f形，他们揉受高等教育 

的情形 , 格陵兰各民选机构的所有选举人是否都是当地人还是其中有些是具有丹麦 

血统的人 , 决定地方自治的公民投票的性质为何,特别是人民是否可以在地方自 

治独立两者之间进行有效的选择，关于格陵兰人民行使自决权方面，包括在他们 

想意时可以取得独立的秋力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 , 湘关于北石勒苏益格的德意志少 

数民族的状

95 » 丹表代表在答复委员会成员就报告第三部分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时，首先对 

提出的批评意见表示感谢，因为就丹麦当局对于《公 约 》各项规定应如何最好地体 

现在国f I 法律中可能有些怀疑的方面进行对话是根重要A化
96  , 关于《公约》第九条，他告诉委员会，当丹麦批准《公约》时，它认为第 

九条只与司法行政条例范围内的迷捕和拘禁有关。 他指出，《宪法》第 7 1 条第 

2 款中有一项一般性现定，即唯有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剥夺一小人的自由，该 

条第 6 和第 7 款完全是关于在刑事指控范围之外剥夺♦人自由的问题的；他指出，

《宪法》规定议事将设立一特别委员会，监營非因则事指控而被剥夺自由的人的待 

遇 ，这些人可以向该委员会提出请求；他指出，如果被剥夺自由的人被关闭在一小 

由中央政府当局管理的院所内，他们也可向，诉官陈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出庭接 

受审判的时限，但确保警察的满查不会掩得太长主要是法庭的责任；自由被剥夺的 

人只镜要求法每审理他的案件 , 有关的行政当局就必须在规定的短时间内将该案件 

移 送 法 根 据 司 法 行 政 条 例 ，被逮捕的人有权利得到律师的服务；在部分或完全 

隔离的案件中， 犯人有权毫无拘束地与他的律师联络；他指出，丹麦法律规定对因 

非法逮捕和拘禁而引起的精神病苦如物质損失给予赔偿。



9 7 . 对 于 《公 约 》第十条引起的问题，该代表强调，报告中关于隔离犯人的决 

定的两段话没有冲突的地方，他指出，监狱当局可能会规定进行短期单独监禁作为 

惩罚破坏监狱纪律的措施；法庭可以决定对在押的人进行相当长期的隔离，以期确 

保他无法胆碍调查的进行；虽然那种情况下的单独监禁没有绝对的时限，但法庭每 

四小星期必须对每一小案件审查一次。在丹麦单独监禁是指購离待遇，其自的主要 

是不让该人参与监狱社区的生活。他告诉委员会，最近舟麦对于这种单独监禁是否 

用得太多，时间是否过长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他保证将就此问题向委员会提出 

一些统计资料。他还说，在押的人可以就他所受到的待遇向有关监狱0 /负责宫员提 

出抗议，或将其交给负责管理监狱的中央行政当局•如某在他提出义后的两小  

星期内没有收到明确的答复或得到最后的决定，他有资格向当时在调查这个案件的 

地方法庭提出新的抗议。 于服开]的人没有类似的规定，但他们有权向行政当局以 

及向监诉官提出抗议。

9 8 . 关于《公 约 》第十三条，该代表回顾说报告提到了可以驱遂外侨的许多法 

律规定，他并指出， 《公 约 》这一条只是关于驱遂外侨的程序，而不波及某种可能 

的决定的是非问题。他承认，丹麦这方面的法律相当复杂，他指出，一小特别为了 

调查驱遂外侨事项的权限问题和驱遂决定的监督问题而设立的特别委员会正在对这 

方面的法律进行修订。在丹麦，普通法庭之外没有行政法庭，各种程序一般由书面 

方式进行。但 外 侨 可 以 要 求 口 头 证 ，并可以选择以口头方式向有关行政当局的代 

表提出他的理由。

9 9 . 关 于 《公 约 》第十四条所？I起的问题，他表示，所有法官都É'国王按照司 

法部长的推荐予以任命，法官为终身职；非经司法决定，不得在透反的意愿的情  

形下调动法官或将其撤职；特别审议庭由三名法官组成，有权对纪律事项一审终结。 

检察署不论它本身是否相信某人有罪，如认为证据不够充分 . 无 法 在 庭 中 得 到 有  

罪的判决，可以对某人不予起诉。允许拒绝被告选择的辨伊人的法律规定，是根据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验订立的。对于根据该项规定所作的决定，可以向特别审议



庭上诉，丹麦选今唯一涉及该项规定的案件最后还是以决定不拒绝有关律师而结束 

的。 在每一小刑事案件里，包括捧师费在内的法庭费用都由公共资金支付，但如被 

告被判有罪，行政当局可以设法收回这笔钱，此时管艳法院应决定被告应分担多少 

费用。 在民事案件中可以要求得到免费的法律援助，包括律师赛在内，但如接受协 

助的一方败拆的活 . 可以令他负担对方的律师费。在所有案件内，决定都是以所采 

取的行动的明显优点和有关人士的经济能力为标准的。 对于法庭诉讼程序的拖延， 

他说，在上诉一级可能有少数积压案件，在民事案件方面偶而会有积压的情形。他 

指出，如果行政当局未能采取行动或者拖延的时间过长，按照愤例可向更高当局上 

诉或上书监诉官。

1 0 0 . 关于《公约》第二+ 三条，他说丹麦最近正在研究 " 同 居 " 的问题，虽然 

这项研究不是在《公 约 》的范围内进行的； 已指令一个委员会去审查是否有需要为 

未结婚的夫妇提供法律地位的问题；最近已修改了法律，把在若干情况下存在这种 

婚姻的事实考虑了进去；只有异性之间才能缔结婚烟是 ; ^ 麦一项由来已久的规矩； 

虽然宗教仪式的结婚和不采用宗教仪式的结婚同样受到承认，并具有相同的法律地 

位 ，但民政当局要负责查明双方是否符合所有缔婚的必要条件，并将说明符合条件 

的文件递《给这对未来的夫妻；宗教仪式的结婚可以由任何宗派的教士主持，只要 

该教士得到宗教事务部的授权即可。行政当局负责批准两名未满十八岁的人结婚， 

这是父母同意外的男一项要求 . 或是当父母不合理地拒绝同意时的一项单独要求。

可 以 被 认 是 与 t 奸相当的行为，包括异性间未达完全性交的性行为或同性间的类 

似行为。该代表黑释说，婚姻可以由行政命令解除有其历史原因，他强调，若要如 

此解除婚姻，双方不仅必须一致愿意分居或离婚 • 而且必须同意中的各项条件。

1 0 1 . 关于《公 约 》第二十五条引起的种种问题，该代表说，未成年人以及由于 

譬如精神病的理由而经法院决定被宣布为没有能力的人不能参加议会的选举；某人 

因被判犯有不配担任议员的罪行而不得被选为议员的决定是由议会本身作出的；丹 

麦认为，君主立宪制与《公约》第二十五条并不抵触；丹麦政府基本上是议会民主



制，国王的任何决定必须按照宪法由一名部长连署。

1 0 2 . 关于《公 约 》第二千六条，他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是一项宪法原 

则，因此不能限制立法的权力；但它被认为是丹麦法律的一般性原则；而事实上也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速反了这项原则；如果一小透反这项原则的法案被提了出来，它 

也不会得到议会的通Ü
1 0 3 . 关于《公 约 》第二十七条，该代表指出，格陵兰地方自治是H遵 照 1 9 5 3  

年 《宪 法 》，保卫丹麦王国的统一的原则为根据的，该 《宪 法 》规定H 陵兰为丹走 

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从未有人对此提出过异议。格陵兰地方自条例得到了 

投票者 7 0  % 的同意，这大约是全部人口  45 ,  0 0 0 人中的 2 7 , 0 0 0 人 （全部人口中 

8 3  %为格陵兰人， 其余的则主要是丹麦人）。格陵兰语是格陵兰的主要语言，并 

作为官方语言使用。文化问题属于格廣兰当局的职权范围；格廣兰没有大学，现有 

的高等教育机构是负责训练教师的。丹麦没有德意志少数民族的问题。这方面已与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订立了协定，德意志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得到了丹麦政府 

的支持。

意大利

1 0 4 . 委员会在 1 9 8 0 年 1 0 月 2 8 日和 3 0 日举行的第2 5 7 次、 2 5 8 次 

和 2 6 1 次会议上（CC：P R y ( V S R . 2 5 7  , 2 5 8 和 2 6 1 ) 审议了意大牙1的初步报告

( CcPR/cyeyAdd . 4 )。

1 0 5 . 该缔约国代表提出该报告时，并对关于将《公 约 》纳入意大利法律体系的 

报告内的资料作了补充，他说明了报告编写以来的新发展，对报告作了订正。



1 0 6 . 该代表告诉委员会， 1 9 8 0 年按照部长理事会主康的倡议，以题为 "国 

际上对人权的保护 " 的出版物散播了有关人权的各项公约，该出版物第一章专门介 

绍了联合国在这方面的活动。

1 0 7 . 该代表说，各政党最近曾提议举行若干次有关公民权利的公民投票。 其 

目的是要取消无期徒则的开j 罚，废除若干关于限制舆论自由的别法条款，废除一个 

规定可以采取贤急措施为以保护民主秩序愈公共安全的法令，废除若干与某些自愿 

终止怀孕的案作有关的开 I 事措施。 他还说，鉴于恐怖主义行动持续不已，政府已 

颁有了 1 9 8 0 年 2 月 .1 6 日第 1 5 号法律，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规定增加意图破 

坏民主秩序的罪行的刑罚，对鼓吹或指挥具有那种目标的团体的人明文规定了开 j 罚 ； 

另 一 项 防 措 施 规 定 ，在得到司法当局的适当授权后，公共安全官员来3机构可以搜 

查他们有充分理由怀疑藏有追辑的人或某些物件的房舍和建筑物；关 于 《公 约 》第 

七条，政府已单方面宣布了不受酷剂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的权利； 

议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就外侨地位提出补充规定。

1 0 8 . 委员会成员对报告编写的十分全面，缔约国代表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表示 

赞赏。 他们还表扬意大利主动设立了内阁人权委员会，其中不仅包括政府代表，

还包括民间组织的代表和学者。 他们认为那是对立法、行政系其他旨在履行意大 

利在人权领城 n 的国际责任的措施进行有系统地审查方面直得称赞的机构安排。 

他们注意到， 也考虑到了国外取得的经验。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人权事务委 

员会可以提供一个讲 i云，让各缔约国可以学习彼此的经验。 他们还建议，应提请 

各缔约国注意到这个机构，它的职权范围和它的工作方法。 各成员还称赞《公 约 》 

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以及报告内提到了法院对某些涉及人权的重要案件的决定,。

1 0 9 . 关于报告第一部分中的一般性陈述，有人问，谁有资格向负责宣判法律是 

否符合宪法的宪法法院提出诉讼； " 经济多元主义 " " 社会尊严平等 ""社会地位

乎等 " 等词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宪法》要求国家消除的 " 在实际上暇制了公民 

的平等与自由，因而妨碍了人的充分发展的经济加社会障碍" ；意大利当局除了立



法措施外，还采取了什么特别措施以保证人人享有人权，保证人权4 -到保章。 有 

人问，政府是否认为《公约》也责成个人 ,：还是责成国家，有 义 务 护 不 受 他  

人行为的侵犯。

1 1 0 . 对于经该缔约国代表补充后的报告中关于《公约》在意大S 法律体系中的 

地位的说明，委员会成员指出将《公 约 》纳入国内法，并不足以使成力即能实施 

的规定，因为它还需要其他立法措施来，除了别的以外，规 定 赔 偿 法 ，建立法院 

的管辖权；将 《公约》纳入国家法律，井没有消除它是一♦国际文个的性质，它仍 

然需要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则加以解释，各国法院糸 法̂||可以从委员会 

对 《公约》名項视定的解释得到帮助，因为后者可以把各缔约国的验愈解释汇集 

起来。 他们问， 《公约》在意大利法律等级中有什么地位；当 内 法 与 《公约》 

抵解时，何者优先；将 《公 约 》纳入意大利法律的实际效用为何， 某人受到这样 

0^法律的影响时，是否可以援引《公 约 》而确实享有《公 约 》规 定 各 项 权 利 ；在 

意大利是否有一项一般规定，规定国法将按照意大利承担的国际  >' 务来加以解释； 

该代表是否可以举出一些在法院或行政当局之前提引《公约》的例 ^̂  ; 当某项法律 

被证明透反了《公约》时， 以采取什么解决办法，宪法法院是否¥ 权宣布该法律 

无效，是否有这方面的判例。

1 1 1 . 关 于 《公约》第一条，委员会成员对于报告中具体说明了  g 大利关于实施 

民族自决权的立场表示赞赏。 他们要求澄清意大利对于联合国有^与南非种族主 

义政权的关系断各项决议的立场；它为了在联合国内外加速南非的h 主化进程采取 

了明P些具体措施，意大利政府相信南非非法占顿纳米比亚可以和平：y 渡 M纳米 tb亚 

的独立是否意末着，意大利赞成对南非加以制裁，赞成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领； 

意大利公开宣称要为克服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努力是否意味着，爱大利禁止意大 

利公司向种族隔离政权提洪经济、财政或任何其他提助，禁止私人 f è南非投资或贷 

款给南非。 有人还问，意大利是否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是否承认巴勒 

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它采取了什么具体措施身支持巴勒斯坦



人民取得自由独立的家园的正当愿望；对于开发计划署要向以色列领区提供提助 

的计划，意大利的立场是什么。

1 1 2 . 关 于 《公 约 》第二条，有人问，当有关行政当局未能采取行动时，提出抗 

议的人是否有权利向法院或更高的行政当局甲诉，迫使有关的行政当局采取行动； 

行政法院对于影响到个人的行政法是否有管辖权，其下是否有区城的、省级的或地 

方的行政法院。 .
1 1 3 . 关于《公 约 》第三条，有人指出，尽管过去几年中意大利在促进男女平等 

方面，立法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象军事 #0警察部队等少数职业仍然禁止妇女 

加入，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妇女所起的作用仍然很小。 对于报告中说妇女仍然受 

到某些实际的块视，有人要求澄清什么是意大利在这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它设想 

采取什么措施夹解决它们，其中是否包括设立任何行政或其他机构，来协助妇女克 

服他们在意大利仍然受到的歧视待遇。

1 1 4 . 关于报告里有关《公 约 》第 4 条的陈述，委员们提到了  1 9 7 5 年、 1 9 7 8  
年 和 1 9 8 0 年制定的法律所规定的对付绑架、恐怖主义、無覆和其他政治罪行的措 

施> 他们还指出，除非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并经正式宣布时，否则不能 

克减其在本《公约》下所承担的义务， 《公 约 》第 1 2 、 14、ÜS、19、2 1 和 2 2 条 

所指的例外情况并不是克减的规定。他们问到， 1 9 7 5 年、 ] 9 7 8 年 和 1 9 8 0 年所 

通过的法律，在那种程度上是属于这些例外情况。 有人还指出， 《宪 法 》规定在战 

争时或宣布社会，急状态时，除生命权外， 《宪 法 》所保障的各权利的行使可以暂 

时停止。 有人问到，这项规定是否符合《公 约 》第 4 条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克减一些 

具体权利的规定。

1 1 5 . 关于《公 约 》第 6 条，有人问到，政府采取什么行动来减少婴儿死亡率和 

建立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是否有任何法律规定除医疗用途外禁止使用药品；除管 

制公务人员使用武器的条例外，是否还向警察发布附加指示。 委员指出，根据 1941 .  
年战时军法规 .定，死开1仍然适用于犯某些罪行的人，他们问到，这些罪行是否厲于



《公 约 》第 6 条授权可以列处死剂的 " 最严重的罪行 " ，政府是否 i l 意重新考虑这 

些例外情况，特别是因为它们是以前法西斯政权所制定的法律所规；：的。

1 1 6 . 委员就《公 约 》第 7 和 1 0 条评论时问到，隔离监禁是否获得批准，要是 

这样，在何种情况下，监禁多久，基于什么原因；意大利的监狱最近是否有所改善 ; 
有什么卷序调查囚犯控诉狱中虐待的案件，谁从事调查，有 什 么 实 结 果 ；是否抵 

准独立于监狱当局之外的个人检视监狱、受理控诉和采取行动。

1 1 7 . 关于《条 约 》第 8 条，有人指出《公 约 》不允许任何人，如报告所述因其 

" 反社会行为 " ，被认为危，社会而被要求从事强迫劳动，因为 " 反社会行为 "可 

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有人要求提供关于下列情况的资料：在什么情汝下，可发配劳 

改农场或劳改所，发配到那里后做什么，有多少人已在这种农场或实改所，可被发 

配到这种场所的人的 " 透法倾向 " 是指什么。

1 1 8 . 关于《公 约 》第 9 条，有人要求提供下列资料：除犯罪以夕;，基于什么理 

由可能导致被剥夺自由；意大利法律在诸如精神健康、边界管制和梦浪罪所涉的法 

律方面如何执行本条所规定的保障； 1 9 7 5 年 和 1 9 8 0 年制订的特系惜施条例不仅 

适用恐怖主义行为也可适用平常犯法行为的程度；给予被剥夺自 '由Ô-人的保障是否 

在一般情况下或只有在恐怖主义行为的情况下才被克減。 委员注意？报告斤述受审 

前的拘禁时间很长，因而质问关于拘禁的条例是否符合《公 约 》第 Ï 4 条规定凡受 

别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进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是否符合^'^^9条规定任何 

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 '☆人，应被迅速带见司法当局和在合理的日 ; .间内受审判； 

是否有许多人经长期拘禁后 , 例如，由于缺乏证播，朱 经 审 判 被 释 的 案 子 ；意大 

利当局 :是否采取措施和彼出必要经赛以便加快对恐怖主义案件的调^ ; 意大利政府 

如何解释其法律不承认《公 约 》第 9 条所规定的遭受非法逮捕或拘#有得到赔偿的 

权利；报告所述的关于改革别事法和剂事祸讼法的提案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



1 1 9 . 关于第 1 2 条规定有权享受迁徒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有人提到报告所 

述 的 " 被禁止在一市或他市居住或被追在一市居住的人 " ，有人问到这种决定所根 

据的法律， •这种措施是否可以提出异议，向那小机构提出。也有人问到，在被拒 

发护照、禁二离开国家或被剥夺国籍时，是否有补救办法，要是这样，由那个机构 

裁定。

1 2 0 . 关 《公 约 》第 1 3 条，有人问到 " 触犯国格 " 的性质是什么，如何可以 

框以驱遂外 '对于内政部长基于治安原因驱遂外侨的决定是否可以向行政法庭或 

向 行 政 法 院 出 异 议 ；意大利法律如何界定政治罪，如果意大利拒绝引波被控政治 

谋杀罪的人这个人是否会在意大利受审；意大利当局如何处理未经许可在该国工 

作的外国人，部长会 i义核可的关于外侨身份附 ;'/P条款的法案草案是否符合《公 约 》 

第 ] 3 条的mL定。

1 2 1 . 关 ]^《公 约 》第 1 4 条，有人问到，各级法官的任命制度几乎完全由行政 

当局决定， 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法官的独立一¥ ] 1 |告所说的非专业的人直接参 

与司法，是否指的是某种陪审员、仲裁人、非专业地方法官或陪审推事的制度。

1 2 2 . 关 于 《公 约 》第 1 6 条 ，有人问，根 框 《宪 法 》第 2 2 条，是否任何人由 

于非政治原可被剥夺法律地位、公民权或姓名，要是这样，这些原因是什么，是 

否有把丧失口籍定为是一种惩罚的案子。

1 2 3 . 关于《公 约 》第 1 7 条，有人问到，住宅和通信不得加以干涉的例外情况 

的性质，可 、授权电话窃口; f 的情况，以及要求有一名外国人来家做客（显然也指即 

使做客一晚）的个人要得许可的规定是否符合《公 约 》第 1 7 条的规定。

1 2 4 . 就 《公约 .》第 1 8 条评论时，委员要求对宪法第 8 条加以澄清，该条规定 

了所有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享受同等自由的基本原则，并规定 " 天主教以外的宗教 

也有权报据方身的章程形成组织 , 只要它们不连反意大利的法律 "；是否允许改信



其他宗教；是否允许赞成无神论的宣传。 有人还指出，法律规定征 iB —般税津路意 

大利教士，委员问到，这种税是否所有宗教的教士都受益，或者只是天主教教士才 

受益；宣称不信教的人是否可能被迫缴付这种税。也有人问到，父 有 自 由 保 证 其  

子女的宗教和道德教育，法律如何解决在父毋之间所起的这方面的任何坡见。

1 2 5 . 关 于 《公 约 》第 1 9 条，有人问到，i非i旁共和国、 国旗或漠他国徽的表达 

意见自由，根掠本条的规定可以解释的程度，意大利法学如何界定这种 i非i旁罪；那 

些是报纸可被查封的绝对，急案子，在什么情况下是绝对紧急；对于外国人的言论 

自由是否有任何具体暇制。 ’
1 2 6 . 关于《公 约 》第 2 0 条，有人指出，意大利如其宪法所宣布的放弃战争， 

这 与 《公 约 》第 2 0 条具体规定的禁止鼓★战争并不相同 , 该条规定任何疑★战争 

的宣传以及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均应以法律加UP£o
1 2 7 . 关 于 《公 约 》第 2 1 和 2 2 条 ，有人问到，意大利法律授权对和平集会的 

权利加以什么限制，它们是否符合《公 约 》的规定；法律禁止娜些结社;工会在解

决劳资争端方面是否发生任何作用，关于这一点是否有任何法律规定；根据意大利 

法律，外侨是否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要是这样，在那些条件下享有这 

种权利。

1 2 8 . 关于第 2 3 和 2 4 条，有人提到报告中所说的 " 婚姻是在法，所规定的保 

证家庭和睦的暇制下，以夫妇在伦理和法律上平等为基础的 "。 有 人 要 求 供 下 列  

资料：上述法律；一对夫妇婚后是否可以选择以丈夫或是以妻子的姓为姓；对于意 

大利男人或意大利女人同 :个国人结婚的国籍是否有不同的待遇，对于也们子女的国 

籍是否有任何区别；意大 ' 1 在协助职业妇女养育子女方面所采取的措； 未被父毋 

特别是父亲承认的非婚生子女的地位；1 5 岁以下儿童受雇工作的问 i ; 剥削童工 

是否已经废止，意大利各地的情况是否都一样。



1 2 9 . 关 于 《公 约 》第 2 5 条，有人问到，何 种 " 选 举罪 " 会★失参与公务的权 

利；为什么么龄和可被选举为众议员和参议员的年龄之间有差别选举；为什么莫利 

斯有两名参 i î：■员，瓦莱达奥斯塔只有一名参议员，而根据宪法，任何区域至少得有 

七名参■v义员。

I S O . 关 " î 《公 约 》第 2 7 条，有人问到，是否有任何法律、行政办法或惯例保 

证少数族响化表出席国会；在意大利境内有多少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是否有以自 

己的语义教学☆学校，他们的语文是否被承认为正式语文。

1 3 ] . 在答复委员会委员对报告第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时，该缔约国代表说，一 

项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这小问题只能在民事、开I事或行政审判的范围内才可提出 -, 
由法官加以教决，颁布该抵触宪法的抗辨是有理由的，或声明该抵触宪法的抗辨是 

没有根插的，如果法官认为抗辨是有理由的，就会把该文件提交宪法法庭裁定其合 

乎宪法性。 关 于《公 约 》是否适用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国家施加一项保护 

小人不受他人侵， 的义务的问题，该国代表答复说，到目前为止，法学界对这个问 

题还没有定# ，不过意大利法律制度并没有在原则上禁止《公 约 》某些规定适用于 

个人之间的关系。

1 3 2 . 该 1:3代表同意把《公 约 》规定并入意大利法律度并不改变它作为一项国

际条约☆性质，并指出这样的并入使国家条敦具有同《公 约 》一样的内容而可直接 

适用 , 壬何人认为该条款对他有关，可向任何主管法庭提引该条敦，任何人在没有 

其他适用的 | ] 家条敦时，或 《公 约 》条款看来较有利于他时，都可提出要求执行与 

国内法相关67条敦。他又说，意大利法律制度并不给予国际法最高地位；法宫在下 

结论时可以É:由引用所有有关因素，对于解释国赌条约某一条敦的问题，法官可不 

受拘束地找出国际上如何解释该条敦，实际上也经常是这样。不过，他指出，当可 

能法律条文有相抵触时，就弓I起了重要的解释问題；因为《公 约 》但由普通法所批 

准，就只会同在意大利法律制度内同一等级的其他普通法起抵傲; 意大利法律制度



没有任何具体条敦解决 ;这种法律之间的抵触问题；而一向是由司法机关决定何种法 

律适用某一案例的，♦案法和法律文献有详细说明的原则可适用这种情形。在这方 

面，他说，宪法法庭无权宣布国家法是否符合《公 约 》，而只有权宣布国'家的规定 

克 減 《公 约 》规定之处是否合乎宪法。

1 3 3 . 对于就《公 约 》第 1 条提出約问题进行评论时，代表说，意大利政府希望 

看见和平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它相信一项促进和平转变的政策是协助 

南非人民克服 ,胆止它建立一个自由的、 民主的多民族的社会的各种障碍的最佳办法， 

因此，它不赞成采取经，制裁，也不赞成同南非切断所有关系，不过它遵守了安全 

理事会所强加的武器禁运；并且对在南非设有分公司的企业通过了一项行动守则 

以期消除种族彼视。 该国代表还指出，意大利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巴勒 

斯坦人民是依照在全球和干解决的架构内所确定的种适当程序充分享有自决权利； 

它支持各区城组织所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它不加任何政治考虑地向有利于发展中 

国家的联合国机狗各方案提供大量捐助。

1 3 4 . 关 于 《公 约 》第 2 条，他说，当行政当局没有采取它需要采取的行政行动，

或者没有就行政诉讼作出裁定时，当事人可向法庭求助以保护他的权利；營辖的行 

政机关是进行复审的行政法院和进行初审的区城行政法庭。

1 3 5 . 关于《公 约 》第 3 条，该国代表强调，宪法规定不分性别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原则；法律规定男女享有机会平等和职业进取平等的原则；不过，这项法律还 

相当新，因此，多数妇女仍然在某些行业里拒任不重要的职位；国防部正在研究以 

适当的开式把兵役制扩及妇女的可能性；有时因受到一些传统和个人习惯所阻挽， 

还不能达到男女完全平等。 妇女受到歧:视时，可利用一般的司法手，受，有必要时， 

如果技视待遇逢反现行立法或雇佣合同时，可求助工会。或者如果是 i l于法律规定 

本身所引起的，受害者唯一的求助方法是向宪法法庭上诉。他还告诉要员会说，有 

几小私人协会专门从事保护和维护各阶层妇女权利的工作。



1 3 6 . 该代表在评论委员会委员根据《公 约 》第 4 条所作评论时说， 1 9 7 8 年 

和 1 9 7 游的法令一法律是为执行宪法条款而公布的，在必要和紧急的例外情况下 , 
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他还解释说，这一类法令在公布的当天必须提交议会制定成 

法律，其案文不属于宣布社会紧急状态或被围状态范畴。 至于报告中提及的万一 

发生战争或，急状态就部分免除执行本《公 约 》，他指出作这项规定是为了处理国

.内安全面临力极端成脉 , 但是他的政府从未诉诸此种极错施，政府总是选用按照 

正常立法程序通过的法律条款（即使是特别法）。

1 3 7 . 他各二复有关《公约》第 6 条的一个问题时说，只有《刑 法 》中才有管制国 

家保安部队使用火器的条文，学会使用火器是警察部队成员正常训练的一部分，并 

且必须守火器使用管制条例。

1 3 a 关 于 《公 约 》第 8 条 ，该代表解释了报告中在该条下提到的安全措施，强 

调法律对这些措施作了明确规定并且只有法官在涉及危事社会的个人时才能援用；

法宫要根振法定标准来1 古计有关个人对社会的危险。 通常只有在某个人已因犯有 

某些罪行而列刑，并且有理由认为他还会犯其他罪行时，才对他援用这些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措施的形式是拘禁以外再加惩荷。 他强调对法宫的决定都可以上 

诉 , 如经证实对社会的危险不再存在 , 可应当事人的要求结束安全措施。 诚往劳 

役农场或机构只不过是一个执行安全措施的问题， 不影响他提及的各项保证。 他 

解释了《开1法 》中明确规定的可作这种宣判的案件，并指出所涉个人按法律规定得 

到薪酬。

1 3 9 . 该代表在评论有关《公 约 》第 9 条的问题时同意委员会成员提到的法律和 

法令中的措施，特别是诉讼时间的长短，不是没有风检的，但是必须计及导致采取 

这些措施的罪行的极端严重性；如不考虑案件的复杂性和有关当事人的行为，就很 

难正确判断诉讼时间的长短， 因为他往往使用拖延战术来延长诉讼。 他告知委员 

会 ：作为当前： 《刑事诉讼法》改革的一部分，正致力于采用比较简单迅速的刑事 

诉讼，消除旷日持义的诉 i公的危险。 他还说， 自《公 约 》批准以来，任何有关的



人有权直接捷引《公 约 》的有关条款对非法拘禁要求赔 i尝。 这 完 r适合意大利的 

法律制度，意大利法律制度本身承认损，赔偿金的一殷原则。

1 4 0 . 关 于 《公 约 》第 1 0 条，该代表说，根 据 1 9 7 5 年的法1 :和与新的监禁 

制度有关的 1 9 7 6 年适用条例，各法庭均设一监察审剑官，在某 I ‘上诉法庭设置 

监察科，有权随时检查被拘禁者的生活条件和正确执法；每一则罚：̂/所均附设社会 

福利处并特别关注被拘禁者的再教育；每一被拘禁者可向有关机构主任、监察审 

判官或其他主管当局提出口头或书面上诉。

1 4 1 他在答复有关《公 约 》第 1 3 条的问题时指出，每当一♦外侨受驱遂时都 

可以向内政部À 地区行政法庭上诉，由行政机构作出决定；意大利《剂法 》规定可 

以在意大利惩治犯政治罪者，即使该罪是在意大利境外犯的。 管理外侨地位的外 

交规章法案草案的目的是精简有关驱遂外侨的某些繁复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手续，绝 

不会侵犯外侨享有的保证 .
1 4 a 有 关 《公 约 》第 1 4 条，该代表强调法官的独立性受到宪法的充分保障； 

法官是在公开竞选后任命的；虽然有关法官任命的措旅是由共和国凝统的政令采用 

的 ，但采用的措施也是经过最高司法委员会讨论的；法官的任命严格按照规定办理 

这些视定行政首脑无权加以更改。 至于公民参与执法，他解释说，这表现在宪 

法 法 院 的 有 些 法 官 是 由 议 会 选 举 的 ，也表现在立法法院是由公民組成的， 

他们是在享有充分法定资格的人中抽签后任命来担任一个时期的法官职务的。

1 4 a 他答复有关《公 约 》第 1 8 条的问题时说，宗教性机构被取缔后，其财产 

交给一个特别基金，用来补助教会和教士； " 从全体公民纳税收入中 " 拨出的补助 

费是补充性的面且不是常见的。 教 会 （例如汪尔多教会）如果愿意，可以和意大 

利政府商订协定。

1 4 4 有 关 《公 约 》第 1 2 1 、 2 2 条的问题，该代表只能确'人事实上在享

受公民权利方面，公民和外侨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 《宪 法 》中有一条款规定只要 

是互惠性的，外 '，乔在意大利领土上享有《宪 法 》承认的一切公民权利；意大利《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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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保障每 - -个人，公民或外侨，享有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及结社的自由；但是宪 

法中规定的其些政治权利则只有公民才能行使。

1 4 5 . 该代表在评论有关《公 约 》第 2 3 条和第 2 4 条的问题时指出丈夫和妻子 

平等只受保持家庭统一需要的限制，并说该法的目的是以宣，平等权利禾成亲对孩子 

的权利的基金原则来保证充分贯彻该基本规定，父权已取消，妇女应用丈夫的姓但 

同时也可以1:[ 留自己的姓；外侨妇女和意大利公民结婚即取得意大利国籍；外侨与 

意大利妇女結婚并不当然取得意大利国籍，但可在意大利居留两年后取得国籍；意 

大利父亲或養:大利母亲生的孩子当然有权取得意^利! 他还说：法律为有薪金收入 

妇女规定产假；孩子取得父亲的国籍，即使父亲的承认或法律宣布其父亲是惟晚于 

母亲对孩子的承认；被领养的未成年人取得父亲的国籍。

1 4 6 . 关 于 《公 约 》第 2 5 条，他解释说，选举罪指在选举过程中犯下的罪行， 

目的在扰乱选举的正常进程，但是这些罪行并不涉及立即关去选举权。 这需要由 

法官作出决定， 因此需要先经证明有罪；有选举权的年令和有权选进众议院和参议 

院的年令的差别只不过是立法政策的一种选择；参议院保留一■些席位给某些小地区 

应当视为赋予各地区的特权， 因为这些地区很小，根据参议院选举规定的按比例选 

代表的制度，可能永远没有一小参议员来代表它们。

1 4 7 . 该f 表在答复有关《公 约 》第 2 7 条的问题时说， 对阿尔巴龙亚少数民族 

没有任何特男的法律规定，但是政府象对其他各少数民族一样尽力保障其文化传统 

和风格。

巴巴多 >新
1 4 8 . 委员会于1 9 8 1 年 3 月 2 4 日加2 6 日举行的，2 6 4 次、2 6 5 次，

禾口2 6 7 次会议（CCPRycysR^ 2 6 4  2 6 5 加 267 )上审议了巴巴多斯政府提交的 

初步报告（ccpft ' /q /X /A dd .  3 6 )。

1 4 9 . 缔约国代表简单介绍了该报告，他提请委员会注意报告中简述的总的法律 

构架S 这使有关《公约》条敦的具体资料各得其所。



1 5 0 . 委员会委员对巴巴多其f在人权领城的成就表示满意，注意到保护人权的法 

律制度的有效性，并赞扬巴巴多斯批准《任意议定书》。 委员会委员注意到人权 

的享有和监测缔约国遵守《公 约 》的能力均有赖于消息灵通公民，因此，他们要 

求获得资料，其中说明巴巴多斯有文化的人所比例，以及有无对《公约：本身， 

对提交委员会的报告和委员会本届，去议的审议进行宣传。

1 5 1 . 关 于 《公 约 》第 1 条，有人注意到报告没有谈及该条的主题，要求巴巴多 

斯提供对该条所阐述的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立场的资料。

1 5 2 . 关 于 《公 约 》第 2 条，有人提到不歧视条敦，要求获得《宪 法 》中为何未 

裁有禁止以性别，语言， 国籍或社会 i ü身，财产》 出身或其他身分 f i 为 硬 的 理 由  

的资料。 还要求获得有关宪法中规定的不妓视非公民原则的例外激 f 人法事务例 

外的资料。 委员会委员注意到《公 约 》未直接并人国内立法，虽 然 《公 约 》提到 

的大多数权利在《宪 章 》中得到了保障，但对宪法第 2 6 节的解释可/^^使宪法生效 

前已有的法律优先于宪法及其人权条敦。 因此委员会委员要求澄清法第 2 6 节 

的涵义，并 问 《公 约 》条款如何得到法律效力，如何执行，采 取 了 什 必要的立法  

或其他措施来保证巴巴多齋境内所有个人享有《公 约 》承认的权利。 会上提及掘 

告中说明的在巴巴多斯的法院，法庭或行政当局前不得援引《公 约 》本身，法院， 

法庭或行政当局也不得直接执行《公 约 》本身。 有人问：如 果 《公 约 》的一项条 

敦没有包括在国内法中，或有一 项法律违背《公 约 》的任何未包括进国法的条敦 , 
有什么补救办法， 巴巴多斯有无法律条文说明国宏法与国际义务抵触时化先考虑国除 

义务。 关于这一■点，有人要求该代表澄清报告中的下述说明：对干}^个A 自由有 

适当补救办法，除非此种干渉以某种特别法律为根据。 还 问 他 能 否 出几个《公 

约 》生效后高等法院采取的补救办法的事例。

1 5 a 关 于 《公 约 》第 3 条，委员会委员感到应有更多的材料。 有人问道，为 

何在宪法中妇女不处于加男子平等的地位；政府对性别平等持何态度，政府采取了



什么行动来达到性别平等；巴巴多斯有无妇女运动；如果没有，政府如何使妇女了 

解自身的权利， 要求获得女孩和男孩相比上学的百分比，妇女参加该国社会，政 

治禾经济生活的资料，以及有关裁决子女监护权做法的资料；关于在巴巴多斯是否 

尊重男女同工同酬原则加如系妇女认为她们在这一条敦下的权利遭受破坏是否有补 

救办法等的资料。 还问宪法中关于通过婚姻取得公民身分的可能性的条敦是否对 

男子和妇女一律适用。

1 5 4 关 于 《公 约 》第 4 条，委员会委员想知道依照宪法紫急条款是否允许根振 

某些禁止性理由加以区分，是否允许减免执行该条第2 款所列各条。 要求获得材 

料说明自《公 约 》生效以来，在巴巴多斯有无宣布过社会紧急状态；如有，执行与 

之有关的条款是否与《公 约 》的条款一致。

1 5 5 . 委员会委员在评论报告中说的因为《公 约 》并不构成巴巴多斯法律，因此 

不存在  <公 约 》第 5 条提到的问题时，对这一论点能否成立提出疑问。， 他们指出 

《公约  > 是否构成国内法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不得把《公 约 》解释成比其原意具有 

更大限制g 也不得借口《公 约 》不承认或所承认的基本权利低于现有权利而限制或 

减损该国已有的基本权利。

1 5 6 . 关于《公 约 》第 6 条，有人认为固有的生命权不仅应受开 j法而且应受社会 

和人道主义法律的保炉。 有人要求获得为提高公众健康和生活水平以及减低婴儿死 

亡率和坤少长期失业所采取的措施的材料。委员们强调人命应高于其他一切考虑， 

询问根掠G & 多斯法律是否允許杀死行窃当场被捕的小偷，法律有无象《公 约 》那 

样明文禁止 ;?r 年在十八岁以下的人判处死开] , 禁止对孕妇执行？Pjfil; 如果没有明文 

禁止，政府是否打算采取步骤将第六条的条敦编入国内法。 还诗问近几年来在巴巴 

多斯执行死刑的频繁程度，以及对犯有何种罪行执行死开 1 ; 政府有无考虑废除死开1, 
如考虑 I C除， A 众舆论对此有何反映。

1 5 7 . 关 于 《公 约 》第 7 条，委员会委员赞扬关于监狱情况的材料和规定犯人待 

遇的条 I : , 询问对这些条敦如何实际加以监测和执行，有无独立公正的程序来收受 

和 调 查 于 虐 待 的 控 诉 ，访问委员会有什么职责和权力，对失去自由者维持家庭联



系有何规定，什么条敦规定单独监禁，以及报告中提到的对犯人的二̂1:二后照；!每在使其 

弃旧图新方面取得成功的程度。

1 5 8 . 委员会委员在评论《公 约 》第 9 条时认为《宪 法 》第 1 3 节关于，艮制个人 

自由的提法含糊不清并且范围很宽。委员们要求澄清 " 合理怀疑 " ， " 有理由怀疑 

神智不健全 " 、 " 在合理的时间内* 孔" 和 " 尽早切实可行的 " 等用语，并询问时 

间限制可否更具体些以便表明愿意碱予《公 约 》以真正的意义。 在 这 方 还 提 到  

《宪 法 》第 2 3(1)节中规定任何法律不得作出本身是技视性的或具凉:技视果的规  

定，并要求获得资料说明在巴巴多斯有什么措施确保《宪法》在 这 面 的 錄 高 权 威 。 

有人问：有1V法紫保障以确保任何人没有正当原因不以精神病为理由而受 ;力禁，并 

确保关进疯人院的人受到适当的照顾， " 游 民 " 的定义是什么，他们被剝夺自由多 

久；对非法建捕所给予的补偿是物质性的还是也包括道义因素，如系政府官员应对 

非法逮捕负责，有何种规定可以适用。

1 5 9 . 关 于 《公 约 》第 1 2 条，有人注意到《宪 法 》特别为了公/ 安 全 口公共秩 

序 的 " 合理需要 " ，对小人、特别是非公民在巴已多斯境内的移动系居住以及离境 

规定了种种暇制，并要求获得资料说明个人移动自由因此受到限制时的补救办法。

1 6 0 . 关 于《公 约 》第 1 4 条，要求获得下列各方面的材料：司法，特别是如何 

保证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法官如何任命，可否将法宫免职，有无劳工法院，如有， 

有何程序和职权；以及政府是否打算按照《公 约 》第 1 4 条的要求，向没有足够能 

力僕付法律援助费用的被告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1 6 1 . 关 于 《公 约 》第 1 7 条，有人注意到报告只谈了搜查问题， ？求^^得有关 

法律对私生活、家庭和通信、特别是不受窃口; f 和电子仪器监视提供保的资料。

1 6 2 . 关 于《公 约 》第 1 8 条，有人要求澄清报告中关于未经本人â]意不能仿碍 

任何人的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的说法。 有人询问一个孩子选定自己宗教的年龄，如 

何给宗教社区下定义，巴巴多斯有多少宗教社区。



1 6 3 . 委员会委员在评论第 1 9 、 2 1 和 2 2 条时要求获得下列资料：巴巴多斯 

出版的报纸数字，包括政府控制的报纸和其他可能不太倾向，于政府的报纸；该国有 

多少政党在活动；可否组织新的政党，如果可以，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组织新政觉； 

法律是否承认组织工会来代表劳方集体进行劳资谈判或进行罢工的权利；该国是否 

设有国家人权委员会  ̂ 一位委员注意到《宪 法 》规定未经本人同意，不得访碍任何 

人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他不知道这种本人同意所包含的暇制在法律上是否 

正确，因为看来所涉及的均系根本权利，不能放弃。 有人要求获关于保障国家安全 

的法律的资料，特别是处理叛乱以及与叛乱有关的罪行和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法律 

的资料。

1 6 4 . 关于《公 约 》第 2 0^条 委 员 们 注 意 到 ，报告中没有关于禁止战争宣传和 

禁止种族仇恨主张的资料。他们要想知道已巴多斯的法律是否如《公 约 》所要求明 

确规定这种禁止。

1 6 5 . 关 于 《公 约 》第 2 3 和 2 4 条 ，委员们要求就报告中所说不得以允诺或合 

同使婚烟生效的话作出解释，并且问到年龄在 1 8 岁以下的男女是否可以结婚，如 

果是，需在何种条件下；在确保婚姻配偶的平等方面采取了什么步m 此外还要求 

得到有关因传统家庭观念破灭，以及因母亲为经济需要出外工作而引起的问题的资 

料 ；关于巴巴多斯儿童保育和非婚生儿童问题的情况；以及对保障儿童权利和儿童 

福利，包括取得国籍权利方面采取的措施。

1 6 6 . 关于《公 约 》第 2 5 条，有人问何以必须居住至少七年才能竞选众议员； 

投票区的划分是否为确保有效地实行 " 一人一票 " 的原则；选法是否规定了对议  

员的罢■免 ，如果有，是在何种条件下的罢免方为有效。

1 6 7 . 关 于 《公 约 》第 2 7 条 ，委员们询何巴巴多斯是否存在着人种、 宗教或语 

言方面的少数民族；如果是，其人数有多少；为了确保他们的权利和保存他们的文 

化传统，采取了什么措施。



1 6 8 . 巴巴多斯代表在回答委员们提出的问题时告诉委员会说， 自提交 ] 9 7 8 
年报告以来，巴巴多斯政府已制定法律执行《公 约 》的某些进一步规定；巴巴多斯 

政府认为，生活的权利包括一些慨念，诸如良心自由，结社自由，迁移自由和言论 

自由以及免受歧视，免受不人道待遇和免被剥夺财产；其明确宣告断 i 场是改善所 

有公民的生活质量。

1 6 9 . 关 于 《公 约 》第 1 条，他指出，巴巴多斯政府一直支持并经常共同提出联 

合国有关纳米比巫和其他殖民地及非自治领土自决的决议。 巴巴多斯正协助进行对 

纳米比亚人的训练工作。

1 7 0 . 关于在《公 约 》第 2 条下提出的问题 , 他强调缔约权力已赋予行政部门；

当巴巴多斯加入作为一♦条约的缔约国时 ,在适当情况下 , 还需制定法律来实施其 

规定，除非已有一杳现成的法律可以确保遵行。

1 7 1 . 在回答关于第 3 条下的问越时，巴巴多斯代表说，G 巴多斯★府已承诺要 

达到两性的平等；目前已没有什么活动领城是专为男性保留的；两性平等带来了同 

工同酬的权利；政府在这方面起带领作用，积人部门随之跟进。此外 .巴巴多斯政 

府逐设立了  一个妇女事务部和妇女地位委员会。该委员会曾提出一份全面的报告， 

其中某些建议已体现在法律中。他还指出，未成年者的毋亲同未成年者的父亲一样 

有权在法庭上申请一切与未成年者有关的任何事项；她可以得到对未成年者的监 

权 ，即使她与其父亲同住一处。在 《继承法》中已采用了 " 配偶 "一辞 ， 因而在这 

方面使两性的地位平等。

1 7 2 . 关于《公 约 》第 4 条，他告诉委员会说，自 1 9 3 7 年以来 fi 口未曾宣布à i  
社会紧急状态。

1 7 3 . 关于《公 约 》第 6 条，他 提 到 《死 刑 （待 产 妇 女 ）法 令 》中规定， 犯罪判 

则妇女如已怀孕,则所判定的死刑应改为无期徒刑。 ，

1 7 4 . 关于《公 约 》第 9 条，代表指出，法律规定，未有逮捕状而被拘禁的人， 

如无法在 2 4 小时内带见审判官，除非罪行严重，应由其本人具结后择放。如果被



拘禁者未满 1 6 岁，即使有逮捕状也同样规定于具结后释放。

1 7 5 . 在回答有关《公 约 》第 1 4 条下提出的问题时，他说，首席大法官和陪席 

推事是经总理推荐，并与反对党领袖协商后由总督委任；法官只有在其不能行使职 

务或行为失检时方可被解除职务。至于法律拔助，他指出，任何被控重罪如杀人， 

杀婴，隐哺出生或强奸罪的人，包括在上诉阶段，均可得到法律援助。此外，巴G 
多斯政府目前正在设立一小部来 f ■大法律援助的范围。

1 7 6 . 关 于 《公 约 》第 1 8 条，他指出，巴巴多斯的宗教旅别很多 ， 1 9 6 9 年 

以后，英国圣公会教会的地位被降低，不再凌驾于任何其他宗教团体之上；同时已 

巴多斯政府对 '年多宗教组织给予捐助。

1 7 7 . 在回答关于《公 约 》第 2 5 条下的问题时，他说，依照巴国《宪 法 》的有 

关条文，居住七年才取得众议员被选举资格的规定只适用于不是巴巴多斯公民的英 

联邦公民。

1 7 8 . 巴巴多斯代表遗 t感地说，由于时间有限不能作更充分的答复，但他一定提 

请本国政府注意有关筒要记录和委员们提出的问题；他强调，巴国政府今后还期望 

同委员会进行对话。

1 7 9 . 委员会主席表示希望巴巴多斯政府今后就提出本报告以后制定的任何有关 

法律以书面方式向委员会报告，并表示希望向委员会各委员提出有关进一步加强和 

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新法律的副本或摘录。

肯尼亚

1 8 0 . 委员会于 1 9 8 1 年 3 月 3 0 日举行的第2 7 1和 2 7 2次会议 ( C C P R / G /  
SR.  2 7 1 和 2 7 2  ) 上审议了肯尼亚政府提出的初步报告（C C P R / c / 1 / A d d .  4 7  )。

1 8 1 . 缔约国代表扼要地介紹了该报告。他指出，虽然该报告并非完备无遗，但 

包括了肯Æ亚政府认为应该向委员会提供的各小领城的资料。



1 8 2 . 委员们遗憾地注意到，肯 .尼亚提交的报告十分筒略不全,未能反映该国的 

人权状况。他们希望肯尼亚参照他们所提的问题和意见以及委员会发出的指导方针 

编写一份新的报告。他们深信肯尼亚具有这样作的法律能力。在这方面，有一位委 

员要想知道有些发展中国家在签订一项国际法律文件时是否完全愿意严格遵行其中 

的各项规定。如果委员会能在一♦发展中国家举行会议，将使委员会更能了解发展 

中国家所面临的状况，而同时这些国家也将能更好地认识委员会及其工作的方法。

1 8 3 . 有人问肯尼亚对该《公 约 》的批准一事以及《公 约 》的条文是否已予以宣 

传 ; 如果已经这样做了， 《公 约 》是否以肯尼3E多数人民所使用的语文刊行，肯尼 

亚有无国家或 '1^人设立的人权组织。 _ _____
1 8 4 . 关 于 《公 约 》第 1 条 ，有人要求知道肯尼亚对这一条中规定的自决权利的 

立场。

1 8 5 . 谈 到 《公 约 》第 2 条时，委员们问：在肯尼亚领土内是否有法律规定禁止 

这一条中所提到的各种差别待遇；如果有，则这种禁止差别待遇的规定是否适用于 

所有在其管辖下的小人，包括外国人在内；该 国 《宪 法 》第 7 0 卞■中所提到的基本 

权利和自由的限制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如何反映的；为什么必须规定要剥夺 I f家青年 

服务组织成员的某些权利； 《公 约 》在 《宪 法 》上的地位是怎样，其中所尹:出的各 

项权利如何付诸实施；采取了何种措施使《公 约 》中的各项规定通过法律实行；《宪 

法 》中未包括的那些《公 约 》的规定能否在司法或行政机构前加以援用。有人要求 

关于以下各项的资料：由议会设立附属于高等法院和军事法庭属下的法院，及其管 

辖权和其中的法官；有关 " 首 长 " 的职权的法今，特别是他们的权力以及这些权力 

是行政性的还是司法性的；首长是如何委任的以及妇女是否可担任首长。还有一些 

问题问到：高等法院是否对任何涉嫌侵，人 权 的 案 件 作 过 裁 决 ；如果有，是有关 

哪些具体权利的；如果某一4^人的权利遭到行政行动或当局的不行动的侵， ，他是 

否有权起诉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如何确保每一小公务人员，包括执法官员遵守《公 

约 》，以及报告中提到的法律救济是什么，由哪些法律管辖。



1 8 6 . 关 于 《公 约 》第 3 条 ，有人要求知道：为了确保两性在经济、政洽和社会 

方面权利平等而采取的措施；当肯尼亚女子同外国人结婚后，有关给予其居民身分 

的规定是否与肯尼亚男子同外国女子结婚的情况相同；在实施这一条平等原则时是 

否有些困难。

1 8 7 . 关 于 《公 约 》第 4 条，有人提到该国《宪法》第 8 3 和 8 5 节时指出，似 

乎把紧急状态当正常标准来处理，在 《议会法令》的权力或《公安维护法令》的规 

定下，容许将若干权利和自由废除。 有些问题问到： 《公安维护法令》中使用的 

《公安 》一词是否即相当于《公 约 》第 4 条 中 的 《社会紧急状态》；该 《法令》如 

何援用；在实施公安法令时总统的裁决是否即最终的裁决，是否还须经由议会批准 ; 
依照这项法令，总统的权力是否还包括废止《公 约 》第 4 条第 2 敦中所列举的各条 

中规定的权利，如果是，总统的这种权力曾否行使过，时间有多长，关系哪些人和 

根据何种理由。 有人问到这项《法令》目前是否在适用，如果是，它限制或废止 

止了哪些权利与自由，其适用是否符合《公 约 》第 4 条的规定；对包括被拘禁者在 

内的那些认为其按《公 约 》规定的权利受到侵，的人还有什么教济办法。

1 8 8 . 关于《公 约 》第 6 条 ，有人要求关于下述各项的资料：在社会范围内采取 

了哪些掠施来保护生命，诸如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消灭流行病，提供较佳的 

卫生条併；自肯尼亚加入《公 约 》以来是否适用过死刑，如果是有过多少次，因何 

种罪行；死开1对年龄未满十八岁者的适用情况；对怀孕妇女是否缓期执行。 注意 

到该国《宪法》中列出了若干情况可由宫方当局或私人剥夺小人的生命，并考虑到 

执法第一同人权第一两者间的可能冲突，特别是考虑到《公约》第 1 4 条第 2 敦 ， 

委员们要求澄清在上述情况下容许剥夺个人生命的范围，发生的次数，以及限制官 

员和其他人等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法律规定和防止权利邀用的措施。

1 8 9 . 关于 《公 约 》第 7 和 1 0 条，大家注意到《宪法》虽然明文规定禁止酷刑 

和非人道或侮辱性的刑罚及其他待遇，但规定了一个 - ■般性的保留，它 可 能 透 反  

《公 约 》☆一些规定，这些规定不容许就禁止睡刑施加任何暇制。 有人问到：是



否有任何曾受到执法官员醇刑的受害者援用报告中所提及的法律；；̂^于这种温用权 

力的官员是否采取过任何惩戒行动；肯尼亚刑法系统是否对监狱情ÿu定有标准的最 

低限度的规章，如果是，曾否适用；报告中提到的审查理事会是否实际地审查各小 

人的判决，或仅仅审查因犯的行为；受拘禁者是否有家属探访权，得到律师和与监 

外人通讯的权利。

1 9 0 . 关 于 《公 约 》第 8 条，有人要求得到关于可能施加强追劳动的情况和范围 

以及 " 首 长 " 是否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下令强迫劳动的资料。

191 . 关 于 《公 约 》第 9 和 1 1 条，大家注意到，依照该国《宪 法 》，任何人在 

被逮捕时应于 " 合理可行的尽早时期 " 把逮捕的理由通知他> 而 《公 力 》规 定 应  

" 迅速通知他 "。 在这方面，有人要求知道《宪 法 》中列举各类的可能拘禁的实 

例。 有人问：直到 1 8 罗的人是否会因为其教育，或未履行其约定义务而被剥夺 

自由；国家或有关的执法官员是否对非法遂捕或拘禁者给予赔偿。

1 9 2 . 关 于 《公约》第 1 2 条 ，有人要求知道外国人，包括居住在肯尼亚的乌干 

达难民，在迁移自由方面享有的或受到限制的程度。

1 9 3 . 关 于 《公 约 》第 1 4 条，据指出，在某一国家内存在独立于行政和政洽机 

构的司法系统即为尊重人权的表现。 有些问题问到，在肯尼亚如何确保法官的独 

立和公正，如果法官的判决和决定同行政机构发生冲突，司法系统可采取 fs；种措施 

来执行其判决和决定。 在这方面，有人问到：被指控的人是否能确保受到公平的 

审到；个人的供状如系经由暴力或醋开j方式取得，如何可宣布为无效；因严重罪行 

受审的人有无法律顾问委派给他。

1 9 4 . 关 于 《公 约 》第 1 7 条 , 有人注意到，依照该国《宪 法 》相应的各节•，除 

其他外，可以因城乡规划的利益而进行搜查个人及其财产；据指出，这 项 规 定 较  

《公 约 》中设想的范围广泛得多，因此要求加以澄清。

1 9 5 . 委员们在评论关于《公 约 》第 1 8 、1 9 、2 1 各条规定的自田时，要 求 有  

关下列的资料：宗教是否与政府分离；不同的宗教是否享有平等待遇；政府在大众



宣传媒介中的作用；有多少家出版的报纸、 它们是否能就确保政治事务方面言论自 

由的程度批评政府；关于享受集会自由的法律和规章，此外还要求下列资料：结社 

自由，包括组织工会权利可能受到服制的程度，以及行政行动受司法审查的程度， 

因为考虑到例如社团登记长的权力很大，主管部长也有很大的权力拒绝社B 登记或 

将其解散。 有人问肯尼亚是否为一党制，如果是，这种制度对执行《公 约 》 第 

18, 19, 21  fP2 2 条有何影响。

1 9 6 . 关 于 《公 约 》第 2 0 条 ，有人问法律是否明确禁止关于战争的宣传。

1 9 7 . 关 于 《公 约 》第 2 3 条和 2 4 条 ，要求有关肯尼亚执行这些条款的情况的 

资料特别是有关下面各项的资料：为了确保配偶的权利和责任的平等而采取的步 

骤；法院是否能维护配偶的各自权利；关于给予母亲与子女监护权和蟾养费的支付 

的现有安排；对通奸是否有制裁，如果有，是否对女性更严厉；是否承认一夫多妻 

制和娶妾制，如果是，它们的法律和财务影响如何；关于牧养的儿童及非婚生儿童 

的法律地位和继承权。

1 9 8 . 关 于 公 约 》第 2 5 条 ，有人注意到，按 《宪 法》的观定，在其民主制度 

中总统的行政权很大。 有人问到这种制度中有什么制衡力量以限制行政权力，特 

别是这种制度如何影响到对《公 约 》第 2 5 条各项规定的遵行。

1 9 9 . 关 于 公 约 》第 2 7 条 ，有人问：肯尼亚是否存在着人种，宗教或语言方 

面的少数民族，如果有，构成不同人民的部族是否被视为人种集团，制订了明些法 

律规定他们有  享有自己的文化，信秦自己的宗教和使用自己的语言。

2 0 0 . 委员会主席建议:肯尼亚代表应向该国政府报告委员会已审议了肯国提交 

的报告， 但认为该报告太倚短不全，希望能在六个月之内提交一份新的报告，其中 

包括对委员会已提问题的答复。

2 0 1 . 肯尼代表答应将此建议报告本国政府。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2 0 2  . 委员会在 1 9 8 1 年 4 月 7 日和9 日举行的第2 8 1，2 8 2 和 2 8 8 次会议 

( C C PR X C X SR .281、2 8 2 和 2 8 8 ) 上审议了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初 

步报告 （C C P R / Q / l X A d d  . 4 8  ) 。
2 0 3 . 该缔约国代表介绍了这份报告，她强调她的国家U 独立以/义对建立一个以 

尊重人权为基础的社会所作的承诺，并提到《宪 法 》在这方面的种种规定。 她的 

政府坚决认为只有成文宪法和独立的司法制度还不能保证充分保障人权，因此，象 

报告里所说的那样它已设立了一小常设调查委员会，并且在总统办公室里设立一个 

" 反贪污小组 " 。 那些被发现贪汚的人就被起诉和 (或)开除。还有一个领导守则委 

员会，这小委员会制定领导人员的标准，以推动公正的管理及制止导人员的行为。 

她也提到 1 9 7 0 年 的 《婚烟法 》、 1 9 6 2 年 的 《公务法》及 《/>务条例》，所 

有这些法律载有目的在保证充分享有《公 约 》规定的一些权利的规

2 0 4 . 该代表说明了《预防拘留法令》所规定的总统的权力的性 / t 和范围，她表 

示过去对这个法令有些误会。 这项法令规定威脉国家安全时的拘程序，包括可 

以加以拘禁的条件，及设立一个全国委员会，其职务是定期审查每个案件，以确 

定是否有继续拘禁的理由或是否应加以释放， 她强调，至今总统U 少行使那些权 

力。

2 0 5 . 委员会委员称坦桑尼亚在国际上的作用，如作为不结盟^ £动的一个成员、 

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的一个创始者及献身于联合国原则（包括促进人权在内）的国家。 

虽然该报告的优点是确认该国在实现一切人权方面存在的缺点，但是他们注意到它 

没有解释这些缺点的性质和范围，也似乎没有适当地讨论坦桑尼亚为了实施该《公 

约 》可能已采取的一切措處  也有人建议，该报告应包括从殖民结治过渡到独立 

这段过程所发生的变化的资料，这些变化对保障人权的影响和人民现自力更生的 

程度的资料，以及关于桑给巴尔的资料，桑给巴尔的行政似乎完全与大陆分开。



在这方面，委员们注意到委员会的任务较其他国际机关为广大，0 它必须充分调查 

《公 约 》规定的各方面人权，并且委员会工作的重要特色是使其他国家知道个别国 

家的经验 , 因此必须依照《公 约 》第 4 0 条的规定提出综合报告，委员会也必须为 

此拟订指导方斜。

2 0 6 . 委员们也希望知道是否《公 约 》已用各种民族语文公布过，以及个人是否 

容易得到副本；坦桑尼亚对于正在努力创设一个促进和保障人权的非洲区城系统采 

取怎祥的态竞，及在这种系统下，它愿意接受怎样的监督或管制措旅；坦桑尼亚政 

府是否愿意 i ：复非政府组织关于保障人权所要求的资料，并调查任何指控。

2 0 7  . 在对《公 约 》第 1 条表示意见时，委员们提到旦桑尼亚在支持非洲内外的 

自决斗争方面的记录，但是说该报告没有关于这条的资料。 在这方面，有人要求 

关于坦桑尼亚对乌干达和新的经济秩序及其对落实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影响的立场的 

资料。

2 0 8 . 关于 《公 约 》第 2 条，有人说， 《宪 法 》在禁止妓视的理由清单中未提到 

种族或原国籍， 《公 约 》的条款未直接体现在宪法或其他法律中，也没有单独的权 

利法案。 因此需要关于下列的准确资料：国内法和惯例如何落实《公 约 》规定的 

权利和自由；采取何种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以执行《公 约 》的规定； 《公 约 》与 

共和国的法律相比，地位如何； 《公 约 》是否可在法庭上加以援用。 委员们也注 

意到该报告没有详细叙述那些认为自己的权利遭到侵害的人可利用何种有效的补救 

办法。 委员们要求阐明常设调查委员会的作用，特别是它实际上如何执行职务， 

它是否是个管辖权小的自治的或权力分散的机构，它是否是由总统或另一机构任命 

的独立成员组成，或仅由高级公务员组成；它的活跃程度如何，它是否必须先获得 

总统的批准才能开始调查被指控的侵兽人权或滥用职权情事，委员会调查过何种案 

件，以及根据其报告采取了何种行动。 在这方面，也有人问：是否可以宣布立法 

机关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宪 法 》规定，因此是无效的，是否与《宪 法 》序言部分不



一致可视力这种无效的理由；如果可以 . 由谁宣布。 注意到该国有两个《宪 法 》， 

一小是坦桑尼亚共和国本身的《宪 法 》，另一个是该国唯一的政觉的《宪 法 》。 由 

于党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主义，党的机关可进行直接干予，以掉卫《 规定的任 

何权利，党的权暇包括党员和非党员。 委员们询问；这两个《宪 法 》之间是否存 

在着冲突，如果是，如何解决；觉的干予是如何发生的，以何种方法进行；有无个 

人通过党提出控诉的程序，如果有，是怎样的程序，是 否 非 党 员 也 ■利用这种程序； 

公民如何对于政府机关采取的武断行动S 以维护自己的权利。

2 0 9 . 关 于 《公约》禽 3 条：需要关于妇女实除上与男子同样享有公民权利和政 

治 权 利 的 程 料 - 特别是关于妇女在学校、行政机关及党内所 c i的百分比，以 

及是否准许坦桑尼巫妇女同外国人结婚，如果准件，她们的丈夫可香取得坦桑尼亚 

国籍。 需要阐明报告里提到的 " 性别歧视的历史背景 " ；有人询问坦桑尼亚政府 

在这方面是否碰到困难，如果是，它采取何种措施来予以解决。

2 1 0 . 关 于 《公 约 》第 4 条 - 提请注意一项事实S 即根据这一条，只有在国家的 

生存故关时才可能减免其有关的职责g 并且不能超出，急情况严格需要的范围。 有 

人询问，根据坦桑尼亚的法律制度， " 正常情况，，和 " 正式宣布的紧急情况 "有无 

不同；遇到紧急情况时，对行政部门的行动或议会的行动有何种暇制；紧急状态的 

宣布会暂时停止适用何种法律及会影响《公 约 》的哪些条款；坦桑Æ 亚是否宜布过 

紧■急状态的存在。

2 1 1 . 就 《公 约 》第 6 条表示意见时；委员们要求得到关于下列各方面的资料： 

在改进公共卫生，保护生命方面，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采取何种措施，何种罪行可 

以判处死刑 - 是否包括政洽上的罪行在内；根据坦桑尼亚法律-判处死剂的最低年 

龄 ; 自 《公 约 》生效以来，有多少起死刑判决获得减开h 已执行的死刑有多少起，

也有人询问是否考虑过废除死开1。



2 1 2 . 关于《公约》第 7 条如第1 0 条，有人询间有何种保证可使人民特别使 

那些已被剥夺自由的人不遭受酷刑或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这种 

保证是否包括采取公正不偏的程序来调査指控，及对有罪的当事人进行处分；遭受 

这种待遇的人有何种求助法；被拘禁者隔多久接见皇人一次；他们能不能直接地 

或用书信与医生或律师联系g
2 1 3 . 关于《公约》篇 9 条，有人诗问有什么保证可使人民不遭受武新的速捕或 

拘禁 ;人身保护令的制度如何发挥作用；坦桑尼亚人有无纯粹由于政治理由被拘紫， 

如果有，人数多少；根据予防拘禁法令，是否可以无需正式指控或审判，无限期地 

拘禁某个人；能否对根据该法令所颁发的命今在法庭上表示异议；如果有人被拘禁， 

是否把这件事及拘禁的地方通知其家人；这种拘禁对于获释后享有其他权利，例如 

享有《公约》第 1 2(2)和第2 5(c)条规定的权利，享何种影响；在何种情况下被迷 

捕者可以交保或释放；根据坦桑尼亚法律被非法逮捕或拘禁的人能否要求损，赂偿。

2 1 4 . 委员们就《公约》第 1 2 条表示意见时询间；哪些是报告中提到智时限制 

国外旅行的理由，期限多长；法律是否规定出国须取得护照加出境签证Î 关于这一 

切限制有何种法律上的补救。 也有人询间乌干途难民是否享有《公约》第 1 2 条 

和第 1 3 条所保证的权利，

2 1 5 . 关于《公约》第 1 4 条，有人说保障人权的一个方法是确保司法一部门不 

受行政部门加立法部门的支配，也不受任何外来压力的干挽》 有人询问：坦桑尼 

亚如何保证司、去独立，法官是如何任命的，能否将他们免职，如果能，在何种情况 

下执行；对于不合理的免职，有何补救办法；法官能不能控制，察的行为；法官有 

无权利定决警襄用于调查的卞法同法律或有关个人的权利不符， 也有人询问：对 

某类罪行有无特别法庭，包括人民法庭在内，这种法庭的上诉程序是怎样的；有无 

任何经济性的犯舉，法律如何确定这种犯罪；在何种情况下进行秘密审判；是否依 

照《公约》保证桑给巴尔的法律代表权；桑给巴尔如大陆的刑事诉讼有无不同。



2 1 6 。 关于《公 约 》第 1 9 、 2 1 、 2 2 加 2 5 条规定的权利如自由，有人说， 

虽 然 《公约》未载有关于一梵或多党制度的规定，但是一党的国象对《公 约 》中上 

述条文提出的规定所持的立场是委员会应该关心的。 因此，有人询问：坦桑尼亚 

联合共加国的一党制度与这些条文所规定的同《公 约 》第二条第 1 段及第 2 6 条结 

合起来理解的权利如ÉI由 一 致 的 程 如 何 ；在该党依照《宪法》享有政治领导权的 

情况下，不同意该党政纲的公民，是否可以公开表示意见； 《宪 法 》提到的 "合法 

设立的论坛，’ 是不是公民用来表示意见的唱一方法；对于在言论和结社自由方面的 

校视，有无任何求助的可能。 有要求以下的资料；在坦桑尼亚的现兄下，这些条 

文的执行情况，i l 这些条文会遭到的一切限制；关于新闻界的法律地位及新闻界批 

评政府的自由如何；关于工会的作业情况及关于坦桑尼亚联合共斤和国不 批 准 1 9 
4 8 年劳工组织关于《结社自由及保护组织权利公约》的理由；关 于 《宪 法 》序言 

部分提到的直接民主的形式，关于议会候选人的被选资格，特别是他们是否必须得 

到象梵这样的行政机关的批准，如果是, 所用的标准如何；及工会提名的候选人占 

议会成员的百分率。 也有人询问，既然坦桑尼亚的独立已经报巩固，是否打算在 

政治代表方面采用多元办法。

2 1 7 。 关于《宪法》第 2 3 如 2 4 条，有人要求得到坦桑尼亚联合:妻如国执行这 

些条文规定的情况的资料，特别是关于最低法定结婚年令的资料；关于规定父母的 

权力的法律，如有工作的母亲所作的托儿安排，非婚生子女的地位，离婚时子女的监 

护权及财产权的资料。

2 1 8 ， 关于《公 约 》第 2 7 条，委员们希望获得关于下列事项的准确资料：该国 

可能存在的各种族、宗教或语言方面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关于桑给巴尔；给予巫裔 

或其他非非裔坦桑尼亚人的保护；关于为了使各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化、 

传统及在社会的代表权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将《公 约 》传播给他 

们 .



2 1 9 . 在答复委员会委员们提出的问题时，该缔约 I I代表说，坦桑尼业联合共加 

国是一个年青的国家，其体制安排仍在发展中； 自 1 9 6 4 年即桑给巴尔加入联盟 

的一年以来，就认真地努力调解有矛盾的领城， 因而在 1 9 7 7 年通过《联盟宪 

法 》„ 她艇释说， 《公 约 》是联盟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事》

2 2 0 . 关于根掘《公 约 》第 2 条提出的问题，该代表说，常设调查委员会的成员 

由总统任命，必须辞去任命前担任裝他职位；委员会调查它认为适当的案件，该国 

人人都可与它联系，控诉可以涉及到小别私人、党、政府领袖或任何菌宏机关的行 

为，只有总统和付总统可免受委员会的调查。 她又说委员会在牧到控诉后开始调 

查，控诉可用口头或书面提出；委员会在调查结束后，试着使当事各方如解；如果 

调查显示控诉是属于刑事性质的，委员会就把当事各方交给警察起诉；如果控诉是 

属于行政性质的，就交给有关行政机关，以便立即纠正。 一切调查报告都定期提 

交总统并予以公布。 总统已多次对一些经证明有严重读职情事的公务员免除职务。 

她告诉委员会说，常设调查委员会在执行职务时，也到乡村去，让衬民知道其存在， 

并听取他们的指控， 但是，常设调查委员会的一切口; f 取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以 

便指控者能够自由地讲话，不需害怕或不会受到骚挽， 在回答根据这一条提出的 

其他问题时，她指出：她的国家有仔细制定的党如国家之间的协调办法；党的职务 

是制定主要的政衆准则，政府必频遵照这些准则办事；这些准则包括依照《宪法》 

目标尊重个人权利；觉的职务还包括确保政府和小人在公认的原则和准则之内办事。

2 2 1 . 关 于 《公 约 》第 3 条，她告诉委员会说：所有女孩都有同样的机会接受对 

人人都免费的教育；中等学校为女生设置保证名额；男子和妇X 的就业机会相同， 

薪金和工作条件也一样；就政治方面来说，在全国、区域如地方各级以及在梵内，

妇女同男子一样活跃；为女权而设的特别组织Ü⑩ 是 《宪法》承认的觉的一^'•分 

支机构，其支部遍及全国各地，所有坦桑尼亚妇女都可以加入， 她还说，坦桑尼

亚妇女可以自由同任何人结婚，在某些必要条件的基袖上，凡同坦桑尼亚妇女结婚

的外国人可取得公民权。



2 2 2 . 代表在回答根据《公 约 》第 7 条提出的问题时承认她的国象曾发生一些酷 

剂事件。但是只要向当局报告，当局就立即加以调查。 她举了一些事例，说明所 

有应负责的人都受到惩戒性廣 Î刑罚性措施和判决的惩罚。

2 2 3 . 她在回答根据《公 约 》第 1 4 条提出的问题时说，她的国家有一个仿然是 

模仿英国的独立的司法制度；有初级法院、地方切审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 

上诉法院；法宫由总统任命，唯有因行为不端时在特别为此目的设立的委员会的建 

议下才能予以免职。

2 2 4 . 提到关干一■党专政的国家对《公约》第 1 9 、 2 1 、 2 2 和 2 5 条规定的条件 

所持的态度的问题时，该代表说，人权不是某小思想体系、政府制度或法律所持有 

的，而是人民及其领导阶层的态度问题。 她强调在她的国家，任何人侵事人权都 

会被交给有关的政府机关予以制裁，并且在她的一梵专政的国象里民主得到充分的 

实施。

2 2 5 . 关于根据第 2 3 如 2 4 条提出的问题，她说：工作母亲，不论是否结婚， 

享有同样的产假；如果离婚，七岁以下的子女除非毋亲不能给予照顾都归母亲监伊 , 
父亲如果有工作，法院命令他给付子女的蟾养费；婚姻斯间取得的财产由两配偶平 

分，或给予妻子补撰；妇女享有同男子一样的继承权；非婚子女对毋亲财产的继承 

权 同 毋 亲 的 其 他 子 女 样 ；如果父亲承认自己是父亲，非婚子女享有其财产的继承 

权， 关于根据第 2 7 条提出的问题，她说：由于历史的偶然,亚洲人在独立前在坦 

嗔尼落享有特权地位；坦桑尼亚正努力创造一4 "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的无阶级 

的社会：虽然大部分人民是黑人，但是不管肤色，所有坦桑尼亚人都参与国家生活 

的各方面； 白人如亚洲人曾被主要是黑人的选区选入议会；♦人在国宏中的地位视 

他对国宏发疑的贡献而定。

2 2 6 . 该缔约国代表说，她关心地密切注意委员会的审议。 她向委员会保证：

一切有关的问题将提交给她的政府研究及采取可能必要的行动。

5  ̂ 一



马里

2 2 7 . 委员会在 1 9 8 1 年 4 月 7 日和 1 0 日举行的第2 8 3、2 8 4 和 2 8 9 次会 

议 （C C P R /C /S R .  2 8 3 ,  2 8 4 和 2 8 9 ) 上审议了马里政府提出的初步报告（c c -  
P R /G / 1 / A d ( î .  4 9 )。

2 2 8 . 该缔约国的代表★绍了这个报告。 他说，马里采用总统制和政梵制相结 

合的制度；选择单一政党制是因为过去马里的殖民地历史的缘故，并且为了避免发 

生非洲和其他地方大小政党那种从事于追求私利的作风；在马里，政党的目标是动 

员全国人民的资源，力全体国民的福利实现国家计划经、济； 自从 1 9 8 1 年 2 月以 

来，马里政觉在民主化过程下，对全国公民和各种思想振别开放；在马里，政免是 

政府的三个权力部门的协调机关；虽然宪法中载有关于特殊权力、戒严状态和裝急 

状态的条款，但是总统的行动必须受宪法和政党的败制，不得担任多种公职；马里 

的选举法经修 .订后， 已消除某些部门之间不相调和的地方，并使侨居在外的公民能 

参加选举；马里的决策机关包括政府、政党、军队以及包括全国妇女联盟、全国青 

年联合会和全国工会在内的民众监督组织；军人也是对发展工作发挥重大作用的梵 

员。

2 2 9 . 马里代表还说，全国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伊斯兰教、基督教和 

泛灵教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马里没有任何政治犯，也没有任何种类的妓视；死刑 

的判处只对普通法所定某些犯罪行为适用；马里有一个司法理事会保证法官的自主 

性和独立性0
2 3 0 . 委员会的成员对该缔约国代表提供的背景资料表示感游^。他们注意到报告 

过于简短，因此着重指出，为了符合《公 约 》第 4 0 条的观定，缔约国必须在其报 

告中列入有关《公 约 》条款执行情况的充分资料，并说明影响执行的因素和困难，

以及它们用来克服这些困难的措旅。 有人认为无法对马里的报告作出最后评价， 

也无法同发达国家的报告在同一个基础上加以评价；虽然委员会必须采取客观的办



法，设法查明缔约国是否正在对《公 约 》所载权利作出保障，但是它应当注意到公 

民和政治权利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是相互依赖的，象 马 里 这 样 一 萨 i :勒国家 

的 经 情 况 ，在审议其报告时，是不容忽略的；因此，要了解有关国家的昔景和普 

遍存在的情况是十分重要的。 有人建议， 由于《公 约 》是折衷人权R 题各种处理 . 
办法之间的产物，因此《公 约 》本身 1 ■能发生不同解释；缔约国如果说明它本身对 

人权的态度并对非洲国家在非洲统一组织的构架内拟定人权宪章正在采取的步骤表 

明态度都是有用的。

2 3 1 . 不过，有人指出，虽然大家公认公民和政治权利，和经济、^会及文化权  

利这两类权利相5 ：关连和相互依赖 ,又虽然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个概念作出某种变

通的解释，但是解释的范ÿ 是有暇度的；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义 

务不能作为借口来规避或忽视《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有人还表示， 

除非一个缔约国能说明为什么某些规范不应对它适用，否则它应受国际义务的约束； 

在 对 《公 约 》作出解释时，委员会应考虑到影响《公 约 》所载权利的执行的各种因 

素和困难0 在这方面，有人指出，马里是一个享有《公 约 》第 1 条所规定的自决 

权利并因此取得了国家地位的国家，如果能知道例如马里的軍灾和通货膨胀所，双 

重负担以及地理形势如何彭响《公 约 》所规定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执行将是有用的。

2 3 2 . 关 于 《公 约 》第 2 条，委员会成员问：鉴于马里宪法第 6 2 和 6 4 条的规 

定， 《公 约 》是否已通过特别立法获得批准，其效力是否在其他法律之上， 以及其 

条款是否已直接纳入国家法律；如果一个个人认为有一项法律不符合《公 约 》规定， 

或按照《公 约 》他的权利受到侵犯，他能否在法庭和行政当局之前援引《公 约 》条 

敦或提起诉讼；是否曾在法庭上援引过《公 约 》，如果法庭察知个人的权利确实受 

到侵犯，是否会对控诉作出赔僕；高等法院如何保证人权获得保护；如个人认为按 

照 《公 约 》他的权利受到政府官员的侵犯，他能得到那些有效的补偿办法。 在这 

方面，有人问及，马里的计划经济对个人享有公民和政治权利是否有 f: :何不利彭响；



个人或其法律顾问是否知道按照《公 约 》他们应有的权利；是否已用马里的本国语 

文出版和分发该《公 约 》。

2 3 3 . 关 于 《公 约 》第 3 条，有人要求提供下列资料：在享有《公 约 》所规定的 

一切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关于男女平等的执行情况；特别是关于男女学童百分比和 

议会、政府及司法各部门中妇女的百分比；以及同样资房的男女， 其工资是否相同。

2 3 4 . 关 于 《公 约 》第 4 条，有人指出《公 约 》已对某些权利和自由规定在某些 

情形下可充许的眼度；但是， 《公 约 》不容许对第 6 、 7 、 8(1)、 8(2)、 1 1 、1 5 、 

1 6 和 1 8 条所提到的主题加以暇制 , 即使一个缔约国宣布，急状态也不容加以跟 

制 ; 委员会必须要求，即使一国政府为了保伊国家常常认为不得不采取强硬的措施， 

但是它必须履行所承担的《公 约 》义务。 在这方面，有人问及紧急状态和戒严状 

态之间有什么差别；任何这种状态是否目前正在实施，如果是的话，则是从什么日 

期起实施的；宪法是否现在正在充分适用，或是否有些部分暂定适用；是否有任何 

减免执行人权的情形，如果有，则是那项人权，理由是什么；以及宪法如何保证  

《公 约 》第 4 条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得到遵守。

2 3 5 . 关 于 《公 约 》第 6 条，有人问，为改善大众健康该国政府实施了那些规定； 

那些特定罪行可判处死刑；对文职人员和军人共同实行阴谋或袭击文职人员的情形， 

是否仍然认为十分严重，执行死刑 , 如果仍然如此，则 构 成 " 共 同 实 行 阴 谋 "和

" 袭 击 " 行为的定义是什么，为什么 " 共同实行明谋 " 和 " 袭 击 " 被认为如此严重 

要处死开L 有人要求提供关于自从1 9 7 6 年 《公 约 》生效以来哪种罪行适用死

刑的资来，。 委员会成员提到《公 约 》的最终目标在于说服各国放弃死刑，第 6 条 

第 5 段禁止对 1 8 岁以下的人判处死开 j和不得对孕妇执行死刑，并要求马里代表澄 

清对 1 8 岁以下的人，即使他是明知故犯，是否得处死刑，对一♦妇女在分故以后， 

考虑到婴儿需要，是否能对她执行死刑。 在这方面，有人问，马里是否已对废除 

死刑加以考虑。



2 3 6 . 关 于 《公 约 》第 7 和 1 0 条，有人说，虽然为了维持公共秩序采取某些措 

施是必要的，但是所采取的措施必须合情合理并须与情况相称。 有A 问，在马里 

是否有关于执行《公 约 》第 7 条规定的法律，条例或指示；是否曾正调查警察和  

保安官员对示威者或被拘留者有透反这一条规定的情亭，如果有过， iij是在什么时 

候，在什么情形下作出的调畫，调查的结果是什么， 以及是否已采取化何步骤以保 

证警方的行动和措施符合《公 约 》的规定。 有人还问到包括撒哈拉 r i教养所在内 

的各拘留所和监狱、以及按照《公 约 》第 1 0 条规定所编写的报告中U 到的少年犯 

改造菅的情况；该国政府是否已实行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有人要求提供下 

列资料：单独 j â g - , 被拘留者及囚犯是否能同家人和律师保持接触；i j i 按 照 《公 

约 》第 7 和 1 0 条其权利受侵犯的人可得到什么补偿。

2 3 7 . 关 于 《公 约 》第 9 条，有人问，在马里有什么法律叙定对自的剥夺，以 

及关于公约这一条规定的执行情况，特别 是 1 9 6 6 年关于敦禁、取 和 驱 逐 的 法  

律是否仍在实施，如该法律仍在实施，则是否符合《公 约 》；是否有5 :治犯被拘留 , 
如果有，则他们是否单独禁闭；在审问之前，最长能被拘留多久期间；非法被捕或 

非法被拘留的人是否有权得到赔偿，如果有权得到赔偿的话，则 如 何 出 赔 陰 和 受  

到什么眼制。

2 3 8 . 关 于 《公 约 》第 1 4 条，有人要求提供关于这一条所有观定的执行情况，

并特别问及如何保证法宫的独立性和公正》如何任命或选择法官， 以及法官是否能 

被免职，他们是否不受法律诉究，正如党员的情形一样；司法人员和 IV师行业实际 

上如何发挥作用，对进一步提供法律教育和培训法宫做了什么安排；/ /民对司法制 

度是否有充分信心而愿出庭由地方法宫审判；在国家保安法庭的诉讼 t 为了使审讯 

公正进行有些什么保证。

2 3 9 . 对 《公 约 》第 1 8 、 1 9 、 2 1 、 2 2 和 2 5 条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作出 

评论时，委员会成员注意到在马里的政治制度中最高权力属于独一无二的政党，为



为了达到政治稳定，马里当局认为这样做是必需的。 他们问，在这个制度下，如 

何保证这些条敦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 他们还注意到 " 民'治民享 " 这个口号，因 

此问有哪些防止宗教艘视的保障 , 这些保障是否具有法律性质或习惯法性质；对言 

论自由和传播资料自由的保障做了什么实际安排， 以及如何保证所有人民都能利用 

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反对政梵政衆或持不同意见的那些人是否能进入大众传播媒 

介；如何保障和平集会和自由结社的权利，对解散学生和教师组织作出什么补偿 ; •
马里是否已批准关于工会权利的各项劳工组织公约， 特别是关于组织工会的权利的 

公约。 有人还问到马里的 " 民主集中制 " 是什么意义；担任公职必须具备什么 

" 资 格 " ；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或独立乾动是否被容许.：参加议会选举的候选人 

名单是否只有一组或几组；不是党员的公民行使自由选择的程度如何；是否有些议 

员是指振的 , 如果是的话 , 则由谁指派；候选人资格的条件是什么;在选举过程中 

工会和梵发挥什么作用；担任政府要职的人员中是否有任何非梵员；单一政梵制度 

的存在是否可能造成不平等， 以致在某整情形下有些个人居于法律之上。

2 4 0 , 关 于 《公 约 》第 2 3 条，有人问 : 对这一条的执行已采取什么措施，特别是 

对因传统或宗教惯例而产生的强迫婚烟已采取什么措施；法律和风俗是否认为亲权 

指父亲、母亲或父母西人的特权；在离婚的情形下，对妇女是否设有保障。

2 4 1 . 关 于 《公 约 》第 2 7 条，有人要求提供关于正在实施的保护国内不同宗教 

团体和少数民族团体权利的规定和关于用他们的语言宣传《公 约 》所采取步骤的资 

料。

2 4 a 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马里代表说，马里政府的报告之所以简 

短是由于自从 1 9 7 4 年以来马里经历了经济、政治加社会® 难并遭到严重的单灾。 

在这方面，他说，在 1 9 7 4 年起开始生效的马里宪法里有一项胳时规定，按照这 

项规定，宪法的某盛部分已暂停适用，特别是关于共和国总统、政府和国民议会的



那些部分；从 1 9 7 4 年 到 1 9 7 9 年军队掌权期间，举行了选举，成立了民事机 

构和政府，事实上，从 1 9 7 4 年起，宪法是继续生效的。他着重指出，马里政府 

会遵照《公 约 》关于要求缔约国提出报告的规定和委员会作出的准则。

2 4 3 . 关于在《公 约 》第 2 条下提出的问题，他解释说，所有国际协定都经过外 

交部法律司、最高法院、部长会议、党总书记和国民议会仔细研究 i 如果一致同意 , 
则由总统发出命令批准有关文书，接着新闻传播媒介用国内的各种 il;-文进行传播，

有关文书的规定最后并入国家法律。任何公民均可援引凡是马里为'祐约国的国除文 

书。关于与最高法院有关的问题，马里代表解释说 . 比方说，如 果 有 人 认 力 覺 影  

响了选举，他 最 高 法 院 提 出 诉 讼 。

2 4 4 . 在答复在《公 约 》第 3 条下提出的问题时，马里代表说，所有公民，不分 

性别，一律平等，凡是提到马里人，均意味着包括男女在内；他们同工同酬；妇女 

从事许多领城的工作，其 中 包 括 使 团 、政府、国民议会和公私各音;门。

2 4 5 . 关 于 《公 约 》第 4 条 ，他告诉委员会说，虽 然 1 9 7 5 年 é'7軍灾使得政府 

宣布某些地区为灾区，马里从未宣布戒严或紧急状态。

2 4 6 . 在答复《公 约 》第 6 条下提出的问题时，他解释说，医疗服务已普及到社 

会各级，包括国家和地方医院以及农村诊所服务，传统的助产士和急教护士每小农 

村都有。他指出，死开)的执行只限于例如以人作辆牲和灭绝种族这种严重的罪行； 

但在有些情形下，例如一小官员贪污数值起过 1 00 ,  0 0 0 美元以上，也能按照1 9 7 7  
年颁布的有关贪汚的法律判处死刑。他认为按照 1 9 6 4  -  1 9 6 7 年#间对付马里北 

部图阿雷格族暴动而实施的一项法律对袭击政府官员的人判处死开]这一规定现在可 

以予以取消，因这个问题已不再存在。他汪过知委员会说， 1 8 岁以下的人最多判 

处 2 0 年徒开I , 不得处死剂；马里从来没有处决过孕妇和抚育婴儿酌妇女；由于马 

里不存在要求废除死剂的运动，并由于死刑是一种非常的则罚，马里将以非洲区城 

一级对这问题所作决定而定去取。



2 4 7 . 在暮复《公 约 》第 7 、 9 和 1 0 条下提出的问题时，马里代表说，他不知 

道有 t : 何对被拘留者施加醇刑的具体事件；他说警察都在特定学校受过良好训练， 

虽然他们对付罪犯的态度不一定始终彬彬有礼，但是他们的行为是合乎法律的；他 

说虽然有时把视为危险的囚犯调到气候严醇營训严格通常在北部的营地，为期至多 

三小月，但是未曾有过任何放遂；这种囚犯常被分派到盐矿工作，或被分配从事北 

方部落的教育工作，作为使这些部落结合国家生活主流的一部分努力；被拘留的政 

治犯在白天和晚上随时都有接见探访人的权利；拘禁在北方的囚犯可接见在特别护 

送下前往探访的人士；新设的博勒少年犯中心对少年犯进行改造教育，以便他们在 

释放后能获得就业》

2 4 8 . 关 于 《公 约 》第 1 4 条下提出的问题，他说，司法人选是完全根框道德品 

格和专业技能来选择的；法官按照既定的剂事和民事程序判案；公民有权在 1 4 天 

以内提出上斥；所有从♦法律专业的官员都经过高度训练，先是经过国家行政管理 

学校的训练，然后在国内和国外接受培训。

2 4 9 . 在答复涉及《公 约 》第 1S、19、2 1 、2 2 和 2 5 条所规定的自由和权利的 

问题时，马里代表说，每小公民不论男女都有宗教礼拜的自由，在基督教徒和泛灵 

教徒参加他们各自的宗教或家族仪式方面，从来都没有任何问题；虽然大众传播媒 

介是国营的，但是所有公民都有参予的机会；马里政府广泛利用无线电目使大众  

对政府的菌内和国缺策经常保持了解。他强调说，在一小单一政愛制度范围内 . 小 

人享有所有 f r 治自由， 毫无歧视；党是沟通一切意见的渠道；个人首先必须向他的 

地方委员会☆达他的政见，这种政治意向的表达通过政治基础结构反映到最高各级。 

他说，根描马里宪法的规定，马里无须批准关于工会自由的劳工姐织公约；马里的 

整 小 政 治 制 是 以 " 民主集中制 " 为基袖，马里总统经常阐明政觉所代表的不是一 

小人，而是全国人民；任何公民都有权成为总统，只要他或她有高度的道德品质和



必需具备的资格；关于参予公务，不因性别或其他因素而有任何歧视，参予公务的 

标准是依照资格、道德品质和健康情形。

2 5 0 . 在答复《公 约 》第 2 3 条下提出的问题时，马里代表称， 先结婚来说，法 

定年令是 2 1 廣，但是如果男女双方的父母向地方当局表示同意， 1 6 岁以上的女 

子 或 1 S 岁以上的男子也能结婚；丈夫始终是一家之长，对这一事:任何妇女都无 

异议；子女争抗父母权力的情形日益增多，但是在欧洲文明渗入最的地方，这种 

情形则较少；在扶养子女和财产方面，丈夫和妻子是平等的。他告 I f 委员会说，在 

马里，男子最多可以有四个妻子，但是在娶男一个妻子之前，须得 l j 现有妻子的同 

意，同时，这毅 ÿ i # 必须得到有关家庭的接受，有时甚至必须得到4：5居的接受，而 

且该男子必须证明他的收入足够负担他的所有妻子。

2 5 1 . 关 于 《公 约 》第 2 7 条下提出的问题，他 说 在 马 里 ，无差别地享受平等 

权利的最主要准则是必须具有马里国籍。

2 5 Z 马里代表抱，未能回答所有问题，不过他向委员会保证，马里政府会就委 

员会上提出的所有各点提交一份详尽的补充报告。

牙买加

2 5 3 . 委员会在 1 9 8 1 年 7 月 1 4 日和 1 6 日举行的第2 9 1 次、 2 9 2 次和 2 9 6  
次会议（C C P R / C / S R . 2 9 1 ,  2 9 2 和 2 9 6  ) 上审议了牙买加政府提交的初步报告

( C C P R /Z c / l /A d d  . 53 ) ,
2 5 4 . 缔约国代表介绪了该报告。他说，牙买加政府在国际和地力两小级别都对 

促进人权给予最有力的支持。该国的最高法律—— 《宪法》—— 神圣地规定保障个 

人权利不受他人侵， ，而对若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加以暇制的目的，只是为了保 

障他人的权利及公共利益。

2 5 5 . 委员们虽然对该报告从 1 9 7 7 年起就应交送而迟至 1 9 8 0 年才提出感



到遗憾，但认为该报告的内容详尽、符合委员会的指示并以严肃的态度编写，因此 

对牙买加表示赞扬 • 该报告还有一小优点，即它载有使牙买加的宪法一般准则发生 

效力的不同国内法律的若干条款，特别因为不能在国家法庭直接援用《公 约 》，所 

以必 f î 为此制定国内法令。在这方面，有人提到报告的一小说法，即国际习愤法的 

若干规则自动适用于牙买加，并问及报告所指的是哪盛国尿习惯法的规则，这盛规 

则是否以区城为范圓，就 象 美 国 承 认 的 领 土 权 一 样 。委员会还要求关于牙买加 

在享受人权方面所获实际进展的资料，以及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第 2 敦的规定，

关于影响落实本《公 约 》的或有因素和困離的资料。

2 5 6 . 关 于 《公 约 》第 1 条，有人问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对牙买加实现《公 约 》 

所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到底有什么影响。注意到该报告提及牙买加与多国公司 

签定了一些协定，委员会要求有关以下各项的资料：这种合作办法对于自决权本身 

并对人民对其自然资源保持有效控制的权利到底发生多大不利的影响；牙买加是否 

按照有关的各项大会决议向那些力求实现其自决权的其他人民提供物质援助；任命 

总督为行政首长以及这种制度是否符合自决原则。

2 5 7 . 关 于 《公 约 》第 2 条，委员们指出本条款包含全面禁止妓视。但是，牙买 

加 《宪法》指明在牙买加禁止据以进行歧视的理由比《公 约 》所指明的要少。有人

问：是否有任何其他的立法条敦禁止基于性别、语言、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 出 

生或其他身份等重要理由进行跋视； 《公 约 》条款在何种程度确保在牙买加居住的 

所有人民在平等的基袖上享有《公 约 》的各项权利。一些委员对《宪 法 》第 2 4 条 

的若干规定表示关切，这些规定尤许对隐私、迁徒自由、发表意见、 结杜和集会的 

权利加以暇制，连反了第 2 条的规定，并要求获得保证，牙买加在实旅《公 约 》的 

这些条敦时，应适当地注意到牙买加对《公 约 》所承担的特定义务。



2 5 8 . 委员们注意到《公 约 》并未直接被编入牙买加国内法。他们问及：牙买加 

对 《公 约 》和任意议定书》进行了多少宣传；是否已经成立了促进人权的全国机构； 

牙买加是否已经为消除国内法和《公 约 》之间的矛盾进行过彻底的法律调查；一小 

声称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是否可以在法庭直接援用《公 约 》条敦；相对于现行的法 

理来说， 《公 约 》条款受到法庭重视的程度；最高法院或上诉法院是否会因为一项 

牙买加议会法令连反《宪法》而宣告它无效；是否曾经作过任何这类裁决，法庭是 

否曾经援用《宪法》条敦对于受到连宪的法规影响的人士给予补偿，如果有过这种 

情况，则给予的是什么样的补偿2 人们是否时常求助于它们。委员会还要求知道牙 

买加人权理事会的地位、职责和活动；关于司法监诉官在确保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方面的处理权限；以及关于司法监诉官同最高法院之间关系。

2 5 9 . 关 于 《公 约 》第 3 条，委员们指出，除了纯粹的立法措族外，报告并未提 

到为实现男子和妇女享有平等权利而采取的实际措施。委员会要求以下各方面的资 

料 ：牙买加妇女是否可以志愿终止怀孕，如果可以的话，在何种情况下才可这样作； 

牙买加女律师人数；各级学校和大学女生所占百分比；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以及妇 

女在外交使团中所占百分比。

2 6 0 . 委员们就《公 约 》第 4 条发表意见时质询：总督根推什么指示在 1 9  7 6 
年 6 月 至 1 9 7 7 年 6 月宣布紫急状态；谁有权决定存在着 " 国家的生存受到威， " 
的状态：在紧急状态期间哪些权利受到部分废止，基于哪些理由加以废止；牙买加 

政府是否曾经按照《公约 I 第 4 条 第 3 款的规定将此种废止的情况通知本《公 约 》

的其他缔约国。一些委员指出， 《宪 法 》第 2 4(4)和 (6漆结合起来理解时，可以解 

释为允许坡视，这速反了《公 约 》第 4 条的规定。在这方面，有人问及紧急权利条 

例 3 (2Xa)的规定所涉及的是牙买加公民还是外国人，因为该条敦仅提及 " 人士 " 。



2 6 1 . 关 于 《公 约 》第 6 条，有人指出根据《宪法 》的规定，总督有权行使宽怒 

的特权 a 有人质询：这种特权是否可以对被判处死开 j和其他徒測的人行使；是否曾 

经为重大叛国罪或其他重舉判处死刑; 牙买加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审查废除死刑的工 

作是否仍在初步阶段或是已经取得一些进展。有*委员强调要保护生命权就必须控 

制警察使用火器，质询当局是否实行了相称原则，牙买加的各级法院是否有机会 ; 
这类案件实行这小原则。

2 6 a 关于第 7 条，有人要求下述资料：禁止酷刑和其他保辱性待遇的执行情况 ; 
是否听任法庭审查由立法方面规定的课刑，特别是有关公共秩序的立法，以便根据 

案情确定课开j是否机成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牙买加仍在实行的体罚 

的形式和关于适用于单独监禁的现行规则„ 有人指出，按照习惯法，违反对任何人 

均不得未经其自由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的禁令即是犯法行为，并问牙买加是 

否有任何新近订正的法规以确保本条的规定得以遵行。

2 6 3 . 关 于 《公 约 》第 8 条 ，一位委员提到有关废除强迫劳动的劳工组织第 1 0 5  
号公约（牙买加于 1 9 6 2 年批 准 的 ），又提到已经编入牙买加法规的一项联合王 

国 1 8 9 4 年法令，该法令规定商船海员得被强制在其本般上押并问是否这种 

规定仍然有效。

2 6 4 . 关 -:二《公 约 》第 9 条 ，有人问公民能否被驱遂出牙买加；有什么理由根据 

《宪 法》第 I 5 条 " 得对未满 2 1 岁的人，为其教育或幸福的目的 " 可能剥夺其人 

身自由。又有人问，一小因为基本自由权受到侵，而要求赔偿的人，须提出什么性 

质的证框和负起哪些举证责任。有人对根据同条的规定得剥夺流浪者的自由表示担 

忧，并问流浪者一词作何解释、在什么情况下这种人可被视为对社会构成威脉。有 

人要求关于下列情况的资料：预防性拘禁的确切性质、其期限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



出这种命令；一个受到无合法理由迷捕的人是否有权甘達捕他的人起诉；又倘原来 

负责速捕或拘禁的人无力赔營时，是否可以对国家起诉。

2 6 5 . 关 于 《公 约 》第 1 0 条，委员们赞扬了《监狱警官条例》，该 条 例 规 定  

" 每一■个监救警官…，…，应以和气愈人道的方式对待因犯 " 。但是，委员们说，囚犯 

应有可能向超然于警方以外的人士进行控诉，这些人士听取控诉并有责任确保囚犯 

的控诉得到适当调査并就其采取行动。另一类易受伤，的被拘禁者是《宪 法 》第15 
条 第 1 款提到的拘禁在精神病院的人。人们日益认识割，须有更充分的保障来保证 

这* 人是在正当理由下受到拘禁的，并且在拘禁期间须受到适当治疗。委员们问： 

关于家属探监，特别在次数方面，牙买加现有何种监狱规章；在管理囚犯及其家属 

的通信和接触方面有何种规章》—位委员很不安地指出，按照牙买加法律，似乎可 

能对■-个 1 4 岁的儿童判井h 使他在监狱渡 à i余生 。.
2 6 6 . 关 于 《公 约 》第 1 2 和 第 1 3 条，有人指出《移民限制（英联邦公民）法 》、 

f 报告内提到的《外侨法》 ）的条款和规定外国人无权进入牙买加的一般条例之间

有明星的抵触。在这一点上》有人指出《公 约 》中 " 外侨 "一词意指非有关国家公 

民的任何人，因此适用于英联邦公民； 《移民登记法》表 明 《公 约 》第 1 3 条所规 

定的程序保障似乎仅适用于那些平常连续在牙买加居住五年的人，但是第 1 3 条 的 . 
条文却适用于合法住在绝约国领土内的任何外侨。同样地，涉及非英联邦么民的外 

侨的.《外侨法》也似乎并未遵照第 1 3 条关于复审案件和给予机会提出理由反对驱 

逐出境的规定。有人建议，应对上述两小法规加以审查，以期加以修正，使 《公 约 》 

第 1 3 条的规定发挥充分效力。

2 6 7 . 有人要求浪清关于《公 约 》第 1 4 条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特别是提出了 

下列问题：牙买加如何保证司法独立；法官如何指滅、调任和提升；牙买加是否有 

紧急法庭和是否设有非专业法官的法庭；以及实除上如何提供法律捷助。关于报告 

所提到的《枪技法庭法》 该法令设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和特别程序以处理关于拥有 

火器的案件，有人问：枪技法庭是否符合第 1 4 条所规定的应有程序的要求；是否



有 《公 约 》第 1 4 条第 5 敦所规定的上诉权。委员们又问：关 于 《宪法》所规定获 

得公平审判的权利是否曾经有法庭认为受到侵犯，假使有的话，给予什么赔傻。

2 6 8 . 关 于 《公 约 》第 1 7 条，有人指出，即使是合法的干涉也可能是任意的， 

尤其是当法律定得太不严谨，并授与广泛权力而不加适当限制的时候，就如警察干 

涉的例子。有人质询： 《宪 法 》中有除非得到本人同意，任何人的人身或财产不应 

受到搜查，其房舍不得擅入这项一般性条敦，对于这个条款《镇压罪行法》容许采 

取多少例外行动：牙买加是否禁止对通信进行干涉；牙买加是否有任何法律，保护 

个人不受电子监视和窃口; f 。
2 6 9 . 关 于 《公 约 》第 1 8 和 第 1 9 条 ，该报告表明牙买加 .《宪 法 》所容许的限 

制似乎比《公 约 》所容许的要广泛， 《公 约 》规定得对该权利的行使加以若干限制， 

但不得对该权利本身设限，因此有人问《宪法 》中有关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因为 

它们关系到基本人权，特别是思想、 良知和宗教的自由以及发表意见的自由。委员 

们还要求关于新闻界同政府间现有关系的资料并问儿童到什么年令才能自行选择其 

信仰或宗教。

2 7 0 . 有 关 《公 约 》第 2 0 条，有人指出，报告提供的资料主要涉及内部武装冲 

突、暴动和制造不满、不平和恶意，然 而 《公 约 》第 2 0 条却是涉及全面禁止放吹 

战争的宣传并禁止任何鼓★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委员们质问：根据报告 

提到的牙买加《叛逆罪》法第 3 条的规定，一小人会不会因为他的思想对国家安全 

机成威腕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而可能受到惩罚。

2 7 1 . 关 于 《公 约 》第 2 2 条，有人质问法令对组织政党是否有任何规定，如果 

有的话，由哪个当局或机构决定某一特定政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牙买加有多少工 

会，它们是否可以缔结集体商议的合同；外侨是否可以參加工会。有人又问及：牙 

买 加 《紧急权力法》的各项趣则是否曾经同劳工组织关于工会自由的法律文件一并 

审议；牙买加批准劳工组织各項公约，对牙买加是否造成任何特别的问题，如果有 

的话，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2 7 2 . 关 于 《公 约 》第 2 3 和 2 4 条 ，有人要求澄清关于婚姻契约制度的真相， 

并提出以下问题：家产方面有什么法律制度；谁是一象之长；牙 买 加 是 否 已 批 准  

《已婚妇女国籍公约》，牙买加国民和外籍人士缔婚会涉及什么问题；要求离婚的 

理由是否对美人和妇女没有差别；少年人要到什么年令才能缔婚；结婚年令是否和 

性关系不构成犯罪行为的年令致；在财产继承方面，灘夫和寒妇是否处于平等地 

位。委员会注意到，根据该报告《儿童地位法》已消除了非婚生的 :tn位。但是，这 

个法令的一些条敦显示，儿童并未受到完全平等的待遇。委 员 们 质 非 婚 生 子 女  

的母亲能否采取法律行动使该子女获得合法地位。

2 7 3 . 关 于 《公 约 》第 2 5 条，有人质询：牙买加现有政党是怎样组成的，什么 

人有权姐织政觉；一个政党的章程是否受到若干条件的限制；是否能够合法组成一 

小基于法西斯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政党；牙买加是否实行一人一票制，投票区 

是否分开以便使不论居住在哪里的人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有什么法律条款来保证 

公正选举；合法投票年令是几岁。

2 7 4 关 于 《公 约 》第 2 6 条，有人指出，单单在法律上平等是不够的更需要 

的是法律的平等保护； 《宪 法 》第 2 4 卞超越《公 约 》容许的范围，为坡视提供了 

若干可能的理由，因为禁止跋视并不适用于例如征税或收入拨敦方面，并且就此而 

言也不适用于公务员、警察或防卫部队成员的服务资格。有人又问，第 2 6 条既然 

规定应以法律禁止坡视，牙买加有没有特别为此制定特别的法令，因为牙买加是个 

多宗教和多种族的国家。

2 7 5 . 关于《公 约 》第 2 7 条 1 有人注意到宪法并未完全包括该条的规定。 要 

求提供有关牙买加人口组成以及如何对待和保护少数民族的材料；有关为保护其文 

化并确保少数民族在议会中有代表而采取的措施的材料。

2 7 6 . 缔约国代录回答了上述段落中筒述的委员会委员提出的若干问题。

2 7 7 . 关于在牙买加适用习惯国际法规则的问题，他说牙买加法院采用可适用的 

准则来判定一项规则是否是国际法中一般公认的，其后牙买加法院才承认该规则是



牙买加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他还告知委员会，政府依照《公 约 》第 4 0 条提交书 

面答复时还会附上有关执行《公 约 》时遇到的任何问题和难的资料。

2 7 8 . 该代表在回答根据《公 约 》第 2 条提出的问题时说，宪法第三章保障了个 

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有一些暇制是可以允许的，目的在于确保享受这些权利和 

自由不彩响他人享受这些权利或公共利益。 一个人在法庭或厅政当局前受到牙买 

加宪法与其他法律的保护。 根据宪法第 2 5 节，任何宣称对他基本权利和自由的 

侵犯都可提交最高法院要求补偿，而不影响任何其他可以采取约行动。 实际上， 

宪法第 2 5 节 第 2 段是用含义最广的用语写成的，因此提供了十分广泛的补救办法。 

至于法院的管辖权，他说宪法第 2 5 节中明确提到了对第三章法律审查权利。牙 

买加法院没有发现任何不清楚之处，并有根据西印第安法理学中类似第 2 5 节条款 

提出的案件。 最高法抚曾多次审议立法的合宪性并就此录示 :S见。 有一个关于 

枪 枝 法 院 条 例 例 子 ，经过上诉，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宣布该条例的某些现定逢宪。

2 7 9 . 宪法 :第2 4 节 第 1 第 2 段禁止救视性立法。 宪法对普通立法的保护放在 

第 4 9 节■中， . 4 2 1 ^ 又予以加强，这些规定综合起来给予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力，从 

而给予公民更大的保护。 至于牙买加人权委员会的地位和活动，该代表向委员会 

保证，将提请牙买加有关当局注意这些意见。

2 8 0 . 关 于 《公 约 》第三条提出的问题，该代表团称该国政府充分了解其在性别 

平等基础上促进和保护公民和政治权利并以平等雇用的办法来创造平等条件的义务。 

在促进和保护妇女平等权利方面已作了许多工作，为此在牙买加还设立了一个政府 

单位，专门负责这方面的事务。 牙买加外交界有许多妇女，包括好几位大使级的， 

在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均有许多妇女参加。

2 8 1 . 关 于 《公 约 》第 4 条有关总督的任务的规定，该代表称总督办公室是根据 

宪法设置的，M 法要求总督，除在某些规定的领械内，参照内阁的意见行事。 以



总督为其代表的女王陛下是国家名义元首1 宪法对实际行政权力的归属有着明确的 

规定。

2 8 2 . 关 于 《公 约 》第 6 条，该代表称根据宪法第 9 0 节的规定，总督有行使败 

免一切罪行，包括数免谋杀罪的特权。 在宣判犯有谋杀罪后，法官向牙买加枢密 

院递送一小报告，经 枢 密 院 讨 论 后 总 ，提出是否行使该项特权的瑟见。 对谋杀 

案件使该项处理权的判例也曾有过。 关于死刑，牙买加国内正在辩论，并由一个 

两党联合议会委员会加以积极审议。 该委员会要求有更多的时间以便向议会提出 

适当建议。 他在回答警察使用火器的比例问题时解释说 , 正是法i 衣 " 相当 

正当的理由 " 一的范围进行审议的主要问题之一。 法院可以决定☆保护自己不 

受严重伤事而杀人不是侵犯生命权，而为抗拒小偷行为而杀人则是侵 )'£生命权。法 

院显然可对宪法中的用语作出解释。

2 8 3 .  他在回答根振《公 约 》第 9 条提出的问题时说 ,不得将一个牙买加公民

驱遂出自己的国家。 宪法第 1 6 节中关于行动自由的保护，使驱迷牙买加公民为 

遗反宪法。

2 8 4 . 关 于 《公 约 》第 1 0 条，该代表称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 f 察和保安部 

队受训的一个题目，这使他们不仅了解自身的权力，而且了解牙买加听有人的权利 

和自由。

2 8 5 . 关 于 《公 约 》第 1 4 条，该代表指出牙买加历届政府均承认司法独立，特 

別是有关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坚定不移的宪法条敦 , 是宪法的一项基本要求。 

宪法第四章第 4 9 节保证司法独立 , 其主要特征是任期有保障、薪 酬 有 保 挥 并 受  

保护不被免职。 宪法第 1001T和 1 0 6节规定了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法官免职的详 

细程序。 他还说只有 " 无力执行其公务职责（不论是由身心衰弱或其他原因引起 

的 ）" 或 " 行为不检 " 两条理由才可以免职。 其第一步是请总督任命由现任或曾 

担任高级司法职务的人士组成的一个特种法庭，调查此富是否应逼交女王■下枢密 

院司法委员会。 司法委员会随后必须就该法官是否应免照得出當见。



2 8 6 . 该代表都牙买加没有非专业的法官，而且法官不是选举产生的。 一切有 

关执行宪法第三章确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事项，均由最高法院受理，或经上诉， 

由上诉法院或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受理。 牙买加一切法院均由专业法官任职，其独 

立性受到宪法条款的保护， 但是 , 为了某些目的 , 还醫设立行政法庭受理某些具 

体问题，其任职人员并非司法人员，但他们具有其职权范围内的特殊技能。 如据 

之设立工业纠纷法庭的劳工关系和工业纠纷法令规定工业纠纷法庭应由部长任命的， 

对劳工关系有足够认识或有经验的一位主席和两位副主席 J 以及由部长从代表雇主 

的组织提名的一个小组中任命不得少于两位成员和由部长从代表工人的组织提名的 

小组中任命同等人数的成员组成。

2 8 7 . 关于宪法第 1 5 节中的举证責任，他说必须区分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  
个根据第 1 5 节就所谓侵犯他的个人自由向请高法院申请赔偿的人只需证明他实际 

上被剝夺了自由。 举证责任无需引证反面证据来排除用例外规定。 一旦控方 

证明他的自由被刺夺，就应由有关当局根据证据来证明它有权要求适用例外规定。

2 8 8 . 关于《公 约 》第 1 9 条，该代表称在牙买加新闻是自由的、有效的，并且 

不受政府控制。 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希望牙买加作为一个自由、进步的社会 

向前发展的共同愿望的基础之上的。 该 国 的 史 、传统和惯例保证并要求有自由 

的新闻辜f业。

2 8 9 . 他在回答关于《公 约 》第 2 5 条的问题时指出，宪法载有对选举制度如投

票的若干趣定。 这曾经过两次修正，一次将投票年龄降低到 1 8 岁，后来取消了 

影响参议员的某些资格规定。 最近设立了一个无偏倚的选举 ：̂̂员会，两小主要党 

派在委员会里的代表人数相等。 1 9 8 0 年的全国选举和 1 9 8 1 年的地方选举均 

由委员会主持，这使委员会在牙买加内外赢得了信任。



2 9 0 . 最后，牙买加代表告知委员会，将提请有关当局注意委员们的问题和评论 , 
并将极认真地考虑所表达的一切意见。 该国政府将对未充分阐述的各点向委员会提 

出书面答复，并在必要时提供进一步的资刹^

葡葡牙

2 9 1 . 委员会在 1 9 8 1 年 7 月 1 5 3 和 1 7 曰第2 9 3 次、 2 9 4 次 ;;口2 9 8 次会议 

(CCPRXC/SR.  29 3, 2 S 4 和 2 9 8 )上审议了 11荀牙提交的相步报告（C C P R /C /
6XAdd.  6 )o

2 9 2 . 该缔约 iÜK表介绍了该报告。他谈到了  1 9 7 6 年 4 月 2 5 日生效的葡 .牙  

新宪法的各条敦，特别是宪法第三部分所载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条泰：。他还 

谈 到 1 9 7 4 年 4 月 2 5 H政变后荀葡牙议会和政府在国家生活各部门进行改革所采 

取的政治、立法和行政措旌。他指出葡翁牙是若干有关人权的国际文书的辭约国 , 
并接受特别欧洲人权委员会依照《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第 2 5 条牧受请 

愿书的权限。

2 9 3 . 委员会成员# 扬《葡牙政府报播委员会的指导原则起草的完整而详尽的报 

告。但是他们认为报告虽然提供了管辖人权的法律构架的详尽资料，但是关于促进 

人权的事实性的资料极少。委员会特别考虑到该国 1 9 7 4 年 4 月政变以后的阶段中 

面临的问题 , 要求有更多的资料说明葡ÿ 牙在执行《公 约 》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与困 

难。这方面要求提供资料说明为了在该国完成民主化进程准备进行什么改革,议会 

对 1 9 7 6 年宪法进行的修度，葡翁牙现有政党的数字和性质，以及财产国有化的过 

程。 还要求提供资料 , "E明关于适用宪法第3 0 9 条对前政权秘密警察 f 兵进行起诉 

和 审 讯 以 及 关 于 适 用 第 3 1 0 条审查文展人员的情况。

2 9 4 . 关 于《公 约 》第 1 条，荀赛牙使其前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努力受到称赞。 但 

是要求澄清媒门未来地位，因为报据荷荀牙宪法，该领土仍由荷荀牙管理。 有人注



意到荀萄牙报薛其宪法 " 承认人民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的权利 " 并询问荷翁牙是否 

替间遭受压迫或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 , 如巴勒斯坦人和纳来比亚人民，有权反抗 ,
并问荀葡牙对批准消除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国际文书持何立场。

2 9 5 . 关于《公 约 》第 2 条 ，要求提供资料说明葡葡牙如何在其立法中保证《公 

约 》条敦，特别是有关不故视条款的执行。 有人注意到葡霉牙宪法第 . 2条明文规定 

其目标是创造务件，由各劳动阶级民主行使权利向社会主义过渡，并询问 "劳动阶  

级 " 一词的含 : [ 以及这一用语是否暗示 " 各劳动阶级 " 和其他各阶级间有歧视。 有 

人还注意到宪；;'.>的某些条款，如 第 1 2 条、第 1 5 条 第 2 、26、 3 1  34、4 4 和 4 6  
敦提到专门保 17给葡翁牙公民的权利 , 并要求对这些区分公民和其他人，而且看来 

不符合《公约 : 规定的原则的宪法条款作出澄清。 有人并且表示报告既然说由各种 

独立的机构位H 宪法负责保障公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地位真正平等，那么最好向 

委员会介绍一做了些什么工作来创造经济条件以便使全体葡葡牙人，不论在城市 

或农村地区， ，滴享受宪法规定的权利。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虽然报告谈到了保障人 

权 , 但是并没 : 播别提到促进人权。 在这方面 , 有人提请注意大会第 3 3 / 4 6 号决 

议中建议设立全国和地方性机构来便进保障人权, 并询问在葡萄牙有无成立此种机 

构。特别在谈 f l 关于庇护权的宪法第 2 2 条时 ,有人说在荀翁牙给予底护权的理由 

似乎有些暇制 'l!i。男外还询问是否已报掘宪法第2 2 条第 2 敦制定了親定政治难民 

地位的法律，H 且在葡骑牙庇护权被看成是一种主观权利还是一种客观保证。宪法 

第 8 条规定经过正常手续批准的国际公约可在葡翁牙国内法中运用, 委员会成员在 

评论该条款时5 从该项规定看不出《公 约 》在该国法律制度中的确切地位 , 《公 约 》 

是否优先于现 t 的或以后颁布的国内法，是否优先于宪法 , 而且> 果 《公 约 》与宪 

法有冲突，何 处 于 优 先 地 位 0 另外还要求提供资料说明《公 约 》是否已译成葡荀 

牙文，适 当 地 以 宣 传 ，并让想了解自己权利的人知道。关于执法，委员会成员问 

报告中提到的技府官员行为调查官机构和法庭是否已开始工作，调查官是否已任命 , 
是一位法官还；i 议员。成员还问及有关行政法庭的法律草案是否已通过，革命委员



会委员审查各种法律的合宪性在技术上是否合格。 谈到宪法第 2 6 9 条关于到法院 

质询有关公共營理当局行为的合法性節权利，有人询问这里指的是否是行政法院， 

如果这种法院尚来设立，普通法院是否可以依照第2 6 9 条同时行 f ! 管辖权。

2 9 6 . 关 于 《公 约 》第 3 条 ，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旨在防止在工作和就中跌视 

妇女的立法草案大约何时能生效 , 在公营部门职业和私营部n 中积极活动的妇女的 

比例，有无考虑给予妇女自由决定是否要生育的权利，以及大会 1 8 7 5 年 ?1过的关 

于妇女地位的决议在该国日常生活中得到何种程度的反映，

2 9 7 . 关 《公 约 》第 4 条 ，委员会成员注意劍普荀牙宪法有关在被包 i l 或紧急 

扶态的情况下智时停止各项权利的第 1 9 条 ，并 意 到 摄 告 本 身 没 有 明 瑜 些 叙 利  

可以部分废除以及废除的程度。

2 9 8 . 关 于 《公 约 》第 5 条，有人询问《公 约 》是否和《欧 :保 护 人 较 基 本 自  

由公约》一样在荷翁牙直接适用。成员还注意到葡翁牙承认欧洲法院的权映，并询 

问把有关人权案子提交两种不同的管辖权的结果是否会引起问题。

2 9 9 . 关于《公 约 》第六条，有人要求澄清根据宪法在葡葡牙是否已废除死刑， 

如果原则上尚有 , 是否已停止适用，如已停止适用，这一步骤尤其对犯罪率产生了 

什么影响。另外还要求一些有关禁止吸毒条例的资料。

3 0 0 . 关于 《公 约 》第七条 , 有人要求提供资料说明铺翁牙在切 I " 禁止:香刑方面 

采取的实际步骤，说明这两年来特别是政治活动分子有无对醋开 !提 i t 控诉 ,对控诉

有无进行调查，如有，结果如何。这方面还要求達清刑法第 3 C 6 条 使 用 语 言 ， 

该条禁止虐待犯人或使用，辱性语言或暴力，除非发生反抗、越 號 越 银 来 遂 事 件 。 

特别是关于医学移植问题，有人询问線翁牙有关该问题的规章中对死的时刻采用何 

种定义。



3 0 1 . 关 于 《公 约 》第 9 条，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要知道有何种保障可不被任意押 

留，特别是法律规定何种保护措施，确保人不被非法地拘留在精神病院以及那些必 

须留在精神病院的人得到人道待遇。其他成员要知道人身保护令的原则是否不暇于 

公民，而是对任何人都适用的补教办法，考虑到拔用这项补教办法或许不是常规而 

是例外，在 IE ' f 情况下什么条件决定拘留。

3 0 2 . 关 于 〈公 约 》第 1 0 条，要求说明监狱的监督情形和囚犯是否可利用某种 

申诉办法，以i  t 是否有独立的探监者听取申诉的制度。

3 0 3 . 关 于 i 公 约 》第 1 2 条 ,一个成员要知道移民移居葡萄牙必须满足何种条 

件。

3 0 4 . 关 于 《公 约 》第 1 3 条 ，要求说明合法住在葡萄牙、但可能被驱遂的外国 

人可利用的程序上的保护措施，以及关于弓I渡的法律，特别是根据《镇压和惩罚种 

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关于种族隔离罪行的弓I渡的规定的实行情况。

3 0 5 . 关 于 《公 约 》第 1 4 条 ，有人询问，适用于军队的特别刑事法是否仍在实 

施，如果仍在实施，是否在公民中产生不平等，因为按照第 1 4 条 '第 3 ( e )项规定被 

告有权盘问不利于他的证人，是否在刑事诉讼中就可以接受传闻证据，在判罪和审 

讯之间以及在审讯和上诉之间要耽桐多久，上诉法院是否可撤销下级法院的判决。 

而且 , 要求说 Ï ]最近是否对 " 精神上共谋 " 的政治活动分子进行检举，这种罪行的 

因素是什么，：;:否只有意图就算犯罪，或者应同时有某些公开的参加行动，葡翁牙 

是否考虑到对 • 些根据在法律上或许可以接受 . 但在事实上有疑问的证据，而以习 

惯法定罪的政：，、积极分子可适用特数法, 葡荷牙最近是否通过了反对恐怖主义的 

律，其规定如1T。此外，法官是否不能撤职，除了法定条件外，法官仍须符合什么 

条件，，翁牙i : :否有处理财务、社会和少年等问题的特别法庭， 1 9 7 4 年后司法 

制度有无改变，是 否 1 9 7 4 年以前就在职的法官仍负责执行人权法律。



3 0 6 . 关 于 《公 约 》第 1 6 条 ，有人要求澄清葡荀牙民法第 6 6 条 依 } 这 条 的  

规定，在活产完成的时候，法律才承认其为人。

3 0 7 . 关 于 《公 约 》第 1 7 条 ，提到关于身分，名誉和隐私等权利的葡 .牙宪法 

第 3 3 条 ，有入问该条的规定如何适用于 1 9 7 4 年 4 月以，就存在的葡萄牙政权 

秘密，察人员，特别是如1可适用于那些在当时的葡管非洲领土犯刑事罪行的人。关 

于宪法第 3 3 条 第 2 项所载对于小人和家庭的毁镑的保护措施，有人问受香人可否 

純耗因为精神上的损害而要求赔偿。 关于保障住所和通信不受侵犯的晃法第3 4 条 

有人要求该条第 4 项提到的特殊情况—— 准许调查者干涉通信—— .的t ■̂如说明。

3 0 8 . 关 于 《公约》第 1 8 条，一 成 员 要知道葡霉牙政府是否已承和批准各种 

关于版权的国际公约。

3 0 9 . 关 于 《公 约 》第 i 9 条，要求澄清关于保护新闻界不受经济，力压追，以 

及在荀葡牙，止私人拥有电视台的宪法规定。有人特别询问，关 于 件 是 否 有 任 何  

管制办法是否已采取具体措施，确保报刊不被富人拥有或被他们用来进自己的利 

益。还有人问，已制定何种普通法律来执行国家应促进文化的民主化宪法规定， 

特别是有何种实际方法保证执行宪法第7 6 条，这一条规定 iS根据国 I :需要的合格 

人员来决定大学的入学人数，并应鼓原/工人和劳动 I t 级的肯年就读大学。

3 1 0 . 关于 《公 约 》第 2 0 条，要求评细说明因力刑法还没有完成葡葡牙政府如 

何禁止战争宣传和满动种族仇恨或救视。也有人问葡葡牙政府是否认为《公 约 》第 

1 9 条规定的言论自由权由于例如， 《公 约 》第 2 0 条规定的禁止战争宣传及禁止 

嫁动种族电父或种族坡视而受限制，当为此目的行使言论自由权时，葡翁牙曾采取 

何种措施加以败制。而且，有 / 问危香人类罪的检举效果如何，并且实际上为了 

根除卸防止对人权的威脉已采取了什么行动。

3 1 1 . 关 于 《公 约 》第 2 1 条 ，一小成员要知道外国工人是否能组 i l 工会M 协会 , 
以及有无和平集会的权利。男一成员说，葡葡牙承认所有公民有示威办的法律规定



和反示威者应受别的法律规定之间似乎有矛盾。

3 1 2 . 关 于 《公 .约 》第 2 2 条，提到废除第 2 1 5 —S / 1 9 7 5 号法令，有人问在该 

法令发现何种：央点，特别是成立工人组织如雇主组织是否仍需要很多成员，法律是 

否 仍 然 定 某 - 种类的工人在一小地区只应有一小工会，这些特殊的规定与《公 约 》 

第 2 2 条确认结社自由符合到什么程度。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工会在该国的政治 

作用以及 .指 导 ]：会 的 " 民主管理 " 原则的意义。也有人问，是否批准劳工组织第 98. 
1 0 5禾口1 0 7号 '，>约为葡翁牙政府带来一问题， 已采取何种步骤来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禁止各组 ?、采纳法西斯主义私想的宪法第 4 6 条 ,有人询问用何种标准来确定 

该条款所指的西斯主义。

3 1 3 . 注 意 'I!报 告 说 政 党 必 须 守 关于 直接联系和别 成员 的原 则，成员要求阐 

明这些木语。 有人要求说明对于解散政党的法院判决有无上诉或其他补救办法。

3 1 4 . 关 于 《公 约 》第 2 3 条 ，姿员会成员询问葡萄牙的婚烟年龄，在该国实行 

哪一种婚烟制度，是否实行一种强制性婚姻制度，配偶是否可迷择共有财产制度或 

单独财产肖度或其他种制度，配偶未得到对方的同意可以从事其种活动的权利如何 

符合其合作义务，法律是否保证非婚生子女与合法婚生子女是平等的，司法部公布 

的题力 " 1 9 7 1 1 月 2 5 日荀葡牙修正民法中的父子关系认定令"的研究报

告不仅是一篇论文，还是已成为法律。在离婚方面 , 有人问，男女是否适用同一准 

则 ，在离 '辱案i " 中法官的实际作用是什么，法官是否可以调停使夫妇和解。一♦成 

员说，葡着牙离婚的态度似乎限制很严。

3 1 5 . 关 于 《公 约 》第 2 4 条，要求说明荀葡牙采取了何种措施实行这一条的规 

定，特别是使父毋能够确保其子女得到保护以及使子女享有未成年人应享有的权利 

的措施。还有 .7 .问，在葡荀牙领养是根糖契约还是根据司法裁决，在领养时，如何 

考虑到儿童的S i益 ，在葡葡牙领养是否分成几种，领养对儿童的国籍有何种影响。

在这方面，有y 说 ，葡翁牙的国籍法似乎有性别救视，因为只能通过父亲取得国籍，



除非不知道谁是父亲，在这种情形下可通过毋亲取得国籍。

3 1 6 . 关 于 《公 约 》第 2 5 条，要求详细说明这一条谷项规定的执行情况。 提到 

葡葡牙宪法第 4 8 条，有人问，葡萄牙是否通过社会组织、工人， 女，专业人员 

的团体或其他团体实行的直接民主制度，是否有行政法规或命令执 f 二关于公民对国 

家的活动和公共事务管理情况有权得到客观情报的规定。还有人要 I 阐明宪法第 125  
条 , 这一条规定只有 " 原籍是葡葡牙 " 的人才有投票权。

3 1 7 . 在答复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时，葡荀牙代表说明葡葡牙？'L有的各政党， 

包括在议会没有代表的那些政党，关 于 《公 约 》第 1 条 , 他解释澳n 领土的地位是 

根 据 1 9 7 6 年 2 月 1 7 H 第 1 /  7 6 号法律规定，并由宪法第 3 CM3条规定继续生 

效。.他又说，葡荀牙强烈 i道责种族隔离制度，但是尚未批准《镇压 I 哺罚:种族隔离 

罪行国际公约》，主要因为该《公 约 》提出一些法律性的问题；但是，葡着牙已在 

准备加入《消除种族破视国际公约》。 关于荀翁牙宪法第7 (3漆承认人民的反抗权， 

这种权利本身应遵从不干，他国内政原则。在这万面，葡葡牙承认力斯坦人民的 

合法权利，包括其自由决定政洽，途的权利，并支持纳米比亚人民 0̂ 自决和独立权 

利，承认西南非民组为其合法代表。

3 1 8 . 关 于 《公 约 》第 2 条 ，葡翁牙代表解释 , 不应换义地解释 " 劳动 ;，t 级 "的  

慨念，而应根据宪法第5 1 条广义地》释 ；工作对全体葡翁牙人民而言同祥是一种 

义务，虽然宪法经常提到 " 公 民 " ，但是第 1 5 条规定居住葡 .牙的外国人除了政 

治权利外享有的权利同葡葡牙公民一祥。他说明在葡葡牙与维护人权有关的组织或 

协会。关于庇护权，他说，对因政治活动或参与促进社会和民族自由促进人民间的 

和平及维护人权而受迫事的外国人给予庇护权。葡翁牙的庇护权受到客观保护猎施 

的保障。 关于申请庇护的程序，则根据《世界人权宣言》， 1 9 5 1 年 1 月 2 5 曰 

日内瓦公约及其1 9 6 7 年 1 月 3 1 0 的附加议定书。关 于 《公 约 》在荀萄牙法律 

制度内 ^^地位，对 于 《公 约 》是否仅次于宪法，其效力是否等于或大于国家法律等



问题，虽然意见分硬，但是与宪法抵触是不可能的。代表义说明《公 约 》在Yiii葡牙 

的公布情况，并指出宪法规定的司法制度完全有效。 除了法院，葡荀牙法律规定了 

由司法部长和监察员执行的预防诉讼制度，依照宪法第 2 4 条 ，监察员由共和国议 

会选出，经常与法院无关独立作出法律上的裁决。行政法庭与普通法庭分开，它们 

象财务法庭一样正在改组，以便提高效能。 为军队而设的特别法庭已改组，实质上 

只审判军事及有关的罪行。合宪法性的监督制度是颁防性的，也是体验出来的：后 

一制度是草命委员会根据宪法委员会的意见和法院的一般意见而规定的 , 但是共和 

国议会的大多数政党已同意取消革命委员会，并将其职务分给共和国总统，议会加 

一小宪政法院。 关于宪法第 2 6 9 ^ 的执行情况，已拟订了范围极广泛的行政程序法 

草案，其中规定公民有权获得情报和资料。

3 1 9 . 关 于 《公 约 》第 3 条，代录说第 4 8 5 / 7 7 号法令设立了妇女地位委员会， 

其职权是足进和保护妇女权利及消除救视。他又详如说明妇女参与荀翁牙的公共事 

务和职业的情〉) . ，并说，人民很关心坠胎自由化问题，将向共和国大会提出关于这 

小问题的法案。

3 2 0 . 关 于 《公 约 》第 4 条 ，这条较葡葡牙宪法第 1 9 条载有在紧急时不可加以 

暇制的更多权利如自由，代表说宪法并未禁止根据国家法律可通过更广泛的不能废 

除的权利的制度，尚未通过的国家防卫法案仅仅列入宪法第1 9 条关于权利， 自由 

及保护措 '淹的H 制的规定。

3 21 .  '☆于 〈< 公约》第 5 条 ，他说国家法律本身承认《公 约 》的原则已载在宪法 

里。

322 .  Ï 回4 根 据 《公 约 》第 6 条提出的问题时，他解释葡赛牙已在 1 8 6 7 年 

废除死刑。他 J 说明荀萄牙的犯罪率及预防和控制级毒的法律。

3 2 3 . 关 于 《公约 》第 7 条，他说葡翁牙法律严禁在监禁中施用酷则。如果有人 

就警察的作法IÎ，有关委员会提出控诉 , 就会进行调査，并将案件提交法院。他抱歉



不能说明政治积极分子所作的控诉，因为这些控诉都已交给法院，并 在 审 中 。在 

拒捕或防止♦图逃脫的情况下准许使用武力，但是第 2 6 5 / 7 9 ^ 法令 r化定矢于便用 

身体胁迫的严格准则，规定任何时候必须使用这种措施时必须提出书0 报告。 关于 

器官移植问紐，第 5 5 3 / 7 & f 法令规定必须由两名连续执业至少五年的独立医生证 

明死亡。死亡时间根据一般科学标准确定。

3 2 4 . 关 干 《公 约 》第 9 条，他解释只有根据法院授权，作为一种安全折施，精 

神不健全的人犯了被判六个月以上监禁的罪行或被宣布不能对自己的 f 为 负责才能 

强制拘禁。而且，宪法第 4 9 条规定的 " 公民行动权 " 适 用 于 人 身 保 户 令 案 件 ，

刑事法第 3 0 6 ^ 规定任何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都可提出人身保护令的 •愿。

3 2 5 . 关于根掘《公 约 》第 1 0 条提出的问题，代表说，葡葡牙司法制度规定， 

负责执行想罚的地方法官每月至少需视察监狱一次及升取囚犯的控诉。 第 2 6 5 /
7 9 号法令也规定囚犯的律师有特别探访权，也应告诉囚犯依照《欧洲人权公约》 

第 2 5 条提出控诉的程序。

3 2 6 . 关 于 《公 约 》第 1 3 条，他 指 出 1 9 7 6 年第 5 8 2 / 7 6 " f 法♦规定，驱遂 

外国人是法院决定的事，被駆遂的人有权上诉。 已拟订一项法案，以1，̂修正该法令 

并加强外国人不被驱遂的保障。

3 2 7 . 关于根据《公 约 》第 1 4 条提出的问题，他说荀葡牙刑事法7:4定 '义、须完成 

诉讼程序的准确时限，并详细说明可接受的预防拘禁的期限。如果当局没准遵守有 

关法规，可作力人身保护♦的案件上述 .。在上述时高级法院不可判以更重的惩罚， 

除非发现事实与向下级法院提出的不同，或檢察官认为所犯的罪较严1C, 但是二审 

法院当然有权撤销下级法院的判决。代表又说明政治罪的定义载于刑 Ï Ï 程序法第 39  
.，条 ，并说明最近的政治积极分子以习惯法定罪的案件，对于这小案件，葡翁牙法院

查了特教法的规定及刑3Î〔法的规定，认为这♦案件不适用特赦。 关 恐 怖 主 义 的  

m t , 他提到前窃牙签订T 《4fl压恐怖电义欧洲公约》，共和国议会也通过一项法



律 ，修正刑事法的一些条款，主要走加宣邀别某些罪行。 他又指出葡葡牙法院在组 

织和业务两方面完全独立，与行政部门无夫，在葡 . 牙绝无政治迫兽的可能性，从 

前的秘密警察及因参与前政权而被检举的公务员， 没有一♦是在拘禁中， 在鄙荀牙， 

法律规定法官是不能免职的，由竞争性的考试征聘，除了年龄规定至少要2 5 发外， 

法律未射定其他条件。荀翦牙有财务法庭和少年法庭；社会安全问题由特别法庭或 

普通法庭处理。葡 . 牙的法宫人数已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由于在前政权时的行为而 

被控以在纪律上应资责的那些法官曾是采取司法行动的对象，但是差不多所有的法 

官仍都在司法界工作，因为没有确定性的因素可以对他们采取排除措施。

3 2 8 . 在 回 根 据 《公 约 》第 1 6 条提出的问题时，代>^说菊荀牙的法律文献不 

认为必须有能 ;!?.存的因素才能在法律上承认个体是人，认为胎儿脱离母体就够了， 

认为呼吸是决定性的生命现象。

3 2 9 . 关 条 ，他提到葡萄牙保护生活实施的法观，并说已制定 

非常严格的条 ；̂来管理数据处理的问题，而且法律也确认赔偿道德侵香的一般原则。

3 3 0 . 关于《公 灼 》第 1 8 条，他提出有关葡荀牙签署国廝版权公约的資料积 

该 国 各 龄 组 义字率的資料。

3 3 1 . 关 f •《公 约 》第 1 9 条，1世说葡荀牙有管理人人使用电视的法规，义有 

新闻委 员会保证意识形态03多 元 他 也 提 到 有 关 取 宫 大 众 传 播 工 具 的 法 律 规 定 , 
并解释说法律本身具体观定了新闻在政治和经济部门内外执行公众职贡的目杯同时 

观定了防止报纸和新闻社密集的猎施。

3 3 2 . 关于《公 约 》第 2 1 条，他指出友录意见和结社自 fa’包括发录反对意见 

的权利，但 以 Ë不 ;P 响发录意见自由的行使为条件。

3 3 3 . 至于《公 约 》第 2 2 条所提出的阿题，该代表解释说，立法命令第 2 1 5 -  
B / 1 9 7  5 号 [ ,经加以修正， 以撤消脏止工会多元化的规定。 关于管制工会结社的



" 民主管理 " 原则，他解释说，这现规定涉及工会组织和 ff^业有关事项。 他也对 

葡荀牙为劳工組织公约缔灼国，这些公约在国内的买施情况和指控葡荀牙政府渉谦 

速反劳工组织关于劳工关系（公用事业 ）（I 9 7 8 ) 的第 1 5 I 号公约的控诉等 

提供了详细资料。 他也提到 " 法西斯政权 " 一 词 所 含 意 义 和 范 并 指 出 1 9 7 8 
年 1 0 月 6 日第 6 4 / 7  8 号法律袭止鼓☆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组织，并规定其组织 

人、领导人和参加者的监禁期同。 而且，他 说 " 直接结社 " 的 猎 不 够 明 确 ，它 

可能是指登记一个党而不是登记中级或高级的政洽组织的责任。 " 单独申请 " 一 

词指不准任何人同时为一个以上的政党的成员。

3 3 4 . 关于《公 约 》第 2 3 条，该代表解释说荀荀牙的最低结 I ，年龄是 1 6 岁。 

按照荀萄牙的法律夫奏强制分别财产的情况有两种：结婚时禁令还〉3 有公市和结婚 

时配偶超过 6 0 岁。Æ所有其他的情况，未来配偶在结婚时可在若干可能3^财产制 

中作出选择。 而且，配偶平等原则包含了他们的选择职业的自由；婚姻问题的法

律根据配偶彼此补充的原侧。 离婚的理由单男女都是一样，如采是夹同同 ;f 提出时， 

由法官进行两次和解的努力；如果是争执薄婚只进行一次努力。

3 3 5 . 关于《公 约 》第 2 4 条，他说有管制计戈生 f 的条例。 葡萄牙法律承 

认收养并按照法院裁定执 f î。 正式收养给予儿童与牧养者家庭结令的身恍。 有 

暇收养中，被牧养儿童保留其自然家庭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3 3 6 .最后，葡萄牙代表通知委员会说葡萄牙政于 1 9 8 1 年 2 月已就批准《公 

约任意议定书》一事向国民大会提出申请。

挪威

337 .  I 9 8 I 年 7 2 1 日委员会第3 0 1 和 3 0 2 次 会 议 ( CCPR/SR 301
和 3 0 2  ) , 审査了挪威提出的朴充报告（CCPR /C / I /A dd .  52  ) , 其中载有审议



初歩跟告（CCPR/C/l/Add. 5 ) « 期间提出的同题的答复。 各问题部连续地 

获得处理。

3 3 8 .第一个问题涉及《公约》第 6条的执行， 在这方面，委员会有一个成员 

问挪威议会是否在I 9 7 9年一致通过度除战时和类似战争状况的死刑条例还是有独 

议员反对撤消。

3 3 9 .教Ô威代录答称，废除死刑使挪威舆论大为分裂。 议会里的分歧是由政治 

考虑来决定， :寺废除论者好容易才获胜。

340 .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挪威在《公约》第 7 条执行方面的预防性拘留和单独 

监禁。 委员有些成员提到补充报告列举的資料，想知這挪威是否有法观保证当 

局的ïliTI生拘I不会任意执行。 他们特别指出，如果在纪律、安全取类似理由方 

面认为有必要寸，可能全部或局部剥夺犯人的陪伴，他们问这独类似的理由是什么， 

是否给ik狱委 1会一级通知就可以让监狱当局把犯人单独1；，一个月以上。 委员 

会有一个成员^出，关于犯人被判六个月以上徒刑在刑期开始时察独监藥的规定，似 

乎很难有正当1由。 委员会的成员指出挪威的1 0 %至 1 5 %犯人，主要是还押 

的犯人都被单监禁，问为什么被拘留的还押犯人必须受这种管理；教:威法律与刑’ 
罚相称的问题是否有人提出过；由监狱当局决定单独蓝禁的犯人是否可对这个提定 

向司法当局上诉; 这种决定是否只能在行政一•缓上诉；监欲行政属于司法邵还是內 

政邵；挪威是否有出越法官，有权监督监狱部发生的事情；公职人员理解挪威依 

国际人狄文书应负义务程度；和单独监禁犯人可否同律师连络。 关于单独监禁的 

程序，有人问单独监禁是否向民政监察宫或主管当局提出许多申请的对象；被单独 

监禁的人是否进行绝食抗议；被控进行恐怖主义行幼的人是否被单独监禁；单人丰

挪威的初歩报告是 1 9 7 8 年 7 月 1 2 H 和 I 3 日委员会在第7 7 、 7 8 、 7 9 
次会议上审査的；参 看 C C P R /C /S R .  77、7 8 和 7 9 和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 

十 l i 届会议 , 补编第 4 0 号 》 （A / 3 3 / 4 0  ) , 第 2 2 7 — 2 5 7 段。



房 是 一 天 2 4 小时都天:打 ；单独监禁的犯人是否有权收听无线电、看串视或在单 

人牢 S-外 1T体操。

3 4 1 . 挪 威 代 答 â 说 ，任何被拘留的还押化入都以法庭的裁定作准；它对此 

作出裁决并确定还押的斯限或下令予以释放。 把犯人加以单独监禁的激由 , 除了 

纪律或安全理由之外，还有就是犯人自己的安全或健康或是对他同在一起的犯人有 

不利影响的危险。 该代录解释说 , 一个定罪的犯人被判六个月以上徒刑 ,从到达 

监欲时起孩单独监禁是为了使监欲当局能取得他过去历史和一般背救资料, 但是这 

条规定并不是机械地应用的。 而且 , 以单独监禁的理R 之一是为了不 

妨碍对他所，crÿ ̂ 査结果。

3 4 2 . 挪威代表继续说，挪威的法律传统录现出则罚符合罪行n 强烈趋势；关 

于单独监 - 的任何决定都提交上级行政当局，以期在法庭上诉；蓝 制 度 是 由 司 法  

部管理的 ;新闻事务机狗贞责使舆论界知道挪威国际人权义务；监，;#当局尤其是这 

方面資料的对象。 他说，还押犯人是随时可同他们的律师连络， M7且 单 独 监 禁  

的人是监狱当局监察和医护人员经常注意的对象。 民政监察官收 4 关于蓝狱制度 

的控诉比其他公共行政部门的多，1旦是有关的申请数目目前正在疯 >。 有些孤立 

的绝食抗族例子，抗议的人郁得到密集的医疗监督。 就恐怖主义斤说，挪威目丽 

没有这个问题，因此不必把监狱制度弄得更严。 犯人只是小心监，的对象，单独 

牢房不是整天都开灯、即使是单独监禁的犯人也有权牧听无线电、看电ïÿù和每天至 

少， 一 小时的体操。

3 4 3 . 关于执行《公 约 》第 1 0 条的隔离少年犯人和成年犯人问题，有人提到按 

照挪威提出的资料显示成年犯人可能对少年犯人起节制作用的影响。 在这方面有 

人说，按 照 《公 约 》，被控少年和少年犯人应与成年人分隔开.；有人问挪威如何调 

斤其国际义务和它的监狱制度，挪威司法部调查少年犯人和成年犯人隔离的结果是 

否可以公布。 有人也问挪威采取什么措施来避免少年犯人被送入监狱，父母对他 

们子女所犯罪行是否有责任缴付罚敦。

3 4 4 . 挪威代表在回答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时，说挪威政府已对《公 约 》提到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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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应与成年人分隔开的第 1 0(2)禾口(3)条提出保留。 挪威 ；̂'乏司法部调查证实的经 

验显示在监狱中，成年犯人可能劝促少年，如果他们行力良好的话，就可继续享有 

他们已享有的特权。

3 4 5 . 他又说在处理挪威的犯罪少年时总是先采用开 ]罚以外的措施。 例如，有 

时让市级机关负起青年罪犯的责任；挪威当局作了各种努力来数励健全的家庭关系； 

民法特别要求父母赔偿他们子女所造成的损失 , 而且最近也设立了负责教育加儿童 

发展的新民政监察官职位。

3 4 6  . 谈 到 《公 约 》第 1 3 条，委员会有一  ♦成员问挪威关于驱遂出境的立法在 

挪威初步报告提出时还在审查，后来是否已予修改。

3 4 7  . 挪威代表解释说，皇家姿员会正在研究这♦问题。 它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但是委员会的报告应在大约一年 I勺发表。

3 4 8  - 关 于 《公 约 》第 1 4 条，特别是法庭的诉讼，有人间及报告中提到立法草 

案的状况，特别是新的刑事诉讼法是否已经制定，军事法庭是否为特别法庭，对它 

们适用的单$ 规则是否与普通法庭所适用的规则相同，社会，财务，财政禾行政案 

件是否白民事法庭审判，在诉讼过份拖延的案件中被告是否有权要求更迅速的宙判； 

宪法第 8 8 条规定最高法陳在终审时宣布判决，对此是否有例外。 委员会有一个

成员注意到报告记载法庭的独立只适用于它们的司法职权，当法庭履行純属行政职 

务时，法官必须按照公务人员同样的原则接受主管行政当局的指示，他问法庭和行 

政当局的这种行动在法院行使其严格的司法职权时实际上是否会损及法院的独立性 , 
关于挪威宪法第 9 7 条规定法律不溯既往，一位成员也问象《公 约 》第 1 5 条所规 

定的那祥，有利于犯人的案件时这项原则是否可能抛弃。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问为 

什么只有K 方指定的辩护律师能够得到象报告似乎暗示的《公 约 》保障的权利，而 

被告自已选择☆辩护人却不能。 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评论刑事诉讼重开问题时指出 

刑盡诉讼法第 4 1 5(1)条规定，除了别的以外，一♦案件由于后来提出的证据可以



重开；他问这条规定对《公 约 》第 1 4 (7)条所规定的任何人已被最专定罪或宣告无 

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的原则是否构成过分宽大的外。

3 4 9 , 挪威代表在答复《公 约 》第 1 4 条有关的问题时告诉委员兑，挪威议会 

已于 1 9 8 1 年 5 月 2 7 H 通过新的开1 * 诉讼总法典，该法典约在一年内生效。他 

又解释说，平时没有军事法庭，关于法庭的独立如保护被告的保证敦即使在战时  

也严格执行 „ 他也提到象劳工法庭这类的特别法庭挪威很少，财冻，财政和行政 

案件是由普通法庭审讯。 在社会保險问题方面有一♦执行法院职得的机关，称为 

社会保险法庭；其裁决可向普通法院上诉。 挪威代表也说过份拖长的刑事诉讼在 

挪威并不多见，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 被告可向普通法庭申诉 . 宪法第 8 8 条 

只有极少的例外：这小问题在挪威开始采用陪审团时发生，经决定陪审 a 的裁决是 

不可更改的】但是最高法统有权审查诉讼是否合法。

3 5 0  . 关于法庭的独立性，他指出法宫履行非司法性职务时的行政事务（例如登 

记 ）是不发生法官的独立性问题的。 他也，释说，虽然挪威宪法第 9 7 条規定法 

律不溯既往，但是按照刑法这项原则不适用《公 约 》第 1 5 条所提到较轻的开j 罚案 

件。 关于被告自由选捧辩律师的权利，他说，立法只有一部分涉及保障被告的 

利益，因为被告选择0^辩护人必须能胜任，男一部分涉及公众利益，例如象被告辩 

护人可能被抓到暗中给被告传信的情况。 如果当局反对选出的辨护人，被告当然 

可以选择代替人。 关于刑事诉讼的重开，他指出这是挪威政府正式提出保留的问 

题。 挪威立法人员认为，一个被控的刑事犯人不能根据新的明白确实的证据再控 

告一次是不可想象的。

3 5 1  . 关于 《公约 》第 2 条，有人问当挪威法庭在解释国家法令时是否会象挪威 

初步报告讨论期间所说的实际上重视《公 约 》的规定„ 又有人说，按照挪威的初 

步报告， 已设有一♦全面的制度来处理权利受到侵害的人的案件，使他们能向主管 

行政或司法当局控诉。 在这方面有人问对于申请护照未获批准的人湘在国内有密 

切家庭关系但申请居正未获批准的外侨能采取什么具体步骤。



3 5 2  挪威代表在答复时肯定法院可能考虑到《.公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而 

且这样做的例子数目日增 . 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人的补救方法最初長 

向行政当局申诉，最后是向法院申诉；同时也有向民政监察官申诉的可能性《_ 这  

项规定也适用于申请居留证被驳回的外侨，而且当M!当然会对任何密切的家庭关系 

加以考虑。

3 5 3 . 委 会 有 一 小 成 员 说 ，他仍然不完全明白挪威於任意议定书关于事先审查 

♦人来文含意提出保留确切意义。 有人问是否♦人的来文已被欧委员会宣布 

不能接受之后，还可依任意议定书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

3 5 4  . 挪威代表答复说 ,补充报告第三部分更加详细地解释挪威对任意议定书提 

出的保留。 挪威政府知道可能 h：]为保留引起其1也问题，但是目前它不准备进一步 

加以说明。

3 5 5  . 有 人 1]关于《公 约 》第 1 7 条的若于问题。 挪威初步报告提到 1 9  7 6 
2 月 1 7 ] 允许当局有权监听麻醇品案件的电话谈话的临时法案。 挪威代表

当时说，该项时法案在就该问题制定永久法案以前，直 到 1 9 7 8 年年底依然有 

效。 委员会☆成员想知道该法案是否仍然生效；如 果 已经关效的话，关于这♦问 

题是否已制定新法律。 关于上法案委员会一个成员说法院许可搭线窃口 ; f 电话一 

次 不 得 起 过 西 期 ，而检察机关的许可的效力不超过2 4 小时；他问目前搭线窃听 

电话的情况如 T. 有人也问挪威立法在涉及数据处理方面如何处理粮生活权利的问 

题 。

3 5 6  - 挪威1/i表回答说，关于搭线窃听电话的临时立法已延至 1 9 8 0 年，目前 

又再予延期。 至于数据处理， 1 9 7 8 年 6 月 9 H 已通过一♦有关包含小人详细 

记录的数据库的法案，而且也设计了一♦保护高度机密情振的综合制度，其中包括 

强制登记有关数振库。 4^人有权查看关于自己的登记数据，并有权见行政当局禾口 

向法庭申诉。

3 5 7  关于《公约》第 1 8 条所载的思想自由，有人注意到在挪威这一条被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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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与信仰宗教的自由有关。 # 实上，有人指出第 1 8 条的范■要厂得多，它所包 

含的不只是宗教自由而且是思想和良心自由，以及不信宗教，甚或è 有反对宗教意 

见的自由。 因此，有人要求澄清这一条适用的范園„ 有人欢迎中5威宪法承认主 

张不以宗教为基础的哲学的权利，进一步要求澄清纳粹主义，法西>,二主义和种族主 

义是否可以被作为哲学 , 因此根据上述宪法原则要求保护；这些思想是否被认为受 

思想自由概念的保护 , 对这个问题是否已有任何立法 . 也有人间挪威是§ 为以这 

些罪恶为对象的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3 5 8  . 关于为了道德或宗教上的原因而拒服兵棱者的间题，有人指出挪威法律的 

规定如能提出坦ŒliE明一♦新 兵 “ 因力与他小人的虔诚的信仰抵触而不能M行任何 

类别的军事义务 " 时可以免服兵投。 在这方面有人问新兵服兵投的确实根据是什 

么，这♦问题的程序如何，什么机关处理这小问题，每年批准改服非军 #性义务的 

人数有多少。

3 5 9  . 有人请求提供其他的资料，那些宗教团体已登记申请财政支助；是否有任 

何团体还未作这种登记；登记的目的是什么，宗教团体如不登记会损失何:寸特殊利 

益。 有人说登记的宗教团体具有法律所承认的某些职责，例如有权为婚礼举行仪 

式，他问譬如说如果一♦穆斯林的宗教团体申请登记是否会获准行使所有这些职责， 

是否有先决条件规定团体需要具备最低限额成员才能取得这种权力。 关于挪威宪 

法规定任何人年满 1 5 岁都可以加入或退出挪威教会，但要适当注意到 1 2 岁以上 

儿童的意见，有人请求澄滑 1 2 岁 至 1 5 廣之间的儿童的意见有什么实际★果 ，因 

为只有到达 1 5 岁才有选择的自由。

3 6 0 . 有人注意到报告 :S 宗教列为儿童教育的一♦科目，但是儿童的父母如果自 

己不属于挪威教会时可以要求其子女免除宗教课程。 有人说这项规定似乎与良心 

I口宗教自由的概念不合，因为良心禾n宗教自由应该为所有人平等享有而不舉含含糊 

糊地列为例外。



36 . 关 于 《宪 法》上原先要求只能任命信秦路德教的人担任国家高缓官员这种 

规 定已遂渐废弃一点 , 有人问，非路德教教徒在挪威能否成为高级官员 ,这祥的宫  

员有多少。 关于挪威《宪法》第 2 条第 2 欲规定政府成员中需有半数信秦国教的 

问题，有人间， 《宪法 》的这条规定是否和《公约》第 2 5(c)条冲突，该条规定每 

个公民都有权利和机会，在一般的平等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而且是否也和第2 
(1)条冲突，该条规定每一缔约国保证它全体公民都享有该《公 约 》所承认的权利， 

不作任何区别，包括宗教的区别在内。

3 6 2 . 有人问，如有人提出 , 由于他所信秦的宗教的原因，不能得到某一公成， 

能否 Iff法院补教，采取什么形式补救。

3 6 3 . 挪威代表在答复有人在委员会上提出的问题Hîf说/也同意如能把政府和宗教划 

分得很清楚，情况就会更为明确。 但是 , 这并不是挪威历史上长时期的传统经验。 

由此而发生的情况并非和宗教自由格格不入。 该代表指出，居民中 9 4 % 系福音 

诚路德教教徒，如果其他宗教和哲学体能得到适当的财政支援使它们能履行其职  

责，人 权 就 得 到 保 障 。 他并同意《公约》'第 1 8 条不仪与宗教有关，他援引了 

一本关于挪 / i 宪法的名著 , 那本书强烈地支持把《宪 法 》第二段释为既保护拥护  

宗教的观点，也保ÿ ■反对宗教的观点。

3 6 4 . 挪咸代录在提到思想自由时指出，挪 咸 《刑 法 》载有反对公开友表法西斯 

和纳粹观点袖、意义深远的条文。 但认为必须把有必要Æ制这些思想和言论自由 

权利区分开来。 该代表肯定在挪威确有人在某种情况下为了道德或宗教上的原因 

而反对服兵役。 申请免服兵段者，必须具有使他们不能持有武器或参军的反对使 

用暴力的道德信念。 1 9 8 0 年 ，有 2, 0 0 0 人申请登记为了道德 3̂ ^宗教上的原 

因而拒服兵役，只有大约 1 6 g 人未被接受。 司法部负责决定申请是★正当。如 

有人申请遭到拒绝，而他们仍不肯服兵投，国家就把他送交法院，证明他不具备免服 

兵役的条件， 免服兵投者在民用事业中服役而不服兵投。 一个皇家委员会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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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有关法津应予修订。 关于应付未登记的宗教社団和非宗教社闭 : 4 予财政上 

的支助这个原则，最近它已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其结果是登记的好处已消失，而原 

则上反对注册的那些社团的处境已经改善。 关于有人问到儿童和教会的关系问题， 

该代表说，如父母系国家教会成员，则子女属于该教会。凡年在 1 5 岁以上者均可 

参加或退出挪威教会。

3 6 5 . 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反映在国家的教育制度上。 根 据 1 9 6 9 年 6 月 

1 3 日有关基础学校的第2 6号法令规定 , 学校必须对其学生进行"基督教和道德的 

培 育 " ，此外还要提高学生的精神自由和忍耐力，增加对基督教基本价值，共同文 

化遗产，人类平等強国际责任的认识。 虽然名义上居民中 9 4 96 13信奉国教，但 

挪威的实际情况部是一种多元论的国家， 对信牵其他宗教的人肯定没有很大压力。 

关于宗教和担任公职的问题，该代表说，他没有公务员信秦宗教的统计数字，但是 

不是官方教会成员这一点不会对职业的前途有多么大的影响。 关于政府中至少着 

有一定数量的成员属于国家教会这个规则，起源于一种规定：只有 [Ü家教会的成员 

才能参加审议与该教会有关的事宜。 挪威政府人为这一情况不应♦t认为是对参加 

公职的一项不合理的暇制。

3 6 6  . 关 于 《公 约 》第 1 9 条，委员们提到挪威《宪 法 》第 1 0 0 条规定 " 任何 

人都不应由也们所刊印或出版的X 字，无论其内容如何，而受到惩罚， i榮非他存心 

公开表示或唆便他人不遵守法律、蔑 视 宗 教 或 道 德 或 宪 法 规 定 的 体 " 有人质 

询 ：主张政教分离的人是否被认为蔑视教会，鼓 ★共和国的人是否U 认为蔑视宪法 

规定的体補；《一般公民刑法典》第 1 3 5 条观定任1 可公开侮辱，H 挑冗对《宪法》 

或任何公共权威的仇恨 fiÇ危及公共和平者，都以犯法论处，1旦破坏和平往任不是傅 

辱的严重程度问题而是听者的特殊敏感度， 因此用何种方式来测验。 至于在《宪 

法 》同一条中 " 蔑视宗教或道德 " 一词 , 有 人问 " 宗教 " 是否指国€〔，还是也包括 

其他宗教在内，特别是部些登记的宗教；如有人鼓吹革命或主张流产是否也构成对 

宗教的蔑视；如果有人主张不结婚而同居，是否蔑视道德。 关于控制挪威广播事



业的唯一机沟，挪威广播公司，有人要知道该公司是否把宣传国教作为它的一个目 

标 ，它以什么标准来任命它的，理局成员。

3 6 7 . 在答复有关《宪法 》i n  0 0 条的问题时，缔约国的代表解释说， 他同意 

委员们的意见，是否W要这一条就值得怀疑和需要提出批评。 挪 威 《宪法》从

1 8 1 4 年起就有了，在使之现代化的问题上存在着极端保守的思想。 但这种保 

守思想由于，, 1要按照已变化了的情况和更为现代的标准来解释《宪法》而抵销了。 

此外， 《宪法》中使委员会注意的那一条并未说出基于宗教和道德的理由不得不限制 

言论自由，而是说可能有这种暇制。 其他的法律规定宗教和道德或其他价值观念 

应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 《开j 法》载有有关此问题的更为有效的条文。

3 6 8 . 该代表并强调《宪法》对言论自由的暇制并不访碍大家公开讨论对任何事 

物的改革， 括政教分离问题。人们可以对流产、同居和委员会上提出的其1也事项 

持有1壬f可看法。 只是对人们使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些看法有些暇？(1, 如关于侮辱 

的法律口对使用暴力的限制。 甚至有人从理论上競吹革命也是可以。 如果在实 

践中涉义危险，将由当局来采取行动。

3 6 9  . 关于有人对《一般公民刑法典》第 1 3 5 条该条观定 " 凡公开侮辱成挑起 

对 《宪 :è 》或任何公共部门当局仇恨以致危 i t 公共安全者予» I F '提出的I'侧済代麦同 

意这条 ..è早 在 1 9 0 2 年就制定的 , 值得提出问题。 但是，播他了, # , 在现代还 

未援用过这一条。

3 7 0 . 在答复有关挪威广播公司的问题时，该代表说，它觸买是一个垄断事业， 

但在挪 /成已意识到广播的内容必视是中立而且多样化。 管理局成员☆任务之一就 

是保证采取这一中立和多样化的态度。 任命管理局的成员是议会每年花很多时间 

辨论的一个课题，这说明與论已注意此问题；管理局成员都是以个人身分任取的。

3 7 1 . 关 于 《公 约 》第 2  0 条 ，有人质询：既然所有宗教， 包括基，教在内，都 

禁止战争，挪威是有国教的国家，为什么没有禁止宣传战争的法律；挪威议会拒绝



通过一条宣告战争宣传为非法的法案，是否与国教不符因而是透反《宪 法 》的。

3 7 2 . . 挪威代表在答复问题时说，如果挪威能以仅制定一纸法律来消灭战争，它 

就一定这祥做了。 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个切实际有效的办法。 他向 ' f 员会保证， 

挪威已经并将继续作出一切合理的努力促进和平事业。

3 7 3 . 关于《公 约 》第 2 2 条，有人问该代表，挪威的私营部门和公菅部门的劳 

工合同，是否都由工会来签订。 该代表在回答时说，在公营部门和私菅部门都保 

证谈判和集体提出条件的权利，工会是这类集体协议的一方。

3 7 4 , 关于《公 约 》第 2 3 条第 4 款在婚姻破裂时必须保护其子女的规定，有人 

问，挪威是否有尤许国家在遇到特殊情况时负责照管孩子的法律。 关于专门贞责 

口斤取意见的政府官员在执行1 9 7 9 年 1 月 1 日有关男女平等法令项规定中所起 

的作用，有人问有关工作报酬的规定是不是根据劳工组织同工同酬的标准制订的。

3 7 5  „ 挪威代表在答复所提问题时解释说，挪威的社会服务机构负责照/破孩子使 

他们免于道受父母的虐待或暴力行为。 这种严厉处理问题的办法只在尽一切努力 

使这个家庭自己处理自已问题后的最后手段。关于男女平等问题，他说同工同酬问题 

是贞责听取意见的宫员听取申诉的主要类别之一。 1 9 7 9 年 1 , : ] 1  0 关于男女 

平等问题的法令的内客就是从事同一工作的男子和妇女应如劳工组 i i所 建 议 的那样 

得到一样的报酬。

3 7 6 . 关 于 《公 约 》第 2 5 条，大家注意到挪威《宪 法 》第 5 8+V规定了挪威各 

地区能选到挪威议会去的议员人数。 有人问是否定期修订当选代效的分配情况以 

考虑到人口的流动 ’ 这样跳不会友生消‘可能编粗某些地区的情况。

3 7 7 . 缔约国代表说， 《宪法》中载有关于挪威议会廣位分配的n 确条文。 分 

配办法已根据人口的流动情况修改过件多次。 分配办法肯定对农村人口有利；这 

不是差别待遇的问题，而是政府的政策有意这样作。 例如在北部芬马克地区人口 

稀少，每一代表所需选民人数大约仅相当于首都所需人数的三分之一。



3 7 8 . 关 于 《公约》第 2 7 条 ，有人问挪威采取什么措施以保障投普人或米人 

享有自己的文化、宗教和语言的权利，是否曾和瑞典、 芬兰和苏联等可能有同样民 

族的国家进行过协商讨论这些民族的保护和待遇问题。 还注意到《公 约 》第 2 7 
条和 2 6 条之间的密切联系，因为少数民族的成员在他本地区之外受到《公约》第 

2 6 条的保ÿ*使其不受政府和个人的侵犯。 有人问受彼视的萨米人有什么办法得 

到补偿。

3 7 9 . 挪威的代表在答复时说，自从初步报告提交以来，政府和公众都更为意识 

到他们对少数民族的责任。 有计划地在萨米人的地区兴建了一个大型水电站，从 

而将大约 2 万 至 3 万萨米少数民族有关重要问题大张旗戟地放在公众的面前，在这 

以前，政府Ü 已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萨米少数民族并促进萨米的文化。 关于修改劳 

工组织第 1 0 7 号有关土著民族的《公 约 》的问题，挪威代表说萨米人的代表根本 

不同意。 鉴于情况改变， 已指定一个皇家姿员会审议这一少数民族对土地和用水 

的权利以及其一般法律地位。 这一委员会将口; f 取该少数民族内部各阶层代表、地 

方当局和律 Ji:î们的意见，并将单独制订一份关于有必要在《宪法》上保护这些少数 

民族集团的告以及修改劳工组织《第 1 0 7 号公约》☆报告。 挪威正在和北欧 

理事会其他 [ =1家就有关共同的少数民族的事宜进行合作。 法律中充分地规定了保 

护在少数民族本地区以外的成员。

C , 报告问题和委员会的一般建议

3 8 0 . 人权事务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工作组在第十一届会议之前开会考虑提出将会 

得到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支持的一般建议并研究委员会根据公约》第 4 0 条规定 

在现阶段应执行什么进步的任务。 g
3 8 1 ， 委员会第 2 6 0 次会议（第十一■届 会 议 ) 一致过了一项由工作组编写，

经非正式会议讨论和修改并经同届会议协商的声明。 1。

'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 0 号 》（A / / 3 5 / / 4 0 ) ,第 3 7 0 —
3 8 3段。

声明全文见下面附件四。



3 8 2 ， 在通过声明全文之前进行讨论时， "若干委员强调这仅是走向促进有效地 

实行人权和帮助委员会履行其职责的一步；正如声明本身所说的，，定的程序并不 

妨碍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 第 4 款进一步审议委 g 会的职责；而且虽然委员会迄今 

力止在审查报告上的成就不容低佑, 它必须不断地检查它的程序并根循经验进一步 

改进和发展这些报告。 会上并指出，秘书处制订的分析报告，正如L1)段中规定的， 

是供委员会内部使用的，不分发给各缔约国。

3 8 3 ， 秘书长的报告说 , 会上一致® 过的文本赋予秘书处以新的任务。 （h)段要 

求提供委员会们最经常提的问题摘要或清单，而(J)段则要求秘书处在每次审査一个 

国家的报告后在研究该报告的基础上写出分析报告。 秘书处将尽辟大努力协助委 

员会从事这些新的工作和日常工作。 他对Ü)段所提要求的坦解是该段应用于今后 

的工作，而不追溯既往。

3 8 4 ， 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着手审议某些与第十一届会议上通过的声明有关的 

事项，以便按照声明中各段的要求作出决定。 有些安员认力声明 (b)段有些含糊不 

清，他们根据他们对《公 约 》第 4 0 条第 4 款的坦解，认为这一段既是指可向个别 

缔约国的报告提出一般建议，又是指对所有缔约国提出的一般建议。 他们认为， 

虽然这个协闕一致意见对委 fe会全体委员都有约束力，但应把此解释为严才遵守 

《公 约 》，而且特别宣要的是不应把声明作有限制性的理解，从而使春员会今后无 

法采取进一步行动。 关于这方面，会上指出，如果娶员会不注意到它们缺点并 

不对在审议各国报告时出％的@题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很多国家的3 (府就会说人 

权在它们国家得到完全的尊重。 其他委员强调说， 《公 约 》第 4 1 条和《任意协 

定书》明确地规定了某些程序，但 在 《公 约 》第 4 0 条里却未提到这 :生程序；他们 

强调，虽然委员会内部在解释第 4 0 条第 4 敦上有两滅意见，但 大 家 U办Ü: 一致方

见第  c c p R / c / ^ R ,  2 5 3  号文件第  3 4 - 5 6 段，及第 0 c p r / c / S :  2 6 0 f  文件。

见第 JC P L ' / C / S R ,  2 7 5 号和 2 7 转 文 件 。



式 通 过 g声 明 所 出 的一般建 议 却 是 给 所 有 缔 约 国 而 个 别 IS)家的；但其似一些 

委员则认为委员会尚未到达专门对个别国家的报告提出具体絮:议的阶段，特别是 [ÿ: 

为只有很少数的报告是经过委员会详细审议弁能提出一派意见认力有必要 i t 出的襄 

议 ；虽然委员会必须对个别国家采取有益的行动，但这个行动只有当委员会能表示 

一种共同的看法时才会真正是有用的；委 员会在这一时刻应按照声明的文本着手制 

订对各缔约国的总的建议，要考虑到声明中所裁各项原则可以使委员会在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後行其任务方面取得进展, 同时保留其在以后进一步对个别的振告提 

出建议 iLî权利。

3 8 5 ， 委员们指出，依照声明的文本，有些事项尚待作出汰定，如审査编写初步 

报 告 的 则 （（e)段 ），编写报告的周期性， （（̂)段 ），新报告需要的准则， （(g)
段 ），委员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清单以及将这些清单分发给各缔约国参考， （(h)段 ） 

和秘书处在％次审査一国的报告之后所编写的分析报告， （（j )段 ) 。 某些委员预 

计到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将审议已收到的某些补充报告，他们援引声明 (1)段，并建议 

设立该段所规定的工作组以准备和有关缔约国的代表进行讨论。 其 他 委 认 为 设  

立这一工作组的目的在于准备审议第二期报告。 有些委员注意到按照 (f)段，可能 

会把一个补充振告看作一♦新的振告，而不是作为补充振告来审议。 他们指出， 

由于这完全是某些初步报告之不恰当而使委员会要求再提出补充报告的结果，因而 

后者事实上应为初步报告的一普，分来处理；而且如果已:是交的补充报告应作为第 

二期如告，那 )系整个定期报告制度将遭到破坏。 另一委员强调了报告中对话具有 

连续性是重要的。 为此Ë 的，委员会在收到为答复对一个 [il家的报告初涉•审査 ïi'ij 
补充的 ‘ÎW坎i后应尽速进入第二阶段工作。

3 8 6 . 委 员 第 2 8 7 次会议商定设立一个五委员特别工作组在第十三届会议召 

开前的一个星H 里开会，革拟一般建议，建议如何能最好地执行声明 ( f )段所反映的 

委员会的决定：见下面附件四）以及提出在审议各缔约国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提 

出的报告时委 i 1们最经常提出的问题清单。



3 8 7 . 在委员会第千三届会议上，工作组提出了各项寫议， 由于时间的限制 , 
这些建议仅限于有关执行委员会的周期性和一般建议的决定的各项任务。

3 8 8 . 关于执行委员会有关周期性的决定，委员会考虑封一些因支其中有些可 

予以着重指出。 首先，委员会的时间有限，因此实际上就暇制了委员会、g审议的 

报告的数量，特别是鉴于它在过去五年中审议了约4 4 份 由 各 缔 约 提 交 勒 步 振  

告和补充材料的经验。 其次 , 委员会特别重视要继续进行它已和各缔约y 之间襄 

立起来的对话， 并认为能够这样做的最好办法就是递交按照详细准则编写定期报  

告以保证报告中裁有所需要的最充分资料。 第三 , 委员会认识到，有 必 允 许 各  

缔约国有一定的时间来编写这些详尽的根告。 因而委员会暂定一个五年L3周期。 

以后，一旦可行，就改力三年或四年周斯。 委员会关于周期性和自 : 写 定 ; 告 的  

>▲则的决定，分别载于本 : K.告陶件五和六内。 关于推.告国在提交其第二瑰后续括 

告期限到达之前交送补充☆料问题以及这些资料的审査问题，娶员会均加以保留， 

以便进一步审议。

3 8 9 . 关于一般建议，，员会忆及其 1 9 8 0 年 1 0 月 3 0 日关于此问是I 的决定 , 
该决定载于附件六的第 (a), (D)和(C)段内。 委员们重申其对《公 约 》第 4 0 条第 4 
款之解# 的各种不同慈见但同意在不影响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 第 4 象 定 进 一

见 第 C C P R / C / ^ R .  2 9 5 号文件。

关于委员会就周期性和各缔约国根据《公 约 》第 4 0 条 第 1 (b)款提交报告的形 

式和内容的准则通过决定之前进行的讨论情况，冬̂看 c c P f i / c / S R ,  2 9 5 ,  2 96 ,  
29 9 ,  3 0 3 ,  3 0 6  和 3 0 8号文件。

參 看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4 0 号 》（A / 3 4 / 4 0 ) , 第 

1 5 — 2 0 段；同前， 《第三千五届会议，补编第 4 0 号 》（A / 3 5 / 4 0 ) ,
第 3 7 0 - 3 8 2  段； C G P R /C /S R ,  2 7 5 号和  2 7 6 号文件以及C C P R / (V S R ,  
3 0 4 ,  3 0 6 ,  3 0 8 和 3 0 9 #  文件。



步审议象，员会职责的情况下，第一步应先 按 照 1 9 8 0 年 1 0 月 3 0 日决定(a)、（b)  

和(c)段作出一般建议。 委 员会通过了若干一般建议；以后按时间的许可和经验的 

积累情况将不时陆续提出其它建议。 这些一般建议载于附件七内。

D. 秘书长向委员会转递的资料

3 9 0 . 在委员会第 2 6 3 次会议上，秘书长代表告知委员会说，人权司司长收到了 

瑞典外交部 1 9 8 1 年 2 月 4 日的信，说瑞典政府依照议会的决定，最近颁布一项法 

令，从 1 9 8 2 年 1 月 1 日起废除关于反社会行为的法令，委员会在审议瑞典根据  

《公 约 》第 4 0 条提出的初步及补充报告时对这项法令表示关注。

3 9 1 . 在委员会第 2 9 5 次会议上，秘书长代表告诉委员会，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收到了塞内加尔共和国外交部1 9 8 1 年 7 月 1 0 日的普通照会，其中塞内加尔共和 

国外交部回顾说， 1 9 8 0 年 4 月在审议塞内加尔共和国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 4 0 条提出的报告期间，委员会的若干成员对塞内加尔共和国的法律 

表示保留意见，他们认为那种法律不符合《公 约 》的某些规定，因为它限制政党不 

能多于 4 个 ，并且规定塞内加尔共和国的公民必须获得出境签证才能出国。 秘书长 

代表又告诉委 j巧会说，关于这个问题，普通照会表示一项宪法文书已废除该项法律 , 
并规定无限制的多党制度，也有法律废除必须获得出境签证的规定。



四. 审议根据《任意议定书》提出的函件

3 9 2 , 根 据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凡声称其在公约规定 

下的任何权利遭受侵害的个人，如对可以运用的国内补救办法悉已援用无遗，得向 

人 权委员会提出书面函件以供审査。 已加入或批准《公 约 》的 6 7 个国家中，有 

2 6 个经由批准或加入《任意议定书》而接受了委员会处理个人控好的职权。这些 

国家是巴巴多斯、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哥伦比Æ 、哥斯达黎加、丹麦、 多米尼加 

共和国、厄瓜多尔、芬兰、冰岛、意大利、牙买加、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荷兰、 

尼加拉瓜、挪威、 巴拿马、秘鲁、塞内加尔、苏里南、瑞典、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乌拉圭、委内瑞拉和札伊尔。 如果来函是关于《公 约 》缔约国、但不也是《任意 

议定书》的缔约国，则委员会不能接受。

3 9 3 。 审议根据《任 f 议定书》提出的函件是在不公开会议中进行（ 任意议定 

书 》第 5 (3)条 ）。有关委员会在《任意议定书》方面的工作的一切文件（当事各方 

的来文和委员会的其他工作文件）都是机密的。 但是委员会最后决定全文，包括 

根 据 《任意议定书》第 5 (4)条规定通过的意见，则是公开的。 这也可适用于委员 

会决定公开的其他决定上。

3 9 4 . 在履行《任意议定书》规定的工作时，委员会得到至多由其五名成员组成 

的来文工作组的协助，这个工作组就审议每个案件的各阶段要采取的行动向委员会 

提出建议。 工作组也可自行决定请各方提供更多关于来文可接受程度的问题的资 

料或意见。1 6 委员会也已指定个别成员作为一整案件的特别报告员。 特别报告员 

向委员会提出建议供其审议。

3 9 5 . 自委员会在 1 9 7 7 年第二届会议开始《任意议定书》规定的二作以来， 已 

收到 1 0 2 件来文供其审议（其中 7 2 件是在委员会第二届至第十届会义期间收到的；

设立这些工作组的权力和它们的职责范围载于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C C P R / C /  
3 / R e v .  1 ) 第 8 9 。91 和 9 4 ( 1條 。



此后亦即在本报告所包括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会议期间委员会又收到了3 0 件 )。 

自第二届会议起2 约已通过 2 0 2 项正式决定如下：

( a ) 在可接受之前阶段作出的决定（主要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1 条，

要求提供更多有关可接受程度的问题的资料或意见）：9 3
( W 宣布某项来文不能接受、 中断或暂停的决定（与 3 4 件来文有关）： 3 1
( C ) 宣布某项来文可接受的决定：4 4
( d J 在宣布某项来文可接受后的进一步决定（请各方提出更多资料或说明）: 1 6
( e ) 最后意见（与 1 9 件来文有关）： 1 8

3 9 6 . 为显示委员会在《任意议定书》方面的工作全貌，在本章之末（第 4 0 0 - 1  
至 4 0 0 。4 段 ）再作有进一步的统计。

3 9 7 . 审议根据《任意议定书》提出的来文，事实上可分成若干阶段。 鉴于委员 

会会议的周期性（通常每年三届会议），及 由 《任意议定书》 （第 4(2)条 ）或委员 

会依照其暂行议事规则对任何一方提出资料、阐明、意见或解释所规定的各种时限， 

一个案件的审议时间可能继续若干年。 如果一个案件被宣布不能接受，或其审议 

在某个程序阶段上由于劣一理由而中断，则时间一般要短得多。

3 9 7 。1 虽然审议来文可以说主要分成两个阶段，即(a)在可接受之前的审议和 

(b )在已经宣布某一来文可接受之后根据是非曲直的审议，以下解释性说明可进一步 

阐明在实践中形成的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H 基本资料的搜集：

3 9 7 ^ 2 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78 (2 )和第 8 0 条，秘 书 长 可 以 请 来 文 的  

作者对委员会（或其来文工作组）能进行有意义的审议该案所需的几点事实加以澄 

清。不过，这种搜集资料的过程不访碍促请委员会（或其来文工作组）注意该函件。

人权司代表秘书长作为人权委员会的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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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初步审议：

3 9 7 。3 来文工作组审査秘书处送来的材料并决定 (a)是否应要求来文作者就与来 

文可否接受有关的问题提出更多资料；（b)是否应同时将来文转给该缔约国（或应只 

转给该缔约国），请其提供有关接受问题的意见或资料；（e)是否建议委员会就上面 

(a)或(b)所列的而种可能性中决定一种；（d)是否建议委员会根据《任意议定书》宣布 

该函件不能接受（或者应中止审议），因为存在着明显缺点，虽要求来文作者提供 

更多资料也无法补救（关于接受的条件载于《任意议定书》第 1 、2 、3 、5(2Xa)和 5 
(2Xb)条 ）。

3 9 7 。4 在这第一回合的讨论中，委员会就其工作组的任何建议作出决定，或决 

定采取工作组建议之外的方法。 委员会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或在较 # 任何阶段）决 

定为某个案件指定待别掠告员。 要求任何一方提出更多资料或意见的决定都规定 

其提出的时限。

B 在可接受之前的进一步审议：

3 9 7 - 5 如果某一案件从第一回合的讨论继续下去，就必须委员会在迟些会议上 

进一步审议（仍是根据可能从其来文工作组或已指定的特别报告员收到的任何建议)。 

委员会可以核准、改变或拒绝向它提出的任何建议。又仍可再要求1É何一方提出新 

资 料 （规定提出这种资料的新时限），但是这一回合的讨论目的是 î t 布该来文可接 

受、不可接受或中断（也许暂停，例如，因 为 与 来 文 作 者 失 去 联 系 在 缔 约 国 收  

到来文副本及有机会提出它认为与来文的可否接受有关的资料或意见之前，不能宣 

布该来文可以接受。

m 根据是非曲直的审议：

3 9 7 。6 被宣布为可接受的任何来文，将受到审议以确定来文作者提出的控诉的 

是非曲直。在这阶段，缔约国有六个月时间提出解释或声明，说明原委及其可能已



采取的补救办法（《任意议定书》第 4(2)条 ）。 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 93  (3) 条 

的规定，委员会通常让来文作者在收到转给他的缔约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4(2) 
条提出的文件后，有六个星期时同提出他觉得需要补充的资料或意见。*8

3 9 7 。7 即使在审议一个案件的这个阶段-委员会仍可以决定需要任何一方提出 

更多具体的资料，才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5 (4)条规定经由通过其意见达成最后 

结论。 因此委员会在通过其最后意见之前有多次机会使用通过临时决定的方法 ,以 

求从任何一方或双方搜集更多资料。

3 9 7 。8 上面第 3 9 7 。3 至 3 9 7 。7段所述的任何阶段可能需要委员会不止一届会 

议的讨论。这是由于为任何一方规定的期限、权力平等原则及每届会议可利用的有 

暇时间而必需的。

与可接受性有关的问题

3 9 8 。 委员会以前的年度报告大量报道了与下列有关的问题：（a)来文作者的身分 ; 
Cb)被指称在《公 约 》和 《任意议定书》在有关国家生效以前已发生的事情；（e)《任 

意议定书》第 5 (2Xa)条的应用，即如同一件事已在另一个国际调査或解决的程序下 

审査，就委员会不能再审议；（山《任意议定书》第 5(2Xb)条的规定，即根据《任意 

议定书》审议来文之前必须先用尽国内的补救办法。 今转载委员会上次年度报告

( A / 3 5 / 4 0 ) 第 3 9 1 至 3 9 7 段于本报告附件八内，以供参考。

在审议来文的所有阶段，委员会根据权力平等原则，让每一方有机会就另一方 

应委员会要求提出的任何资料表示意见。



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

3 9 9 . 1 委员会以通过最后意见而结束对一小案件的审议（第 R，7 / 2 8 号案件，温 

伯格对乌拉圭）。 19通过了在《任意议定书》程序中各阶段的其他 2 0 个案件的程 

序决定。

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

3 9 9 . 2 委员会以通过最后意见而结束对八个案件的审议（第 R 7 Z 3 2号 （路易斯 . 
图朗对乌拉圭）、 R 8 / 3 3 号 （莱奥波尔多 . 布 福 . 卡巴利尔对乌行圭）、R, 8 / 3 1  
号 （豪尔赫 . 兰迪内利，席尔瓦等对乌拉圭）、 R. 9 / 3 5 号 ( 乌梅，迪一齐弗拉等 

对毛里求斯 ) 、 R 9 / 3 7 号 (埃斯特尔 . 索里亚诺 . 德 博 汤 对 乌 拉 ) 、 R. 9 / 4 0  
号 （埃 基 . 朱 哈 尼 • 哈蒂孰■南等对芬兰）、 R 1 0 / 4 4 号 （罗萨里奥 .彼特拉罗伊 

亚 . 萨帕拉对乌拉圭）及 R. 1 3 / 5 8 号 （安 娜 . 乌鲁菲牡对端典 )案 仆 ）。 通过了 

2 1 个其他案件的程序决定。

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

3 9 9 . 3 委员会以通过其最后意见而结束对三个案件的审议（第 S  6 / 2 4 号 （桑德 

拉 . 洛夫莱斯对加♦大 ）、 R. 1 2 / 5 2 号 （塞 尔 希 奥 . 鲁 文 . 洛 佩 斯 . 布尔戈斯对 

乌 拉 圭）和 1\ 1 3 / 5 6 号 （莉 莲 . 塞莉贝蒂 . 德卡萨里埃戈对乌拉圭案件）。 2,通 

过 2 4 个其他案件的程序决定（有 1 0 个案件是同一项决定，这些案件除了日期和 

作者名字外，其他全同）。

根 据 《任意议定书》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来文的情况

4 0 0 , 1 直到并包括其第十三届会议在内 , 人权委员会已收到 1 0 2 '牛来文供其审 

议。这些来文的情况如下：

2Î

转载为本报告附件九。

转载为本报告附件十至十七。 

转载为本报告附件十八至二十。



得 出 最 后 意 见 而 结 束 ................................................................. . ： 19
以其他方式（不能接受、 中断、智停或撤销）结 束 ...........................:5^^
宣布可以接受，但 未 结 束 ......................................................... ..................; 2 3

尚在可接受前阶段（其中有 1 2 件报振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9 1 条转递

给缔约国）  ................................................. ............................................  ; 36
4 0 0 . 2 同意委员会有权处理小人对逢反《公 约 》规定而提出的控诉的二十六个国 

家 中 ，有关于十三个国家的根据《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来文。这十三个国 

家是：加拿大、哥伦比亚、丹麦、芬兰、休岛、意大利、 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 

尼加拉瓜、挪威、端典、乌拉圭和札伊尔。

4 0 0 , 3 同意委员会有权处理小人提交控诉的、但委员会未收到有关它们的来文的 

另外十三♦国家是：巴巴多斯、 中非共和国、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 

多尔、牙买加、荷兰、 巴拿马、秘鲁、塞内加尔、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委 

内端拉。

4 0 0 , 4 根 振 《任意议定书》提交人权委员会的 1 0 2 件来文，已结束或等待委员会 

处理的情形如下：

加拿大：

委员会收到了二十九件关于加拿大的来文（其中有 1 0 件除了日期和作者名字 

外 全 同 ）。

得出最后意见而结束 ................................................................................... ： 1
以其他方 式 （不能接受、中断或暂停）结 束 22   ............ .............. ： 12

宣布可以接受，但未结束  ......................................................................... : 5
尚在可接受前阶段（其中有 2 件转递给缔约国） .................................; 1 3

有过一次是关于同一件事的两小案件合并成一案，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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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

委员会收到了四件关于哥伦比亚的来文。

得出最后意见而结束   ........................................................................... : 0
以其他方式（不能接受、 中断或智停）结 束 ...........................................
宣布可以接受，但 未 结 束 ...............................................................................
尚在可接受前阶段（转递给缔约国 )  .......................................................

丹麦：

委员会收到了五件关于丹麦的来文。 其中四件被宣布为不能接受。一件中断， 

因为作者对于再三要求提供资料未作答复，没有那些资料委员会就无法对该案件进 

行有意义的审议。

芬兰：

委员会收到了五件关于芬兰的来文。

得出最后意见而结束 ......................................................................................... : 1
以其他方式（不能接受、 中断或智停）结 束 ...........................................
宣布可以接受，但 未 结 束 ..............................................................................
尚在可接受前阶段（未转递给缔约国） ...................................................

冰岛：

委员会收到了一件关于冰岛的来文。后来作者撤销了该案，因为他选择了另一 

种国际调查或解决的程序。

意大利：

委员会收到两件关于意大利的来文。

得 出 最 后 意 见 而 结 束 ......................................................................................: 0
以其他方式（不能接受、 中断或暂停）结 束 ........................................... : 1



宣布可以接受，但 未 结 束 ............................................................... .................: 1
尚在可接受 前 阶 段   ........................................................................ : 0

马达加斯加：

委员会收到了一件关于马达加斯加的来文。 它尚在可接受前阶段。

毛里求斯：

委员会收到一件关于毛里求斯的来文。 它已由通过最后意见而结束。

尼加拉瓜：

委员会收到一件关于尼加拉爪的来文。 在来文作者们说明他们已经由另一种国 

除调查或解决程序提出同一事件请求审议后，即中断对该案件的审议。

挪威：

委员会牧到了三件关于挪威的来文。

得出最后意见而结束 .....................................................................................  : 0
以其他方式（不能接受、中断或暂停）结 束  ............ ......................
宣布可以接受，但 未 结 束 .............................................................................
尚在可接受前阶段（转递给缔约国） .........................................................

端典：

委员会牧到了一件关于端典的来文。 它已由通过最后意见而结束。

乌拉圭：

委员会收到了四十五件关于乌拉圭的来文。

得出最后意见而结束 " .................................................................................：15
以其他方式（不能接受、 中断或暂停）结 束  ........................................... : 8
宣布可以接受，但未结 束 ...............................................................................a h
尚 在 接受前阶段（其中 7 件转递给缔约国） .......................................: 8

" 有过一次有两件关于同一事件的来文在通过最后意见前合并成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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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伊尔：

委员会收到了四件关于札伊尔的来文。

得出最后意见而结束 .........................................
以其他方式（不能接受、 中断或暂停）结束

宣布可以接受，但 未 结 束 ...............................
尚在可接受前阶段期间（未转递给缔约国 ) I



五 .委员会未来的会议

4 0 1 . 如其上一次年度报告（A / 3 5 / 4 0 ) 所 指 出 ，委员会定于 1 9 8 2 年 3 月2 2  
日至4 月 9 日在总部举行第十五届会议； 1 9 8 2 年 7 月 1 2 日至3 0 曰在日内瓦 

举行第十六届会议；同年 1 0 月 1 1 日至 2 9 日也在日内瓦举行第十七届会议；其 

工作组将在每一届会议开始之前的一个星期举行会议。



六 .通过报告

4 0 2 . 委员会在其 1 9 8 1 年 7 月 3 0 日和 3 1 日的第 3 1 5 和 3 1 6 次会议上 

审议了关于其在 1 9 8 0 年 和 1 9 8 1 年举行的第十一、十二和十三届会议的活动 

的第五次年度报告草稿。 在讨论期问经过修正的这项报告，获得委员会一致通过。



附件 .

截 至 1 9 8 1 年 7 月3 1日为止，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及任意议定书》的缔约国’和依照

《公 约 》第四十一条规定友表声明的国家

A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a

缔约国
收到批准书或

加乂书(!&)的曰M 生效H 期

澳大利 i : 1 9 8 脾 8月1 3 日 1 9 8 0 ^ 1 1  月 1 3日

奥地利  _ 1 9 7 脾 9月1 0日 1 9 7 8 ^ 1 2 ^ 1 0B
巴巴多， 1 9 7 3 ^ 1  月 5日(a) 19 7 昧 3月2 3日

保加利亚 1 9 7 脾 9月2 1 日 1 9 7 脾 3月2 3 日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 9 7  脾  11月 12H 1 9 7 阵 3月2 3日
加拿大 19 7 脾 5月 1 9 0  (a) 1 9 7 脾 8月1 9日

智利 1 9 7 採 2月 1 0 0 1 9 7 脾 3月2 3日

哥伦比亚 1 9 6  脾  10月 29H 1 9 7 畔 3月2 3日
骨斯达黎加 1 9 6 脾 1 1月2 9 日 1 9 7  脾  3月 23H
塞浦路斯 1 9 6 脾 4月2日 1 9 7 阵 3月2 3日

捷克斯洛伐克 1 9 7 5年12月2 3 日 1 9 7 脾 3月2 3 日

丹麦 1 9 7 脾 1月6日 1 9 7 脾 3月2 3 日

a 中非共和国于 1 9 8 1 年 5 月 8 日加入了《公 约 》9 
8 月 8 日对中非共和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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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约 》于 1 9 8 1 年



缔约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芬兰 

法国

閃比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几内亚

圭亚那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伊朗

伊拉克

意大利

牙买加

曰本

约旦

肯尼亚

黎巴嫩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马达加斯加

收到批准书或 
加 乂 衡 B 潮

1 9 7 脾 1月4日(a) 
1 9 6 脾 3月6日 
1 9 7 脾 11月3 0 日 

1 9 7 傳 8月1 9日 
1 9 8 0年1 1月 4日(&) 
1 9 7 脾 3月2 2 日(a) 
1 9 7 濟 11月8日 
1 9 7 脾 12月1 7日 

1 9 7  脾  1月 24H  
1 9 7 7年2月1 5日 
1 9 7 换 1月1 7日 
1 9 7 择 8月2 2日 
19 7 脾 4月1 0日(a) 
1 9 7 懒 月 24H  
1 9 7 1年1月2 5 日 

1 9 7 脾 9月 15H 
1 9 7 碎 10月3日 
1 9 7 脾 6月2 1 日 

1 9 7  脾 5月 28H 
19 72辆月  10(a)  
19 72年 11月3日(a) 
1 9 7 0 ^ 5 ^ 1 5 0  (a)
19 71  年 6月2 1 H

生效曰期

1 9 7 脾 4 月4日 

1 9 7 畔 3月2 3 日 

1 9 8 脾 2月 2 9 0  
19 7昧 3月2 3 日 

1 9 8 1年2月3日 

19 7  脾  6月 22H  
19 7畔 3月2 3 日 

1 9 7  辟  3月 23H  
1 9 7 脾 4月2 4 0  
1 9 7 7辆 月 1 5 日 

1 9 7 昧 3月2 3 日 

1 9 7 脾 1 1月2 2 日 

1 9 7 脾 7年1 0日 
1 9 7  陈 3 月 23H  
1 9 7搬 月 2 3 日 

1 9 7 拖 12月1 5日 

1 9 ' ,畔 3月2 3 日 

19 ■游  9月2 1 H 
197 脾 3月23H  
197 阵 a ^ 2 3 日 

1 9 ? 脾  3月 23H  
1 9 7  畔  3月 23H  
1 9 7 脾 3月2 3 日



缔约国
牧到批准书或 

加入书、a)的日 生效日期

马里 19 7冉 7月16日（a) 197昧 3月2 3日

毛里求斯 1973^12月 12H (a) 197 胖 3 月 23H
墨西哥 1981年3月2 3日(&) 1981年6月23日

蒙古 197辨 11月18日 19 7脾 3月2 3曰

摩洛哥 1979^-5月 3日 197脾 8月3日
荷兰 1 9 7脾 12月11日 19 7脾 3月n 日

新西兰 19 7脾 12月2 8日 197 游  3月 23B

尼加拉瓜 19 8脾 3月 1 2 日(a) 1 9 8 0 W 1 2 B
挪威 1 9 7御 月 13日 197陈 3月2 3日

巴拿马 197 7年3月8日 197 7年6月8日

秘鲁 19 7脾 4月2 8曰 197脾 7月2 8日

波兰 1977年3月18日 1977年 6月18H
荀萄牙 1978#« 月15H 197脾 9月15日

罗马尼亚 1 9 7禅 12月9日 197昧 3月2 3日

卢旺达 197诛 4^ 16曰间 197 阵  3月 23B
塞内加尔 197脾 2月13日 1978^5^130
西班牙 1977年4月2 7日 1977年7月2 7日

斯里兰卡 198脾 6月11日 （a) 1980#*9月 11日
苏里南 1976^1  a^28H(ay 1977年3月2 8日

喘典 1971年12月6日 197 畔  3月 23H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 9 6脾 4月2 1日 19 7脾 3月2 3 H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9 7脾 12月,21 日(a) 197 脾  3月2 1 H
突尼斯 196游 3月18日 19 7畔 3月2 3日



缔 约 IL'
牧到批准书 

加入书 (:0^^的曰巧 生效 S 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1 9 7 3 # 1 1月 1 2日 1' )7碑 3月2 3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 9 7辉 10月1 6日 l i  7脾 ;3月2 3 日

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 7畔 5月2 0日 Ik 7 脾 8月2 0 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 9 7 6 ^ 月11日(a) 1 9 7昧 9月1 1日

乌拉圭 1 9 7 0 ^ 月1H 1 9 7 6 # 3月2 3 日

委内墙拉 1 9 7 脾 5月10日 1 9 7 8 ^ 8  月1 0日

南斯拉夫 19 71年6月2 日 1 9 7畔 3月2 3 曰

札伊尔 1 9 7 6 ^ 1 1月 1 日(a) r m 年2 ^ 1日

B . 《任意议定书》的缔约国

缔约国 加入书 (a)的日期 生效 H期

巴巴多斯 1 9 7 5年1月5日(a) 19 r脾 3月2 3日

加拿大 1 9 7脾 5月19日(a) 19 ,俩 8月 190
哥伦比亚 1 9 6 脾 10月2 9 日 19 r脾 3月23H
哥斯达黎加 1 9 6脾 11月2 9日 1 9 7脾 3月2 3日

丹麦 1 9 7搬 月 6日 1 9 7脾 3月2 3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9 7脾 1月4日(0) 1 9 7脾 4月4日
厄瓜多尔 1 9 6阵 3弓6日 1 9 7昧 3月2 3曰

芬兰 1 9 7阵 8月1 9日 1 9 7脾 3月2 3 日

冰岛 1 9 7脾 8月2 2日 19 7  脾  11 月 2 2 0
意大利 197 拖  9月 150 1 97  脾  i a m 5 H

中非共和国于 1 9 8 1 年 5 月 8 日加入了《任意议定书》。 《任意议定书》 

于 1 9 8 1 年 8 月 8 日对中非共和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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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 约 l ï 收到批准书或 
加入书es)的日其r

牙买加 

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 

荷兰 

尼加拉瓜 

挪威 

巴拿马 

秘鲁

塞内加尔

苏里南

瑞典

特立尼追和多巴哥 

乌拉圭 

委内瑞拉 

扎伊尔

1 9 7 5年 10月3 H
1 9 7 1年6月2 1 日

19 7脾 12月 1 2日(a)
1 9 7  脾  12月 1 1H
1 9 8 0 # 3 月 1 2日

1 9 7 弊 9月1 3日
1 9 7 7年3月8 日 

1980#-10>13H

1 9 7  脾 2 月 1 30  
1 9 7  阵  12月 2 8  日(a) 
1 9 7 1年12月6日 
1 9 8 0年11月1 4日 （a) 
1 9 7 阵 4>]1日 
1 9 7 脾 5月1 0日 
1 9 7 脾 11月1日a

1 9 7 胖 3月2 3 日

1 9 7  昧  3月 23B
1 9 7  昧 3月 2 3 0
1 9 7 胖 3月1 1日
1 9 8 0 W 1 2 H

1 9 7 胖 3月2 3 日

1 9 7 7年6月8日
1 9 8 1年1月3 日

1 9 7  脾  5月 15 H 
1 9 7 7年3月2 8 日 

19 7畔 3月2 3 日 

1 9 8 1年2月1 4日 

19 7脾 3月2 3 日 

1 9 7  脾  8月 10H 
1 9 7 7年a m 日



c • 依 照 《公 约 》第四十一条规定发表声明的国家

缔约国 ' -开菊生效日期 停止生效曰期

奥地利 1 9 7 8 年 9 月 1 0 日 无暇期

加拿大 1 9 7 d 年 1 0 月 2 9 日 ： 无限期

丹麦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1 9 8 3 年 3 月 2 2 日

芬兰 1 9 7 5 年 8 月 1 9 日 无限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1 9 7 9 年 3 月 2 8 日 1 9 8 6 年 3 月 2 7 日

冰岛 1 9 7 9 年 8 月 2 2 日 无限期

意大利 1 9 7 8 年 9 月 1 5 日 限期

荷兰 1 9 7 8 年 1 2 月 1 1 日 Æ 暇期

新西兰 1 9 7 8 年 1 2 月 2 8 日 无限

挪威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无限期

塞内加尔 1 9 8 1 年 1 月 1 日 Æ 限期

斯里兰卡 1 9 8 0 年 6 月 1 1 日 无限期

瑞典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无限期

大不列知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 1 9 7 6 年 5 月 2 0 日 无暇期



附件二

人权♦务委员会的委员

委员姓名

安德烈斯，P5吉拉尔先生 W
移罕默德 • 杜里先生 W
奈 吉 卜 ，布齐里先生 *
阿卜杜拉耶，迪埃耶先生 *
费利克斯，埃马科拉先生 W
文 森 特 ，埃马科拉先生 **
伯 恩 哈 德 • 格雷弗拉特先生 *
弗拉迪米尔 . 汉加先生

菜 昂 特 ，埃多西亚，奥尔特加先生 

戴 扬 ，扬查先生 *
拉曰苏默尔，拉拉先生 *
安德烈斯，马夫罗马提斯 **■
阿纳托利 ' 佩特罗维支■莫弗沙恩先生 

托尔克尔，奥普扎尔先生 *
胡 利 奥 . 普 拉 多 ，巴列霍先生*
瓦 利 德 ，萨迪先生 *
沃 尔 德 ，瑟 尔 马 ，塔尔诺波斯基先生 

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 *

国 复

委内瑞拉 

伊拉克 

突尼斯 

塞内加尔 

奥地利

大不列戴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德意志民王共和国

罗马Æ亚

尼加拉瓜 

南斯拉夫

毛里求斯 

塞浦路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挪威

厄瓜多尔

约旦

加拿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任期于 1 9 8 2年 1 2 月 3 1 H届满。

W 任期于 1 9 8 4 年 1 2 月 3 1 d 届满。



附件三

缔约国在此期间依照《公约》

第 4 0 条规定提出的报告和补充资料

A. 初步报告

缔约国 应提出曰期 提 出 日 期

奥地利 1 9 7 脾 9月1 4日 1 9 8 1年4月1 0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9 7 脾 4月3日 尚未收到 '

萨尔瓦多 1 9 8 1年^ ^ 2 8 日 尚未牧到

比亚 1 9 8 昨 6月2 1 日 尚未收到

几内亚 1 9 7 脾 4月2 甜 1 9 8 味 8月1 9 日

圭亚那 1 9 7 脾 5 : 月1 4日 1 9 8 1年3月2 0 日

冰岛 1 9 8 0 ^ 1 1 月2 1 日 1 9 8 1年3月3 1 日

印度 1 9 8 断 月 9 日 尚未收到

牙买加 1 9 7 7年3月2 2 日 1 9 8 脾 9月1 2 日

曰本 1980#~9月 2 0 日 1 9 8 0 ¥ 1 0 月 2 4 日

黎巴微 1 9 7 7年3月2 2 日 尚未收到

( 1 ) 1 9 8 0 ^ ^ 2 5 0
(2)1980^8^270

a 从 1 9 8 0 年 8 月 2 日至 1 9 8 1 年 7 月 3 1 日. 
第十三届会议结束时止。

(1)1977年9月30日
(2)1[<7脾 2月2 2日

(3)1978月8月2 9日

(4)1980#*8 月 29日

自第十届会议结束时起至



缔约国

摩洛哥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 

巴拿马

葡葡牙

卢旺达

特立尼达和多巴寄 

乌拉圭

扎伊尔

应提出 H 期

1 9 8 脾 8月2 日 

1 9 8 0 # 3月4 0 日 

1 9 8 阵 3月2 7 曰 

1 9 8 1年6月1 1 日 

1 .97脾 6月7 日

1 9 7 游 9月1 4日 

1 9 7 7日3月2 2 日 

1 9 8 脾 3月2 0 日 

1 9 7 7年3月2 2 日

提 出 日 期

1 9 8 1年2月,9日
1 9 8 1年2月1 1日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1 9 8 脾 9月2 9 日 

1 9 8 1年1月2 0 日 

尚未收到 

尚未收到

1 9 7 8 ^ 1 月3 1 日 尚未收到

向尚未提出报告的 

国家发出他文函曰期

( 1 ) 1 9 7游 5月1 4日
(2) 1 9 8 脾 4月2 3 日

( 3 ) 1 9 8脾 8月2 9 日

(1 )1 9 77年9月 3 0 日

( 2 ) 1 9 7沸 2月2 2 日

( 3 ) 1 9 7脾 8月2 9 日

( 4 ) 1 9 8阵 4月1 7日
(5) 19  8 0 ^ 8月2 9  日
(1 )1 9 7 9糊 1 4日
( 2 ) 1 9 8 0 ^ 2 3 0
( 3 ) 1 9 8 0 ^ 月2 9 日

Î. 委员会审查各该国切步报告后提交的补充资料

缔约国

约旦

提 出 3 期 

1 9 ë  1 年 7 月 7 日



附 件 四

关 于 《公 约 》第 4 0 条规定的 

人权事务委员会职责的声明 ^ 1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十届会议上设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该々、组应当在第十 

一届会议之前举行会议，以便制定可能得到委员会最广泛支持的那些一般意见，并 

参照提出的所有观点来审查委员会应做顿些进一步的工作（如果要做的话）以履行 

《公约 > 第 4 0 条规定的职责。

工作组于 1 0 月 1 3 日至 1 7 日举行了会议。 委员会报据其对工作组报告的 

审议结果，同意在不访香对《公约》第 4 0 条 第 4 敦规定的委员会取责的进一步审 

议工作的情况下，进行下列工作：

( a ) 委员会审查了  3 6 个缔约国的初步报告；这些缔约国位于世界不同地区， 

而且其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大不相同。 现在，委员会应根据报告审议结果，开 

始拟订一般意见，以便送交各缔约国。

( b ) 委员会在拟订一般意见时，应遵守下列原则：

按 照 《公 约 》第 4 0 条第 4 款的规定，寓见应以各缔约国作力对象；

意见应促使各缔约国在执行《公 约 》一事上进行舍作；

意见应总结委员会审议各国报告所取得的经验；

意见应提请各缔约国注意与改进振告程序和执行《公约》有关的爭项； 

意见应促进各缔约国和国际组织在提倡和保护人权方面的活力。

a 1 9 8 0 年 1 0 月 3 0 日，姿员会在其第 2 6 0 次会议 （第十一届会议）上通

过 。

b 并男载于 C C PR / /C / 1  8 号文件。



( c ) 除别的以外，一殷意见可涉及下列问题：

履 行 《公约》第 4 0 条规定的提出报告的义务；

履行保障《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的义务；

有 关 《公约》个别条敦的实施和内，的问题；

关于各缔约国在实施和拟订《公 约 》务款上进行令作的建议。

( d ) 委员会确认其目的在于同各个报告国进行建设性对话。 对话的进行，将 

以《公约》各缔约国的定期报告为基細。

( e ) 資员会认为，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所通过的并已为大多数报告国所遵守的关 

于编写第 4 0 条 第 1 款，（甲 ）项所要求的初步报告的准则， 已经证明对这些国家和 

委员会十分有用。 但是，委员会将于适当时加以审查，以查明是否可再予改进。

( f ) 为继续同各缔约国进行对话起见，委员会认为，最好为《公 约 》第 4 0 
条 第 1 敦 （乙 ）项所要求的各国后继报告，规定一个三年或四年的固定周期。 基 

于实际的工作量，委员会原则上决定请各缔约国在委员会审查其初步报告后的四年 

之内提出第二次定期报告。 至于委员会已审议过其增补资料或补充报告的那些缔 

约 国 ，这些报告可作为其第二次定期报告。

( g ) 委员会应报据其审议初步报告的经验，为新报告制订一些准则。 后趣报 

告的内容应集中于：

同一期间取得的进展；

涉 及 C公约》的法律和惯例变革；

执行《公约》时遇到的函难；

考虑到委员会中提出的谷项问题，完成其别步报告；

关于未加解答或末完全解答的问题的增补資料；



其中考虑到闻一期间安员会一般性薄议的资料 ;
基于同染员会合作的经檢而采取的行动。

( Î 1 )为 ‘供 各 缔 约 国 作 一 般 性 ，考，并在其编写初步报告和后 ,:É报告时提供更 

加积极的协助起见，作为第一步，最好就《公 绅 》所包斌的各个主力I ,編写一份委 

员会成员最 t 问起的间题的汇编或请单， 秘书处应根播安负会会议要记录来编  

写这份汇编或清单，并不时加以修订。 汇编或清单座经資贞会通过后才分发給谷 

缔约国参考。

( i ) 在同报告国代我举行对第二期定期报告加以审议的会议之 )i t , 应由姿员会 

H 名成员組成的一个工作組举行会议来审査委员会到那时为止所收到的资料，以査 

明应同根告国代表讨论哪些问题嚴有邦助。 这不应访，委员会任何成员提出他所 

认为重要的其他任何问题。

Ü ) 委员会在国家报告每次审查完毕后，应请秘书处编写一份对该报食审査经 

过的分析。 这份分析报告应有条不条地列举 iB所提的问题和所给的答黎，并虫注 

明各项国内法律根据和引证主要根振。



附件五

关 于 报 告 周 期 的 决 定 b

1 . 根 据 《公 约 》第 4 0 条，各缔约国承担在：

( a ) 《公 约 》对有关缔约 11生效后的一年内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报告（初步报 

告 》；

( b ) 此后每逢委员会要求这样做的时候S 提出报告（后继报告

2 . 依照第 4 0 条第 1 敦 （乙)项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要求：

(a) 已在第十三届会议结束前提出其初步报告或有关其初步报告的增补资料的 

的各缔约国，于其初步报告或增补资料接受审议后，每五年提出一次后继报告；

( b ) 其他各缔约国自其初步报告应提出日期起，每五年向委员会提出一次后继 

报告。

这并不损害委员会根据《公 约 》第 4 0 条 第 1 敦 （乙：)项在委员会认为适当时要求提 

出后继报告 8̂ '权力。

a  委 'fi会 在 1 9 8 1 年 7 月 2 2 日举行的第3 0 3 次会议上通过。 

b 并 ; ^ 载 f  c c P R / C X i g ^ f  文件。



附件六

关于各缔约国按照公约第 4 0 条 第 1 款 （乙）项 

B：提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准则 a , b
1 . 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 第 1 款，每一缔约国承担按下列规定向？;员会提出 

关 于 《公 约 》执 行 情 况 报 告 ：

( 甲〉 《公 约 》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的一年内；

( 乙） 此后每逢人权事务委员会要求这样做的时候。

2.  委贞会在 1 9 7 7 年 8 月举行的第二届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各細约国按照 

第 4 0 条提出报告的一来准则％ 委员会在拟订这些准则时特别想到的是各缔约

国按照第4 0 条 第 1 款 (s '项行将提出的初步报告。 绝大多数在准则公布后提出报 

告的缔约国都遵守了准见 i。 这些准则已证明对报告国和委员会都很有湖助。

3 . 委员会在准则第 5 段指出，委员会准备在结束审查各国提交的初步报告和 

一切后继资料后 1 按 照 《公 约 》第 4 0 条第 1 敦 （乙)项的规定，要求提出后继报告。

4 . 委员会在 1 9 8 0 年 1 0 月举行的第十一届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 

一项关于按照第 4 0 条的委员会今后工作阶段的声明（见本报告附件四 K  声明 

中确认其目的在于同各报告国进行建设性对话，并决定应根据《公 约 》各缔约国的 

定期报告来进行这一对话（（d)段 ）。 它还决定，应根据其审议初步报告的经验，

为后继报告拟订准则。 按照这一决定，并按照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所作的关于要

a  委员会在 1 9 8 1 年 7 月 2 7 日举行的第3 0 8 次会议上通过 I 
b 并另载于 C C P RX C / 2 0号文件。

e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4 4 号 》 （A / 3 2 / 4 4  ),.附件 

四。



求各缔约国依第 4 0 条 第 1 敦 （乙)项定期提出报告的决定（参看本报告附件五》， 

委员会拟义’ 了关于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下列各项准则。

5 . 按照第 4 0 条 第 1 款 （乙》项提出的报告，其目的在于对委员会根据《公约》 

要求提供的资料加以完善和更新， 如切步报告的情况一样（参看上文第2 段提到 

的一般准则〉，后继报告的内容应分成以下两部分：

第一部分：慨论

这一部 + 应载有关于该报告国保伊《公 约 》所确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一 

般规览的资碎。

? 与 《公 约 》第一，二、三部分各条有关的资料

这一部分应载有涉及各条各款的资料。

在 这 两 个 大 题 下 ，报告的内容应特别集中于：

( a ) 对 员 会 面 前 有 关 为 落 实 《公 约 》所确认的各项权利而采取的措施的资料 

加以完善，好虑到委员会在审查过去一切报告时提出的问题，并特别列入有关过去 

未加解蜜或义完全解答的问题的增补资料；

( b ) 其中考虑到委员会根据《公 约 》第 4 0 条第 4 敦所可能提出的一般性建议 

的资料；

(C) 与 《公 约 》有关的已经作出或计划作出的法律如惯例变革；

( Û ) 基于同委员会合作的经验而采取的行动；

( e ) 执 行 《公 约 》时遇到的困难以及影响到执行的因素；

( f ) 上一次报告以来在享受《公 约 》所确认的各项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 .
6 . 应当注意到，报告义务的范围不仅包括有关法律和其他准则，而且及于缔 

约国法庭和行政机关的惯例以及有可能说明《公 约 》所确认各项权利实际享受程度 

的其他有关事实。



7 . 报告提出时应附有报告中提到的各主要法律或其他条文的复制本。

8 . 委员会希望能协助各缔约国促进对《公 约 》各项权利的享受。 为此目的， 

委员会愿以最具建设性的方式将已经开始进行的同各报告国的对话继续进行下去， 

并重申其深信这将有助于各国之间达成相互了解并按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和平友 

好的关系。



附件七

根据公约第 4 0 条第 4 段

提出的一般意见 a b

导 言

委员会要重申其协助各缔约国履行其提出报告义务的意愿。本附件的一般意见 

提请注意这小题的某整方面，但不意味着是暇制性的、或在执行《公约》的各不 

同方面之间有 f i 何优先之分。 除了这些意见外，在时间限制禾tî进一步经验的可能 

范围内，将随时提出其他意见。

委员会到目前已审查了4 4 小初步报告，并在某些情况下，也审查了附加资料 

加补充报告。 因此，这项经验目前已包括了相当多数目的已批准公约的国家，如令 

共有 6 7 个。 他们代表世界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政洽、社会命法律制度，而 

它们的报告说明了在执行《公 约 》时可引起的大多数问题，虽然，它们并没有为审 

查全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状况提供任何完整的基础。

这些一般意见的目的是让所有缔约国能从这些经驗中得益，以促进它们进一步 

执 行 《公 约 》；请它们注意许多报告所显露的不足之处；建议改进提出报告的程序 

并刺激这些国 I ' 和国际组织在促进和保ÿ*人权方面的活动。 这些意见也应使其他 

国家有兴趣，和别是那些准备成为《公 约 》缔约国的国家，因而，加强了一切国家 

在普遍促进如伐护人权方面的合作，

- ■般 意 见 1 / 1 3

各缔约国承担依照《公 约 》第 4 0 条在该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的一年内， 

及此后每逢委员会要求这样做时，提出报告。 到目前为止，这项规定只有第一部

经委员会在 1 9 8 1 年 7 月 2 8 日举行的第3 1 I 次会议上通过  

又另作为 C C P R / C / 2 1 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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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一要求提出初步报告—— 才经常有效。 如其年度报告所示，委员会指出，只 

有少数国家按时提出了报告。 大多数国家都延迟提出，延迟数月以至数年不等， 

而有些缔约国虽屡经委员会提醒加采取其他行动，仍未提出。 不过，多数缔约国， 

尽管迟了一点，仍然同委员会进行了建设性对话，这一事实说明缔约国通常应该能 

够在第 4 0(1)条观定的时跟内履行其提出报告的义务的，并且这样做将来对它们也 

是有利的。 在批准《公约 》的过程中，各国应立即注意其提出报告的义务，因为 

要编写好有关这么多公民权命政治权利的报告必然需要时间。

般意见2 / 1 3
( 1 ) 委员会注意到有些切期提出的报告是如此倚单、笼统，以致委员会认为必 

須制定有关报告的形武愈内容的一般准则。 这些准则的目的是保证报告是用统一 

的方式提出，并使委员会命各缔约国能够对各国关于执行《公约》中的权利的情况 

有全面的了解。 不过，尽管有了这些准则，有些报告还是如此倚单、笼统，不能 

尽到第4 0 条规定的提出报告的义务。

( 2 ) 《公约》第 2 条规定各缔约国采纳为执行《公约》可能需要的那种法律或 

其他措施，以及提供补办法。第 4 0 条要求各缔约国就它们采取的措施，在 享 有  

《公约》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影响执行《公约》的任何因素和困难，向委员 

会提出报告。 甚至在形式上大致符合准则的报告，在实质上也不完全。有些报告 

令人难于了解是否把《公约》作为国家法律一部分来执行，有许多报告在有关法律 

方面显然不完全。 有些报告没有清楚说明国家机关或机构在监督和执行权利方面 

所起的作用。 此外，很少有报告丝毫提到，响执行《公约》的因素i l 困难。

( 3 ) 委员会认为提出报告的义务不仅包括有关的法律和有关《公 ^ 》规定义务 

的其他准则，而且包括缔约国的法院加其他机构的惯例及决定，以及可能显示《公 

约 》承认的权利的实际执行和享受的程度的其他有关事实，在执行《公约》规定的 

义务中所取得的进展和所涉的种种因素及困难。



( 4 ) 委员会的惯例是，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6 8 条，在提出报告国家的代表面 

前审查报告。 其报告获得审查的所有国家都在这方面与委员会合作，不过代表的 

级别、经验如人数则有不同。 委员会要指出，如要尽可能有效地执行第4 0 规定 

的职务，又如提出报告的国家要从对话中得到最大的益处，最好是各国代表应有这 

样 的地位、经 检 ( 禾tî最好有这样的人数）可在委员会内就《公 约 》所涉的全部事项 

提出的问题和表示的意见，加以答复。

一般意见 3 / 1  3

( 1 ) 委员会注意到《公 约 》第 2 条一般让有关缔约国在自己的领土内选择它们 

在该条所规定的范围内的执行方法。 它特别承认，执行工作并不完全依靠颁布宪 

法或法律，因为它们往往本身就有不足。 委员会认为必须提请缔约国注意：《公 

约 》规定的义务不限于尊重人权，而且各缔约国也已承担保证在其管辖下人人享有 

这些权利。这方面要求缔约国采取具体行动，以使个人能享有其权利。 这在若干 

条 （例如下面一般意见 4 / 1 3 所讨论的第 3 条 ）中很清楚，但原则上，这项承担是 

适用于《公 约 》规定的一切权利的。

( 2 ) 在这方面 , 很重要的是每小人应当知道《公 约 》（如可能时《任 意 议 定  

书 》）规定了他们有哪些权利，也很重要的是一切行政和司法当局应当知道缔约国 

根 据 《公 约 》规定所承担的义务。 为此目的 g 应以缔约国的一切正式语X 来宣传 

《公 约 》并应采取步骤使各有关当局熟悉公约内客作为其训练的一部分。最好也将 

缔约国与委员会的合作加以宣传。

一般意见 4 / 1 3

d ) 《公约》第 3 条规定各缔约国保证男女在享有《公 约 》所规定的一切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有平等的权利。 许多缔约国的报告对这一点没有充分讨论， 

它引起了一要忧虑，其中有两点可以着重指出。



( 2 ) 第一，第 3 条 ，如同第 2 (1 )愈第 2 6 条，它们都是主要讨论防止基于各种 

理 由 （性别是其中之一）的坡视，不仅需要采取保护措施，还需采取旨在保证积极 

享有权利的正面行动。 这不能单凭立法来完成。 因此，通常需要更多有关妇女 

实际地位的资料，以谋确定在純掉的法律保护措施以外，还采取了或正在兴取什么 

措施，以实旅第3 条规定的明确积极的义务，并确定在这方面有何进襄和遇到什么 

因素或困难。

( 3 ) 第二，各缔约国爲担该条规定的积极义务本身就可能对专为管理不在《公 

约 》内但会严重影响《公 约 》确认的权利的事务而制定的法律或行政措施有着不可 

避免的影响。 ^ ^中一例是，区分男女公民的移民法会不会达到严重影响灼女与非 

公民结婚或担任公职的权利的程度。

( 4 ) 因此，委员会认为，如果特别注意由专门指定的机构或机关对男女有别而 

严重影响到《公 约 》规定的权利的法律或措施进行审查，将会对缔约国有帮助。再 

者 ，各缔约国应在其报告中提供旨在执行其本条规定的义务的一切法律或其他的措 

M 的具体资料。

( 5 ) 委员会认为，如能够更多利用现有的国际合作方法，以求在解决关于保证 

男女平等权利的实际问题中交换经验禾P安排援助可能有帮助于缔约国执斤这个义务。

一般意见 5 / 1 3

( 1 ) 在审议某些缔约国的报告时， 《公 约 》第 4 条使委员会遭遇若干难题。在 

出现威脉国家生命的社会紧急状态并经正式宣布时，一小缔约国可在局势严格需要 

的程度内克减若干权利。不过，缔约国不能克减某些特别权利，并不得采取基于若 

干理由的硬视性措施。 缔约国并有义务通过秘书长立即将它已克减的各项规定， 

包括克减理由和终止这种克减的日期，通知其他缔约国。

( 2 ) 各缔约国一般都已指出其法律制度所定宣布紧急状态的办法，和适用的管 

制克碱法律的规定。 不过，有少数显然已充减《公约》权利的国家，不清楚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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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它们是否已正式宣布紧急状态，而且还有关于《公 约 》所不允许克减的权利事 

实上是否未克减，以及是否已将这种克碱和克减的理由通知其他缔约国。

( 3 ) 委员会认为第 4 条规定的措施属于特殊和临时性质，只有在国家生命受到 

威脉的期间才能适用，在紧急时期，保护人权，特别是那些不能克减的权利，正是 

更如重要。 委员会也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各缔约国在社会嚴急时期将它们已克减 

的权利的性质加程度及克减理由通知其他缔约国，并且履行《公约》第 4 0 条所规 

定的提出报告的义务，说明每项权利克减的性质及程度，同时提送有关文件。



附件八

关于已是人权事务委员会 

作决定的来X 可否接受的问题 a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4 次年度报告的摘录〕 

g 接受来文阶段所发生的问题

3 9 1 . 与早年相同，委员会对有关接受来文问题的审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 

一 ，呈文人的地位一-当呈文人不是受，人而声称代表一名所谓受香人，特别是在 

呈文人#至事前未告知本人或征得本人同意而仍声称有理由代表该名所谓党等人的情 

况下；第二：因《公灼 》和 《任意议定书》从某日起对有关缔约国开始有巧束力而 

引起的问题；第三，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第 2 敦(a>项规定委贞☆不得审议在另 

一国际调堂和解决程序中的同一爭件；第四，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弟 2 款(，0) 项  

规定委员会必频在呈文人对所谓的侵害行为已援用一切国内补救办 { 参 看 《任意 

议 定 书 》第 2 条 ）后才审议其来文。 此外， 《任意议定书》第 3 条 所 列 接 受 来  

文 准 则 （规定提送的任何来文，如系不具名、或认力邀用此项呈文权、或认为不符 

合公约的观定者，应宣报不予受理）也与若干来文的审议工作有关。

3 9 2 . 委负会在其第八、九和十届会议中的各项决定继续显示它；̂所涉问题采取 

早年订定的同一办法。 这种办法可总结如下：

呈义人的地位

3 9 3 . 《任意议定书》第 1 条规定委H会 有权 接受 个 人 声 称为 公 约 所 载权 利  

的 被 侵 香 的 受 害 人的来文。委员会认为这并不录示个人必须在来文上签名。池也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4 0 号 》（A / 3 5 / 4 0 ) , 第 

3 9 1  - 3 9 7  段。



可通过一名正式任命的代表采取行动，在 一 些 情 况 下 ，呈文人也有权代表所谓的 

受香人采取行动。 根据这些理由，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9 0 条 第 1 敦 (b)项规定， 

虽然来文通傳，'应由所谓的受害人本人或其代表（例如，所谓受害人的律师）提出， 

但当受害人无法亲自提出来文时，委员会也得审议以所请受害人的名义提出的来文。 

委员会认为，家庭的密切关系就足够代表所请 0^受事人提出呈文。 Æ 另一方面，

当呈文人未能与所谓受香人建立任何连系时，委员会就不审议来文。

《公 约 》和 《任意议定书》从某日起对缔约国开始有约束力所引起的考虑

3 9 4 . 委负会曾经宣布不接受来文，如 其 指 控 的 事 件 生 在 《公约》和 (〈任意议 

定书》 对有关缔约国生效之前。 不过，在下列情况下，就得加以考處，即如呈 

义人指称，所谓的侵寧行力在《公约》和 《任意议定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还继 

续近行，或这些行为的影响本身，在生效H 后构成一种侵害行为。在该夫键生效日之 

前发生的事件确可因生效之日后友生的所谓使香行力而提出的控拆的主要组成 

部分。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第 2 款 (a)项的适用情况

3 9 5 . 《任意议定书》弟 5 条第 2 款(a)项规定委员☆不得审査任何个人来文除 

非已断定同一亭件不在依照劣一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审堂之中 " b 。在这方面，委

b 在审査来文时，委 员 注 意 到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第 2 敦 (a)项的菜X 有语X  
上的差异： 在甲X 、英X 、法X 或 饿 文 本 中 ，该条规委贝会不待审查任  

1 可个人来% , 除非已断定，同一事件不在依照另一~国际调蛋或解决程 f f 审査之 

5 ，而在西班牙文本中，该 条 的 意 义 力 .….……-的审査 "。 委贞会断定 

远项麦异是编制《任意议定书》西班牙文最后X 本时的编辑疏忽所致。 因此，

. 委员会决定它在《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敦 (a)项方面的工作以中 文 、英文、法

文和俄文文本为准。



员会认识到美洲人权委员会依据其职责章程所审查的案例属于第 5 务 第 2 敦(a)项所 

指在另一国际调査或解次程序审査下的案例。 在男一万面，委负全已经次定根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 5 0 3  (XL  V I I I ) 号决议设立的程序并不属于、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 第 2 敦(a)项所指的国际调査或解决程序，因力它所审査的是可看出严重侵害人 

权一贯方式的情况 ,而这种情况与小人控诉不是■回事"。 委员会还决定《议定书》第 

5 条 第 2 款(a)项仅与国家间或政府间组织依据国家间或政府间协定或安排而进行的 

程序有关。 而非政府组织所订定的程序，例如各国议会联盟的各国议会联盟理事 

会的程序，就不能胆止委员会审查根据《任意议定书》提出的来文。

3 9 6 . 关于《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第 2 款 (a)项的适用情况，委员会进一步认为，对其 

后无关的第三方根据方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提出的案情进行审理并不纺害委员会 

审查所谓的受，人或其法律代表根据《任意议定书》提出的来文。 委员会还决定， 

虽然同一事项曾根据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提出，但如委员会在决定接受向它提出 

的来文时，此事项已从该一程序撤销或已不再在该一程序审查中，委员会得对来文 

进行审查 .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 (b)项
的适用情况

3 9 7 .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 (b)项规定委员会不得审查任何个人来文，除 

非 已 断 定 对 可 以 运 用 的 国 内 补 救 办 法 悉 已 援 用 无 遗 。委员会认为，这项规定 

解释 * 适用应依照国际法援用于人权方面的一切国内补救办法的普遍接受原则。 

如果有关缔约国对呈文人关于国内补救办法均已提用无遗的论点持有异议则缔约国需要 

详细说明所谓受善人在其特殊情况中可用的有效补救办法。 在这方面，委员会认 

为，笼统指出受指控者在法律下可享有的权利，或笼统指出旨在保障这些权利的国 

内补救办法，是不够的。



附 件 九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

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4)敦提出的意见

关 于

第 R. 7 / 2 8 号来文

提出者 : 卢西亚诺，温伯格

所称受害人 : 伊斯梅尔，温伯格，作者的兄弟

有关缔约国:乌拉圭

来文曰期： 1 9 7 8 年 5 月 8 日 （第一封来信的日期）

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  于 1 9 8 0 年 1 0 月 2 9 日开会；

一 结束了它对卢西亚诺》温伯格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向委员会提出的第R. 7 / 2 8 号来文的审议；

一 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关系缔约国送交参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 照 《任 !:议定书》第 5 条(4)敦提出的意见。

1 . 这项来文（第一封来信的日期是1 9 7 8 年 5 月 8 H i 随后几封来信的日 

期分别是1 9 7 8 年 6 月 1 6 日， 1 9 7 9 年 2 月 1 1 H 和 1 9 8 0 年 8 月 1 8 H )

的作者是住在整西哥的乌拉圭公民，他代表他的兄弟伊斯 .海 尔 ，温伯格提出来文， 

后者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目前拘禁在乌拉圭。

2 . 作者指陈下列情况：他的兄弟于 1 9 7 6 年 2 月 2 5 日在乌拉圭蒙得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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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的家里在亲人在场，和没有拘捕令的情况下遭到速捕。 他被单独拘禁将近十小 

月，乌拉圭当局有一百多天都否认他遭到拘禁。 直 到 1 9 7 6 年 6 月，他的名字 

才出现在一张被拘禁人的名单上,但当局仍然没有通知他的家属他被拘禁在蒙得维 

的亚的 " 拉 ，帕洛马 " 监狱。 在这十，个月里，他惨遭睡开j , 大部份时间被蒙住双 

眼，双手被綁在一起。 此外，同所有其他犯人一样，每天他都被迫坐在床热上， 

长 达 1 4 小时，还不准他走动、工作或阅读，食物很少（每天只供应两顿，每顿只 

有一片面包和希薄的汤，没有肉类）。 十个月后，他 的 家 属 获 准 採 望 他 可 以  

看出，他的身体已受到严重伤善（一只手臂雍庚，腊受伤，跟Ht发 炎 ），体重减轻 

2 5 公斤，还有使用过幻觉剂的迹象。 1 9 7 6 年年戾或 1 9 7 7 年年切，他又 

被移送到圣何塞省的 " 利伯塔德 " 监稿，他在那里受到较好的待遇。

作者又说，伊 斯 梯 尔 ，温伯格于 1 9 7 6 年 1 2 月 1 6 日被提送军事法官审讯 , 
依军事剂法第 6 0 条第 (V)款 （颇覆集会）的规定，控以帮助反对宪法阴谋罪行。直 

到这个时候，他才可以得到律师的协助。 作者指称，这些指控都只是借口，他兄 

弟的政治意见同乌拉圭现政府的官方思想相反才是被捕加判罪的真正原因 , 他说 , 
他兄弟被控的原因仅仅是由于行使《乌拉圭宪法》对所有公民明确保证的权利，向 

反对政府的一家报纸提供有关工会活动的新闻。 此外，他又指称，如依 "颠覆集 

会 " 罪名审判就等于是对参加一小政党的行为提起公诉， t 这个政觉在伊斯梅尔 . 
温伯格为其党员的时候完全是合法的，它被查禁是后来的事。 此外，他坚持认为 

由于初审是以书面方式进行，而军事法官须服从军事统治集团，缺乏必要的公正和 

独立品质，他的兄弟并没有得到公正的公开听证，而且直到被拘禁将近十小月后， 

才得到律师的协助。 最后，作者指称，他兄弟的判决并未公开。

作者又指称，依 照 1 9 7 6 年 9 月 1 日 《第 4 号制度法》（第 1 条 (a)款、（b)款 

和第 2 条 (a).敦 ）a 的规定，现在他兄弟已被播字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 1 5 年。

a  1 9 7 6 年 9 月 1 日第4 号制度法 . . ， • 行政当局：为行使革命过程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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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作者又声称，国内的补救办法在乌拉圭并不存在》 至于申请 "人身保护 

权 " ，当局坚持认为它对依 " 紧急安全措施 " 而被拘禁的人并不适用，而将判决向 

较高级法院上诉实际上也没有用处。

作者指陈，这些行动逢反了《公民权利加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 3 、 7 、

9 、 10、12̂  14  ̂ 15、 2 5 和 第 2 6 条。 他 在 1 9 7 8 年 6 月 1 6 日的信中说，美

洲国人权委员会注意到了他兄弟的案件，并在要求乌拉圭政府就此事提出一份报 

告后，决定不再就这小案件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并把它归 '档 （第 21 3 4 号 案 件 K

所赋予的权力，特颁布

法 令；

第 1 条 . 应禁止下列人等参与《共和国宪法》所核售的任何政治性活劝，包 

括选举，为期+ 五年：

(a) 1 9 i3 6 年 和 1 9 7 1 年竞选选任职位期间，凡列在经 1 9 6 7 年 1 2 月

1 2 日第 1 7 8 8 ye  7 号加 1 9 7 3 年 1 1 月 2 6 H  第 1 0 2 6 ^ 7 3  

行政命令各项决议宣布为非法的马克斯如亲马克斯政党或团体名单上的所 

有候选人；

( ^ ) 因为反对国家罪被审判的所有人。

第 2 条 . 应禁止下列人等参与《共 .和国宪法》所核准的任何政治性活动，选 

举除外，为期千五年：

(a) 1 9 6 6 年 和 1 9 7 1 年竞选选任职位期间，列在同前一条 (a)款肉所提到

Ô々 团体协同竞选、使用相同的巧合或共同口号或小标语的政治g 体名单上 

的所有候选人； • . ，.



4 .  1 9 7 8 年 7 月 2 6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91 
条的规定，把来文转送缔约国 , 请它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題提供资料相意见。

5 . 1 9 7 8 年 1 2 月 2 9 日缔约国的说明以下列三项理由反对樓受来文：

( a ) 美洲国际人权委员会已审査过这♦案 件 （第 2 1 3 4 号 ），而生来信人撤回 

控诉时， 已决定把它擴置起来；

0 ) ) 所指称速反人权的日期 ( 伊 斯 梅 尔 ，温伯格是在 1 9 7 6 年 I 月 1 8 日被 

捕 的 ）是 在 《公 约 》命 《任意议定书》对乌拉圭生效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乂前；

' ( C ) 并没有用尽国内的一切补救办法（关系缔约国随函附来一份附件，开列了

乌拉圭法律体系内各种国内的补救办法）。

6 . 人权事务爱员会在 1 9 7 9 年 4 月 2 4 日通过的决定内总结说：

( a ) 在确定美洲国际人权姿员会已不再审议与所称彼香人有关的第21 3 4 号案 

件后，并非不得审议这项案件。

( b ) 虽然所称受事人在《公 约 》和 《任意议定书》对马拉圭生效之前歡捕，1旦 
是指称的遗犯人权情事在《公 约 》和 《任意议定书》対马拉圭生效后继续发生，因 

此資员会并非不得审议这项案件，

( C ) 关于是否已用尽一切H 内补救办法这一问题，板据所收到的资料判断，所 

称受害人已不可能有其他任何补救办法可想；

因此，委员会决定：

( a ) 来文是口]■以接受的；

( t )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 (2)敦的规定，特请关系缔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 

六个月内，向妥资会提出有关本审议中案件原姿的意见或解释，特别是关于所称速



犯 《公 约 》规定的具体情况的意见或，释。 在这方面，又请关系缔约国把与本审 

议中案件有关的任何法庭命令或决定的付本一并随函附来；

( C )将本决定送交关系缔约国和来文作者。

7 . 姿员会决定所规定的六个月时敝于1 9 7 9 年 1 1 月 2 5 日到期。 关系 

缔约国在 1 9 8 0 年 7 月 1 0 日的一份照会中技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2)款的规 

定提交了书面说明。

8 . 关系缔约国在提交的这份说明内，再次表示它早先在1 9 7 8 年 1 2 月 2 9  

日的照会中所表达的意见，即受事人还没:有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 关条缔约m 
指出，温伯格已对初审法庭判决提出上诉，这件事实就证明他还没有用尽一切 1 1 1 内 

补救办法。 彼告于 1 9 7 9 年 8 月 1 9 日向最高军事法庭提出上诉，该法庭于

1 9 7 9 年 9 月 2 9 日收到。

至于该案件是否有理，关系缔约国指出，伊斯梅 ;ÿ  M â 伯裕先生并不是因为他 

的政治信仰或思想或工会会籍，怖是因力他 Ï 接參与顾後祐■动才靓捕的。

对于伊斯梅尔 • 温伯裕无法得到举卿协助一事，关系瓶约国也提y 异议。 它指 

出，他一直#  口T以，傳到自选辩ÿ " , i/ip关伊基斯 ® gî®如纳斯博士的协助。

9. 1乍者在1 9 8 0 年 8 月 1 8 日依照暂定议事现则弟9 3 条(3)敦所送交的信 

件中对关系缔约国 1 9 8 0 年 7 月 1 0 日的.接模提出下列意见：

关于是否用尽一切 i l l内补救办法的问题，作者重宇，所进 ^办法笑际上牽:无用处。 

为了证明这个指 ;5 有所根据，他再度指明列出他兄弟被捕的日期（1 9 7 6 年 2 月

2 5 日 ），政府 7̂ 认逮捕的日期（1 9 7 6 年 6 月 间 ），对他提出控告的0 期

( 1 9 7 Ü 年 1 2 月 1 6 日 ），宣布判决的日期（1 9 7 8 年 9 月 同 ）和初审军事 

法庭判刑的日期（1 9 7 9 年 8 月 1 4 日 ）。 作者指出，这些 H 期以及他兄弟在 

被 捕 以 后 结 过 四 年 半 , 系件还没有得到请后判决这个事实充分证明，国内补教办 

法在马 t e 圭走斤不通的。



至于这个菜件是否有理，作者指出，关系缔约国应当》释和指明伊斯播尔，温 

伯裕参与了那些顾覆活动为了证明它的说法有根据，关系缔约国应当遵从人权事 

务委员会的要求， " 把与本审议中案件有关的任何法庭命令或决定的付本一并隨函 

附来 " 。

1 0 . 姿员会根据各方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1)敦的规定向它提供的所有资 

料，审议了当前收到的来文。

1 1. 关于是否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的问题， 乌拉圭政府在 ;^ 一个案件

( R Z/̂ )中曾通知委员会说， " 人身保护令" 这个补救办法对于根猎紧急安全措 

施逮捕的人并不:ÏÊ用。 作者和关系缔灼国都指出，有人已在1 9 7 9 年 8 月 1 9 
H代表伊斯梅尔，温伯格向最高军事法庭提出上诉。 迄今为止，伊斯梅尔•温伯 

格案件1；；̂未得到最后判决，距离他1 9 7 (5年 2 月 2 5 日被捕已超过四年半的时间。 

妥员会最后决定，依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欲(2)(b)项的规定，由于无理地：飯延便 

用朴救办法，受员会并非不口I 以审议这个案件。

因此，安员会决定被据下列事买表示它的意见，这些事实或考已经得到关 

系缔约Ü1基本证实，或者是余了笼统地★认 ，没有提供个别資料或，释外 ， 也没有 

提出并议： 1 9  7 Ü 年 2 月 2 5 日，伊欺梅尔，温10格 ，魏斯茨在没:有有到逮捕状 

的情况下，在马拉圭蒙得维的业家中极确。 他植早独拘禁在家得维0；/业 " 拉•帕 

洛马 " 监城中一百多大，直到親拥后 1 0 个月，他的家属才能探望他。 在此期 I曰j 
大半时同他都彼家住双跟， ，仗手被绑在一起。 由于拘禁期间道到虐侍， 他的身体 

受到严直伤等 ( 一只手臂摊要、腊受伤和眼晴-发 炎 ）， 体宣剧减。

伊斯梅尔 .温伯格在 1 9 7 6 年 1 2 月 1 6 日才第一次被提到法官面前受审， 

矩离他被捕已有差不多十个月的时同。 1 9 7 9 年 8 月 1 4 日，在他被捕三年半 

以后，郁审法庭的一名军事法官才依 "顧模集会 "（军事刑法第 (3 0 条 U款 ）帮助 

i又对宪法阴谋的罪行，判处八年徒刑。 虽然来文的作者声称， 他 弟 苟 反 对 政 府  

的一家报纸提哄有关工会活动的新闻，和參加了党籍有效时仍令法存在的政党，才



是被确的真正原因，马拉圭政府并没有对这一罪行的具体实情加以解释。 受员会 

又注意到，在这方面，关系缔约国没有遵从委货会的要求，把与本审议中案件有关 

的Æ 何法庭命令或决定的 I寸本一并随函附交。 在被拘禁的头十个月里，伊斯梅尔 

，7益伯，没有得到律师的协助。 所称党事人和他的律 I f都 尤 权 出 席 审 判 ，因为 

审判过程以书® 迎行。 发下的判决也没有公布。

依 照 I 9 7 ^^年 9 月 1 日《弟 4 号制度法》的规定， 斯 梅 尔 ，温伯格被號夺 

参与政治活动权利 1 5 年。

1 3 . 关于f 斯 梅 尔 • 温伯格受到的待邀，委员会注意到，关系缔约 IM1在 1 9 8 0  
年 7 月 1 0 日 来文中完全没有录示意见。

1 4 , 人 权 -务委员会审议了下述 I 题：即在当时情形下是否可以按《公 约 》规 

定举出道由来TJ:明4!並然 .不符令《公 约 》规定的行为和特是合理的。 政府提到 

马拉圭法律，13*括•紧急安全错拖的规定，值 是 《公 约 》第四条规定，只有在严格限

定的情况下，才容许国家措施背离《公约》的某些规定，而且马拉圭政也没有使

出任何爭实或法律来证明这种肯萬行力是合理的。 此外，按 照 《公 约 》规定上述 

某些爭实也引起了一盤问题，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公 约 》都不容许有遭反其规定。

1 5 . 人权爭务委员会明白，报挺许多 IÜ家的法规规定， 口T以被夺刑事被告的某 

些政洽权 f!h 因此， 《公 约 》第 2 5 条议寒止 " 不舍坦的 " 敝制。 然而，在任 

何 îff况下，郁不仅仅因为某一个人的政治见解，而对他或她实施这种制裁（第 2 
条(1):欲和第 2 6 条 ）。 此外，以本菜件 î t 况而论，象这样彼夺所有政治权利长达 

1 5 年之久，冗全是没有道理的。

1 6 . 人权事务妥员会，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1S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4)鼓 ，认为这些事实，由于发生在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公 约 》对岛拉至生 

效 H 期 ）之 后 均 属 有 透 《公 约 》，特别是：



速反弟’ 7 杀和第 1 0 条(1)款的规定，因为伊斯梅尔•温怕格在被拘禁的头十个月遭 

到虐待；

速反弟 9 条 (3)款的规定，因力他并没有彼迅速地带到法官或依法有权行使审判权的 

其他官员 itJ前，也因为他没 :有在合理的期暇内受到审讯；

遣反第 9 条 (4)敦的观定，因为他不能得到人身休护令的保护；

透反第 1 4 条 (1)款的规定，因为他不能得到公正的公开听证，也 因 为 他 的 判 决 没  

有公开；

透反第 1 4 条 (3)敦的规定，因为在被拘紫的头十个月里， 1也 兀 法 得 到 师 後 助 ， 审 

判的时1民也没有律师在场；

违反第 1 5 条 (1)款的规定，因为对他是以追湖方式适用刑法；

透反第 1 9 条(2)敦的规定，因为他是为了传後有关工会沾 '巧的新闻遭到拘禁的； 

违反第 2 5 条的规定，因为当局按照 1 9 7 (3年 9 月 1 日《第 4 号制度法》的规定， 

禁止他參加公共事务并剥夺他的彼选举权 1 5 年。

1 7 . 因此，委员会认为，关系缔约 lÜ有义务对党普人提供有效的补破办法，包 

括立即样放和补偿他遭受的那座遭法行为，并米取步骤，确休以后不再友生类似的 

遭法行为。



附件千

人权事务委员会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4)款 提 出 的 意 见

关 于

第 R, 7 / 3 2 号来文

提出者：卢 西 亚 ，萨 莱 ，德 ，托伦代逮她丈夫路鼻斯•托伦提出

有关缔约国:马拉圭

来文日期 : 1 9 7 8 年 5 月 1 6 日

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 ié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辜务委员会 

-  于 1 9 8 1 年 3 月 3 1 日开会；

- 结束了它对声西亚• 萨 某 •德 ，托伦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R.  7 / 3 2 号来文的审议；

- 考虑了来文作者和有关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避过以下意见：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4)敦提出的意见

1 .  1 9 7 8 年 5 月 1 6 日的作者是住在墨西身的马拉圭 !F!民。 她代表她的 

丈夫路易斯，托伦提出来 '文。 后者是一名5 4 岁的乌拉圭公民，过去曾任职蒙得 

维的亚市市政府，据称他被拘禁在乌拉圭。

2 . 1 作者声称，她丈夫在 1 9 7 6 年 1 月 2 1 日被捕，从他被捕之H 到 1 9
7 6 年 8 月这段期间，他被单独拘禁 , 弁遭到残，的非人虐侍（但她并没有提供详 

î t  ) .  她说，后来他被军事法庭判刑 1 4 年。 撰 '琴来文时（1 9 7 8 年 5 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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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他的案件尚待第二审军事法庭（最高军事法庭）裁决。 她又说，虽然乌掠 

圭宪法第 I 8 6 条 第 （17 ) 款规定，在该政权下生活的人有权选择出国，但由于在 

第一段拘禁期间，他丈夫被政府依 " 紧急安全措施 " 逮捕，因而彼剥夺了出国权利。

2 . 2 作者坚称，直到他被捕七个月以后，也就是 1 9 7 6 年 8 月间，她丈夫 

才被正式以 " 颠覆集会 " 罪名起诉，有权得到一名律师的协助，在此之前，当局从 

未对他提出正式控告，也没有把他带到法官面前。 她说，他的政治意见和公共活 

动才是他被捕的真正原因。 他从未得到机会，在法庭面前举行公开开证。 在整 

小初审期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公开听证。 如同乌拉圭依军法对任何人提起公拆的情 

况一样，当局禁止他出席审判或亲自出庭辨护，而且判决也未公开

2 . 3 她又声称，依 《宪 法 》第 2 5 3条的规定，军事法庭无权审判被拘禁平民 

的案件，而作为军方的一部分，军事法庭须服从军事等级制度，因此不可能公正。 

至于要求人身保护一事，据称当局说，它不适用于依 " 聚急安全措施 " 拘禁的人。

2 . 4 作者又声称，依 照 1 9 7 6 年 9 月 1 H " 第 4 号制度法 " （ A:ta in-  
st i tucional  lio.k)的规定，她丈夫被牆夺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包括选举权）达 

1 5 年P
2 . 5 作者指称，这些行为遭反了《公 约 》第 2 > 3> 7 条，第 9 条 （1 ( 2) ,

( 3 ) .  ( 4 ) ,  ( 5 ) 款，第 1 0 条 （1 )、（2 a ) 、【3 )款 ，第 1 2 条 ，第 1 4 条 （1 )、
( 2 ) 、（3 a ) 、（3 d ) 、（3 e ) 、（3 g ) 、【5 )款 ，第 1 5 条，第 2 5 条 a )、（b ) 款， 

和第 2 6 条。

3 .  1 9 7  8 年 7 月 2 8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9 1
条的规定，把来文转送关系缔约国，请它就來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 

为关系缔约国提供资料和意见所订的时限为1 9 7 8 年 1 1 月 9 日。 但没有收到 

关系缔约国的答复。

4 . 因此，人权事务委负会于 1 9 7 9 年 4 月 2 4 日决定：



( a ) 该项来文是可以接受的；

( t )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 (2)敦的规定，应请关系缔约国在牧到本决定 

后六个月内向委负会提出书面解释或说明，澄清此事（包括与此《^有关的任何法庭 

命令或决定的剤本），又如该国已采取补救办法，亦请一并说明。

5 . 依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 （2 ) 款的观定，关系国提交资料和意见的时限于 

1 9 7 9 年 1 1 月 2 5 日截止。 关系缔约国以 1 9 7 9 年 1 1 月 2 3 日和 1 9 8 
0 年 2 月 1 3 日的照会请委员会给予合理的延期。 关系缔约国按照《任意议定书》 

第 4 条 （2 )敦的规定，在 1 9 8 0 年 7 月 1 0 H 的照会中提出下列解释：

" ……，，同正在审议中的来文所说的情况相反 , 路 易 斯 •托论先生并非是在对

他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禁的。 他自己的供词充分证明，他同其他一些 

人集会，打算以国内公法所不允许的方法采取直接行动，改变政府形式，并进 

行了旨在改组被查禁的共产党指挥机构的行为，目的在使该党适于进行地下活 

动。 作者在来文中提到：没有在法庭前举行公开听证。 必须加以解释的是： 

乌植圭法律规程中并没有公开呢证这回事。 审判系以书面方式进行，被告人 

有机会邀过他的律师和以向法官提出正式申述的方式表示意见。 正在审议中 

的这份来文还有一个法律上的错误：就是它声称军事法庭无权审判被拘禁的平 

民。 从国家安全法 t 1 9 7 2 年 7 月 6 日第 14,  0 6 8 号 ，后经议会批准） 

生效以来即已规定， 对国家所犯的罪行属于军事法庭受理范围。该法令使第 330 
条宪法准则生效。后者规定： ，在现行《宪 法 》通过和公布后，任何人采取推 

翻 《宪 法 》的行动， 或提供采取此种行动的手段， 得视为对国家所犯的罪行， 

并得依此予以判刑和惩罚。 ， 因为从 1 8 8 4 年军事刑法生效以来 ， 保卫国 

家的责任就具体属于军方职权范围， 因此，这种罪行的唯一受理权属于军方。

1 9 7 7 年 9 月 2 9 H , 托伦先生被初审法庭依下列罪行，判 刑 1 4 年 ：

，翔覆集会 ，( 军事刑法第 6 0 条 （V)款）、 ' 阴谋推翻《宪 法 》并已采取预 

备 f M î 參 ，（第 6 0 条 （工）款第 6 段和第 6 0 条 （X T I ) 敦 ）连同一些主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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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罪行（军事剂法第 7 条和一般刑法第 5 6 条 ）。 1 9 7 7 年 1 0 月 1 0
日，被告的律师奥托•希罗门上校就初审法院所作的判决向最高军事法院提出 

上述  ̂ 1 9 7 9 年 5 月 1 7 复审法院宣告最后判决，维揭原判，并 于 1
9 7 9 年 6 月 2 9 日予以执行。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到，被告不但在审判期间 

得到适当的律师接助：而且他还利用了乌拉圭法规所赋与他的上述权利。 还 

可以说明的是：按照乌拉圭法律的规定，凡剂期达三年以上的 f ' 后判决，上述 

的补救办法都自动生效，在上述经最高军事法庭彻底审查以后，这种到决才被 

认为可以执行。 换句话说，律师必须对这种判决提出上选  该来X还提出

了一些错误或不实的指控，说什么托伦先生的案件不曾提交任何其他 IÜ际机构， 

而实际上，它已提交给美洲，国际人权委K 会 ，并曾作为第2 0 1 1 号案件加以审 

议。 至于体 i g胁适的说法，耳拉圭政府断然否认这项指控。 "
6 . 人权事务委员会注意到，关系缔约国已在^ 一项案件（R . 2 X 9  ) 中告知 

委员会，人身保护令这个补教办法对于根据紧急安全措施拘禁的人并不适用。

7 . 关于关系缔约国在 1 9 8 0 年 7 月 1 0 H 照会中表示路易斯，托伦一案已 

提交美洲国际人权委员会，并作为第 2 0 1 1 号案件加以审议一事， 委员会回顾，它 

已在审议其他来文（例如 ， R . 1 / 1 号 来 文 ）时证实， 美洲国际人权委负会第 2 0 1 1  
号案件（H 期 ： 1 9 7 6 年 1 月 2 7 日，列有很多人的名字和被捕日期，但没有提 

供进一步的详情）。 发 生 在 《公 约 》和 《任意议定书》冗乌拉圭生改以前， 因此， 

它与委负会有权审议的同一事务无关。 此外，委负会回顾 ， 对于依照委员会暂行 

议，规则第 9 1 条的规定，本来文是否可以接受一事，关系缔约国弁没有提出反对 

意见。

8 . 人权事务委负会依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U  )敦的规定，參照各方提供 

给它的所有资料，审议了这项来文，现特决定依下列事实表示意见，这些事实不是 

基本上已经关系缔约国证实， 就是不客驳斥•的：路 易 斯 • 托伦于 1 9 7 6 年 1 月 2 
1 曰被捕，从彼捕之日起至 1 9 7 6 年 8 月被单独拘禁。 继而他被带到一名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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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并 依 " 颇覆集会 " 和 " 阴谋推翻《宪 法 》弁已采取预备性行动 " 等罪名正式 

提出控告。 直到此时，他才有权得到律师 -的协助。 当局不准他出席审判或亲自 

为自己辨护。 .没有举行公开听证，判决也未公开宣布。 I 9 7 7 年 9 月 2 9 曰， 

他被初审军事法庭判剂 1 4 年 。 1 9 7 9 年 5 月 1 7 日，复审法庭作出最后判决， 

维持原判。 他被被夺一切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 ）1 5 年。

9 . 关于遭受虐待的指控，所述十分笼统，委员会并没有对它们进行调查。

1 0 . 人权事务委负会审议了下述问题：显然不合《公 约 》的行为和待迁在当时 

情况下是否可以说是在《公 约 》规定下是合理的。 政府提到了乌拉圭法律的规定， 

包括紧急安全措施。 《公 约 》（第 4 条 ）规定，除在 ^ 格规定的情况下，不容许 

国家措施透反《公 约 》的某些规定，而且政府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或法律来证明这种 

速反行为是合理的。

1 1 . 人权事务委员会明白，根据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可以被夺刑事被告的某 

些政洽权利。 然而， 《公约》第 2 5 条仅允许合理的限制。 委员会注意到，托 

伦先生已因 " 戴覆集会，，和 " 阴谋推翻《宪 法 》并已采取颜备性行动 " 罪 名判刑 1 
4 年。 关系缔约国并没有应委员会的要求，把与此事有关的任何法庭命令或决定 

的副本…并附来„ 委负会对这项疏漏表示严重关切。 虽然在若干其他案件里也 

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但委负会仍没有牧到任何法庭决定的文本。 这种情况似乎表 

明，即便对象本案件这样情节极其严重的案件，判决都& 有以书面方式发下。 在 

这种情况下，根据收到的资料，委员会无法同意对路易幾•托伦的司法程序属于公 

平审判， 或所判的重开 I 以及被夺政治权利长达1 5 年是☆理的。

1 2 . 此外，人权事务委负会，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 《4 ) 款采取行动，认为委贞会发现的这些事实， 只要是在 1 9 7 6 年 3 月2 3  
日 （《公 约 》相 《任意议定书》对乌拉圭生效的日期）之后继续或者发生，均厲有 

遗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特别是：

透反 ê  9 条 （3 ) 款的规定，因为他并没有被遇速地带到法官或依法有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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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审判权的其他官贞面前；

透反第 9 条 （4 )敦的规定，因为他不能得到人身保护；

逢反第 1 4 条 （1 )款的规定，因为没有举行公开听证，也因为对他的判决 

未经公开；

透反第 1 4 条 （3 ) 敦的规定，因为在被拘禁的头七个月里，他无法得到律 

师援助，而且审判的时候他也不在场。

1 3 . 因此，委员会认为，关系缔约国有义务对受害人因其所遭受的违法行为， 

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包括补偿在内，并应采取步骤，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违 

法行为。



附件十一

人权事务委员会 

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 第 4 敦提出的意见；

关于

第 R.  8 / 3 3 号来文

提出者 : 莱 奥 ，波 尔 多 ，布 福 ，卡尔巴利亚尔

关系缔约国:乌拉圭

来文日期 : 1 9 7 8 年 5 月 3 0 日

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1 年 3 月 2 7 日开会，

结束了它对莱奥波尔多，布 福 * 卡尔巴利亚尔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R. 8 X 3  3 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关系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如下意见：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第 4 款提出的意见

1 .  1 9 7 8 年 5 月 3 0 日来文作者菜奥波尔多，布 福 ，卡尔巴利亚尔， 3 6 
岁，是乌拉圭国民，住在墨西哥。 他以自己的名义提出来文。

2 . 1 作者说明如下：



2 . 2  1 9 7 6 年 1 月 4 日他（在合法地越过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的道界之后） 

抵达阿根廷时没有看到逮捕状，即被逮捕，送交乌拉圭海军军人看管，把他带回乌 

拉É 振散都城。 没有人告诉他为什么他的自由被剥夺。 几天之后，又把他移送 

蒙得维的亚。

2 . 3 在受拘留的第 - ■♦时期内，一直到 1 9 7 6 年 2 月 1 2 日，他接二连三地 

遭受睡开] ( 殴打、双手被缚凌空吊起、罚站—— 被追长期原地姑立）。 1 9  7 6 
年 2 月 1 2 日，他被追在一项说他并未遭受酷剂的声明上签字，然后把他移送第五 

炮兵队营房。 后来，又把他从营房带到一间大的货车库。 作者对这些事件作了 

如下的播述： •
" 他们把我们所有的人带到一间大的货车车库。车库的屋顶是水泥烧制的， 

有两扇大门，夏天或冬天都赦开着。 我们睡在油污的地面上，既无床握，也 

无楼子。 自被拘禁以来，第一次准许我洗操，但洗过壤后只得穿上我原来穿 

着的、 已经被我自己的口区吐、 自己的 i l 和美便弄得航脏不堪的衣服。 我把蒙 

眼布拉开时 ,感到一阵头昏目廣。后来，我家里的人得到准许给我送来一张床整 

在这座土率里，我一直被单独禁闭， 白天坐在卷起的床塾上，双眼蒙住，双手 

细綁。 晚上准许睡觉。 早晚一杯汤，这是我们唯一的食物。 他们不准我 

们的亲属给我们送食物和药品。 我患上了慢性腹海，常常感冒， "
2 . 4  1 9 7 6 年 5 月 5 日，他到军事法庭受审； 1 9 7 6 年 7 月 2 8 日，他被

再次带上军事法庭，并通知他说，释放他的命令已经发出。

2 . 5 尽管已有解放他的命令，但按照 " 紧急安全措施 " 制度，他仍然被拘留在 

第五炮兵队军菅里，直 到 1 9 7 7 年 1 月 2 6 日才获释放》 但是，不准他离开蒙 

得维的亚，而且命令他每十五天向当局报告一次。 1 9 7 7 年 3 月 4 日，他和他 

的妻子及子女在墨西哥驻蒙得维的亚大使馆获得底护。 当时他的家遭受抢劫，他 

所有的物品都被人拿走。



2 . 6 作者说，他在被拘留期间，根本得不到任何法律援助，不但由于他（在 

1 9 7 6 年 7 月 2 8 日以前）被单独禁闭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而且由于从那时候 

起，乌拉圭当局对宪法中关于依照 " 紧急安全措施 " 拘留的有关条款作了解释。他 

说，他从未被控透法；并说，他遭受不公正的待迁，唯一因素是他的政见。但他的 

政见属于什么性质，他未说明。

2 . 7 他说 , 他获释之后并未得到任何补偿。

2 . 8 他认为，他是连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I I 际公约》第 7 条、第 9 条 （ 1 、

2 、 3 、 4 和 5 款 ）、第 1 0 条 （第 1 和 3 款 ）、第 1 2 条、第 1 7 和 第 1 9 条 ’ 
( 第 1 款 ）行为的受事者。

3 .  1 9 7 8 年 7 月 2 8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按照智行议事规则第 9 1 条 

的规定将来文转交关系缔约国，请它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

4 . 关系 HI在 1 9 7 8 年 1 2 月 2 9 日的信中指出，所指控的透约行为发生在 

1 9 7 6 年 1 月 4 日，即在《公 约 》对乌拉圭开始生效之前；关系国还慨括地说明， 

该国领土内的每一个人都有向法院和公共行政当权申诉的自由，都可以援用该国法 

律制度规定的一切行政和司法补救办法。

5 .  1 9 7 9 年 4 月 2 4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

( a ) 业已查明：虽然逮捕日期在《公 约 》对乌拉圭开始生效的H期以前，

但指控的逢约行为在该H期之后仍然发生，

C b ) 关于国内补救办法是否已援用无遗一事，根据所收到的资料，不能石角 

定声称受害人当时应该或当时能够寻求任何其他补教办法â
因此决定：

( a ) 来文是可以接受的；

0 ) )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 第 2 款的规定，请关系缔约国在收到本决



定后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来文中提到一事的原委，又如该 

国已采取补救办法，亦请它一并说明。

6 。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 第 2 款的规定，关系缔约国提出解释的期限到 

1 9 7 9 年 1 1 月 2 5 日为止。 1 9 7 9 年 1 1 月 2 3 日及 1 9 8 0 年 2 月 1 3  
日，关系缔约国西次发出照会，请委员会适当地延长期限。委员会迄今自关系缔约 

国收到的，只 是 1 9 8 0 年 7 月 7 日的一份简短说明，其中关系缔约国重申V'实施 

的法律制度足可提供适当程序的保障，并解释如下：

" 作者所说，按照紧急安全措施把他拘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因为在乌 

拉圭所有的拘留所中，绝对没有可认为侵犯人格尊严的情事。 莱奥波尔多 • 
布 福 ，卡尔巴利尔是在 1 9 7 6 年 1 月 4 日被捕的，据说，他与颠覆活动有关， 

按照紧急安全措施把他和押； 1 9 7 6 年 6 月 2 8 日他无条件获释。 1 9  7 6  
年 6 月 2 9 日，第五军事调查法庭因缺乏证件结束了初步调查程序， 其后， 

莱奥波尔多。布 福 ，卡尔巴利亚尔在墨西哥大使馆中要求Æ护，然后前往墨西 

哥。 上述情况表明：乌拉圭的司法并非专断无理；任何人，只要没有任何证 

据可证明他有犯罪行为，就不会被剥夺自由 „ 基于这些原因，作者的陈述仅 

仅是毫无根据的指控， 因此不予接受。 "
7 . 人权事务委员会注意到，乌拉圭政府已在乂一案件（R ，2 X 9  ) 中通知 

委员会说，根据紧急安全措施被捕的人不适用人身保护令的补救办法。 -

-



8 . 人权事务委员会自从收到 1 9 7 8 年 5 月 3 0 日作者的第一次来文后，未 

收到过其他函件。 秘书处寄给他的信件都因无人认领由墨两哥邮政局退回。

9 . 人权事务委员会参照各缔约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第 1 款的规定提 

供的所有资料审议了这项来文，决定依据下列事实提出意见。 这些事实基本上已 

经关系缔约国确认，除没有特别资料或解释而具有一般性质的否认之外，是不可否 

定的，也是无异议的。 莱奥波尔多，布福 ’卡尔巴利亚尔于1 9 7 6 年 1 月 4 曰被 

捕，在好几个拘留所内单独禁闭达五月有余，很长时间内身体被缚，双眼被蒙。他 

得不到人身保护令的法律捷助。 1 9 7 6 年 5 月 5 日把他发交一名军事法官审讯 ;
1 9 7 6 年然，舌又于6 月 2 8 日或7 月 2 8 日把他发交法 ^^审讯，那一天就下了令 

释放他。 但他继续受拘禁，一直到 1 9 7 7 年 1 月 2 6 日为止。

1 0 . 关于酷开j 的指控，委员会注意到，这些指控显然与据说是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公 约 》和 《任意议定书》对乌拉圭开始生效之日 ) 以前发生的事件有关。 

至于在该日期之后莱奥波尔多，布 福 ，卡尔巴利亚尔在受拘留期间继续遭受的种种痛 

苦处境，关系缔约国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已对这些指控作了确实的调查。用 "在  

乌拉圭所有的拘留所中绝对没有可认为侵犯人格尊严的情事类广泛的措词辨驳， 

是不够的。 关系缔约国原应使照本国法律和履行它在《公 约 》和 《任意议定书》

之下所承担的义务，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査。

1 1 . 人权夢务資员会审议了在这种情况下，根 据 《公 约 》规定，究竟有什么理 

由支持表面上有遣反《公约》规定的行为和待遇的问题。 拉圭政府提及乌拉圭 

法律的规定，包 括 《我急安全措施》的规足。 按 照 《公 约 》（第 4 条 ），只有在 

严格暇制的情况下，才容许采取冗减某些条款的国内措施；但乌拉圭政府并末提出 

任何事实或法律证明这种克减是正当的。 此外，上述的，些爭实引起的问题，根 

据 《公 约 》规定，其所涉及的条款规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任意充减。

1 2 . 人权事务委员会适当地注意到关系缔约国提出的，释 ，即莱奥波尔多，布 

福 ，卡尔巴利亚尔因涉嫌与颠模活动有关联而被逮捕和拘留。 但是，这样泛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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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到 " 颠覆活动 " ，不足以证明对莱奥波尔多，布 福 ，卡尔巴利亚尔采取的刑事诉 

讼措施是符合《公 约 》条敦的。 《公约》第 1 9 条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而不 

受干涉；该条第 2 款规定的自由友表意见的权利只应受下列必需的条件所 I疫制, 即

( a ) 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b ) 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 卫生或道德。 

但迄今为止，关系缔约国对根据有关的立法构成开1事犯罪行为的 " l i 覆活动 "的范 

围和含议从未作出任何解释。 这种解释对本案来说尤为必要，因戈来文作者强调， 

他遭受破坏只是因为有所主张。

1 a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洽权利国际公约任意定书》第 5 条 

第 4 敦 ，认为这些事实是在 1 9 7 6 年 3 月 2 3 H ( 《公 约 》对乌拉圭开始生效之 

日 ）之后发生或继续发生的，或本身在该日期以后也构成了速约行为，因此揭露了 

達 反 《公 约 》的行为，特别是：

遣反了第 7 条和第 1 0 条第一款，以布福.卡尔巴利亚尔先生受拘留期间 

的处境为根据；

遗反了第 9 条 第 1 敦 ，因为在军事法庭下令释放几近六、七个月之后他才 

获释；

迷反了第 9 条第 2 敦，因为未告诉他对他所提出的指授；

透反了第 9 条 第 3 敦 ，因为在他被拘禁四个月后、在 《公 约 》对乌拉圭生 

效 4 4 天之后，才把他发交法官审讯；

遗反了第 9 条第 4 款 ，因为他得不到人身保护法的法律號助；

. 遗反了第 1 4 条第 3 款，因为他受拘禁期间的处境使他报本得不到法律拔

助。

1 4 因此，委员会认为关系缔约国有责任在请求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时提供这 

些办法，包括布福。卡尔巴利亚尔先生遭受遭约行为之，给予补偿在内，并应采取 

步骤，确保以后不冉发生类似的透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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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 约 任 意 议 定 书 》第 5 条第 4 款提出的意见

关于

第 R 。 8 / 3  4 号来文

提出者 : 豪 尔 赫 ，兰迪内利，席尔瓦等人 

关 系 缔 约 国 ; 拉圭

来文日期 : 1 9 7 8 年 5 月 3 0 日 （首次来函日期）

按 照《公民权利和政洽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1 年 4 月 8 日开会；

结束了对豪尔赫 • 兰迪内利，席尔瓦等人使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R.  8 / ^ 3  4 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关系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如下意见：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4 敦提出的意见

1 . 来 文 （首次来函日期为 1 9 7 8 年 5 月 3 0 日^ 第二次来函日期为 1 9 8 1  
年 2 月 2 6 日 ）作者包括：豪 尔 赫 《兰迪内利。廣尔瓦，3 4 岁，历史学教授；路 

易 斯 ，埃 査 维 。萨斯：4 6 岁 3 农场工人；奥 马 尔 。帕 特 龙 。塞瓦略斯， 5 2 岁， 

助理会计；尼乌尔卡。#"拉 。费尔南糖斯 - 4 9 岁 ，物理学教投；拉 斐 尔 。瓜尔加 

费罗S 3 9 岁 ^ 工程师。 他们都是乌拉圭公民，住在墨西哥。 他们以本人的名 

义提出来文。

2 . 来文中的各项事实都是无可置疑的。 来文作者都是 1 9 6 6 年 和 1 9 7 1  
年两次选举中某些政治困体所提的选任职位名单上的候选人，但后来在 1 9 7 3 年



1 1 月，该国新政府颁布一项法令，宣布上述政洽团体为非法团体，来义作者由于 

这种身分，在 1 9 7 6 年 9 月 1 日第4 号体制法第一条 a 款 a 下，被剥夺 i 5 年内 

从事一切政洽性活动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在内。

3. 1 作者强调，这样剥夺他们的权利，超 出 了 《公 约 》第 2 5 条限制的范围 ; 
因为按照乌拉圭和其他国家的司法制度，只有制裁某些类别的则事犯罪行为时，才 

准许暂停行使政治权利。 他们还强调，暂停行使权利期限之长P 受，响的人员类 

别之多，是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 作者最后说。 《第 4 号体制法》所依据的基本 

概念是不符合《公 约 》第 2 5 条规定的原则的。

3. 2 来文作者说，他们从未将本案提交其他任何国际调査程序或解决程序。

4 , 1 9 7 8 年 9 月 2 8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9 1 条的

规定将来文转交关系缔约国，请它最返于 1 9 7 8 年 1 1 月 9 日就来文可否接受的 

问题，特别是就《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敦(a)和第 5 条第 2 款 (b)所规定的各项条 

件的执行情况P 向委员会提供它可能认为有关的资料和意见。 但没有收到关系缔 

约国在这方面的答复。

法令第 1 条 a 敦全文如下：

…，… 执行机构为行使革♦进程体制化所赋与它的权力，

颁布法令如下：

第 1 条 ，下列人员在 1 5 年内禁止从事共和国宪法准许的一切政洽性活动， 

包括行使选举权的活动；

( a ) 执行机构 1 9 6 7 年 1 2 月 1 2 日第 1 7 8 8 / 6 7 号决议及 1 9 7 3 年 1 1 
月 2 6 日第 1 0 2 6 / 7 3 号决议宣布为非法的马克思主义和亲马克思主义政党 

或团体在 1 9 6 6 年 和 1 9 7 1 年两次选举中所提的选任职位名单上所有的 

候选人；■•••••-



5 。 委员会认为，根据已有的资料，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2 款 （2 ) 的规定 

并不访碍委员会审议来文。 委员会也不能作出结论，认为声称受，者在其案件的 

情况下可以提用有效的国内补救办法而没有援用无遗。 此外，由于未出现其他程 

序方面的障碍，人权事务委员会于 1 9 7 9 年 4 月 2 4 日宣布来文可以接受。

6 .  1 9 8 0 年 7 月 1 0 日，关系缔约国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敦的 

规定提出了意见，基本上是用《公 约 》第 4 条，内容如下：

" 乌拉圭政府谨通知委员会，它已捷用了《公民权利和政洽权利国际 

公 约 》第 4 条第 3 款规定的克减权。 乌拉圭政府已将此项决定通知联合 

国秘书长，并经由秘书长向缔约各国发出照会，内附乌拉圭的通知书。但 

是 ，乌拉圭政府愿意银出，它重申照会中提供的情况，即 《公 约 》第 4 条 

第 2 敦的规定是严格遵守的，因为这些规定目的正是为了确保真正地、有 

效地、持久地保障人权，而享受和促进人权，则是我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 

权国家本身生存的基础。 来文作者根据的第 2 5 条，在第 4 条第 2 款内 

并未提見  因此，乌拉圭政府有权而且也已经对有关政党的一些规定作

出了哲时的克减》 但是，正如 1 9 7 6 年 9 月 1 日第4 号法令序言部分

第三段所说，乌拉圭当局一定要恢复政治生活。 "
7 。委更会依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第 1 款的规定，参照缔约各国所提出的 

一切资料，审议了来文。

8 . 1 虽然乌拉圭政府在 1 9 8 0 年 7 月 1 0 日提出的意见中援用了《公 约 》第 

4 条，作为强加于來文作者的禁令的根据；但人权事务委员会能接受已遵守《公 

约 》第 4 条 第 1 款的规定这一说法。

8. 2 按 照 《公 约 》第 4 条第 1 敦，在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 

宣布时，缔约各国得采取措施克减其在《公 约 》下所承担的义务。 但是，即使在 

这种情况下，克減的程度只能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力限。 乌拉圭政府为遵守 

《公约》第 4 条第3 款的正式规定在 1 9 7 9 年 6 月 2 8 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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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 于 C C P R / C / a / A d d .  3 号文件第 4 页 ）中，提及业经若干 " 体制法 " 正式确 

认的该国的紧急情势。 但是 - 当时并未详细说明爭实。 照会中只是说该国的紧  ̂
急情势是 " 众所周知的事 " ；无意说明对《公 约 》保障的权利，实际上实行克减的 

性质和程度 , 也无意表明这样克减是绝对必要的》 乌拉圭政府只是宣布，它将在 

按照《公 约 》第 4 0 条的规定提出的报告中提供更多的资料。 但迄今为止，并未 

收到这份报告，也未收到这份报告的补充资料。

8 . 3 缔约国宣布该国处于紧急状态这项主权是不容置疑的》 尽管如此，人权 

事务委员会仍然认为，就来文的具体情况而言，一个国家仅仅援旧异常情况的存在， 

并不能逃避批准《公 约 》承担的义务。 虽然采取克减措施这项实体权利，也件不 

以按照《公 约 》第 4 条第 3 款发出正式通知为先决条件；但关系缔终国在援引《公 

约 》第 4 条第 1 款来处理《任意议定书》所规定的事项时 -就有义务对有关的事实 

作出充分详尽的说明。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职责，是报据《公 约 》采取行动，确保 

缔约各国履行其在《公 约 》下承担的义务。 为了履行这一职责，査明关系缔约国 

是否存在《公 约 》第 4 条 第 1 款所述的那种情势，委员会就需得到充分而全面的资 

料。 如被告国政府不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款的现定提 tij充足的理由， 

人权亭务委员会就不能得出结论，认为确有妥当的理由存在，可透背《公 约 》中规 

定的正常法律制度。

8。4 而且，即使假定乌拉圭确实存在紧急情势，人权事务委员会不了，，有什 

么理由可以说：为了恢复和平和秩序，对于某些政洽团体成员中成为 1 9 6 6 年和 

1 9  7 1 年两次选举候选人的那些公民，就须剰夺他们的一切的政治权利 1 5 年之 

久 这一措施适用于每一个人，而不分清楚，究竟他是为了提倡自己的政见采用 

和平的方式呢，还是诉诸暴力方式或鼓吹使用暴力方式呢。 乌拉圭政府未能表明： 

何以为了应付所请紧急情势，和为恢复政治自由辅平道路，就须薄任何类型的持不 

同政见的人都发出禁令。

9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4 款认为关系缔约国禁止来



文作者在长达 1 5 年期间从事一切政治活动，此举不合理地限制了这些人在《公 

约 》第 2 5 条之下应享的种种权利。

1 0 .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关系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步骤，使 豪 尔 赫 。兰迪 

内 利 . 席尔瓦、路 易 斯 ，埃 查 维 ，̂ 斯 ，奥 马 尔 。帕特龙》塞 瓦 略 斯 》尼乌尔卡， 

萨 拉 ，费尔菌德斯和拉类尔 • 爪尔加 ，费罗能够再参加本国的政治生活。



附件十三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4)款提出的意见
a

关于第 R. 9^/35号来文

提出者 : 希 琳 • 奥米鲁迪一切弗勒等2 0 位毛里求#购女 

关系缔约国 : 毛里求 ,
来文日期 : 1 9 7 8 年 5 月 2 B ( 首次来信EI期 ）

根 据 《公民权利斤政洽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 : f 委员会，

于 1 9 8 1 年 4 月 9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希琳 . 奥米鲁迪一切弗勒等 2 0 名毛里求斯妇女依照《公民权利斤政 

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R. 9 / 3 5 号来文的宙议；

考虑了来文作者斤关系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4)敦提出的意见

1. 1 这份来文的作者是 2 0 位毛里求斯妇女（1 9 7 8 年 5 月 2 日首次来信， 

另一封信于 1 9 8 0 年 3 月 1 g H发 出 ），她们请求不向关系缔约国透M 她们的身 

份 \  她们宣称毛里求斯颂布的《1 9 7 7 年移民法（修 正 案 ) 》和 《1 9 7 7 年

a 依照暂行议# 规则第 8 5 条的规定 , 拉杰苏默 . 拉腊先生没有参加这次宙议 , 
也未参与通过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 (4)敦就此寓 ] i 出的意见。

b 后来，其中一位同意么^开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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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遂出境法（修 正 案 ）》在性别上峡视毛里求斯妇女，侵犯了成家加安家权，废除 

了法院的保护，透反了《公民权利斤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  3 ,  4 ,  1 7 , 2 3 ,  
2 5 禾n 2 6 条。 来文作者称自己力上述涉嫌速约行为的受香者，认为已用尽国内 

一切补救办ÿK
1. 2. 7=斤文作者指出，颁布上述两项法律之前，与毛里求斯国民结婚的男女外 

籍侨民享有同样的居民地位，即由于婚姻关系，外籍配偶不论男女均受法律保护， 

有权与其毛里求斯籍丈夫或妻子一起在该国居住。 作者强调指出，根掘新法的规 

定，毛里求其f妇女的外籍丈夫丧 .失了在毛里求斯的居民地位，现在必须申请 "居住 

许可证 " ，内政部可拒不发给或随时吊销这种许可证* 但是新法并不影响嫁给毛 

里求斯籍丈夫飾外籍妇女的地位，她们仍然保有在该国居住的合法权利 .作者进一 

步强调指出，根据新法规定，当局可发出不受司法审查的部级命今，将毛里求斯妇 

女的外籍丈夫驱遂出境。

2 .  1 9 7 8 年 1 0 月 2 7 H , 人权，务委员会决定依照暂行议* 规则第 9 1 
条的规定把来文转交关系缔约国，请它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供资料如意见。

3 . 关系缔约国在 1 9 7 9 年 1 月 1 7 S 的复信中通知委员会说，它对受理来 

文并无异议。

4 . 1 9 7 9 年 4 月 2 4 H , 人权事务委员会，

( a ) 断定应宣布作者提出的来文可以接受；

( b ) 但考虑到委员会按是非曲直宙议来文时会收到有关资料，委员会可根 

据所有这些冷r 料复议这项决定；

因此决定：

( a ) 来文可以接受；

( b )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 (2>款的规定，请关系缔约国在收到本决 

定后六个月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 , 说明畫情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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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请关系缔约国一并呈交有关的法规及司法判决的 i j 本。

5. 1 . 关系缔约国在 1 9 7 9 年 1 2 月 1 7 H 提交的资料甲解释了毛里求斯的 

关于取得公民身份，尤其是外侨入籍的各项法律。 关系缔约国进一步 i羊尽阐述了 

驱遂出境法，其中慨述了该法的历史沿軍。 它承认《 1 9 7 7 年移民法（1缕正案）》 

禾口《 1 9 7 7 年驱遂出境法（修 案 ）》只让毛里求斯公民的妻子享有自由进入毛 

里求斯如免于驱遂出境的权利，而以前毛里求斯公民的配偶不论男★均享有这一权 

利 „ 两项法令都暴发生了若干事件之后通过的。 在这些，件中，有一些外国人 

( 毛 里 求 妇 女 的 配 偶 ）涉嫌从喜颠覆活动。 关系缔约国声称来 t 作者并未断言 

有何一♦人事实上受到哪一条逢反《公 约 》规定的具体法令之害。 关系缔约国声 

称来文的目的在于使人权重务委员会声明：经修正的《驱遂出境法禾口《移民法》 

执行时，有逢反《公 约 》第 2* 3 ,  4 ,  1 7 ，2 3 ,  2 5 如 2 6 条的规定实行差别 

待遇的可能。

5. 2 . 关系缔约国承认上述两♦法规并不保证所有与毛里求斯国民通婚的外国人 

都同样享有获准在毛里求斯居住的权刑 , 它说若有 " 岐 视 " 的话，是茶于配偶的性 

别。 关系缔约国还承认毛里求斯公民的外籍丈夫不再享有自由进入毛里求斯及免 

遭驱遂出境的权利，而 1 9 7 7 年 4 月 1 2 日之前，这一类人享有，实上被视力毛 

里求斯居民的权利。 在他们必须向内政部申请居住许可证，若遭拒绝，他们不 

可能向法院申诉。

5 . 3 。 但是关系缔约国认为这种 I t 况还不到违反《公 约 》规定的地步，在关系 

缔约国看来， 《公 约 》并没有货证人人有进入如居住某国或其某部分地区而免于驱 

遂出境的一般权利 ; 禁止或限制某些人而不禁止或限制其他人进入或居住 ,并不构 

成透反《公 约 》所保障的权利或自由的峡视。 关系缔约国推断说，如 果 " 进入， 

居住加不得驱遂出 " 毛里求斯并不是《公 约 》保障的权利，则作者便不能根据她们 

的丈夫或未来的丈夫可能会不准进入毛里求斯或者被驱遂出毛里求斯， 以及对她们 

的丈夫或未来的丈夫另行处理可能是对其私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干颁为理由， 而宣称 

有违反《公 约 》第 2 条第 (1)和第 (2)敦，第 3 , 4 或 2 6 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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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 至于违反《公约》第 2 5 条的说法，关系缔约国争辨说，如果一个毛里 

求斯公民由于其丈夫无居留毛里求斯的资格而决意随夫出国侨居，那她就不能扬言 

说 , 她由于上述原因被剥夺了参加处理公共事务和根据--般平等的条件得到本国公 

共服务的权利 „ 关系缔约国声称这祥的妇女虽然可能ÉJ于结條并决定随夫侨居国 

外而无法行使第 2 5 条所保障的各项权利，但是没有任何法律阻止她行使这些权利。 

关系缔约国提及反对党毛里求斯斗争运动的领袖之一奥米鲁迪，切弗勒夫人，

作为一♦例子说明嫁给外国人的 3々女仍然在处理毛里求斯的公共务方面起着杰出 

的作用。

5 . 5 . 关系缔约国还争辨说 , 毛里求斯法律中没有一条规定剥夺公民婚姻自主 

禾口建立家庭的权利。 关系缔约国否认速反了第 1 7 禾0 2  3 条，争辩说这种指控是 

以这样一种设想为依据的，即 " 夫妇有权一同在自己国家居住，此项居住权利应得 

到保障 " 。 关系缔约国重申：在毛里求斯居留 !^权利并不是《公 约 》条敦所保障 

的权利之一。但是它承认拒绝让一本人居留在他直系亲属居住的国家里可能会侵犯 

这♦人 样据《公约》第 1 7 条规定应有的权利。 这一条规定任何人的家庭不得加 

以任意或非法干涉。 然而关系缔约国争辩说，这要根振每♦案件的是非曲直断案。

5 ‘ 6 , 关系缔约国提请注意，毛里求斯宪法保障人人有离升该国的权利，毛里 

求斯公民的外籍丈夫可申请居住许可证，甚或甲请入籍。

5.  7 . 关系缔约 Ï Ï认为，如果另行对待非公民是合法的（因为在某国居留的权 

利不在《公 约 》条款保障的各项权利之列），那么这种 { 基于安全或公众利益的原 

因 ）另行处理的做法不能说是适反《公 约 》第 1 7 条而对其国民的家庭生活加以任 

意或非法的干涉。

6 . 1 . 来文作者在 1 9 8 0 年 3 月 1 9 H 寄来的附加资料和意见中指出，前述

二 法 （ \  1 9 7 7 年的移民法（修 正 案 ）》如 《1 7 7 年的驱遂出境法（修正案）》）

本身就是峡视性的，因为妇女的平等权利不冉得到保障。 作者强调说她们对毛里

求斯公民的配满的地位不平等—— •，关 系 缔 约 国 似 乎 是 针 对 这 一 点 并 不 那 么 关 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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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们声称嫁给外国人的毛里求斯妇女本身受到基于性别的岐视= 他们还说，使 

用这两♦法律可能会构成基于种族或政治观点等其它因素的峡视。 作者进一步指 

出她们并不为毛里求斯妇女的外籍丈夫要求 " 免于驱遂出境的权利 " ，但是她们反 

对 《1 9 7 7 年的驱逐出境法（修 正 案 ）》在这方面给予内政部长抖酌决定的绝对 

自由„ 她们争辩说，依 照 《公 约 》第 1 3 条规定，在毛里求斯合'；̂¥居留的外侨有 

不受任意驱逐的权利，所 以新的法律不应剥夺他申请的权利。

6 . 2 . 如前所述S 作者强调她们感到关切的主要不是非公民（外籍丈夫) 的权利， 

而是毛里求斯公民（妻 子 ）的权利。她们声称：

( a ) 女公民若嫁给外国人，她在本国就无婚姻生活不受限制的权利，而男 

公民的权利不受暇制；

( b ) 该法律具有追溯效力，实际上可以取消女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

尤其是限制了一位作者的此种权利；

( 0 只强迫毛里求斯妇女作出去国外与外籍配偶团聚的 " 选 择 " ，而且只 

有她们必须作出 " 选 择 " ，或行使她们根据《公 约 》第 2 5 条获得保障的政治 

权利，或与外籍丈夫一起侨居国外；

( d ) 有关女公民由于无数的原因（健康、长期工作合同、政治使命、 由于 

种族问题而不能在丈夫的原籍国（如南非）居 留 ）而有可能不能离开毛里求斯 , 
到丈夫的原籍国团聚；

(e) 关系缔约困使外籍丈夫居留权得不到保障，以此削弱女公民自由选择 

丈夫加建立家庭的权利。

作者对关系缔约 11在其提交的材料中指出外籍丈夫可以申请居住许可证这一点并无 

争议，但他们强调应给外籍丈夫以居住和入籍的权利。作者指出许多外籍丈夫申请 

居住和入籍都毫无结果。 她们说，关系缔约国作出此项决定，就等于是達反了



《公 约 》第 1 7 条 ，对女公民的家庭生活非法摸加干涉，因为此项决定是由内政部 

而不是由法院作出的，没有上诉反对的可能。

6 . 3 . 作者随函附上署名者之一希嫌，奥米鲁迪 - 切弗勒夫人的申述，作为来文 

的附件，关系缔约国曾提及这位夫人的情况（参看上文第 5 . 4 段 除 其 它 之外 , 
她 说 1 9 7 7 年 4 月 2 1 日，她的外籍丈夫依照新的法律申请居住许可证，后来又 

申请入籍。 她 说 1 9 7 7 年间她丈夫两次获为期一月的鉴证，临时工作许可证的 

申请遭拒绝。 她说她丈夫曾出国二周于 1 9 7 8 年 1 0 月 2 4 日回毛里求斯时顺 

利获准入境，自此一直居留毛里求斯，既无居住许可证，也无工作许可证。她说她 

丈夫对获准入格或取得居住许可证渐渐地感到绝望。作者是立法议会的当选议员， 

她指出这种情况使她灰心丧气，她声称毛里求斯政府 鉴 于 1 9 8  1 年 1 2 月选举即 

将来临而故意使她有不安全感，以追使她放弃政治。 她强调她不想离开毛里求斯， 

而有意在她这一任期满后再度作为她的免的候选人参加竞选。

7. 1 . 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其意见的依振是下列没有争议的事实：

7 . 2 . 毛里求斯公民的配偶（丈夫斤妻子）在 1 9 7 7 年以前一向享有自由进 

入毛里求斯和免于驱遂出境的权利，有权在事实上被认为是毛里求斯公民^ 《1 9 
7 7 年移民法（修正案）》斤 《1 9 7 7 年驱遂出境法（修正案）》生效后，这些 

权利只限于毛里求斯公民的妻子可以享受。 外籍丈夫必须向内政部申请居住许可 

证 ，如遭拒绝，他们不能向法院申诉， 以求更改。

7 . 3 . 来文的作者中有十七位未婚，三位嫁给外籍丈夫，由于《1 9 7 7 年移民 

法 （修正案）》生效，她们的丈夫丧失了原来享有的毛里求斯居民地位。 根据该 

项法令现定，他们必须持有按《1 9 7 7 年移民法（修正案）》第 9 条规定发给的 

有限制的協时居住许可证才能继续与其配偶一起在毛里求斯居聲。 颁发这种居住 

许可证的明定条件随时可由内政部作出决定予以更改或废除，而没有任何补教办法。 

此外， 《 1 9 7 7 年驱遂出境法（修正案）》使外籍丈夫永远有被驱遂出毛里求斯 

的危险。



7 . 4 . 以三位已婚作者之一奥米鲁迪-切弗勒夫人的情况为例，她丈夫向毛里求 

斯当局申请居住许可证已逾三年，但当局至今还未作出正武决定。 如果她丈夫的 

申请遭拒绝的话，她就要作出挟择，一是随丈夫侨居国外，放弃自已的政洽生涯， 

另外就是留在毛里求斯，同丈夫分开，继续参与该国的公共事务。

8 . 1 . 根据这些事实，委员会需要考虑毛里求斯颁布加实施这两项法令，对来文 

作者而言，是否侵害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权利。 这两项法 

令只限定毛里求斯妇女的外籍丈夫—— 而毛里求斯男子的外籍妻子不在此限—— 必 

需申请居住许可证，以享受颁布法令前所享有的同样权利，又只规定外籍丈夫有可 

能被躯逐出境。 委员会需裁定这是否侵害《公约》所规定的权利，来文作者可否 

自称是这种速约行为的受害者。

8 . 2 . 根 据 《公民权利 /命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意议定书》第 1 条的规定，委员 

会只有权审查个人声称为侵香《公 约 》所载任何权利的受害人者的来文。

9 . 1 . 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的意见是基于下列种种考虑：

9 . 2 . 首先，来文作者中有不同类的人，必须区别清楚。一个人只有确实受到了 

影响，才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1 条的规定自称是受，者。 至于这项规定应该怎 

样具体施行，那是小程度问题。 不过，谁也不能通过共同行动，抽象地对声称与 

《公 约 》相悼的法律或惯例提出异议。 如果有关法律或惯例尚未实际座用，并未 

损辜有关个人，那么便要证明，有关法律或惯例应用起来必定会使所称受害者有受 

损香的危险。理论上的可能性是不足为凭的。

9 .  2 . (a) 在这方面，委员会指出，对 于 1 7 位未婚作者说来，并不存在对任何 

人的家庭有实际干涉或未能保障予以同等法律保护的问题，而且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她们中有任何人确实面临小人受所述西项法律损， 的危险，因而不能享受《公 约 》 

所载的这项或那项权利。尤其是不能说第 2 3 第(2)款规定她们应享的婚姻权或是第 

2 3 条第 (4)敦规定的配偶平等的权利受到这些法令的影响。



9 . 2 . ( b )  1 . 然后委员会审查了来文中谈到 1 9 7 7 年两项法令对三位已婚妇女 

家庭生活的影响部分内容。

9 . 2 . ( b )  2 . 委员会注意到《公 约 》的几项规定对此适用。 由于下文将要陈述的 

种种理由，她们无疑实际上受到这些法令的影响，即使未采取任何实施法令的♦别 

措 施 （例如，拒不允许其中一位的丈夫居留或下令将其驱遂出境K  她们自称是 

《任意议定书》所 称 的 " 受害者 " ，这一点尚需研究。

9 . 2 . ( b )  2 (i) 1 . 首先，她们与自己丈夫的关系显然厲于《公 约 》第 1 7 条第

(1)款所称的 " 家 庭 " 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应受保伊，免遭该条敦所称的 "任意或非 

法的干波 "。

9 . 2 ( b ) 2 ( i ) 2 . 委员会认为必须把夫妇共居一地看成是正常的家庭行为，所以， 

象关系缔约国已承认的那样，拒绝让一，个人居留在他直系亲属居住的国家可以说是第 

1 7 条所指的干涉。 夫妇其中一人是外侨时，第 1 7 条第 (1)敦原则上也适用。至 

于影响到家庭成员居留权的移民法之存在如使用是否与《公 约 》相符，这取决于这 

种干涉是否象第 1 7 条第 (1)敦所称的那样是 " 任意或非法 " 的，或者是否有任何方 

面 与 《公 约 》规定缔约国应承担之义务相抵触。

9 . 2 ( b ) 2 ( l ) 3 . 委员会认为，从本案的事例看，外籍丈夫将来不仅有可能被驱遂 

出境，而且他们目前在毛里求斯的居民地位不确定，这是关系缔约国当局对毛里求 

斯妇女及其丈夫的家庭生活的干涉。 这些法令使有关家庭不晓得夫妻二人可以共 

同住在毛里求斯，继续过他们的家庭生活多义。 此外，从 上 文 （第 7 .  4 段 ）所述 

事例看，即使延岩多年，返迟不作决定，不发给居住许可证，也应该认为是极不方 

便的，原因之一是有了居住许可证才能发给工作许可证，丈夫才能出力养家；男外 

一♦原因是他们随时可能未经司法审查使被駆遂出境。

9 . 2 ( b ) 2 ( i ) 4 . 但是，鉴于此种情形是立法本身所激，因此现在审议的事例中不 

可能存在第 1 7 条第Q)款所称的 " 非 法 " 干涉，至于是否 " 任意 "或者在其他方面 

有与《公 约 》抵触之处，尚待审议。



9, 2 ( b ) 2 ( i ) 5 . 男女同等待遇的原则决定了♦人在这方面应受保护。 这个原则 

出自《公 约 》的若干条敦。根振第 2 条第 (1)款的规定，缔约国一般有义务尊重和保

障 《公约》所承认的权利， " 不分，……性别、  等任何区别 " ，第 3 条更具体

地规定要 " 保证男子和妇女在享有 " 这一权利方面 " 有平等的权利 " ，第 2 6 条还 

规定缔约国提供 " 法律的平等保伊  ' , " 无所跋视 " 。

9. 2 ( b ) 2 ( i ) 6 . 嫁给办籍人的作者仅仅因为她们是妇女而受到上述法令的不良 

后 果 的 损 氣 1 9 7 7 年的法令使她们丈夫的居民地位不确定 ,使她们的家庭生活 

受到如上所述的影响 , 而对外 I I 妻子却不采用同样的控制措施。关于这一点，委员 

会注意到毛里求斯《宪 法 》第 1 6 条中，性别不是禁止坡视的理由之一。

9. 2 ( b ) 2 ( i ) 7 . 在这和-I青况下，委员会不必判定目前这些事例中对外籍E 偶的 

这种或那种暇制若实行得当，无所技视，与 《公 约 》会有多大的抵触。

9. 2(b)  2 ( 1 ) 8 . 委员会认为也不必说明现有这种妓视是否应该称第 1 7 条所 

指的对家庭的 " 任 意 " 干 至 于 实 施 这 种 干 涉 时 无 所 坡 视 ，是 否 就 去 这 个 问  

题 , 在此无关紧要0 凡 对 《公 约 》' 保障的权利施加眠制 , 均不得有基于性别的救视 , 
至于这种暇制本身是否侵事了这项被孤立看待的权利，在这里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 要保证的是：各项权利的享有必须是毫无歧视的。所以，在这里只要指出目前 

的情况已构成对两性作出不利的区分，影响了所称的受替者享受她们应有的一项权 

利，就足够了。 关系缔约国没有提出区别对待的充分理由。所以委员会必须裁定：

《公 灼 》第 2 条第(1)敦和第 3 条，连 同第 1 7 条第 (1)款已被透反。

9. 2(b) 2 (Ü) 1 . 同时，有关的每对夫妇也都构成《公 约 》第 2 3 条第 (1)救所指 

的 " 家 庭 " ，至少奥米鲁迪，切弗勒夫人的情况是这样，她还有一个孩子。 所以他 

们作为一个家庭应貌该条敎的规定 " 受 到 社 会 和 国 家 的 保 "。该条款没有进一 

步阐明这种保护是什么祥的。委员会认为一个社会或国家能为家庭提供的法律保护 

或措施，可能国与国不同，隨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及传统而异。



9.. 2(b) 2 (il) 2 . 然而，根据第 2 条第 (1)款、第 3 条和第 2 6 条 （最后一条也有 

关系，因为它特别提及 " 法律的平等保护 " 男女同等待遇的原则是适用的。凡 

是 《公 约 》规定实质性保护的条款 , 例如第 2 3 条 ,可以说这些条敦所规定的保护 

必定是平等的，也即没有跋视的，例如没有性别的技视。

9. 2 (0 )2 0 1 ) 3 . 报振同样的理由 , 可以推论 : 《公 约 》使家庭受到的保护不能 

因一小或男一个配偶的性别而异。 毛里求斯出于安全的原因暇制外国人进入其领土 

和将位们驱遂n 境的做法也许是有其道理的，包是委员会认为这种立法只规定毛里 

求斯妇女的外籍配偶而不规定毛里求斯男子的外籍配偶受这些暇制，构成对毛里求 

斯妇女的妓视， 以安全需要为理由是说不过去的。

9.  2 ( b ) 2 0 1 ) 4 . 因此 , 要员会裁决 , 除了侵，三位已婚作者根振第 2 3 条第 (1)
款享有的权利於，还有造反第 2 条第 (1)敦、第 3 条和第 2 6 条的情况。

2(c)  1 . 委员会然后审议涉赚透反《公 约 》第 2 5 条的情况。 第 2 5 条规定 , 
每小公民，不受第 2 条所述的区分（其中包括性别的区分）, 不受不合理的眼制 ,
应该有参与公去，事务的权利和机会。这一条的其余部分对此肩进一步的说明。 委员 

会在本案中无务''审查第2 5 条规定的公民权受到任何限制 , 问靡例是：其中也提到

的机会， 即行使这一权利的实际可能性是否受到影响而逢反了《公 约 》。

9. 2 ( 0 ) 2 .  ^ 会 i l 为 个 领 城里 依 法 确 定 种 种 限 制 可 能 在 实 践 中 I t止公民

行使政治权利 , 剝夺他们行使政治权利的机会,風止的方式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与 

第 2 5 条 Ùil宗旨或与《公 约 》反对妓视的条敦相抵触，例如这样咀止会损事男女平 

等的原则。

9. 2(C)3 . 然而，委员会没有收到任何资料足以说明本案中确实有此种情况出 

现。至于奥米着■迪一切弗勒夫人, 她作为毛里求斯立法议会的当选代表 ,正积极参 

与鼓治生活，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法律上她都未受胆碍。诚然，假定由于对她的家 

庭进行干涉而她竟要离开该国，她确有可能丧关参与政洽生活的机会及其它由于在



该国居住而实际得到的好处。但是 , . 员会已联系第 1 7 条及上述有关条暮t , 审议 

了对家庭进行这种干涉的有关方面。根振上述假定会产生的付作用 , 在 瑰 段 无 法  

作出任何裁决 , 指出第 2 5 条已被单独透反。现阶段似无任何特别的因素 f l根据第 

2 5 条进一步予以审议。

10 .  1 . 所以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意议定 

书 》第 5 条第 (4)款提出它的意见，认为上文第 7 段所列的种种事实揭露了于二位 

嫁给外籍丈夫的作者有违反《公 约 》的行为， 特别是有违反与第 1 7 条第(1徽和第 

2 3 条第 (1)款相关的第 2 条第 (1)款、第 3 条和第 2 0 条的情形，因为由于《 1977 

年移民法（修 正 案 ）》和 《1 9 7 7 年驱遂出境法（修 正 案 ) 》生毅，她 f n受到了 

基于性别的3支视。

10, 2. 委员会还认为没有逢反其它被援引的《公 约 》条敦的情开。

10.  3 . 根握上文第 ?; (a)段载明的理由，委员会裁定 1 7 名未婚作者目前不能称自 

己是《公 约 》规定她们享有的权利遭到侵犯的受事者。

1 1 . 所以委员会认为关系缔约国应修订《 1 9 7 7 年移民法（修 正 案 ）》 和 

《] 9  7 7 年驱遂出境法（修 正 案 ）》的条款，以履行其根据《公 约 》承担的义务 , 
并应立即向上述裁定的种种速约行为的受事者提供补救措施。



附件十四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 (4)款提出的意见

关于第R. 9 / / 3 7 号来文

提出者 : 埃斯特尔 • 索里亚诺，德博坦

关系缔约国:乌技圭

来文 H 期 : 1 9 7 8 年 8 月 7 日

按 照 〈公 ^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一 于 1 9 8 ] 年 3 月 2 7  H 开会；

一结家了X；■埃斯特尔，索里亚诺 . 德博坦按照《公民纹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意议定书》提 出 委 员 会 的 第 9 / 3 7 号来文的审议；

一考虑了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一 通 过 以 i、意见：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4)款提出的意见

1 . 1 9 7 & 年 6 月 7 日这份来文的作者叫埃斯特尔，索里亚诺 . 德博坦，是一 

乌拉圭人，现 墨 西 哥 。她以个人名义提出这份来文的。

2. 1 来文作者声称，她 于 1 9 7 6 年 2 月 1 9 曰在乌技圭的蒙得维的亚被联合 

部队的成员遂捕。在迷捕时，联合部队成员没有向她出示逮捕证。地声称被无辜拘 

留达八小月，然后被提交军事法庭受审。一♦月后，军事法庭宣判她无罪，命令将 

她释放。 可是护.称，过了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到 1 9 7 7 年 1 月 2 5 日才将她释放。

2. 2 来文 i f 者声称，她 曾 在 三 地 方 被 拘 留 （第一小地方叫卡尔庞，第二4 ^̂ 也



方叫帕洛马，第三♦地方的名字她不清楚）, 她还声称 , 在拘留期间 ,她在精神上

和身体上都受到虐待。

2. 3 她讲 , 有一次她被追站立 3 5 ♦小时之久 , 只是让她休患报短时间 ,她的

双手被一条粗布摘住，痛的很，而双眼一直是被蒙住的。 H 0 夜夜，她都能听到拷 

打其它被拘留的人时，发出的惨叫声。她声称在审问时是用了一些 "比一般常用醇 

剂更有效的方式 " 来威胁她， " 企图让鲍招供 "，

2. 4 来文作者讲，在一刻不停的威脉和压力下，她在一份姆模本看不懷的文件 

上签了字 . 風然是招认她，在 1 9 7 4 年参加了 " 一些会议 " 。之后，她绩转到一 

小 叫 " 帕洛马 " 的拘留所。她讲，那里有个官员告诉她 " 在第一小始方（卡 尔 庞 ） 

受到虐待的人到这里来恢复 " 。她声称，在这第二小拘留地方，她和其它被拘留的 

人仍然受到不人道和侮辱人格的待遇。

2 . 5  1 9 7 6 年 9 月 ，来文作者和其它妇女又被转到第三小地方，这里条件更差。 

她声称，在这里报多天都被蒙住双眼坐在一张席子上，不许活动。每 隔 1 0 天或半 

♦月，才许她珠次操。 在这个拘留所 , 她呆了约有一个月 , 至此她已被許/留八小月 

了 , 而且一直是被单独禁闭的。之后她被军事法庭传讯 ,第二天对她解除了单独禁 

闭的命令。 但是，又过了一小月后，法庭才判作者无罪，命令开释。她 于 1 9 7 7 年 

1 月 2 5 H 获释，被拘留近一年之久。

2. 6 因此，来文作者声称，她无端受到逮捕，无辜受到拘留，而且受到残醇、 

非人道的待遇， 这些都是透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 她还 i 手,由于 

在拘留期间她被单独禁闭，因此她无法与家庭、律师或任何可以为她提出¥ 诉的人 

进行联系，而且她讲，根摆乌拉圭政权颁布的 "迅速治安措施 "的 规定，乌拉圭法 

院根本不承认人身保护法。她讲 , 她也未能应用其它中诉方法 , 因为她出辟后, 法 

官就立即命令将她释放了。她最后讲 ,指望乌拉圭现政府对她所受的冤屈子以补德 , 
是办不到的。



2. 7 来文作者讲 , 她的被捕是在《公 约 》对乌拉圭生效的前几天发生的，但对 

她的拘留以及她所讲的这些事情大部分是在 1 9 7 6 年 3 月 2 3 曰之后发生的。她讲 , 
她还未向任何其它国际机构提交过她的案件。

3 .  1 9 7 8 年 1 0 月 2 7 人权♦务養员会决定按照，行议事规则第 9 1 条 

的规定将来文传交关系缔约国，请它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 至今 

请求没有牧到清约国的答复》

4 . 委员会根振所牧到的资料认为 , 按 照 《任意决定书》第 5 条 (2廣 (a》项的规

定，它能审议来文。 而且委员会无法 f r 定，声称的受兽人就勉的案情可以运用的有 

效国内补救方法是否已完全援用。 因此，委员会认为，按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2)敦 ( y项的规定 , 上述来文是可以接受的。

5 . 因此， 1 9 7 9 年 4 月 2 4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

1 . * 文是可以接受的；

2 . 法 照 《i义定书》第 4 条 (2)敦的规定 ,请缔约国从转交本来文曰期起在

六小月内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 说明来文所述一事的原委 ,如该国已 

采取了补 y i办法 , 亦请一并说明；

3 .  「缔约国注意，它按照《议 定书》第 4 条 (2)款提出的书面，释和声明 

应主要关于所审议事项的实质，特别是关于据称所发生的造反《公 约 》的具体 

情况。 请约国一并附送与审议事项有关的法院命令或法院判决的副本。

6. 1 1 9 7 [ ;年 1 1 月 2 3 H , 在 6 ♦月时服到期的前两天，缔约国经由主席通 

知人权事务委 I ，会，它 将 " 尽 快 " 提交根掘《任意议定书》第 4 条(2)款 ;1 定应提交 

的资料。

Ô. 2 1 9 8 0 年 2 月 1 3 日，缔约国经由主;■痛再次 通 知 员 会 ，由于技术性原因， 

它所提出的资料尚来完备，因而请求 " 适 当 " 延长提出资料的期限。



7 .  1 9 8 0 年 7 月 1 0 日，缔巧国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货( 2款规定提出了 

它的意见。 它通知委员会 , 埃斯特尔 . 索里亚诺 . 德博坦夫人是由于 "参与颤覆活 

动的嫌疑 " 于 1 9 7 6 年 2 月 1 2 日根据 " 迅速治安措施 " 的 规 定 被 迷 捕 1 9 
7 6 年 1 2 月 2 曰军事法宫命令将她 " 有条件地 " 释放 , 并于当天就通知了索里亚 

诺夫人。 而且缔约国讲， 1 9 7 7 4 ^ 2 月 1 1 H 索里亚诺夫人中请允许她离开乌拉 

圭，到墨西哥去，同天她的申请就得到批准。缔约国坚决批欺提出这 #控诉书的作 

者关于受到虐待的指控，它宣称，在所有乌拉圭监狱中，一切被关押约人的♦人尊 

严都得到保证。 而且，该国指出，乌拉圭外交使®成员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成员  

可以自由访问任何彼关押的人，不用提出任何证明，为此它迁举例说，最近红十字 

国际委员会就曾作了访问。

8 . 乌拉圭在另一案例中（R. 2 / 9 ) , 已通知委员会对于根播迅 f l 治安措施被 

逮捕的人，人身保护法这一补救办法不适用。

9 .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a 徽的规定 , 委 员 会 是 参 照 当 事 所 提 !Ü 的一 

切资料，审议了这份来文。

1 0 . 委员会决定报据下列事实，提出它的意见 , 这些事实有的基Â:上得到缔约 

国证实 , 有的是缔约国没有提出辩驳，只是笼统性地予以否认 , 而没 r々提出具体资 

料或解释。这些事实是：埃斯特尔 . 索里亚诺 . 德博坦是 1 9 7 6 年 2 月 1 2 曰被 

逮捕，据本人称是没有逮捕证的。尽 管 她 被 捕 是 发 生 在 权利 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  

约 》及其《任意议定书》 1 9 7 6 年 3 月 2 3  H 对乌拉圭生效之前，色对她不加审 

讯的拘留时同一直延续到】Ï3 7 6 年 3 月 2 3 H 以后。被捕后 , 索里J 诺被单独禁 

闭八个月，之后被军事法庭传讯。 一个月后，军事法庭判她无罪 ,命 4 将她澤放。 

她于一小月之后，也就是 1 9 7 7 年 1 月 2 5 H 获释。

1 1 . 至于索里亚诺，德博坦夫人提出有关受到虐待的严重指控, 关系国没有提

出任何证据说明，该国是对这些指控进行了调查。缔约国 1 9 8 0 年 7 月 1 0 日提



出的资料对这些指控予以笼统的批驳 , 但这是不够的。

1 2 . 人权暮务委员会审议了，那些明显逢反《公 约 》的行为和待遇按照《公约 

规定在这种特☆情况下是否可以说是合理的。乌拉圭政府在提出的资料中提到乌拉 

圭 法 律 的 一 些 定 ，例如迅速治安措族。但是 9 《公 约 》（第 4 条 ）规定，除了是 

在某些严洛规定的情况下，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国内措施背离《公 约 》的规定，而 

乌 拉 圭 .唆:府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或法律来证明 , 它背离《公 约 》的傲法是合理的。 

而且极据《公 约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遗背的规定，上面提到的一些事实都有疑 

问。

1 3 . 按 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4)款的规定，人 

权事务委员会 i :、为 , 从它所了解到的发生在 1 9 7 6 年 3 月 2 3 B  ( 即 《公 约 》对 

乌拉圭生效的B 期 》以后的事实表明， 已发生逢反《公 约 》的行为，特别是透反了  :
第 7 条和第 1 0 条 (1)款 ，证据是对埃斯特尔，索里亚诺 .德博坦实行了非 

人道 的 和 辱 人 格 的 待 遇 ；

第 H1)敦 , 因为在军事法庭发布释放她的命令一个月后才将她释放；

第 9 fr(3)敦 ，因为法官在她被拘留八个月后才传讯她 ;
第 9^ r (4)敦 ，因为人身保法对她不适用。

1 4 . 因此，委员会认为，对于埃斯特尔，索里亚诺 . 德博坦受害于这些违反《公

约 》◎ 行为 , 国; 义务向飯嚴供有数的补救方法，包括赔偿，并应;^艮取错施保 

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透反《公 约 》的行为。



附件十五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 (4)款提出的意见

关 于 第 R . 9 / ^ 4 0 号来文

Æ . Ê Ê J  鲁 利 ，光 哈 尼 ，☆尔蒂凯宁本人并代表其他人

关系缔约国 : 芬兰

来文日期 : 1 9 7 8 年 9 月 3 0 日 （第一封信的H 期 ）

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1 9 8 1 年 4 月 9 日开会；

结束了它对鲁利，尤 哈 尼 ，吟尔蒂凯宁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 

意议定书》提出委员会的第R . 9 / 4 0 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关系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4)款提出的意见

1 。 来文的作者（第一封信是 1 9 7 8 年 9 月 3 0 日送交委员会的，后来的几 

封信是在 1 9 7 8 年 1 2 月 至 1 9 8 1 年 1 月期间送交的）是 鲁 利 . 尤 哈 龙 ，吟尔 

蒂凯宁 Î 是居住在芬兰的一名芬兰教师。 他以本人的名义和芬兰自由思想者联盟 

总书记的身份，并代表其它声称的受 -害者，即联盟的成员提出这份来文。

2 A 来文作者声称， 1 9 6 8 年 7 月 2 6 日通过的芬兰学校制度法的第6 款 

逢 反 《公 约 》第 1 8 条(4)款的规定，因为该法规定，父母是无押论孝'•的子女必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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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学校中开设的宗教史和伦理学课程。 他讲， 因为这些课程采用的课本都是基 

编写的， 因此课程本身不可避免地是具有宗教色采的。 他指出；根振现有的 

法律，这种 '肯况无法纠正， 他讲，他曾为改变这种情况写信给总理、教育部长和 

议员，但都毫无作用 , 他讲 , 为此进行起诉, 也 只 能 彼 劳 ,因为他们所要甲诉的理 

由正是这项法律的受害者。

2 . 2  来文中附有所涉及的这项法律的副本（芬 兰 语 ）。 翻译文本如下：

" 法令规定，综合学校的课程应包括宗教教育、社会学科、国语、一门外 

语、另一种本国语言、历史、公民学、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学、地理、体 

育、 美术、音乐、手工、家政以及与经济和有利选 #职业密切相关的字科和实 

践。

" 五名或五名以上根据宗教自由法规定免修宗教教育课程并不在校外接受 

任何类似教育的学生应接受宗教史与伦理学课程的教育„ 如五名或五名以上 

同一宗教滅别的学生根据宗教自由法免修学校中一般的宗教教育课，而这些学 

生的监护人要求开设他们那一宗教派别的宗教教育，该校应提供这种教育。 ，，

2 . 3  来文作者试图修正法律以使申诉的各种 i果程（教 学 ）在芬兰学校成为中 

立的取是非必修的。

3 .  1 9 7 8 年 1 0 月 2 7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块定：（a ) 按照暂行议事规

则第 9 1 条的规定，将来文转给关系缔约 l â , 请他们就件者以本人名义提出的这份 

来X 可否接受问题提出资料和意见，并请关系缔约国，如果认力国内补救方法并未 

完全运用，I - 该所称受害者案情可利用的有效补救方法提供评細说明，（b ) 通知作 

者，如果他；è:::以芬兰自由思想者盟联总书记的名义提交这份来文，委员会不能审议 

这份来文， 非他能提供他所称代表的这些人的姓名和住址，以及他本人能够代表 

他们的授权诬明。



4 。 1 9 7 8 年 1 2 月 和 1 9 7 9 年 1 月，作者向委员会送交了  5 6 个人的签 

名和其它细节 , 授权他代表他们这些所称的受普者。

5 。 缔约国在 1 9 7 9 年 1 月 1 7 日的答复中承认，芬兰法律体制的确没有任 

何有约束力的方法，来解决两种法律规定可能发生的矛盾《也就是 1 9 6 8 年 7 月 

2 6 日议会根振宪法颁布的学校制度法与根据1 9 7 6 年 1 月 3 0 日第 1 0 8 号法 

令宣布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间的矛盾。 关系缔约国又讲， 

" 因此可以说，对于这样的案件当地没有具有约束力的补救方法。"
6 。 1 9 7 9 年 8 月 1 4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至于当地补救友法是否  

已完全运用的问题，缔约国在答复中承认，不存在此种补救方法， I 此，委员会认 

为，根 振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2)款 (b)项的规定，这份来文是可以# 受的.， 人权 

受员会因此决定：

( 1 ) 这份来文可以接受；

( 2 )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2)款的规定，请缔约国从转交本决定日期起在 

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AI释或声明，说明来文所述一事的原委，如该Hi已采取 

了补救办法，并请一并说 .明。

7 . 1  綠约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4 条(2)款的规定，于 1 9 8 0 年 3 月 7 日

提出了资料，它反联了关于芬兰遣反《公 民 权 利 和 政 治 权 利 国 际 公 的 指 控 。它 

着重指出，芬兰在批准《公 约 》H寸，曾斤细地审查了芬兰有关宗教ê :由的立法，包 

括学校制度法第 6 款，结果认为，两者都符合《公 约 》。 该国指出，芬兰宪法不 

仅保证宗教自由，而ü 宗 教 自 由 法 （学校制度法第 6 款中授及这一法律）第 8 款 

.规定二

" 对于由政府资助的小学或其他学校中开设的某一教派的宗教教盲课，信

秦另一教滅的学生，或不信華任何教派的学生，经监;护人要求，应免修该校的

宗教教育课。 "



7 . 2  至于有关立法情况，缔约国认为 g 在芬兰，可以讲，宗教教育不是必修 

课 。 它又钟，但那些根据宗教目由法免修宗教教育课学生有可能接受宗教史与 

伦理学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要学生掌握一些有益的一般性的知识，做为社会基 

本教育的一部分， 因为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于某一教派的。 缔约国 

声称，国家教盲理事会所公布的有关开设此种教育的主要自的的指示说明，这种教育 

并非宗教性的。 但是缔约国解释说，有些时候在实除执行有关教育计划时，出现 

了一些问题，因此 1 9 7 9 年 1 月国家教育理事会设立了一个由信教的和不信教的 

人士组成的工作小组，来研究这些问题，和审查学校的课程安徘。

8 . 1  1 9 8 0 年 4 月 1 3 日，作者针对缔约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4 条(2)
款提出的意见又提出了补充资料和意见 „ 向缔约国转交了作者提出的补充資料的

一份副本，，其参考。

8 Z 作者在提供的资料中声称，在他任教的学棱里，他曾为免除参加学校宗教 

活动一事提交过申请，但这份申请当时也未得到批准。 他重申，自由思想者联盟 

认为，芬兰宪法不能充分保证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并认为，由于学校制度法第6 
款禾嚇合学》 第 1 6 款的规定，宗教史与伦理学对无神论者也成了必修课。 为说明



他的论点。 他引用了这门课程的一部分教学计划 a , 并列举了几项据称已经出现 

过的情况，至于国家教育理事会设立工作小组（上面第 7 .  2 段提及的），作者声

" 第 2 课

春季学期

耶苏童年的故事。 耶苏被带到圣殿。 向初生的基督朝圣 é'':三东方博士。 

逃至埃見  从埃及返回拿撒勒。 耶苏家乡是什么样？犹大> .的家毫和习俗。 

犹太儿童教育。

耶苏的教海。 一个乐善好施撒马利亚人。 将这个故事运用于现代儿童的 

生活。

耶苏是什么样？ 耶苏是如何对待被社会所撰弃的人，受人厌恶的人和受 

人卑视的人（病人、盲人、残废人、穷人、挨饿的人、文盲、妇女与儿童 K
关于耶苏事迹的故事。 耶苏医治了官员的儿子。耶苏医治了艦鲁的女儿，… 

给 5 0 0 0 人吃饱。 关于耶苏活动故事的意义：这些故事的价值不是决定于 

故事是否真实。

耶苏是理想的化身。 耶苏是善良的，他邦助一切需要邦助的人。 耶苏 

的理想对现代世界的 t 义 ：运用知识和技术去邦助一切需要邦助的人。 耶苏 

不厌弃任何人 . 耶苏认为每个人本性都是善良的。

教堂的建设和仪式。 路德教、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建设和仪式。 

发展捷助。 各种紧急援助。 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援助。 发展援助的 

早期形式，传教士的贡献。

阿西西的方洛各和他的太阳败。 方洛各：他对上帝的理解之深，使其它 

人都有所感受。 有关方济各的传说…••…太阳敬。 "



称，该小组中只有一名真正的无神论者的成员，因此他是处于少数地位，根本对工 

作小组不发生 Î 何影响。 1 9 8 0 年 9 月 2 5  H、 1 0 月 2 8 H 和 1 1 月 7 日又

分 别 收 到 作 者 来 信 。

9. 1 缔 :勺国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4 条 (2)款的规定，于 1 9 8 0 年 1 2 月 2 
日在一份照会中又向委员会提出了补充意见》 向来文的作者转交了一份缔约国提

出的补充资料的副本，并请他将欲提出的意见务必于 1 9 8 1 年 1 月 1 6 日以前送 

至人权事务委员会。

9. 2 缔约国在提出的意见中讲，前面第 8 段提到的鲁利 . 尤哈尼 .哈尔蒂凯  

宁于先生 1 9 8 0 年 4 月 1 3 曰的信中的内容起讨了他最知提出人权事务委员会来 

文的范围。 该国解释说，由于不掌握作者 1 9 8 0 年 4 月 1 3 H 信中提到的具体 

情况的确切资料，它无法证实作者所声称的这些事实是否属实。 但该国指出，芬 

兰的法律制度对于具体的侵寧权利的行为，具备一个广泛的国内补救办法体系。

9. 3 缔约国为了说明芬兰是何设法改进宗教史与伦理学的教授方法，在向委 

员会提出的资；4 中附加了一份国家教育理事会属下的工作小组1 9 8 0 年 1 0 月 1 6 
0 向理事会提Hi的报告。 掘告根据下列目标划分该课的教学内容：

1 . 根德道德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的教育；

2 . 关于充分培养个人品格方面的教育；

3 . 理解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方面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各种不同的 

观点；

4 . 理解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当1IÏ世界上的各种不



观点 . b

缔约国讲，工作小组曾与很多专家征求过意见，哈尔蒂凯宁先生就 ;厂_其中一名，而 

且国家教育理事会准备就工作小组提出的课程设置方面的建议征求义:兰自由思想者 

联盟和其它人的意见，然后再请工作小组去编写教师手册。 但是，芬兰政府认为 

研究如何设置学校课程问题不厲于人权事务委员会职权范围之内，并再次申明，芬 

兰不存在与《公 约 》不符的任何立法规定。

10. 1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1)款的规定，委员会是参照当事方所提出的 

一切资料，审议了这份来文。 委员会的意见如下：

10. 2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8 条 (4)款规定：

" 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父毋和（如适用时）法定监护人保证他们的 

子女能按照他们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 "

10.  3 委员会指出，从它掌握的材料来看，不足以说明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1 条的规定作者和其它声称的受害者本人作为父毋或监护人究竟受到多少影响。这 

是决定来文可否接受的一个条件。 在处理其它来文时，已对 " 受害者 "一词的慨 

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审查，比 如 在 委 员 会 对 第 9 X 35号来文提出的最后意见就讲到 

这一点。 但由于在宣布这份来文是可以接受时，没有人对此点提出异意，故委员 

会认为现在无需重新讨论此事，原因如下。

作者在 1 9 8 1 年 1 月 5 日提出的资料中将这些目标翻释如下：

" 1 . 在道德方面建立正常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教育；

" 2 . 培养个人，集体与社会觉悟、义务和职责的教盲；

" 3 . 理解我们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我国现代文化的教盲；特别要注意世界各 

种不同观点；

" 4 . 理解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注意当前世界的各 

种不同观点。 "



10. 4 委员会认为，芬兰法律规定，由于父毋或监护人反对学校的宗教教育课 

而免修该课的学生应接宗教史与伦理学教育，这种规定本身并不遭背《公 约 》第 1 8 
条(4)敦的规定，但条件是这种教育课采用中立和客观的教授方法，并尊重不信教的 

父母和监护人的信念。 而且，学校制度法第 6 敦明确规定，充許任何不希望其子 

女接受宗教教育或宗教史与伦理学教盲的父毋使其子女免修该课，而安排他们在校 

外接受类似的教育。

10. 5 缔约国承认，在用目前现有的教学计划来执行这些规定方面出现了一些 

问题， （该教学计划的确至少有一部分看来是有宗教色采的），但委员会认为，目 

前正在采取适当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它认为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在现 

有法律范围内，就不能根据《公 约 》第 1 8 条 (4)款的规定来解决这些问题。



附件十六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敦的规定就第S 1 0 / /
4 4 号控诉书提出的意见

控诉者g 阿尔巴 ’ 彼特拉罗亚代表她的父亲罗夢里奥，彼特拉罗亚，又名罗伊里 

奥 ，彼特拉罗亚（或罗亚）.萨帕拉

关系缔约国:乌拉圭

控诉书登记日期; 1 9 7 9 年 1 月 （第一•封 信 ）

报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除盟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 于 1 9 8 1 年 3 月 2 7 日举行会议；

一完 成 了 审议 阿尔巴 • 彼特拉罗亚报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 

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R，1 0 / / 4 4号控诉书的工作；

- 考虑了控诉书作者和关系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如下意见：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四款的规定提出的意见

1 . 控诉书（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 9 7 9 年 1 月，其后各封信为1 9 7 9 年 6 
月 1 1 日、 1 9 7 9 年 8 月. 1 3 H 和 1 9 8 0 年 8 月 1 8 日 ）控诉者是乌拉圭国民， 

住在秘鲁。 她是代表她父亲提出控诉书的。 她的父亲罗萨里奥，後特拉罗亚 

( 或罗亚）。萨帕拉，六十八岁，乌拉圭国民，曾任工会领导人及乌圭议会众议  

院候补议员，现被拘禁在乌拉圭。 控诉书说，她的父亲自幼年起就 I:车工，曾担 

任冶金及有关行业工人全国工会总书记，以及冶金业工人国际工会副主席。

a  1 控诉者称，她的父亲在没有任何法庭命令的情况下，于 1 9 7 6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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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日在蒙得维的亚被捕。 她还说，她父亲被单独囚禁，几乎与世隔绝，因为在 

四个月内，他被监禁的地点以及他被捕一事都是绝对保密的。 她又说，其后家人 

才间接获悉他还活着，但已被拘％ «■两个官员找到控诉者的母亲，向她索取她丈夫 

的衣 i C  又过了两个月，控诉者的母亲第一次获准探监。 控诉者称，对她父亲 

在被监禁的第一阶段所受的虐待，她还讲不出确切的细 -节，但是她父亲至少有两次 

被送到军事医院；据控诉者说，只有在病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才送医院的。

2. 2 控诉者还说，她的父亲在被行政拘留六个月之后，于 1 9 7 6 年 8 月 10 
曰 被 军 事 法 庭 根 据 《军事剂法》指控犯有所谓 " 牵连戴覆 " 罪 （" a s o G i a e i o ' n  
s u l ^ v e r s i v a " ) 及 " 共谋透抗《宪 法 》 " 罪 （ a  t e a  t a d  o a  l a  G o n  s t  i  t — 
u c i  o n  g r a d o  d e  c o n s p i r a c i  J n "  ) 1 9 7 7 觸月，军事法庭检查宫要求判 

处 1 2 年苦役监禁，这项判决由一名军事法官于 1 9 7 8 年 9 月宣布。 关于这一 

点，作者认为她的父亲未能在审讯他的法庭面前享受平等地位，因为那些被指控参 

加工会活动或政治活动而被捕的人在军事法庭上完全受到坡视，换言之，他们在审 

讯之前就被认为是有罪的了。 她又说 , 她父亲被指控和定罪的那些行动当时并不

是非法的。 她说，她的父亲不是公开呢询的，审讯是用书面进行的，被告也不在 

场，甚至这种案例连判决都是不公开宣布的。 控诉者还指称，这个法庭不是一个 

合格的法庭，因为《宪 法 》禁止军事法官审讯平民。 控诉者称，由于当局对想要 

受理政治犯案件的律师百般习难，因而未能聘到辨护律师。 控诉者还说，此案目 

前由第二审军事法庭审理，以后再也不能进一•步上诉；她的父亲被关在几个军事机 

构之后，现被关押在利贝尔塔德的 " 军亭拘留所 " 里。

^  3 控诉者还指出， 1 9 7 6 年 9 月 1 日的《第 4 号体制法令》下令號夺 

1 9 6  6 年 和 1 9 7 7 年普选名单上所列业经 1 9 e  7 年 1 2 月 1 2 日第 1 7 8 8 /  
6 7 号 和 1 9 7 3 年 1 1 月 2 6 日第 1 0 2 6 / 7 3 号行政敕令宣布为非法的所有马克 

思主义或亲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政治 a 体候选人的一切政治权利爽据这个法令的规定，控 

诉者父亲参加公众事务的权利被播夺 1 5 年，直 至 1 9 9 1 年' 9 月为止。 ’



Z  4 控诉者宣称，她代表父亲提出的控诉，并未交付任何其国际调查或解 

决程序予以审核。 就乌拉圭的国内补救办法而言，控诉者说当地无有效的补救 

办法，在 《紧急安全措施》下，任何由军事法官受理的犯人是不能适用人身保护令 

的；虽然已经对军事法庭第一审的判决提出了上诉，但是对导致 1 2 年监禁判决的 

程序是不能上诉的》

2L 5 控诉者指称，就控诉者父亲一案而言，乌拉圭当局已透反了《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下列条敦：第二条、第七茶、第九条第一、二、三、四、 

五款、第十条第一、二、三款、第十二条第二款、第十四条一、二、三、五款、第 

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敦和第二十二条第一、三、款，

3 ， 1 9 7 9 年 4 月 2 4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按照暂行议事现则第 91
条的规定，将控诉书转交关系缔约国，并请该国就控诉书应否予以受理提供资料并发 

表意见；同一决定还请控诉者一俟获有任何有关上诉进展和结果的消息或获有证实 

此案并未将一切有效补救办法援用无遗的证据时，即将此种额外的消息和证据提出，

4 ， 控诉者于其 1 9 7 9 年 6 月 1 1 日的信中答复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请求称， 

在军法程序中， " 司法 " 补救办法只有将判决提请上诉一途。 她说已对她父亲一 

案采取了补救办法，但仍无效果，至今未予判寒。 控诉者还提请注意她父亲的健 

康状况，说她已身染多种疾病，其中有一种疾病正在威胁着他的视力， 她请委员 

会要求缔约国立即就她父亲的健康状况提出报告，

5 .  缔约国于其 1 9 7 9 年 7 月 1 3 日的复文中说罗萨里奥，彼特拉罗亚 .
萨帕拉一案已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审议。 缔约国还说，罗萨里奥，彼特拉罗亚 .
萨帕拉因牵连颠覆活动于 1 9 7 6 年 3 月 7 日被捕，报 据 《，急安全措施》予以拘

捕 ， 1 9 7 6 年 8 月 1 0 曰，军事法庭检查官指控 ( " p r o o e s a d o " ) 他触犯《军事

剂 法 》第 6 0(v)条犯有 " 牵连颠覆 " 罪，并触犯第 6 0 ( X I I ) 条及第 6 0 ( i )条第 6
项，犯 有 " 共谋遣抗《宪 法 》罪，并随后从事预谋透抗宪法的行动 "。 缔约国还

称 ，罗萨里奥。彼特拉罗亚 . 萨帕拉已于 1 9 7 8 年 8 月 2 8 日被判处1 2 年徒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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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采取的法律程序完全符合乌拉圭法典的规定；缔约国说， 1 9 7 8 年 8 月 1 0 
日 a 对他的审讯开始后就立即让他出庭，他也一直可以利用法律保障为自己辩护。

6 .  1 9 7 9 年 8 月 1 4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

( a ) 注意到，关于国内补救办法已否提用无遗的问题，缔约国并未以此 

作为理由反对控 i斥书的受理，

( b ) 业已查明，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的第 2 0 2 0 号罗萨里奥，彼特拉罗 

亚一案已有效撤回，

兹决定：

1 . 控诉书可予受理；

2 . 依 照 《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二款，请关系缔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六 

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此事原委，又如该国已采 

取补救办法，亦请一并说明；

3 . 通知缔约国：该国根据《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二款提出的书面解 

释或声明，必须主要涉及受理事项的实质，特别是控称本《盟 约 》已遭 

透反的具体事实《 在这方面，缔约国已被请求将任何与受理事项有关 

白1法庭命令或判决副本一并附送委员会；

4 . 请缔约国注意控诉书作者对她父亲的健康所表示的关切，并请缔约 

国将此方面的情报提交委员会。

7 .  控诉者在 1 9 7 9 年 8 月 1 3 日的另一封信中，对缔约国按照委员会暂 

行议事规则第 9 1 条提出的报告发表了意见。 这些意见是在员会通过了  1 9  7 9 
年 8 月 1 4 日的决定以后才收到的。 控诉者再次指出，自从 1 9 7 6 年 1 月 1 9
日她的父亲被捕后在几乎八个月期间（从 1 9 7 6 年 1 月 1 9 日至8 月 1 0 日 ）没

a  此处可能是缔约国来文的打字错误。 从上下文来看，正确的 H 期似乎应为

1 9 7 6 年 8 月 1 0 日。



有得到任何形式司法当局的审理。

8 . 缔约国于其 1 9 7 9 年 1 0 月 1 5 日的另一封信中，对 1 9 7 9 年 6 月 

1 1 日控诉者应人权事务委员会依其暂行议事现则第9 1 条要求进一步提供情报所 

作的答复发表了意见。 就罗萨里奥，彼特拉罗亚的健康状况而言，缔约国告诉委 

员会说： " 他的左眼由于先天性绿内障不得不于三个月前在陆军中心医院加以摘除。 

在患病期间彼特拉罗亚先生同所有被拘禁者一样，享有一切内外科医疗和住院保 

障，他目前的身体状况良好。 "
9 .  1 9 7 9 年 8 月 1 4 日委员会决定中提及的六个月时败，于 1 9 8 0 年

4 月 1 2 日届满。 缔约国在 1 9 8 0 年 7 月 1 0 日的一封来函中，根 据 《任择议 

定 书 》第四条第二敦提出了书面解释。

1 0 . 缔约国在那封信中告诉委员会说，该国已对指称受害人的辨护申诉作出 

了司法决定；来信还作了如下解释：

" 1 9 7 9 年 1 0 月 9 日，最高军事法庭作出第二审判决，维特第 

一审判决。 有鉴于此，控诉者关于国内补救办法的说法是毫无理由的 , 
因为，当本函所答复的控诉书提出之时，不能认力国内补救办法已被援 

用无遗《 此外为了备供委员会作为指导起见，乌拉圭政府愿再度指出：

对于第二审军事法庭作出的最后判决仍可行使提请推翻原判和复审的上 

诉补救办法。 在此种情况下，对上诉进行计询并作出判决的法庭应由 

五名平民和两名高级军官组成。 控诉者要求获悉她父亲的健康状况， 

乌拉圭政府已在这方面回复委员会，解释了他为什么作手术的原因。 由 

于他左眼患有先天性绿内障因此不得不加以搞除， 彼特拉罗亚先生在 

陆军中心医院接受手术过程中和复原期间一直得到医疗护理，正好象所 

有需要任何特别护理的被拘禁人那样， 已经获得并正在接受此种护理， 

目前他关押在 IX 1 号军事拘留所里 - 健康状况良好。 所有犯人都得到 

经常的医疗护理。 此外，他们还定期接受眼科专家、耳科专家、鼻科



专家、 科专家和心脏病专家的检査。任何人只要需要专门治疗和（或 ） 

外科手术，就可以送往陆军中心医院，他们可以一直住在那里直至康复 

力 i h  "
11。 1 9 8 0 年 8 月 1 8 日控诉者遵照委员会的暂行议事规则第9 3 ( 3 ) 条

规定而提出的另一封信中说，就提请推翻原判和复审的上诉补救办法而言，只有当 

有关人员服满剂期过半时才可提用 - 这就是说她父亲再过两年才可上诉。 关于她 

父亲的健康状况，她的看法如下：

" 我父亲被单独监禁最切几个月丹始的耳鸯症从未得到治疗，因为他的耳 

資症被诊断为 ‘老年人疾病 ’ ；我必须告诉委员会3 我的父亲以前听力从来没 

有问题。 他的耳# 症及视力问题都是因为头部遭到殴打的结果 .由于被吊 

打，他的脊椎骨和锁骨被损坏。 今 年 四 月 切 , 他的…个食指做了手术，因为这个 

手指弯曲之后就不能还原；但是手术关败，未能矫正这个毛病，手术以后，他 

的手指一直疼痛。

" 在他还没有被移送到目前的监禁地点利贝尔塔德监狱之前，一直关押在 

军营里。 在那里，他要弯曲膝盖做军训操，从那时起他的腿就没有好过。不 

久前， ‘ 他不慎失足落井 ’ ，腐部受重伤，非常疼痛。 最后，他的双脚变得 

冰凉，这说明他的身体状况严重恶化。 尽管如此，他仍斗志旺盛，他的'建康 

情况所以看起来还不错的原因正在于此。

" 我的父亲现己6 8 岁，除非他能获得经常和足够的治疗，那么鉴于他一 

直并且继续受到习难和发生的 ‘ 意外事故，, 他的身体状>7势将每况愈下。"
1 2 . 人权事务委员会注意到9 乌投圭政府在男一案（R。2 / 9 ) 中告知委员会称1 

人 身 保 令 的 补 救 办 法不适用于根据紧急安全措施被拘禁的人。 关于国内补救办 

法已否援用无遭的问题，委员会说，当 1 9 7 9 年 1 月提出控诉书并于 1 9 7 9 年 

8 月 1 4 日宣市可予受理的时候，对第一审的判决尚在上诉中，尽管如此，缔约国



根据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9 1 条提出报告时，并没有以此作为理由对控诉书的可 

予受理一事提出异议，无论如何1 朴救办法确已捷用无遗》 关于育无可能搜用撤

消此案 （" oasaclon " ) 或 复 审 （" re-vislén " )等补救办法，缔约国在几个其他案  

件中告知委员会说，这些补救办法是在例外情况下援用的。 委员会不认为这些朴 

救办法适用于本案，无论如何，-5,求捷用这些补救办法势将无请地延长运用一切国 

内补救办法的时间，

1 3 . 1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各方依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一敦的规定所提出 

的一切资料审理了控诉书。 委员会兹决定，委员会的意见是基于如下的事实的， 

而 这些 事实或缚约国确认，或未被驳回；除了笼统的否认以外，并没有提出具体 

证据或解释二

1 3 .2  罗萨里奥。彼特拉罗亚 . 萨帕拉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于 1 9 7 6 年 

初 （控诉者称被捕之日是1 9 7 6 年 1 月 1 9 日；缔约国说是 1 9 7 6 年 3 月 7 日 〉 

被捕，并根据《紧急安全措施》被单独监禁四至六个月。 在 他 被 禁 的 第 一 阶 段 ， 

至少有两次被送到军医院。1 9 7 6 年 8 日 I 0 日对他开始审讯，他被一军事法庭 

指控犯有 " 牵连颇覆 " 罪 （" asoclacion subversiva " )和"共谋透抗《宪 法 》以及随 

后从事预谋透抗宪法的行动 " （" atentado contra l a  Constituciôn en el  srado de 
conspiraciôn sequida de acrtos preparatorios 。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乌技

圭政府并没有对罗萨奥里，彼特拉罗亚被控各罪的事实根据提出解释以便驳回他之所

以被逮捕、指控和宣判有罪是因为你以往曾参与当时仍属合法政治和工会活动的说法。 

1 9 7 7 年 5 月军事法庭检察官要求判处1 2 年苦役监禁；1 9 7 8 年 8 月 2 8 H  
罗萨里奥，彼特拉罗亚被判决监禁1 2 年，这次审讯是用书面形式秘密进行的，而 

且当事人并不在场。 他自己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被剥夺，法庭的判决也没有公布。 

1 9 7 9 年 1 0 月 9 日，最高军事法庭作出第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委员会注意 

到 ， 缔约国没有按照委员会要求附送任何与受理案件有关的法庭命令或判决副本。 

按 照 1 9 7 6 年 9 月 1 日的《第 4 号体制法令》，罗薛里奥 . 彼特拉罗亚被剥夺参 

加政洽活动的权利 1 5 年。



1 4 . 人权事务委员会已对那些表面上不符合《盟 约 》的行为和待遇可否在本案 

情况下从《盟 约 》中找到法律依据一事，作了考虑。 马拉圭政府提到鸟拉圭法律 

的规定，其中包括《紧急安全措施》。 《盟 约 》 （第 四 条 ）规定，只有以情况所 

严格需要者为限，才能克减《盟 约 》的一些条款，但乌投圭政府没有提出任何事实 

和法律来证明此种克减是合理的。 此外，上文提及的一些事实提出了有争议的问 

题 ，因为根框《盟 约 》的有些条敦， 《盟 约 》不允许在任何倩况下有任何克减。

1 5 . 关于盟约第十九条，盟约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1 不受干涉；第十九条第 

二款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只能受到必要的限制：（a ) 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b) 保 

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 " ordre public ") ^ 或公共卫_生或道德。 乌拉圭政府未 

曾就罗萨里奥 • 彼特拉罗亚被控参与并导致他被捕、监禁和入狱受审的活动的性质 

提供任何证据。 缔约国仅仅声称他被指控犯有牵连颠« 罪和共谋遂抗《宪 法 》罪 

以及随后从事预谋透抗宪法的行动而不提供指控各罪的细节湘法庭程序的副本，是 

不够的。 因此，委员会无法根据其所掌握的资料作出罗萨里奥。彼特拉罗亚是可 

以按照《盟 约 》第十九条第三款所述任何理由加以逮捕，拘禁和审讯的结论。

1 6 . 人权事务委员会深悉允许剥夺某些政治权利是某些国家立法中有所规定的。 

有鉴于此， 《公 约 》第 2 5 条禁止 " 不合理的 " 暇制。 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仅仅 

以一个人的政治主张为理由剥夺他或她的政治权利（第二条第一敦和第二十六条L 
况且，根据酌情量开1的原则，对诸如剥夺一切政洽权利1 5 年这样严厉的剂罚必须 

具备特殊的理由。 但对本案的处理却未做任何此种努力。

1 7 . 人权事务委员会使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 

第四敦的规定，认为这些事实是在 1 9 7 6 年 3 月 2 3 H ( 《盟 约 》对与拉圭生效 

之 日 ）以后出现的，从而构成对《盟 约 》的透反，特别是：

透反了第九条第二敦的规定，因为罗^ 里 奥 . 彼特拉罗亚 . 萨帕拉未被按照法

律程序告知对他提出的各项指控；



违反了第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因为他没有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 

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 . 也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

透反了第九条，第四款，因为他不能援用人身保护令；

透反了第十条第一敦的规定，因为他被单独囚禁达数月之久；

透反了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因为他没有得到公正和公开的审讯，对他的判 

决也没有公开宣 t ; ________
速反了第十四条第三敦的规定，因为他在被单独囚禁期同无法获得法律援助， 

对他的审讯是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违反了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因为对他追溯使用了刑法；

透反了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因为他是因参加政治和工会活动而被捕、拘禁 

和审问的；

违反了第二十五条，因为按照 1 9 7 6 年 9 月 1 日的《第 4 号体制法令》他被 

剥夺參加公众事务和被选举的权利1 5 年。

1 8 . 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有义务向受事人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包括立即 

释放和补偿因速反盟约使他遭受的損失，缔约国还应采取步骤，确保今后不再发生 

类似的逢反盟约的行为。



附件十七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五条第 (4激提出的意见

关于

第 R.  1 3 X 5  8 号来文

提出者 : 阿 纳 . 马劳菲道 

关系缔约国：瑞典

来文日期：1 9 7 9 年 9 月 5 日 （第一封信的日期）

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一 于 1 9 8 1 年 4 月 9 日开会；

一 结 束 了 它 对 阿 纳 • 马劳菲道按照《关于人权的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向委 

员会提出的第 1 3 / 5  8 号来文的审议；

— 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夫系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 通过以下意见：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五条第 (4歐提出的意见

1 . 来文作者（第一封信的日期是 1 9 7 9 年 9 月 5 日，以后的来信日期是  

1 9 7 9 年 1 2 日2 0 日， 1 9 8 0 年 5 月 3 0 日和 1 9 8 1 年 I 月 2 0 日 ）是希 

腊公民，名叫阿纳 . 马劳菲道。她以自己的名义通过其法律代表提出来文。

2. 1 .作者声称她是瑞典逢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3 条的受害 

者。她提出下列有关事实：

2. 2 . 作者于 1 9 7 5 年来瑞典寻求避难，1 9 7 6 年获得居住许可证。 1 97 7
年初，若干名外侨和瑞典公民因涉嫌参与劫持一名前端典政府成员的计划而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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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称这项计划出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被指称为恐怖分子的诺贝特 . 克勒赫之手，当 

时此人正非法住在瑞典。诺贝特及其它被逮捕的外侨随后都被遂出瑞典。

2. 3. 1 9 7 7 年 4 月，来文作者因与上述事件有牵连而被捕，因力她在斯德

哥尔摩的难民理事会办事处遇到部分谦疑分子。该办事处是许多民族的年轻人聚会 

之所，同时也是寻求避难者的碰头商议的中心。 起先因为作者被怀疑传递涉及破坏 

活动的情报，根据瑞典刑事案件逮捕和拘押法（R a t t e n g a n g s l D t i l k e n  2 V 5 )  
作为嫌疑犯拘押。几天后看来这一指控撤消了，而作者仍然按照 1 9 5 4 年 《瑞典 

外 侨 法 》（e J t l a n n i n g s l a g e n  s e c  35 , nom.  1 ) 继续被拘押。但是瑞典政 

府提出将娜作>：/ 股定的恐怖分子驱遂出境问题，并就此指定一名律师代表她。19 7 7  
年 5 月 5 日决定驱遂她出境。该决定立即执行，她被押送到希腊。尽管瑞興驻雅典 

的使馆 1 9 7 7 年 5 月 6 日提出证明书，证明她没有因为在瑞典犯下任何应受惩处 

的行为而受到起诉，但是由于她作为可能的恐怖分子而遭受驱遂，就使她无法在希 

腊找到有意义的工作。她受到骚扰并且遭到她认为是右翼过激分子对其人身的袭击。 

她 于 1 9 7 8 年底非法送回瑞典以期甲请重新审理她的案情，因为她认为这是解决 

她问题的唯一途径^ 虽然她的案件获准复审，但瑞典政府于 1 9 7 7 年 5 月 5 日决 

定维持原判。

2. 4 . 瑞 典 1 9 5 4 年 《外侨法》自 1 9 5 5 年后增加了反对恐怖主义的条款，

瑞典政府的上述决定就是根据这一法令作出的。 适用于作者一案的有关条款系第2 0、 

2 9 、3 0 、3格条。第 2 9 条规定，按第 2 0 条的定义 "如有确实理由假定一外侨属于  

( 某一恐怖〕组织或团体或为之工作 " ， "如果考虑到他以前已知的活动或其它方 

面的情况，认为他很可能在瑞典参与一项（第 2 0 条 所 述 ）活 动 " ，瑞典可以驱遂 

该外侨。第 2 0 条对恐怖组织或团体的定义是： "根据已知的活动情况预料将为政 

治目的在本国境外使用暴力，威脉或武力并为此在瑞典从事这类活动的组织或团体"。 

依 照 《外侨法》第 3 0 条的规定，就这类案件来说，驱遂外侨的决定由政府作出， 

但政府必须首先口;f取中央移民局的意见。根据第 3 1 条的规定，駆遂前必须对关系 

人进行审问。 a
所引条文的英译文是该缔约国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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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作者对瑞典政府驱遂她的决定提出争辩，其理由是这一决定的依据只是指 

控她与劫持计划有关的克勒赫和其它人等有接触，所以她不可能不知道这项劫持计 

划。她否认知道内情，并进一步争辩说，即使她了解内情，根 据 《外侨法》也不足 

以构成驱遂她的根据，因为这项法令规定关系人必须属于条款所述某一组织或团体 

或为之工作。 因此，她认为，仅仪知道计划中的恐怖活根据法律并不足以构成驱  

遂的理由。 此外，她指出，克勒赫及有关人员并未组成如同《外侨法》所述的那种

团体或组织。他们不过是在斯德哥尔摩相遇的不同民族的若干年轻人，所以在这才中 

情况下他们的 " 本 国 " 应当认为是瑞典。

2. 6 基于上述理由作者认力在她合法居住在瑞典的时候驅遂她出境的决定不合 

瑞典法律，因此也逢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3 条的规定。

2. 7 . 作者声称已经用尽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国内补救办法。

3 .  1 9 8 0 年 3 月 1 4  H人权事务委员会工作小组决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9 1 条将来文转交缔约国，请它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供有关资料和意见。

4 . 缔约国在 1 9 8 0 年 5 月 1 9 日的答复中没有对来文可否接受提出争议， 

但保留其对来X 的是非曲直作出答复的权利。 缔约国仅指出它认为这一控诉没有根 

据。

5 . 因此，人权事务委员会于 1 9 8 0 年 7 月 2 5 曰欲定 :
'来文可以接受；

i b ) 轻 照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 (2)款的规定，请缔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

六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解释或声明，澄清原委，如已采取补救办法，并请

加以说明。

6. 1. 1 9 8 0 年 1 2 月 8 日，缔约国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第 (2 )敦的规定 

提出了解释，声称阿纳 . 马劳菲道于 1 9 7 7 年 4 月 4 日被捕。警方在 4 月 1 5 日、 

2 5 日和2 6 日提讯了她。 1 9 7 7 年 4 月 2 8 日中央移民局宣布，它认为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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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断定阿纳 . 马劳菲道属于《外侨法》第 2 0 条所述那类组织或为之工作，而且 

她很有可能在端典參与一项该条所设想的活动。 因此，中央移民局得出结论，认为 

根 据 《外侨法》第 2 9 条驱遂阿纳 . 马劳菲道的条件已经符合。 1 9 7 7 年 5 月 5 
日，瑞典政府决定驱遂阿纳 . 马劳菲道，并立即予以执行。 1 9 7 8 年 9 月 1 5 日， 

阿 纳 ，马劳菲道通过其律啤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瑞典政府撤消驱遂她约决定 

瑞典政府征求了国家警政委员会的意见并口; r取了阿纳 ，马劳菲道律师对这一意见的 

答复以后，于 1 9 7 9 年 6 月 1 4 日决定驳回这一请愿书。

6 . 2 . 关 于 《公 约 》f f  1 3 条的适用问题，瑞典政府认为第 1 3 要求有关驱 

遂的决定必须要^ 法律依据。 这小决定必须由有权处理此事的政府 J 局根据法律 

规定的程序作出。 要作出这个决定还须依照规定驱遂条件的法律条敦和规则办理。 

另一方面，国内法的解释基本上必须由国家主管当局负责。 就这一点来说，人权 

事务委员会的任务应限于检查国家主管当局是否忠实、合理地，释和适用法律。

6 . 3 . 缔约国指出，阿 纳 • 马劳菲道一案的驱遂条件是具备的。 这些条件见 

《外併法》第 2 0 和 2 9 备。 缔约国忠实合理地解释和适用了这些 -長文的规定。 

克勒赫及其同伙肯定组成了如第2 0 条所述的那种组织或团体，而且有明显迹象表 

明阿纳 • 马劳菲道曾积极参与了这一组织或团体的工作。 据悉她替克勒赫找了套 

公寓，并在克勒赫被捕后，采取步骤从该公寓搬走了可作为不利于克勒赫的证据的 

物件。 在发现阿纳 • 马劳菲道所有的 f 些物件（伪装用的整妻用具等）后更加重 

了她的嫌疑。 缔约国认为，随后揭露 f t 来J i m 精，，尤其是在对参与克勒赫阴谋话 

动 的 瑞 典 国 民 进 行 审 讯 时 揭 露 出 来 的 事 是 克 勒 赫 的 心 腹 同 谋 ，曾积极参 

与劫持计划的讨论，而且她曾受充勒赫 编 鬪 轉 持 行 动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6 . 4 . 因此 , 缔约国认为，驱遂阿嫩 :f ' 岛劳菲道的决定 " 是依照法律作出的 " ， 

在这一案件中并无遭反《公 约 》第 1 3 条的情事。



7 . 1 .  1 9 8  1 年 1 月 2 0 日来文作者通过其法律代表就缔约国根据《任意议 

定 书 》第 4 条第(2)款表示的看法提出了意见。 作者在意见中指出，瑞典政府认为 

《公 约 》第 1 3 条要求驱遂外侨必须有法律依据，对此她并无争议。 但是作者认 

为 ，如在缔约国的有关国内法中找不到这类决定的根据，那么只能得出该国透反了 

《公 约 》第 I 3 条这一结论。 在这一方面，作者 '认为 . 根据瑞典《外侨法》的有 

关规定，仅仪知道一项恐怖计划显然不能构成驱遂的根掘％ 她争辩说，报明显， 

从 《外侨法》的准备工作以及所有关于这项法令的法律文件看，惩治恐怖活动的立 

法性质非常特殊，这种立法应当有暇制地适用。 她认为，在作这个她正在争辨的 

决定时，对她的唯一指控就是所谓的知道内情，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她強调，缩 

约国提及的各种情况都有自然的解释，绝非决定性的。 正如她在原先的来文中所 

指出的，在斯德哥尔摩难民理事会办事处碰见而相识的所有难民的处境都很相似， 

常常有共同的利，关系。 其中有许多人很难找到栖身的房间或公寓。 众所周知， 

他们互相帮助，常常许多人挤在很小的住房里。 他们经常短期性地租房住，因此 

经 常 搬 作 者 曾 帮 助 不 少 人 找 到 居 住 之 处 。 克勒赫被捕后她担心自己也会被 

逮捕。 关于这次遂捕的消息以及克勒赫惹人注目的恐怖计划都以醒目的大标题登 

满了各报的新闻栏。 因此，她确实隐藏了部份物件，其目的不是保护克勒赫，而 

是保护自己，以免遭受任何不公正之同谋嫌疑。

7 . 2 .  f î 者争辨说，如果她真的参与了克勒赫计划的犯罪准备工作，根据瑞典 

法律她早已巧能因为参与阴谋活动和犯罪准备而受到起诉，但事实上她没有受到起 

诉。 另外，随后在审讯参与克勒赫阴谋活动的瑞典国民时揭露出来的情况不能证 

明驱逐她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其一这场审讯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才举行，其二作 

者及许多其它外国人都没有出席这场审讯。 所以当时那些被控告的瑞典国民可以 

不受质问地随☆所欲地提到他们自己及其辨护律师认为合适的任何缺席外侨。

作 # 还争辨说，端 典 《外侨法》第 2 0 条规定：被怀疑在瑞典计划或进 

行恐怖活动的组织或团体必须设在其本国领土以外的地方。 因此，她主张对在瑞 

典组成的一个团体适用这项法律的有关条款显然是曲解法律。



7 . 4 . 基于上述理由，作者不同意缔约国关于人权事务委贞会0ÏÏ任务应该限于 

检査主管当局是否忠实合理地适用了法律这一说法。 她说她 ;îîT于瑞典政府在作出 

决定时的态度是否忠实，无 意 争 论 :她的意见是鉴于这一决定所根据的两个理由其 

一 在 《外侨法》的条文中没有规定，其二是明显的曲解条文，所以这一决定是不符 

合 《外侨法》规定的。

8 . 委负会根据各方依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第(1)敦的规定所提供的情况， 

审议了这份来文，特决定以下列事实作为委货会意见的依据，这些夢实基本上已由 

缔约国予以证实：希腊公民阿纳 • 马劳菲道前往瑞典要求避难，于 1 9 7 6 年获得 

居住许可ÜE。 随后于 1 9 7 7 年 4 月 4 H她因涉嫌参与恐怖团体劫持瑞典政府一

名前成负的计划而被迷捕。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移民局于1 9 7 7 年 4 月 2 8 日 

提出将她驱遂出瑞典的问题，其理由是：有充分理由相信她属于一个恐怖组织或团 

体或为之工作，而且她很有可能在瑞典参加《外侨法》第 2 0 条和第 21 9 条所述那 

种恐怖活动。 根 据 《外# 法 》一名律师被浪在诉讼过程中代表了她。 1 9  7 7 
年 5 月 5 日瑞典政府决定驱遂她，并立即予以执行。

9 . 1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 3 条规定：

" 合法处在本公约缔约国领土内的外侨，只有按照依法作出的决定才可以 

被驱逐出境，并且，除非在国家安全的紧迫原因^^有要求的情>；̂下，应准予提 

出反对驱遂出境的理由和使他的案件得到合格当局或由合格当局特别指定的一 

人或数人的复审，并为此目的而请人作代表。 "
9 . 2 . 第 1 3 条规定了关系缔约国从其领土驱逐一外侨时必须遵守的一些条件。 

这一条仅适用于 " 合法处在（缔 约 国 ）领 土 内 " 的外侨。 但是 ，1 9 7 7 年 4 月 

驱邀 Pg纳 • 马劳菲道的问题发生时，她是瑞典的合法居民—— 这一点不在争论中。 

而 且 案 子 来 说 ，缔约国充分遵守了第 1 3 条规定的程序性保障办法也是确实的。 

唯一的问题是，这一驱遂是不是 "依法办理



9 . 3 . 在这个情况下提到的 " 法 律 " 是指关系缔约国的国内法，在本案系指瑞 

典的法律。 当然国内法的有关条款必须与《公 约 》的条款一致。 第 1 3 条要求 

缔约国遵守其法律的实质内容，也遵守其程序规定。

1 0 . 1 . 阿 纳 * 马劳菲道声称驱遂她的决定没有 " 依法办理 " 因而违反了《公约 

第 1 3 条的规定。 她认为这一决定是基于对瑞典《外侨法》的曲解而作出的。

委员会认为对国内法的解释从根本上来说是关系缔约国法院和当局的职责。 评价 

该缔约国主管当局曾否根据《任意议 定书》就本案正确地解释和适用了其国内法这 

件事，不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之内，除非已经确证该缔约国的主管当局没有忠实 

地1阵释扣适用其国内法 , 或者显然有温用权力的情事。

1 0 . 2 .  于委员会所得当事人提供的一切书面情况相关系缔约国的书面解释和 

意见，委员会相信，瑞典当局在达成驱遂阿纳 • 马劳菲道的决定时，的确忠实合理 

地解释和适用了瑞典法律的有关条敦。 委 j a会并相信这一决定如《公 约 》第 1 3 
条所规定的那样是 " 依照法律 " 作出的。

1 1 . 因此，人权事务委负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义定书》 

第 5 条51(4)款的规定，认为：上述事实没有揭露任何违反《公 约 》，特别是其中第 

1 3 条的情》。



.附件千八

人权 # 务委员会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4)款 

提出的意见 a

关于第 H 6 / 2 4 号来文

提出者 : 桑 德 拉 . 洛夫莱斯

关系缔约国 : 加拿大

来文曰期 : 1 9 7 7 年 1 2 月 2 9 H
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委员会 

于 1 9 8 1 年 7 月 3 0 日开会；

结束了它对桑德拉 - 洛夫莱斯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谈定书》 

提 交 委 员 会 第 6 / 2 4 号来文的审议；

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关系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4)款提出的意见

1 ,  1 9 7 7 年 1 2 月 2 9 日的来文，和 1 9 7 8 年 4 月 1 7 曰、 1 9 7 9 年

1 1 月 2 8 日及 1 9 8 0 年 6 月 2 0 日补送的三封来信的作者是一个住在加拿大的 

3 2 岁妇女。 她出生登记为 " 马利激特印第安人 " - 但是当她在 1 9 7 0 年 5 月

2 3 日同一个非印第安人结婚后 , 按 照 《印第安人法》第 1 2(l)(to)节丧夫了她作为 

a 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 8 條 的 规 定汰尔德 . 瑟 尔 马 .塔尔诺波斯基先生没有参与

这一来文的审议 , 也没有参与通过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4)款就此 

事提出的意见。



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地位。 她指出，一■个同非印第安女子结婚的印第安男子并不丧 

失他的印第安人地位，因此她声称，这一法令系性别坡视，造 反 《公 约 》第 2 条U)
款、第 3 条、第 2 3 条(1)款和 (4)敦及第 2 7 条。 至于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她持 

的理由是，她不必详述一•切可捷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因为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挡案第 

1 3 4 9 号 （1 9 7 4 年 ）加拿大司法部长对珍妮特 . 拉瓦利，理 查 德 .伊萨克等 

人对伊沃内、贝达尔的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第 1 2(1)(1^)节•完全有效-而不管该  

因为基于性别硬视不符合加拿大权利法案。

2 .  1 9 7 8 年 7 月 1 8 日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按照，行议事规则第 9 1 条 

的规定，把来文转交关系缔约国，请它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出资料和意见。1 9 7 9  
年4月6 曰，委员会工作组决定重申请该国提出资料和意见的要求。

3 . 人权事务委员会 1 9 7 9 年 8 月 1 4 日的决定，宣布可以接受这个来文，并 

请作者提出有关她的年龄和婚姻方面的详细资料 i 因为她在最切的来文中没有说明。 

当时尚未收到綠约国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出的资料或意见。

4 .  1 9 7 9 年 9 月 2 6 日缔约国就来文的可否接受问题提出了答复，它 通 知 .
委员会说，它对这点没有意见。 不过，不应认为这样便是承认来文作者的指控或 

理由是对的。

5 .  1 9 8 0 年 4 月 4 曰, 缔约国在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 (2)款就案件实 

情提出的解释中承认， 《印第安人法》 . - - 许多条敦，包括弟 1 2(l)('b)节W要慎 

重地予以重新考虑和修正 " 。 该国政府还提及一个早先的公开声明，大意是它打 

算提交加拿大国会一个修正法案。 不过，它强调必须把《印f : 安人法》作为一项 

文书，因为该法旨在依照《公 约 》第 2 7 条保护印第安少数民族g 鉴于给予印第 

安社区的特权，特别是他们拥有保留地的权利，必须确定 " 印第安人 " 一词。 在 

决定法定权利方面，一貫都是考虑父系家庭关系。 此夕卜，因为在十九世纪的农业 

社会，有人认为非印第安男子比非印第安女子更威胁到保留地，所 以 从 I 8 6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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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法律，规定同# 印第安男子结婚的印第安女子将丧失其为印第安人的地位。 

这些理由仍然是适用的。 要改变法律，只有设法同印第安人亲自协商，不过，印 

第安人在男女平权问题上意见是分* 的。 印第安人社区不应受到法律改变的威胁。 

因此，虽然该国政府原则上赞成修正《印第安人法》第 1 2 ( l ) W t , 但不可能期望 

它立即采取迅速立法行动。

6 。来文作者在其 1 9 8 0 年 6 月 2 0 日的来信中驳斥印第安人家庭法定关系 

一贯都是由父系决定的说法。她认为加拿大政府提出的理由不能Æ 明 《印第安人法》 

第 1 2(l)(bHT坡视印第安妇女的行为是正确的。 她总结说，人权事务委员会应建 

议缔约国修正上述条敦。

7. 1 人权事务委员会于 1 9 8 0 年 7 月 3 1 日通过一项临时决定，报据下列 

考虑列出案件的重点：

7. 2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识到， 《印第安人法》有关条款，虽然并未正式限制 

《公 约 》第 2 3 条 (2)敦所载缔婚权利，但对希望同非印第安人男子结婚的印第安妇 

女大为不利，也许真会促使她同未婚夫以未婚关系同居。 因此，有一个问题，便 

是缔约国是否履行了关于保护家庭的《公 约 》第 2 3 条所订义务。 此外，因为按 

照该法，只有印第安妇女，而非印第安男子遭受这些不利待遇，因此，引起一个问 

题 ，即加拿大是否履行了其对第2 条和第 3 条的承诺，在没有性别攻视的情况下， 

保 证 《公 约 》所载的各项权利。 另一方面， 《公 约 》第 2 7 条要求各缔约国保护 

不同人种和语言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必须对这一义务给予应有的注意。 使委员会 

能就这些问题形成一项看法，将可协助它获得更多的意见和资料。

7. 3 不过，关于目前的来文^ 权事务委员会也必须考虑到， 《公 约 》是于 

1 9 7 6 年 8 月 1 9 日在洛夫莱斯女士结婚数年之后开始在加拿大生效的„ 当时

加拿大不受《公 约 》拘束，她因而丧失了印第安人的地位。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 

虽然所控诉的措施发生在《公 约 》生效以前，如果这些措施在生政之后还会产生影 

响m i ，响本身构成了对《公 约 》.的透反委M会便有权考虑来文。 因此，委员会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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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洛夫莱斯女士于 1 9 7 0 年结婚是否产生任何这种影响。

7. 4 由于来文作者的种族是印第安人，她丧失其为印第安人的法律:地位这件事 

所产生的一些持续影响，从 《公 约 》开始在加拿大生效的那天起，可能就等于達反 

了 《公 约 》所保护的权利。 人权事务委员会获悉，与她有同祥遭遇的人被否定在 

印第安保留区居住的权利 , 从而同印第安社区和她们的家人隔离。 这项禁止可能 

影 响 《公 约 》第 1 2 条(1)敦、第 1 7 条、 第 2 3 条 (1)款，第 2 4 条和第 2 7 条所保 

证的权利。 她的地位的丧失可能还有更多的这类影响。

8 . 人权事务委员会请各方就上述考虑提出意见，并且掛酌情况对下列问题提 

供答复：

( a ) 每年平均有多少印第安妇女同非印第安男子结婚？应提供过去 2 0 年 

来的统计数据。

( b ) 禁止在保留区居住的法律根据是什么？是丧失印第安人地位的必然结 

果还是由有关社区理事会任意作出的决定？

( 0 ) 提出了哪些理由来证明应该否定在保留区居住的权利？

( d ) 现正考虑哪些法律提案，以确保在印第安人地位方面男女是完全平等 

的？这些提案对洛夫菜斯女士的情况有些什么影响？《期什么时候可以提出这项立 

法？

( e ) 洛夫莱斯女士婚前住在何处？ 当时她是否与其家人同住？是否因为她 

的婚姻否定了她在保留区居住的权利？

( f ) 洛夫莱斯女士丧夫地位还有什么其它持续影响可能与《公 约 》所保护 

的任何权利有关？



9. 1 缔约国和作者分别在 1 9 8 0 年 1 0 月 2 2 日和 1 2 月 2 日发出的信中就 

委员会的考虑作了评论，并答复了所提的问题。

9. 2 缔约国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从 1 9 6 5 年 至 1 9 7 8 年，每年平均有 

5 1 0 个印第安妇女同非印第安男子结婚。 在这一期间，同一个小部落印第安男女 

结婚的人数每年平均为 5 9 0 人 ；不同的小部落印第安男女结婚的人数每年平均为 

4 2 2 人 ；印第安男子同非印第安妇女结婚的人数每年平均为4 4 8 人 。

9. 3 至于禁止在保留区居住的法律根据，缔约国提出了如下解释：

" 《印第安人法》第 1 4 节规定， ，如果一个小部落的（印第安）妇女同 

不是该小部落的人结婚便不再为该小部落的一员》f 这样的话，她便丧失了同 

该小部落其它人员共同拥有的，使用分配给该小部落的士和从士地获益的仅利。t 不 

过 ，应该指出的是， ，当一*4  ̂ ( 印第安女子）同另一小部落的人结婚，她因此 

便成为她丈夫所属小部落的一员，。 这样的话，她便有权使用分配给她丈夫 

那一小部落的土地，并有权从土地获取利益。"
" 一个印第安人（包括妇女）不再为一*个小部落的成员便不再有权在该小 

部落的保留地居住。 但是，如果这一小部落或这一小部落的成员接受他或她 

的存在，该人仍可能在保留地居住。 应该注意的是，按 照 《印第安人法》第 

3 0 节，任何人侵入保留地，就犯了侵犯罪。 此外，该法第 3 1 节规定，一 

个印第安人或一个小部落（当然是指该小部落的代理机构—— 小部落理事会）， 

可以针对除了印第安人之外的任何人要求减免税捐或补偿，如果那个人当时或 

—直 ：

洛夫莱斯女士同非印第安人结婚。 因此，她不再为托比魁小部落的一员。此 

外，由于接用《印第安人法》第 1 2(1X13)节，她也丧失了她的印第安人地位。 

应该注意的是，当一个印第安人不再为一个小部落的一员时，如果他符合《印 

第安人法》第 1 5 和 1 6 1 T的条件，他有权获得女王拨给的丧头小部落成员资 

格补偿金。



" ( a ) 非法地占推或占有，

" 0 ) ) 无 理 地 要 求 据 或 有 权 于 ，或

" ( c ) 侵入 

一块保留地或该保留地的一部分。 "
9. 4 至于引用了哪些理由来证明应该否定在保留地居住的权利，缔约国说，现 

已颁布规定在保留地居住权利的《印第安人法》条款，用以履行保留某些土地专供 

印第安人使用的各种条约的义务。

9. 5 关于正在考虑的立法提案，缔约国提出了如下资料：

" 正在考虑一些立法提案，以确保除了他或她本人愿意放弃之外，无论男 

女 ，没有任何一个印第安人会在任何情况下丧失他或她的地位。

" 此外，也正在考虑改变关于印第安妇女和年劝子女额根振她的配偶决定 

身 份 的 各 规 定 。

" 正在考虑进一步的建议，那就是授予小部落理事会权力，通过有关小部 

落成员资格的细则；不过，这类细则在性别、宗教和家族方面必•须没有坡视。

" 以洛夫莱斯女士的案例而言，一旦这一新的法律颁布，她便有权登记为 

印第安人。

" 正在制定立法建议，提交内阁核可，并列入议会日历，以期于 1 9 8 1 
年中句以前在众议院中提出。 "

9. 6 关于洛夫莱斯女士婚前的住所，双方都证实当时她同她的父毋居住在托比 

魁保留地。 桑 德 拉 ，洛夫莱斯补充说，由于她的结婚，她被否定了在印第安人保 

留区居住的权利。 至于她婚后的住所，缔约国说：

" 自从她结婚后，以及在她离婚之后，洛夫某斯女士间或住在她父毋的保 

留地，小部落理事会没有采取行动胆止她这样作。 不过，洛夫莱斯女士希望



永速住在保留地，并取得一所新屋。 这样做，她必须向小部落理事会申请。 

在保留地上盖房的费用是议会为了登记的印第安人的福利而保存的。 理事会 

不同意供给洛夫莱斯女士一所新屋。 它认为，这项住房优先权利应该给予登 

记的印第安人。 "
9. 7 关于这一点，有人代表洛☆集斯女士提供更多资料如下：

" 目前，桑 德 拉 ，洛夫莱斯女士住在托比魁印第安保留区，虽然，她并没 

有权利留在那里。 她携同她的子女回到保留地因为她的婚烟破裂，她没有其 

它地方可住。 她逢反了当地小部落理事会的法规，能够住在保留地，是因为 

部落中一些持异议的成员们支持她的行事，他们曾威胁说，如果当局试图把她 

赶走，他们便会为保护她诉诸暴力行动。 "
9 8 至于洛夫莱斯女士丧失印第安人地位的其它持续影响，缔约国提供了如下 

资料：

" 洛夫莱斯女士由于同一个非印第安人结婚而丧失了她的印第安人地位， 

同时她也丧失了接受联邦政府为印第安人制订的教育、住房、社会拔助等部门 

的方案的机会。 不过，与此同时，她和她的子女便合乎条件接受省政府为營 

内全体居民所提供的各项方案的类似福利。

" 洛夫莱斯女士不再是托比魁小部落的一员，按 照 《印第安人法》的规定 , 
她也不再是印第安人。 不过，她同在加拿大领土内和在该国管辖下的任 f可其Ë 
个人一样，享 有 《公 约 》承认的一切权利。"

9. 9 在这方面，有人以桑德拉 • 洛夫莱斯名义，提供如下资料：

" 丧失地位的所有持续后果是永久性的，并继续否定她与生俱来的控诉权。

" 按 照 《印第安人法》，一个不再为印第安人的人遭受到如下后果：

"(1)丧失拥有一块保留地或在保留地居住的权利（第 2 5 和 2 8  a ) m 。



这包括在离开后丧失送回保留地的权利，从父母或其他人继承拥有土地利 

益的权利，以及在保留地埋葬的权利；

"(2)—•个没有地位的印第安人不能接受第 7 0 卞所称综合收入基金的贷敦 ; 
" (3:>—小没有地位的印第安人不能获 :得农事指專的利益，并且不能接受部 

长发给的免费种子（见 第 7 1 节 ）；

"(4)一个没有地位的印第安人不能获得第 7 3 (l)(g)节规定提供的医疗和保 

健服务利益；

"(5)—个没有地位的印第安人不能在免税的土地上居住（第 8 7 节 ）；

" (6)—小不再为印第安人的人丧失向小部落理事会借款盖屋的权利 （1 9 7 8  
年加拿大共同法规， C. 9 4 9 ) ;

" (7)—个不再为印第安人的人，丧夹在一块印第安人保留地上免赛伐木的 

权 利 ( 1 9 7 8 年加拿大共同法规， C. 9 6 1 , 印第安人伐水法规…第 4 
节 ）；

"(8)—个不再为印第安人的人丧失可能存在的传统打猎和捕鱼的权利；

"(9)一个不再为印第安人的人的主要损夹是，丧失在印第安人社区居住接 

受文化黄陶的利益，丧失同家庭、家人、朋友和邻居的精神联系，以及 

丧失身份。 "
1 0 .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审查收到的来文时，必须从一个基本事实上着手，即桑 

德 拉 • 洛夫莱斯在 1 9 7 0 年 5 月 2 3 日同一个非印第安人结婚，按 照 《印第安人 

法 》第 1 2(l)(b)节，她因而丧失了作为一个马利斯特印第安人的地位。 这一条款 

以前是一一现在还是一一根据基于性别所作的法律上的区分。 不过，她因婚烟而 

丧失了的印第安人地位及这件事产生的影响，在当时并不等于逢反《公 约 》，因为 

这一文书直至 1 9 7 6 年 8 月 1 9 日才在加拿大生效。 此外，委员会通常没有职 

权审查有关《公约》和 《任意议定书》生效以前发生的事件的控告。 因此，就加



拿大而言，委员会只能审议发生在 1 9 7 6 年 8 月 1 9 曰当天或之后经指控的迹反 

人权的事项。 至于某人声称为某一逢法事件的受專人时，委员会不能不考虑到该 

项法律适用于此一受善人的日期，而从理论方面对该法律表示意见。 就桑德拉， 

洛夫菜斯的案件而言，委员会对造成她丧失印第安人地位的根源，即当她在 1 9 7 0  
年结婚时所适用的《印第安人法》 没有权力表示任何意见。

11 。不过，委员会认识到，如果所说的速反行为虽然发生在 1 9 7 6 年 8 月 19 
H 以前 , 而在该H 期之后还在继续 , 或者产生 一 些 , 而这些斜如本身构成遭  

反行为，情况就会有所不I司。 审查桑德拉 =洛夫莱斯在这方面的 ' f t况，委员会必 

须考虑到《公 约 》 所有有关条款。 它特别审查了第2 条湘第 3 条内一喷规定包 

括的范围，以及第 1 2 条 (1)敦，第 1 7 条(1)款，第 2 3 条(1)款，’第 2 4 条 - 第 2 6 
条如第 2 7 条内所载的权圳，也许这几条规定适用于她现在的情况 „

1 2 。委员会首先注意到，从 1 9 7 6 年 8 月 1 9 H开始，加拿大按照 ::公 约 》 

第 2 条 (1)禾n(2)款的规定，向在其领土内及其在管辖下的所有♦人承详尊重卸确保 

《公 约 》确认的权利，没有象性别等的任何种类区分，并承诺采& 必要措施，使 

这些权利生效。 此外 , 按照第 3 条，加拿大承诺确保男女在享受这些权刹方面的 

平等权利。 这些承诺对桑德拉，洛夫莱斯的情况也可适用。 不过，委 â 会认为， 

不必为了她的来文来决定这些权利在各方面的范围。 加拿大有义务消除由于把现 

行法律适用于过去* 件产生的，响或不平等现象，尤其县在公民或♦人地位这类畫 

项方面，但是基于下述理由，在本案件中不必审查这项义务的，♦范 围。

1 3 .1 .委员会认为，本项控诉的重点是《印第安人法》否决桑德拉 .洛夫莱，作

力—4 - 印第安人的法律地位所产生的持续影响，尤其是她因此不能务求在她所希望 

居住的托比魁保留地居住的合法权利。 这一事实在《公 约 》生效后仍继续存在， 

因此必须审查其所产生的，响 ，不管这些影明的起因何在。 以作者身份提到的一 

些彭响（上面第 9 . 9 段所引述的，并于(1)至(9)内列出），其中大多数 { (1)至(8))



与 《印第安人法》和加拿大在一些领域内的其它规定有夫，但这 些领 域 对 于 享 有  

《公 约 》所保护的权利不一定产生不利影响。 在这方嵐，最重要的一件* 舉她最 

后甲诉的 " 一■个不再为印第安人的人的主要损矢是丧夹在印第安人社区居住接受文 

化熏陶的利益，丧失同家庭，家人，朋友湘邻居的精神联系，以及丧失身份 "。

1 3 , 2。虽然桑德技 , 洛夫莱斯搜引了《公 约 》的若干条敦，委员会认为，对这项 

控诉最直接适用的是第2 7 条，该条内客如下：

" 在那些存在着人种的，宗教的或语言的少数人的国家中，不得否认这种 

少数人同他们的集团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秦如实行自己的宗 

教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
必须考虑的是，因力桑循拉 .洛夫莱斯女士被否决了在托比魁保留地居住的合法权 

利 , 她 是 否 为 这 实 被 否 决 了 第 2 7 条对属于少数民族人士所保证的权利，即 

同他们的集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加使用自己的语言約权利。

1 4 . 必梦确保 " 属于少数民族人士 " 享 有 《公 约 》'^^2 7 条规定的权利。 目 

前，按照加會大法律规定，桑 德 拉 ，洛夫莱斯女士不符合作为印第安人的资格4 不 

过 ， 《印第安人法》主要讨论如上所述的一些特权 , 这些权利并未包括在《公 约 》 

的 范 围 因 此 ，必须把《印第安人法》提供的保护湘《公 约 》第 2 7 条提供的 

保护加以区知。 就 《公 约 》而言，通常认为在某一保留地上生长，同该地区一直 

保 持 联 # 希望保有这些联系的人士必然 I I 于该少数民族。 由于桑德拉 . 洛夫 

莱斯在神族上是一♦马利斯特印第安人，并且只在她婚烟存在的那几年离开过她的 

保 W地家园，委员会认为，她有权被认作 " 属 于 " 这一少数民族，并有权要求《公 

约 》第 2 7 条规定的福利。 至于是否曾否决她享有这些福利的问題，则姨视在多 

大程度上给予了这些福利而定。

1 5 约 》第 2 7 条对于在某一保留地上居住的权利并未提供保证。 此外， 

《印第安人法》并未直接干扰该条内明白提到的功能。 不过，根据委员会的眷法，



桑 德 拉 。洛夫菜斯女士同她所属集闭中的 " 其他成员共同 " 享 有 当 文 4 :■加语言的 

权利，，实上已经遭到干扰，并继续遭到干扰，因为除了托比魁保1?地 in外，没有 

什么地方有这样一个社区。 另一方面，就第 2 7 条而言 , 并非把 -/，巧?干扰都认作 

是对权利的一•种否决。 按 照 《公 约 》第 2 7 条，并不排除由于各法解的规定加 

诸居住权利的各种限制， 这 -一点也是根据在《公 约 》第 1 2 条 (3》l t 中歹i 出的关于 

第 1 2 条 (1)款的一些暇制。 委员会认识到 , 为了政府就保护其资 i(?:及和:护其人民 

的特性所作的那些解释的目的，有必要确定哪类人士有权在保留地力 t 住。不过，也 

必须考虑到该国政府按照《公 约 》所承担的义务。

1 6 。在这'卞面， 委员会认为，如果法定的限制影响到属于有关 : > 数 ^族的某一 

人在某一保留地居住的权利 ， 这些限制必须是合理斤客观的，并且■鉴♦ 《公 约 》 

的其它条款一致》 解释斤援用第 2 7 条时必须考虑到上述其它条Û , 例 如 第 1 2 
条，第 1 7 条禾B第 2 3 条，视其同特定案件可能有的关连而定，同时如有必要，也 

必须考虑到反对坡视的条敦，例如第 2 条，第 3 条如第 2 6 条。 过 ，不必以任 

何慨括的方式来决定哪些暇制按照《公 约 》可能是合理的，特别是田于然P姻所造成 

的结果 ， 因为在本案件中情况特殊。

1 7 ； 苗议桑德拉。洛夫某斯案件，应该考虑到她同一♦非印第安人的婚姻已经 

结 束 这 实 。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 ， 她希望运回她出生的环境，尤 I -在她的婚 

姻结束后 , 马利斯特小郁落再度成为她的主要文化依恋地 „ 不 论 . 印f , '安人法》

在其它方面有任何价值，委员会认为 ,为了维护部落的特性 ， 否 决 德 打 ， 洛夫.莱 

斯在保留地居住的权利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必要的。 因此，委员会的结论是，不 

承认她属于该小部落是对她按照《公 约 》第 2 7 条 应 享 权 利 的 不 公 否 决 ，如果根 

据所提到的其它条敦来看的话。

1 8 ，鉴于这项调査结果，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审查同一，实是否也显示了对 

所拔引的其它权利的违反情况。 对她的情况最直接适用的特定权 ? 是 《公 约 》第



2 7 条所规定的那些权利。 选择住所的权利（第 1 2 条 ）斤旨在保家庭生活禾口 

子女約权利 ( 第 1 7 条、第 2 3 条A3第 2 4 条 ），就本案件而言，只 有 接 的 影 响 , 
本案件的各项事实，看来不寄要根据前述各条来作进一步的审查。 委员会调查的 

结果是，没有一♦合理的说法，可以证明干扰桑德拉 . 洛夫莱斯享有《公 约 》 第 

2 7 条规定的权利是正确的，这项调查结果也使得没有必要如上面（第 1 2 段 ）所 

建议的，在本案件的范 a 内审查反对坡视（第 2 条，第 3 条如第 2 6 条 ）的一■般性 

规定，特别是没有必要来决定这些条款对《公 约 》在加拿大生效以前所发生的不平 

等事件的效力。

1 9 。因此，人权：* 务委员会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 :i7v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4)款的规定来行动，认为本案件的重实，即桑德拉 .洛夫莱斯被否决了在托 

比魁保留地居住的合法权利，表明加拿大透反了《公 约 》第 2 7 条 „



附 录

人权事务委员会成员按照委员会 

暂行议事规则第 9 4 条(3)敦的规定提出的♦人看法

第 R. 6X2 4号来文

应内吉布 . 布内里先生的要求，在委员会的意见后附加♦人看法如下：

〔摩件：法 文 〕

〔1 9 8 1 7 月 3 0 H 〕

在洛夫莱斯的案件中，不 仅 《公 约 》第 2 7 条道到透反，第 2 条 （1 敦 第  

3 条，第 2 4 条 （1 禾n 4 敦 ）和第 2 6 条也都遭到违反，因为《印第安人法》的一■ 
些条款是峡视性的，特别是在男女性别之间。 该法现在仍然生效，尽管洛夫莱斯 

案件发生于《公 约 》在加拿大开始生效以前，洛夫 I t 斯女士现在仍继续遭到该法在 

第 2 7 条所涉* 项以外的一些，项的不利的坡视性影响。



附件十九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公民权利 

和政洽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 (4)款提出的意见

关于第 R ，1 2 / 5 2 号来文

提出者 : 德 莉 亚 . 萨尔迪亚斯 . 德 ‘ 洛佩斯代表她的丈夫塞尔希奥，鲁 文 .洛佩斯 

希尔戈斯

关系缔约国:乌拉圭

来文日期 : 1 9 7 9 年 6 月 6 H ( 收文日期）

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  于 1 9 8 1 年 7 月 2 9 日开会

一 结束了对德莉亚，萨尔迪亚斯，洛佩斯依照《公民权利和政洽权利国际公 

约任意议定书》向委员会提出的第R ，1 2 / / 5 2 号来文的审议，

一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关系缔约国送交委员会的一切书面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4)款提出的意见

1 . 来 X 的作者是德莉亚 • 萨尔迪 亚 斯 . Ü ，洛佩斯，是一位乌拉圭国藉的政 

洽难民，住在奥地利。 她代表她的丈夫廣出来文，她的丈夫是塞尔希奥 * 鲁 文 ， 

洛 佩 斯 . 布尔戈斯，是乌拉圭的一位工人和工会领导人。

2 ；̂-作者称，主要由于据称受暴人积极参加工会运动，因而从他开始参加工会 

活动时起就遭到当局形形色色的骤扰。 就这样，他 于 1 9 7 4 年 1 2 月被捕并未 

经指控被羁押四个月。 他获释后不久 , 于 1 9 7 5 年 5 月一当时他仍然受到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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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骚扰一迁到阿根廷。 1 9 7 5 年 g 月，他被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 -T员办公室承认 

为政治难民。

2 - 2 作者称， 1 9 7 6 年 7 月 1 3 日， " 乌拉圭安全与情报部 fV " 的一些成员 

在阿根廷半军事性秘密粮人小组的协助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绑架了她的丈夫并将 

他秘密扣押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约两周左右。 1 9 7 6 年 7 月 2 6 日，洛 佩 斯 .布尔 

戈斯先生与其他几位乌拉圭国民一起被非法暗中押送到乌拉圭，在那里他被特别安 

全部队单独禁闭在一个秘密监狱中达三个月。他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约四个月的羁押 

期间，不断遭到肉体和精神上的睡刑以及其他残睡、惨无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2 . 3 作者断言，她的丈夫遭到了醇刑和虐待，结果领骨折裂，耳膜穿孔。 为 

了证明其指控，作者提供了详细的 i正据，提出这些证据的是曾经与洛佩斯 .布尔戈 

斯先生一同羁押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一些秘密拘留处，后来获释的六名前被押人员 

( 塞西莉亚 . 加 约 索 ，豪雷吉、阿莉西亚 . 卡德纳斯、莫 尼 卡 . 索利尼奥、阿列尔 . 
索托、纳 尔 逊 ，迪 安 • 贝穆德斯、恩 里 克 ，罗德里格斯 • 拉 雷塔 ) 。 这些证人中 

有几位描述了  1 9 7 6 年 7 月 1 3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酒吧间逮捕洛佩斯 . 
布尔戈斯先生和其他几位乌拉圭难民的情形；据称他的下领骨就在郑，时被一支左轮 

手枪枪托打得骨折的；当时他与其他人被带进一所房子，他就在那义房子里受到讯 

问、欧打和严刑。 有些证人可以认出几个乌拉圭的官员：拉米雷 I L L 校，加伐佐 

少 校 （直接负责剂讯）、曼努埃尔，科尔德罗少校、马 里 奥 ，马 丁 斯 少校 和 豪 尔  

赫 . 西尔维拉上尉。 证人们声称，、各佩斯 . 布尔戈斯先生被两手反綁，悬吊了几 

个钟头，他被施以电休克，推倒在地板上，身上压着通了电的链条，浑身一丝不桂， 

巡淋琳的；据称这种睡开i 一连用了十天，最后洛佩斯.布尔戈斯和其他几个人被蒙 

住双眼，用卡车抱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然后他们被一架乌拉圭 

飞机送到蒙得维的亚附近，嗽连卡拉斯科的鸟拉圭国家机场的第一■号空军军事基地。 

然后对他们继续进行讯问，并加以欧打和电休克；一位证人称，在》̂中一■次讯问期 

间，洛 佩 斯 . 布尔戈斯先生已经骨折的下领受到近一步伤害。 证人们描述洛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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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戈斯先生和其他十三个人怎样被押送到香格里拉海滩的一所小屋，全体千四人 

于 1 9 7 6 年 1 0 月 2 3 日遭到正式逮捕，报界得到通知说： " 一批類覆分子，，在 

小屋里密谋策划时被当场捉住。 四位i正人进一步声称，洛佩斯 .布尔戈斯和其他 

几位人受到威胁，被追在伪造的声明上签字 3 后来就利用这些假声明对他们起诉； 

他们还被迫除了马里奥 . 罗德里格斯上校以外不请任何法律顾问。 力一位证人还 

补充说，所有被捕的人包括莫尼卡 • 索利尼奥和伊内斯，夸德罗斯在内一他们的父 

母是律师一都被迫提名 " 官定的 " 辨护律师。

2. 4 作者还说，她的丈夫从秘密监狱中被递解出来S 最 切 " 由军事法院安播 " 
羁留于一家军事医院内， 由于他在被 " 正 式 " 遂捕之前所 '受的酷刑对他肉体和精孝ÎÎ 
上的影响，需要在那里接受几个月的治疗，之后被移送圣何塞的自由蓝狱。 对他 

的审判在拖延十四个月之后于 1 9 7 8 年 4 月开庭。 在编写来文之际，洛佩斯先 

生仍然在等待将由军事法庭宣布的最后判决。作者还说 ^ 就最后判决而言，她的丈 

夫也被剥夺了自己选择法律辨护顾问的权利。 当局指定了一位军事 " 官方 " 辩护 

人 。

2. 5 萨尔迪亚斯，德 ，洛佩斯夫人说，这件茶子并未递交给任何其他国际调查 

或调解程序。

2. 6 她还说，凡是能够在执行 " 紧急安全猎施 "的乌拉圭能够援用的有暇几个 

国内的补救办法都使用完了 ， 在这方面，她还提到受事者的母亲曾在阿根廷请求过 

" 庇 护 " > 结果徒劳无功。

2. 7 她还提供了奥地利驻蒙得维的亚顿事馆所写的一封信的副本，信中提到奥 

地利政府已经批准给予洛佩斯，布尔戈斯先生签证，该材料已发文给乌拉圭外交邵。

a  8 她声称，乌拉圭当局在关于她丈夫这件事上，U 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洽权 

利公约》下列各条：第 7 条、第 9 条、第 1 2 条(1)敦和第 1 4 条(3)款。



3 . 人权委员会根据其 1 9 7 9 年 8 月 1 7 日的决议：

( 1 ) 决定作者代表声称受事人是合理的；

( 2 ) 按照暂行议事躲则第 9 1 条的规定将来文转交关系缔约国，请它就来文的 

可否接受问题提供資料矛;3意见，指出如果缔约国认为国内补救办法并未援用无遗， 

该缔约国应该详尽说明根据声称受，人一案的具体情况可以援用哪些有效补救办法。

4 . 关系缔约国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9 1 条的规定，于 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的回函中称， " 有关来文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委员会所接受，因为在对洛佩 

斯 • 布尔戈Sf先生起诉的过程中，他享有乌拉圭法制给予的一切保障 " 。 在这方 

面，关系缔约国提到它以前就其他茶子递交给委员会的来文，其中列举乌拉圭目前 

一般可以拔用的国内补教办法。 此外，关系缔约国提供关于这个案件的一些事实 

证据如下：布尔戈斯先生因与颠覆活动有关，于 1 9 7  6 年 1 0 月 2 3 日予以建捕 

并根据紧急安全措施予以拘押； 1 9 7 6 年 1 1 月 4 日，第二军事审议地方法官按 

照 《军事开I法 》第 6 0 (V)节，指控他可能犯下 " 颠覆性结社 " 罪； 1 9 7 9 年 3 月 

8 日，初审法院根据《军事刑法》第 6 0 (V)节、第 6 0 (工X6)节，比 《军事刑法》 

第 6 0  ( X I I )  和 《普通刑法》第 7 、 2 4 3和 5 4 节，判处他七+ 徒刑；此后于 

1 9 7 9 年 1 0 月 4 日，最高军事法庭作出最后判决，将他的刑期赛《为四年六个月。 

关系缔约国还进一步说，布尔戈斯先生的辨护律师是马里奥，罗德里格斯上校 , 布 

尔戈斯先生被拘押于第一军事拘留所。乌拉圭政府还提请委员会注意一■份布尔戈斯 

先生的健康检查报告，其中有一部份说：

‘‘拘押前病史  l/i:'vbeccdentss perso'L 'lcs arr::c?riores a. :roclvB：..orî  ):
( 1 ) 曾于 1 2 岁时作过两侧腹股沟气手术；（2 ) 不稳定动脉高血压史；（3)左
下领骨折。

家庭病史：（1 ) 父亲为糖尿病患者。

监狱内疾病记录C'，，n'secc6entcc d.e ’reclusity’；：̂圣由军队中心医院外科部诊



洽下领骨折，该人进拘留所时已有骨折。 1 9 7 7 年 5 月 7 日从军队中心医

院出院，骨折已缝合，进展良好；继后因左声带喉部息肉而进行检査；进行了

活组织检查 •…"
5 . 作者德莉亚 . F 尔迪亚斯，傳 ，洛佩斯于 1 9 8 0 年 3 月 4 日的另一封信 

中，提到人权委员会 1 9 7 9 年 8 月 7 日的决议和乌拉圭政府1 9 7 9 年 1 2 月14 
日的信函，作者声称，后者进一步证实作者的上述说法，即一切可能的国内补救方 

法都已援用无遗。

6 . 作者说，同案并未提交给其他国际调查或调解程序，委员会并未牧到与此 

说法相反的资料，并根据已经收到的资料即国内补救方法 .均已援用无遗而作出结论 , 
于 1 9 8 0 年 3 月 2 4 日决定：

( 1 ) 来文提到的事件据说是在 1 9 7 6 年 3 月 2 3 日 （《公 约 》和 《任意议定 

书 》对乌拉圭生效之日）以后继续进行或发生的，就这点而言，来文是可以接受的；

( 2 )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 (2)款的规定，请缔约国在收到本决定后六个月 

内向委员会芦出书面解释或声明，说明事情的原委，如该国已采取补救办法，亦请 

它一并说明；

( 3 ) 通知缔约国，它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2)寂的规定所提出的书面解释 

或声明主要必须涉及所审议的实情，特别涉及，称发生的对《公 约 》的具体透反情 

况。 在这方面，请缔约国提供下列資料：关 于 1 9 7  6 年 7 月 至 1 0 月洛佩斯 . 
布尔戈斯的下落；他的下领骨折的发生情况-并请缔约国附上有关所审议的事情的 

任何法院决议或决定书的副本。

7. 1 缔约国在 1 9 8 0 年 1 0 月 2 0 日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4 条(2)款的规定 

所提出的文件中称，洛 佩 斯 ，布尔戈斯先生始终有法律协助，同时他曾提出上诉； 

上诉的结果是二审法院作出判决，将刑期从七年减为四年零六个月严播监禁。 缔 

约圓还驳回所称不允许洛佩斯 . 布尔戈斯有自由选择辨护律师的权利的说法,断言



并未胆止他自由选择一位辨护律师。

7. 2 关于洛佩斯 . 布尔戈斯先生的下须的骨折时的情况，缔约国援引 "有关医 

疗报告 " 说 ：

" 1 9 7 7 年 2 月 5 日，他因左下领骨折入军队中心医院，骨折系因他在 

监 狱 （第一•军事拘留所 ) 内参加体育活动而造成的。 他进医院时就有的下领 

骨折由医院的牙外科部诊洽。 他 于 1 9 7 7 年 5 月 7 日出院，骨折已缝合， 

进展良好 "。

Z 3 关 于 作 者 声 称 的 丈 夫 于 1 9 7 6 年 7 月 1 3 日被乌拉圭安全与情报部队 

所绑架之事，缔约国称，洛 佩 斯 ，布尔戈斯先生于 1 9 7 6 年 1 0 月 2 3 日被逮捕， 

并称自他被拘押之日起知道他的下落，但该日之前的情况则无法获特。

7. 4 关于聘请一位辨护律师的问题，缔约国笑统宣称，是被告人自己而非当局 

从法院指足的律师名单中同进行选择。

8. 1 作者在按照第 9 3 条 (3)款规则于 1 9 8 0 年 1 2 月 2 2 日所提交的来文中 

指出，既然被告人只能从乌拉圭政府所編制的一张军事律师名单中选择他们的律师， 

所以她的丈夫就无法请到一位与政府没有联系的民间律师，而这样一位律师才可能 

作 出 " 真正的和公正无禾、的辨护 " ，因此，他没有享受到公平审判所有的正当保障 

办法。

8. 2 关于缔约国所作的有关洛佩斯，布尔戈斯骨折的下簿的解释，作者称这 

些解释是自相矛盾的。 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缔约国来文中的医疗报告劍本将射斤 

列入以 " 拘押 ] ：̂c!usi j5n前病史 " 字句开始的段落，接下去以 " 拘押期间toe reclusi6n)  
病 史 " 字句开始的段落又称洛佩斯。布尔戈斯 "进所时就有的下戰骨折由军队中心

医院的牙外科部治疗 " 。 换句话说，骨折是他被监禁以前就发生了的。 但是， 

1 9 8 0 年 1 0 月 2 0 日的来文却称，他因下徵骨折入院，背折系因 " 在盟狱 1̂ ， 

加体育活动 " 而引起的。 她重申她所声称骨折是由于洛佩斯。布尔戈斯于 1 9 7 6  
年 7 月到 ,1 0 月之间受到酷剂而弓I起的，当时他在乌拉老特别安全部队的手里。

— 218 —



9。 缔约国在 1 9 8 1 年 5 月 5 日按照《公 约 》第 4 条 (2)敦的规定，提出一份 

来文，其中提出附加的评述，辩解说医疗报告中并无自相矛盾之处，因为缔约国使 

用 " reclurù6n " 一 词 （在 CC P R /C /F S /P ^  1 2 /5 2 /A d d .  1 号文件中译为 "盟

禁 " 和 " 在监狱中 "）意 为 "intc^rnnci^n en cl eotablociLiicnto hocnitalario"
( 留院治疗），同时重新声称骨折是在蓝狱内进行体育活动期间发生的。

10. 1 人权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1)敦的规定，根据所有各方所提 

供的材料对本来文进行了审议。 委员会观点的根据包括下列无争辩的事实：

10. 2 塞 尔 布 奥 《鲁 文 ，洛 佩 斯 。布尔戈斯是一位政洽难民，住在阿根廷，直 

到他于 1 9 7 6 年 7 月 1 3 日失踪为止；其后不迟于 19: 7 6 年 1 0 月 2 3 日, 即  

乌拉圭当局声称他被捕之日，他在乌粒圭蒙得维的亚重新出现，并被按照紧急安全 

措施予以拘押。 1 9 7 6 年 1 1 月 4 日开始了审判前起诉，当时二审军爭地方法 

官指控他犯 " 颠复性结社 " 罪，但是买际审判于 1 9 7  8 年 4 月开始，由一个别审 

军事法院受理 ， 该法院于 1 9 7 9 年 3 月列处他七年徒刑；经上诉二审法院后，将 

刑期减为四年零六个月。 洛 佩 斯 。布尔戈斯因下艱骨折于 1 g 7 7 年2 月 5 日至 

5 月 7 日在一家军事医院受到治疗。

11. 1 人权委负会在确定其意见时还考虑到下列各方面：

1 1  2 关于洛佩J f 。布尔戈斯从 1 9 7 6 年 7 月至 1 0 月间的下落问题，委员 

会 于 1 9 8 0 年 3 月 2 4 日要求缔约国提供精确资料。缔约国在其 1 9 8 0 年 1 0 
月 2 0 日的来文中声称它没有任何有关资料。 委员会注意到，作者精确地述说了 

关于她丈夫于 1 9 7 6 年 7 月 1 3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乌拉圭安全与情报部队逮 

捕并拘押一事 . 同时，她所提交的证人的证词指名道性地指出有关的几乌拉圭军  

官。 缔约国既未驳斥这些说法，又未引用任何充分证推，证明这些说法已予适当 

调查。

11. 3 关于所称虐待与醇开1 一事，委员会注意到，作者提交了六位前被押人的详 

细证词，这六人是与洛佩斯。布尔戈斯先生一同被关押在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一些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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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拘留所里的。 委员会进一步注意到，开列了五名乌拉圭军官的名字，据称他们 

应对虐待负责或本身参与了虐待。缔约国应按照其法律和根据《公 约 》和 《任意议 

定 书 》所承担的义务对这些说法进行调查。 关于下锁骨折问题，委员会注意到， 

作者所提交的证人证词指出，骨折是 1 9 7 6 年 7 月 1 3 日洛佩斯。布尔戈斯先生 

在布宜诺斯丈利斯被捕受到了殴打续成的。 缔约国解释说，下霸是在监狱中进行 

体育活动时骨折的，这种解释似乎与缔约国早先的说法有矛盾，当时缔約国称，骨 

伤是在他的 " rccluciôn  " 之 前 发 先 缔 约 国 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的来文 

起 初 用 " rGclusiôn " 一词表示 " 监 禁 " 的意思，例如 "EGtablGciaicmto l l i l i t a r  
de ( 军事拘留所）。 该词于同一 件六行之后关于 "Antcccde:nc::

porsonalcs anterioi 'oc a nu re c lu 3 i6 n " ( 拘押則病史）处重新出视。 安员会倾 

旧于认为， " rocliu3i6ri " ― 词根据这里的上下文，是 " 监 禁 " 的意思，并非如同 

缔约国 1 9 8 1 年 5 月 5 日的来文所争辨的，是 " 留院洽疗 " 的意思。无论如何， 

缔约国提到医疗报告，不能被认为足以驳回虐待与醇剂的控词。

11。4 关于对洛佩斯。布尔戈斯起诉的性质问题， 受员会于 1 9 8 0 年 3 月 24 
日请缔约国提供有关所审议的亭情的任何法院决议或决定书的副本委员会注意到缔 

约国并未提交任何法院决议或夾定书。

1 1. 5 缔约国并且没有具体指明，洛 佩 斯 •布 卷 入 了 顿 些 " 颠复活动 " ，

也未说明他是如何或何时，与这些活动的。 作者声称洛佩斯•布尔戈斯是由于参 

与工会活动而遭到破坏的，缔约国如果想驳斥这种说法，就有责任提供这方面的具 

体资料。 作者声称，洛 佩 斯 。布尔戈斯先生是被迫在不利于他自己的假证词上签 

字的，而这份证词在审判时被用以对他定罪，对这种说法，缔约国并未予以驳斥。

缔约国称，并没有胆止洛佩斯。布尔戈斯先生选择他自己的辨护律师。但是它并未 

驳斥证词，证词指出，洛 佩 斯 。布尔戈斯和与他一起被捕的其他人，包括莫尼卡。 

索利尼奥和伊内斯 . 夸德罗斯在内—— 他们的父母是律师—— 都被迫同意官方的辩 

ÿ*律师。



I I  6 这些行为和待遇显然是不符合《公 约 》规定的， 委员会按照《公约》规 

定，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考虑了是否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这些行为和待遇是有道 

理的。 乌拉圭政府提到了乌拉圭法律关于，急安全措施的规定。 但是， 《公约》 

( 第 四 条 ）除了严格限定的情况之外，不允许国家措施冗减其任何规定，而该国政 

府并未提交过与此有关的任何爭实和法律。 此外，根 据 《公约》不允许在任何情 

况下作任何背离的规定，上面所提到的一些事实引起了一些问题。

I I  7 人权委员会注意到，如果洛佩斯。布尔戈斯的刑期是从 1 9 7 6 年 1 0 
月 2 3 日所称被捕之日开始的话，则 应 于 1 9 8 1 年 1 0月2 3 日届满，因此应于该 

曰将他释放。

1 1  8 委员会注意到类地利政府已批准发给洛佩斯。布尔戈斯入境签证。就这â  
而言，并按照《公 约 》第十二条，姿员会认为，如采洛佩斯。布尔戈斯愿意，应批 

准他离开乌拉圭去奥地利与其妻子亦即来文作者团聚。

12. 1 人权委员会进一步认为，虽然对洛佩斯。布尔戈斯的逮捕、最初关押和 

虐待据称是发生在外国领土上的，但是根据《任意议定书》第 一 条 （" 。…该国管辖 

下 之 个 人 ）或根据《公约》第 2 条 (1)款 （" …•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个人

仍不胆止委员会将这些控词与所称隨后将其劫持到乌拉圭领土一事予以一并审议， 

因为这些行为乃是由乌拉圭派出人员在外国领土内所做的。

12. 2 《任意议定书》第一条提到 " 该国管格下之个人 " 并不影响上述结论， 

因为条敦中所提及的，并不是速犯行为所发生的地点，而 是 指 及 遗 犯 《公 约 》所 

列举的任1可权利时，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不论这些遭犯 f î •为发生在哪里。

I Z  3 《公 约 》第 2 条 （1)敦加予缔约国义务以尊重并保证 " 在其领土内和受 

其管辖的一切个人 " 的权利，但是该条敦并不意味着不能因缔约国败出人员在另一 

国领土内速犯《公约》所规定的权利而向该缔约国追究责任，不论这些透犯行为受 

到所在国政府的默许或反对。 按 照 《公约》第 5 条 (1)敦 ：



" 1。 本盟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隐示任何国家、团体或个人有权利从 

事任何旨在破坏本盟约所承认的任何权利和自由或对他们加以较本盟约所规定 

的范围更广的限制的活动或行为。 "

从这条规定来看，如果将《公 约 》第 2 条所规定的责任解释为允件缔约国在另一国 

领土内进行它无法在本国须土内进行的透犯《公 约 》的行为，这种解释将是极 

不合理的。

l a  报 据 《公民权别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4)欢 ，人权委

员会认为来文揭露了速反《公约 》的行为，特别是竣反：

第 7 条 ，其原因是从 1 9 7 6 年 7 月 至 1 0 月期间洛佩斯。布尔戈斯在阿报廷 

和乌担圭在乌征圭车宫手中所党到 0 ^侍 遇 （，包括睡刑 ) ;

第 9 条 (1)款，因为将其劫待到鸟粗圭领土的行为是任意逮捕及拘押；

第 9 条 (3)敦 ，因力洛佩斯，布不戈斯没有在舍理的时间内交付审判；

弟 1 4 条 (3){d)款，因为洛佩斯。布尔戈斯被迫按受马里奥。罗德里格斯上校为 

律师； _
第 1 4 条(3)(g)款 ，因为洛佩斯。布尔戈斯被追签署一张 :i 示他自己有罪的声明； 

第 2 2 要 (1)一襄及弟2  9 条 举 1 參与弟 2 款 ，因为療佩斯。布尔戈斯因从事工会 

活动而受到迫香。

1 4  因此，委员会认为，根 糖 《公约》第 2 条 (3)款，缔约国有义务向洛佩斯。

布尔戈斯提供有效补救办法，包括立W 予以释放、允许他离开乌拉圭和A哈偿他所遭 

受的访，行为，并采取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样的送犯行为。



咐 录

人事事务資员会的-一位成员 

按照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9 £ 条 (3轉  

提出的个入^见

第 R. 1 2 / 5 2 号来文

按照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的请求，附于委员会的意见之后，的个人意见：

我同意大都数人所表示的意见。 但是；第 1 2 段提出了一些论据，确认《公 

约 》也适用于发生在乌拉圭境外的那些事情，这些论据必须加以说明和阐述。 根 

据 第 1 2 .  3 段的第一句话， 《公约 》第 2 条 (1)款并不意味着 "不能因缔约国诚出 

人员在方一国项土內逗犯《公约》所规定的权利而向该缔约国追究责任， " 事实上， 

这句话的范M十分笼统， 因此可能引出令人误解的结论。 原则上，不能楼用第 5 
条 来 扩 大 《公约》的适用范围，第 5 条是用来处理这样一些案例的，在这些案例中， 

《公约 » 的正武条文似乎认为一些与'其宗旨和总的精押背道而驰的行动是合法的。因 

此 ，暇制条款是用来补充受到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的，各国政府绝不可以滥用这些条 

款以抹杀这些权利和自由的实质；法律上也不准个人利用这嬰权利和自由来推翻这 

一套法律规则 ， 这一奢法律规则是《公约》的基本思想。 但是，在目前这个案例 

中， 《公灼》甚至没有提供有 " 权 利 " 进行这些犯罪行为的， 口，按照姿员会的慈 

见 ，这些犯罪行为是乌拉圭当局所近行的。

但是，对 " 在其领土之内 " 这一词语作死板的字®上的，释 ，将它解释成为不 

对发生在国境线以外的行为负责，将产生极为荒谬的后朱。 这种写法摩意是为了 

照顾客观函难，这些困难可能会阻碍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执行《公约》。 因此，由 

.于缔约国手里只有能力有限的外交保护这个工具，通常无法保证其在画外的公民有 

效地享受《公 约 》规定的谷项权利。 《公约》的起草人还考虑到另外的情况，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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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领 外 国 领 土 的 情 况 ，所以他们将缔约国的义务限定在它们可自的领土之内。但 

是，所有这些事例郁有 -■个共同点，这就是它们都提供了不受《公约》保护的巧辨 

的 理 由 因 此 ，起草人的权風决定是无可异议的，他们的原意是，考虑到执行 

《公约》往往会遇到特别困难的一些具体情况，因此将《公 约 》限定在领土的范围 

之内。 但是，从来没有设想过给予缔约国以无拘无束的自由支配权来对其居住在 

国外公民的自由和人格进行处心积虑的袭击。 因此，不论第 2 条 (1:'敦的借词如何， 

在乌拉圭境外所发生的事件是属于《公约》的范围之内的。



附件二十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第 5 条 ( 4 1 赛 的 意

关于第 R . 1 3 / / 5 6 号来文

褒出者：弗朗塞斯科， 瓦拉罗代表利利安 • 墓 利 佩 蒂 ，德卡夢里埃戈提出。

关 系 缔 圍 ：乌粒圭

来文曰期 : 1 9 7 9 年 7 月 1 7 日 （第一封来信的日期）

按 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8 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姿员会，

一于 1 9 8 1 年 7 月 2 9 日开会；

一结束了它对残朗塞斯科，卡瓦拉罗，代表利利安 - 塞 利 佩 蒂 . 德卡萨里埃戈 

，衣照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 间資员会提出的第R • 1 3 X  
5 6 来文的审议；

一考虑了来文作者和关系缔约国送交姿员会的一切书 I f 资料；

通过以下意见：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4)欲提出的意见

1 . 来文 i乍者（第一封信的 0 期 是 1 9 7 9 年 7 月 1 7 S , 后来的来信H 期是 

1 9 8 0 年 3 月 5 日和 3 / j  2 0 日 ）是弗明塞斯科 . 卡瓦拉罗，意大 :f!j米兰的开业 

律师。 他代表被监禁在乌拉圭的利利安 . 塞利佩蒂 . 海卡萨里埃戈提出来文。 

律师送交了一全权委托书正式副本，证明池是她的代 ;çi人。

2 . 1 . 来义作者在 1 9 7 9 年 7 月 1 7 日的来信中宣称：



2 。2 „ 利 利 安 。塞 利 佩 蒂 ，德卡 i f 里埃戈出生在与拉圭，因此是乌技圭公民，但 

是按照ÉL统法 , 她具有意大利籍。 自从 1 9 7 4 年以来 , 她和她的丈夫及两个孩 

子一直住在意大利的米兰。 塞利佩蒂女士于 I 9 7 4 年得到批准專开马投圭。 她 

过去在乌拉圭曾经是工人和学生抵抗运动的活跃成员，并因此☆ " 安全M 因 "而数  

次被捕和获释。 1 9 7 8 年，塞拉佩蒂女士、她的两个孩子（3 岁和 5 岁 ）以及 

居住在瑞典的一名乌拉圭流亡者马尼凡尔辛多，罗德里格斯，迪亚斯，一起来到冗 

雷格里港（巴西），据说是要同居往在那里的乌 Î É圭流亡者联系。 作者声称，根 

据一些民间国际组织代泰、 巴西律师联合会、新闻工作者、 巴西议员和意大利当局 

等方而孜集到的消息，塞利佩蒂女士于 1 9 7 8 年 1 I 月 1 2 日在阿雷格里港寓所 

同她的两个孩子和乌尼凡尔辛多，罗德里格斯 . 迪业斯一起，被乌技圭特工人员在 

两名巴西警宫的默许下逮捕（巴西当局已就此对这两名警官提出有关控告）。 从 

1 9 7 8 年 1 1 月 1 2 曰起，很可能到 1 '9 7 8 年 1 1 月 1 9 曰为止，塞利'赢蒂女 

士被拘禁在阿雷格里港寓所中。 两个孩子和母亲分开，而被并留在巴西政治警察 

的办公室达数天之久。 然后，用车把母亲和孩子一，起带到乌拉圭这界，然后又一 

次把他们分开。 后来把孩子带到了蒙得维的亚（马技圭），在一个地方和其他许 

多 孩 子 一 呆 了  i "一天，然后在 1 9 7 8 年 1 1 月 2 5 日由一1立法宫把孩子文带他 

们勺外祖父母。 塞利佩蒂女士被强制劫持到马拉圭领土，并处于拘禁之中。1 9 7 8  
年 1 1 月 2 5 日，鸟拉圭联合部队公开证实， 已经逮瓶了塞利佩蒂女 士 .她的两个 

孩子和乌尼凡尔辛多，罗德里格廣 • 迪亚斯先生，舉名是这些人携带颠覆性材料企 

图偷越巴西 一 乌 圭 国 境 线 。 直 至 1 9 7 g 年 3 / j  1 6 曰为止，塞利佩蒂斯女士 

一直被单独禁闭，当时把她拘禁在第1 3号军营，但是，不准她的亲属或其他任何人包 

括意大利领事馆的代表前往探访。 1 9 7 ^ ^ 年 3 月 2 3 日，决定指控她犯有 " 參 

与颠覆活动罪 " 、 " 阴谋筹划透反宪法罪 " 以及速反同普通刑法有关的军事 ;f!l法 3  ̂
其他罪名。 当时命令由一个军事法庭审判她。 后来又决定把她置于 " 防范性拘 

留 " 之下，并为她指定一名当然辨护 f拳师。



2 - 3 . 作者声称，鸟拉圭当局对利利安，塞 利 佩 蒂 • 德卡萨里埃戈速反了《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9 条、第 1 0 条和第 1 4 条的规定。

3 .  1 9 7 9 年 1 0 月 1 0 日 ,人权事务委员会决定按照智行议事规则第 9 1
条的规定，傳来文转交关系缔约国，请它就来文的可否妾受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

4 . 1 . 关系缔约国在 1 9 7 9 年 1 2 月 1 4 日的说明中指出，这一事项已经提交 

美洲人权委员会，并 于 1 g 7 9 年 8 月 1 5 S 列力講 4 5 2 9 号案件，因此来文是不 

可接受的。

4 . 2 . 作者于 1 9 8 0 年 3 月 5 日再次来信声明，他是利利安 . 塞利佩蒂，德卡 

萨里埃戈的法律代表，他不能排除她的案子已经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可能性。然 

而他声称，为如下两条理由，人权事务委员会仍然有权受理：(a) 关于塞利佩蒂女 

士的来文于 1 9 7 9 年 7 月 1 7 日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也就是说，在这一事项提 

到美洲人权姿员会之前；（f c ) 如果第三方将此案提交美洲人权委员会，这不能妨碍 

塞利佩蒂女士的法律代表选择国际机构来保护她利益的权利。

5 .  1 9 8 0 年 4 月 2 曰，人权事务委员会，

( a i 从美洲人权委员会秘书处证实，禾:J利 安 ，塞利佩帝的襄子已由一个 i司双方 

无涉的第三 ÿ 提交，并 于 1 9 7 9 年 8 月 2 日立寒， 列为第 4 5 2 9 号案件，

( b ) 达成结论，认为一•个同双方无，的第三方按照美洲人权姿员会程序提出 

此寒，并不方碍委员会审议塞利佩蒂女士的法律:代表在此之前于1 9 7 t )年 7 月17 
H 提交姿员会的来文，

( c ) 关于有没有使用所有的国内朴救插施的旧题，报 据 收 到 的 资 料 ,无 法 确  

定该受專人当时应该就能够寻求1i1可其他於救借施，

因此决定：

( a ) 来文是可以接受的；

( b )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2)敦的规定，请缔约国在牧到本决定后六个月 

内向安员会1是出书面解# 或声明，说明事情的原委 , 如该国已采取补救办法，亦请 

它一并说明„ _ 227 -



6 . 按 照 《任意议定书》第 4 条 (2)敦的规定，缔约国提出解释的期限 f  1 9 8 0  
年 1 0 月 2 9 日届满。 迄今为止，没有牧到缔约国的任何解释。

7 . 人权事务委员会注意到，在男一案件中（第 R .  2 / 9 号来文，爱加华多， 

丹 特 ，桑 图 托 ，巴尔卡达对乌拉圭）, 乌拉圭政府通知委员会，人身保护令的补救 

措施，不适用于根据紧急安全措施 ；̂3 禁的人。

8 .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1)款的规定，根据各方向它提 

出的一切资料审议了来文，特此决定，由于关系缔约国没有对此提出任何 f 法 ，途 

根据作者提供的下列事实提出意见：

9 . 利 利 安 ，塞 利 佩 蒂 ，德卡 ]^里埃戈于 1 9 7 8 年 1 1 月 1 2 H 在阿 'if格里港 

( 巴 西 ）同她的两个孩子和乌尼凡尔辛多，罗德里格斯，迪亚斯一起被捕。 乌拉 

圭特工人员执行了这一遂捕行动，并得到两名巴西警宫的默许。 1 9 7 8 年 1 1 
月 1 2 日至 1 9 日，塞利佩蒂女士被拘禁在阿雷格里港寓所中，然后被用车带到鸟 

拉圭边界。 她被强制劫持到乌拉圭领土，并处于拘禁之中。 1 9 7 8 年 1 1 月 

2 5 日，岛拉圭联合部队公开证实， 已经逮捕了塞利佩蒂女士、她的两个，'有子和乌 

尼凡尔辛多，罗德里格斯，迪亚斯先生，罪名是这些人携带煎复性材料企图偷越巴 

西一~• 乌拉圭国境线。 直 至 1 9 7 9 年 3 月 1 6 日，塞利佩蒂女士一直被单独禁 

闭。 1 9 7 9 年 3 月 2 3 日，她被指控犯有 " 参与颠复活动罪 "、 " 阴 筹 划 達  

反宪法罪 " 以及违反同普通剂法有关的军事刑法的其他罪名。 还 命 令 由 个 军 事  

法庭审判她， 并命令将池置于 " 防范性拘留 " 中，并为她指定一名当然辨护律师y
10 .  1 . 人权事务委员会注意到，虽然据称利利安 • 塞 利 佩 蒂 ，德卡萨里埃戈 

是在外国领土上遭到逮捕并受到最切拘禁的，但是，只要这些行为是由乌拉圭特工 

人员在外国土地上执行的，无 论 《任意议定 书 》第 1 条 （" …，…，该国誉辖下的个人 

…，•… " ）还 是 《公 约 》第 2 条 (1)敦 （ " ，…•…在其领土内和受其管辖的一切个人…•")  
都不禁止委员会审议这些指控，并审议关于其后被劫持到乌拉圭领土的声称。



10 .  2 . 《任意议定书》第 1 条提到 " 该国管辖下的个人 " ，这并不影响上文 

的结论。 这是因为，该条的提法并不是指透反行为发生的地点，而是指发生违反 

《公 约 》所载任何权利的行为时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论这种速反行为在何处 

发生。

10. 3 . 《公 约 》第 2 条(1)敦规定缔约国有义务尊重和保证 "在其领土内和受 

其管辖的一切个人 " 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如果缔约国的特工人员在别国领 

土上侵， 了 《公 约 》规定的权利，不论那个国家的政府是数许还是反对，该有关缔 

约国就可以不氛责任。 根 据 《公 约 》第 5 条(1)款规定：

" 1 . 本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隐示任何国烹、团体或个人有权利从

事于任何旨在破坏本公约所承认的任何权利和自由或对它们加以较本公约所规

定的范围更广的限制的活动或行为。 "
按照这项规定，如果把《公 约 》第 2 条所定的责任解释为允许缔约国在别国领土上 

破坏它在其本国领土上不能破坏的《公 约 》规定，那是极不公正的。

1 1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第 5 条

(4)款采取斤动，认为委员会了解到的事实揭露了逢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 》的行为，特别是：

逢反了第 9 条(1)款的规定，因为把人劫持到鸟拉圭领土的行为属任意逮捕和拘

赫，

透反了第 1 0 条(1)款的规定，因为利利安 • 塞 利 侃 蒂 ，德卡萨里埃戈被单独禁

闭达四个 , 3 ; 透反了第 1 4 条(3)敦 (b)项的规定，因为她没有自己选择的律师；

透反了第 1 4 条(3)款(0)项的规定，因为她的受审时间被无故拖延。

1 2 . 因此，委员会认为关系缔约国有义务按照《公 约 》第 2 条(3).款的规定，向 

利 利 安 ，塞利佩蒂 • 德卡萨里埃戈提供有效补救办法，包括将她立即释放，允许她 

离开该国以及补偿她受到的侵，，并有义务采取步骤，确保以后不再发圭类似侵事 

行为。



附 录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根据委员会 

暂'行议事规 则 第 4 条第 ( 3 ) ^提出的个人意见

第 R  . 1 3 ^ 6 号来文

应克里斯琴，，姆斯塞特先生的请求，附录于委员会意见后的个人意见：

我赞同多数的意见。 但是，第 1 0 段肯定《公 约 》也适用于发 k 在乌拉圭境 

外事件的论点 i f 要加以港清和阐明。 第 10. 3 段第一句说， 《公 ，… ^^2条œ  
款并不意味着， " 如果缔约国的特工人员在别国领土上侵害了《公 约 》规定的权利 ’ 
该缔约国 " 就可以不负责任 " 。 这句话确实含义太广泛，因而可能弓I起错误的推 

论。 从原则上来说， 《公约》的适用范围并不因第 5 条而扩大。 为 ，在一些 

情况下， 《公 约 》的条文在形式上看来似乎会使那些严重透反其宗旨:卸总体精神的 

行动合法化，第 5 条的规定正是用来钟对这些情况的。 因而，各 国 « 永远不得 

滥用那些对受到保护的权利和自由作出补充的限制条款，以致取消了这些权利和自 

由的真正实质；个人在法律上被禁止利用这同一些权利和自由来推翻构成《公 约 》 

基本宗旨的法治制度。 但是，在本案中， 《公 约 》甚至并不能用来作为借口，证 

明 有 " 权 利 " 犯下委员会认定乌拉圭当局犯下的罪行。

然而，如果把 " 在其领土内 " 等字严格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从:^)!使在国界外 

发生的行为可以不负任何责任，那就会产生极其荒谬的结果。 这一•:昔词的目的是 

要顾及在特殊情况下可能胆•碍 执 行 《公 约 》的客观困难。 例如，一个缔灼国通常 

不能够保证其在国外的公民切实享有《公 约 》规定的权利，因为它能够使用的只是 

能力有暇的外交保护手段。 占领外国领土的例子是《公 约 》起草者当时考虑到的 

另一种情况，所以他们把各缔约国的义务只限于其本国领土。 不过，所有这些实 

际情况都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提供了相当的理由来证明不能给予《公 约 》的



保护。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 《公 约 》起草者的最高决定是不容非议的，他们 

当时的用意是考虑到在一些情况下实施《公 约 》可能会迁到异常的困难，所以暇制 

了应用《公 约 》的领土范围。 但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要给予缔约国不受限制的掛 

酌决定权，让它们存心蓄意侵犯其在国外的公民的自由和人格完整。 所以，不论 

第 2 条( 1 ) 款如何措词，在乌拉圭境外发生的事件属于《公 约 》范围之内。



附件二十一

，委员会文件一览表

A , 第千一届会议

一般分发文件 

C C P R /Q /1 /A d d .  53  
C C P R /"C /6 /A dd。5 
C C P R / /G /6 / /A d d 。6 
C C P R /C /1 0 /A d d ,  1
c c p r X c / 1 3  
G C P R /q /S R .  2 4 7—26 2  

和更正

一般分发文件 

C C P R /C / l /A d d .  5 4  
G C P R / G / ^ A d d ^  4

C C P R /C /l0 /A d d ,  2 
C C P R / V l 0 / A d d ，3 
C C P R /C / /1 4

CCPR /G /15

CCPRXC /SR  2 6 3 - 2 8 9  和更正

牙买加的初步报告 

几内亚的初步报告 

葡萄牙的初步报告 

曰本的切步报告 

临时议程和说明一 第 -i- - 届会议

第十一届会议的简要记录

第+二届会议

卢旺达的初步报告

关 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示公约》 

及 其 《任意议定书》的保留意见、宣言 

通知和来文 

摩洛哥的初步报告 

荷兰的初步报告

审议各缔约国依照《公 约 》第 4 0 条提 

出的报告一缔约国应于 1 9 8 1 年提 

出的初步报告：秘书长的说明 

临时议程和说明—— 第十二届会议 

第十二届会议的筒要记录



. 第十三届会议

C C P R /  V ^ l / 'A d d 。5 5  
C C P R / 1 X 4 / Add.  6 
C G P R /' .jy e / 'A d d ^  7 
C C P R / V l Q / A d d .  4 
G C PR X C /16
CO P R / C / S  R 2 9 0 —3 16  和更正

约旦的补充资料 

圭亚郁的初步报告 

奥地利的初步报告 

冰岛的初步报告 

临时议程和说明一 第十三届会议

第十三届会议的倚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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